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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要 
自 1980 年代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快速發展，交通運輸的路網綿密且完整，

民眾生活行動的機動性與可及性大增。但是由於過去運輸規劃乃採以小汽車為導

向之公 路規劃方式，此種規劃方式乃以效率最大化為原則，隨著時間的累積，

也同時造成對都市環境的衝擊，影響都市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帶來一連串的負

面影響，例如機動車輛的高使用率造成空氣、噪音污染，供給導向的運輸建設導

致停車空間不足、人行道環境低劣、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績效不佳、車流紊亂與道

路擁擠、社區巷道 交通品質低落，交通工具與都市空間無法彼此相容等問題。         
近年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綠色交通(Greening 

Transportation)、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理智型成長

(Smart Growth)已成為全球都市發展趨勢，以強調人性化之都市空間與運輸環

境，運輸系統發展注重效率之同時，也須兼顧環境的負荷與民眾的安全，所以運

輸系統 除滿足民眾生活的機動性與可及性之外，更應滿足環境保護與優質生活

之雙向需要，亦即以綠色交通的建設思維，來達到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Human 
Oriented Transportation)，符合今世代與未來世代的永續發展目標。 

由於我國目前正往已開發國家之林邁進，因此也需要考量不同層級與規模之

都市及城 鎮，來建立人本交通環境之規劃方式，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將針對

我國大型都市之層級，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規劃藍圖，並藉由國內外案例回

顧與探討，分析 我國都市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的困難，檢討我國現行運輸系統運

作制度，進而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的研析課題，最後以台南市為例之實例操作，建

立人本交通之規劃準則 與推動機制。希冀經過本研究之成果，能為都市運輸發

展理論與實務，提供進一步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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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我國道路路網已漸趨完整，提供高機動性與可及性，惟由於以往以車輛為主

之市區道路規劃觀念，及以公路導向為主之都市發展概念，相對造成對都市地區

人行環境之重大衝擊，嚴重影響都市生活品質與人身安全，諸如小汽車高使用比

例造成空污及停車空間不足、機車佔據人行道、大眾運輸不便、人行及無障礙設

施不足、運輸工具未能融入生活環境、…等等。 

展望未來，都市發展應更加強調人性化之空間與運輸環境，運輸系統在提供

適當之機動性與可及性外，更應重視優質生活品質之營造，亦即須建立以人為本

之交通環境，以符合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 

1.1 研究目的 
自 1980 年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快速發展，交通運輸的路網綿密且完整，民

眾生活行動的機動性與可及性大增。但是由於過去運輸規劃乃採行以小汽車為導

向之公路規劃方式，此種規劃方式乃以效率最大化為原則，隨著時間的累積，也

同時造成對都市環境的衝擊，影響都市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帶來一連串的負面

影響，例如機動車輛的高使用率造成空氣、噪音污染，供給導向的運輸建設導致

停車空間不足、人行道環境低劣、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績效不佳、車流紊亂與道路

擁擠、社區巷道交通品質低落，交通工具與都市空間無法彼此相容等問題。 
近年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綠色交通(Greening 

Transportation)、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理智型成長

(Smart Growth)已成為全球都市發展趨勢，以強調人性化之都市空間與運輸環

境，運輸系統發展注重效率之同時，也須兼顧環境的負荷與民眾的安全，所以運

輸系統除滿足民眾生活的機動性與可及性之外，更應滿足環境保護與優質生活之

雙向需要，亦即以綠色交通的建設思維，來達到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Human 
Oriented Transportation)，符合今世代與未來世代的永續發展目標。由於我國目前

正往已開發國家之林邁進，因此也需要考量不同層級與規模之都市及城鎮，來建

立人本交通環境之規劃方式，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將針對我國大型都市之層級，

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規劃藍圖，並藉由國內外案例回顧與探討，分析我國都

市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的困難，檢討我國現行運輸系統運作制度，進而建立人本交

通環境的研析課題，最後以台南市為例之實例操作，建立人本交通之規劃準則與

推動機制。希冀經過本研究之成果，能為都市運輸發展理論與實務，提供進一步

的參考。 

1.2 研究內容與預期成果 

( 1 ) 研究內容 
本計畫應針對下列項目進行研究及評估，並以台南市為例，進行人本交

通運輸環境之示範規劃，工作內容包含下列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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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大型都市發展與交通環境問題之探討分析 
（二）國內外人本交通環境案例分析 
（三）不同都市類型人本交通環境建立之探討 
（四）人本交通環境之軟體經營策略及相關法令機制 
（五）人本交通環境規劃準則之研擬 
（六）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區之初步規劃 

1. 道路系統 
2. 公共運輸系統 
3. 人行及腳踏車道系統 
4. 綠帶及景觀系統 
5. 軌道式大眾運輸系統之導入 
6. 交通寧靜區及行人徒步區 
7. 地區民眾之參與互動 

（七）現行相關制度之檢討 
（八）未來推動機制與方案之研析 

( 2 ) 預期成果 
本計畫研究成果應至少包含下列七項目： 

（一）現況大型都市交通環境發展問題分析-以台南市為例 
（二）國內外人本交通環境案例分析 
（三）人本交通環境規劃準則 
（四）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區之規劃藍圖 
（五）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區之具體推動方案 
（六）人本交通環境現行相關制度之檢討建議 
（七）人本交通環境推動機制與方案 

1.3 研究方法與流程 
台南市為我國之文化古都，更在去年被評定為健康城市，市區內

擁有眾多名勝古蹟，但由於古都之交通運輸方式仍以汽機車為主導，

且公車系統使用率比例低，在捷運與輕軌都尚未建置完成以前，台南

市的人本交通環境服務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且各區位分布甚廣，整體

是運輸系統親和性較低。為建立一個以人為本之運輸規劃理論，並提

高台南市之交通運輸環境更人性化，本研究選擇以台南市作為人本交

通運輸系統規劃研究之示範城市，以大型都市層級的觀點來進行實務

分析。研究方法採用國內外案例回顧、多目標層級分析、問卷分析、

專家訪談等方式，並援引德國社區交通發展規劃概念 (KVEP)、日本

環境共生社區發展概念，和透過社會經濟基本特性資料之收集，來完

成台南市區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區之規劃，並提出相關制度之檢討，以

及未來推動機制，研究流程圖詳見圖 1.1。  
本研究研究期間為民國 95 年 7 月至民國 96 年 4 月，共歷時 10

個月。研究期間將辦理台南市區實地評估調查、專家訪談與出國訪

問，其預期成果包括下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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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大型都市交通環境發展問題分析-以台南市為例 
（二）國內外人本交通環境案例分析 
（三）人本交通環境規劃準則 
（四）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區之規劃藍圖 
（五）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區之具體推動方案 
（六）人本交通環境現行相關制度之檢討建議 
（七）人本交通環境推動機制與方案 

研究流程首先確認研究問題，係為建立台南市人本交通環境。文獻回顧方面

因為考慮到實務規劃的層面，因此回顧都市發展中大眾運輸、社區交通、綠色交

通、行人空間此四方面的文獻與資料。文獻回顧之所得，用於下一階段之調查評

估與研議課題，調查評估主要是對台南市社經資料、道路系統、旅客需求、示範

區實地調查評估；研議課題包括現況台南市發展問題探討、國外人本交通環境案

例分析、人本交通環境法令機制、人本交通環境規劃準則。 

研究期中時程舉辦專家研討會議與國外考察訪問，其目的為將文獻回顧、調

查評估與研議課題三項工作之結論引入專家研討與國外考察，並據以轉化成人本

交通示範實務的行動策略與規劃準則。最後再進行示範區實務規劃中，則援引德

國社區交通規劃(KVEP)概念和日本環境共生社區發展概念，研析出人本交通策

略、運輸動線規劃與未來推動機制，並依此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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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本交通的意涵 

本章針對本研究計畫所需之基礎文獻與知識進行蒐集與整理，由人本交通

的定義開始，包括人本交通的發展理念、本質、目標與規劃準則進行回顧。同

時蒐集國外推動人本交通之細部建設方案，包括交通寧靜區、行人徒步區、腳

踏車路網以及機動力中心(Mobility Center)的資料，以期能增加對於人本交通內

容的瞭解。最後針對國外在推動人本交通建設的機制進行回顧，瞭解各國之處

理手法與發展過程中可能遭遇之問題，作為後續研究內容的參考。 

2.1 人本交通的定義 
「人本」的名詞來源應為「人本主義」。然而「人本主義」為「Humanism」：

基本意涵為一種強調倫理、理性及慈悲的生活方式。其在保證以健全的理智與

科學手段來探討真理，同時所有的理想、價值、思想及社會體制皆以人類的生

活經驗為依據；並且追求在自由、民主社會之中，一直具有旺盛的自由思想【1】。 
人類文明的發展過程即是基於此一人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人類本來就一直

以人為本位來看待世界萬物，去追求更美好的生活。人類發明工具、應用科技、

創造文明，此一過程中科技所帶來的方便，也使得人類社會的發展一直出現「人

定勝天」的態勢。但人類在廿一世紀開始時，面臨了必須更辛苦工作、研究、

努力生活，以便克服越來越嚴重的天災，以便面對人類永續生存的威脅。原本

「人本」的意義，所造成「人定勝天」的錯誤，反而對「人本」帶來傷害。「人

本」的意義應回歸到其本意，來重新審視。而舉凡任何對於未來的討論，就不

可忽視交通的課題【1】，將人本主義的思考延伸至交通層面，便產生對於「人

本交通」的探討。 
將「人本」重新用「以人為本位，追求人類永續美好生活」作為基本定義；

將之以實質建設人類生活環境來加以詮釋；不再以 Humanism，而是以

Humanity-Oriented 來界定「人本」，即以「人」當作發展「取向」，以符合實質

環境形塑的建設理念。配合「人本」的哲學概念，因此將人本交通

（Humanity-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定義為「以人為取向，追求人類永續

美好生活所須之交通系統【1】」。 
人本交通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就其較為狹義之看法，可將

之界定為以行人或腳踏車等「人力」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非機動運具為

主的一種交通系統。但較廣義的看法則是：不論發展機動車輛或其它大眾運輸

工具，或建設道路等，皆應以「人本為取向」，亦即「符合人類永續美好生活的

價值取向」【1】。 

2.2 人本交通的發展理念 
永續運輸的目的在追求每一代皆可享有污染量的控制、人與物的流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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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生活品質，以及財務可負擔的交通運輸工具【3】，其理念包括： 
1. 發展低污染、低耗能的運輸系統以減少對環境品質的危害。 
2. 藉由其他運輸相關配套措施（運輸需求管理、停車管理、土地使用、

景觀規劃等）與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以降低運輸活動衍生的環境衝擊。 

3. 檢討現有道路系統，透過交通設施、安全教育宣導，創造交通空間的

人性化，以提供安全、健康與舒適的運輸環境。 
4. 兼顧社會公平性，考量老弱婦孺及身心障礙者，確保滿足民眾對於行

的基本需求。 

在永續運輸理念中所提及的人性化的交通空間，最終目標雖亦是人類的福

祉，但主要以區域發展為考量對象；可由各國、各都市依照其土地利用組成、

路網結構、運具使用分配等著手，建立出符合美好生活空間的架構。其概念屬

於永續運輸的範疇，卻著重在提升非機動運具使用者價值的部份；所創造出的

交通環境，不僅低污染、低耗能，更要求舒適、安全、高親和力。這樣的訴求，

亦是人本交通的發展概念。 
綜觀永續發展與永續運輸的範疇，兩者與人本交通的概念均有一定程度的

聯繫。在「21 世紀議程」中所提到促進人類居住的「永續發展」、型塑多樣化

且以人為主的集居環境與提昇公共運輸系統的質與量，以及「2030 年環境永續

運輸第三層級目標【4】」中增加採非機動運輸方式之短途旅次、大量增加支援

非機動運輸的基礎建設、大幅提升大眾運輸之可及性與完備性等，即在人本交

通所涵蓋的範疇之內。圖 2.2.1 說明永續運輸與人本交通在概念上的重疊性。 

 
圖 2.2.1 永續運輸與人本交通的概念重疊 

 發展低污染、低耗能之運輸系統 

 降低運輸活動衍生的環境衝擊 

 發展可供運具使用之替代性能源 

 減少陸運、海運與空運的長途旅次需求 

 塑造以人為主的集居環境 

 降低運輸活動產生的交通衝突 

 提供安全、舒適、寧靜的運輸環境 

 強調非機動運具使用與發展相關設施 

 提昇公共運輸系統的質與量 

 

永續運輸

人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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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本交通」的發展概念，主要源自於「車本交通」發展帶來之負面

影響，因而引發思考方向的轉變【2,4,5】。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小汽車為主

的機動運具迅速在歐美各地發展，縮短了起迄點所需旅行時間，使人們活動範

圍擴大，亦增加行動的自主性。由於自用小客車的使用象徵了在生活中行動力

的提昇的想法，造成使用者日增，許多家庭小客車持有數甚至超過一台以上；

世界各國在進行道路規劃時，亦以汽車為考量主體。 
隨著機動運具使用率增加，道路容量逐漸趨於飽和，造成交通壅塞、路口

延滯與旅行時間增加、道路服務水準下降，車輛與車輛、車輛與使用者之間的

交通衝突與事故也伴隨著產生。當交通壅塞的問題產生時，傳統所採用的方式

主要為增加道路容量，道路的不斷擴張，使得非機動運具使用空間逐漸縮小，

對於其他使用者帶來困擾；腳踏車被迫與機動運具共同使用道路，人行道覆蓋

率不足，使步行者必須在道路上行走，因此提高了非機動運具與機動運具間的

潛在衝突，影響其他用路人的權益。著重於車行道路的空間規劃，道路擴張縮

窄人行道的面積，降低了對植栽、路側街道家俱的設置比例，對整體都市景觀

也產生負面的影響。 
車本交通帶來效率與便利，卻同時伴隨了交通衝突增加、生活品質下降、

生態環境失衡等負面問題；這樣著重效率的思考邏輯，反到使得人的本體價值

受到挑戰。1970 年開始，出現對車本交通持續發展的反對看法，以全球環境為

考量對象的永續運輸發展思維與以區域發展為考量對象的人性化交通系統，開

始受到注意。 
透過人本交通的角度思考，過去以機動運具為考量對象的交通建設發展方

向亦將有所轉變。過去以小汽車為中心的發展方式下，其所帶來的污染及環境

的破壞與車禍傷亡等問題，皆違反了「人本」的基本精神。表 2.2.1 為人本交通

與車本交通之差異，透過此一思考，可以引導出人本交通的基本觀念。因此，「人

本交通」的基本觀念，亦可定義為「以人為本」取代「以車為本」。 

表 2.2.1 人本交通與車本交通概念之差異性比較 
車本交通 人本交通 

道路空間規劃以機動車輛為主 
道路空間規劃以步行、腳踏車為主，佐

以大眾運輸提升服務水準 
講求效率、便利性 講求可靠性、高親和力 
易產生交通壅塞、路口延滯等交通問

題，使道路服務水準下降 
以較高運量大眾運具因應需求，節省道

路使用比率 
車輛間、車輛與使用者間易發生交通衝

突與事故 
重視各運具使用者之安全 

大量消耗非再生能源 以使用自然能之運具為主，力求低耗能

產生生活空間與生存環境之各種污染 主要使用綠色運具，講求低污染 
道路整體景觀造成破壞 整體道路景觀在設計時被納入考量 

由上述對人本定義之探討，可以描繪出人本交通的輪廓。人本交通所囊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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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行人（步行者）與非步行者（乘坐大眾運具之乘客與腳踏車騎士）：使

用的運具包括腳踏車與大眾運輸系統（可分為軌道大眾運輸系統與非軌道大眾運

輸系統），整體架構參見圖2.2.2。在此範圍下，實際可發展之人本交通範疇有以

使用者為主體的行人徒步區、學童通學步道，以運具為主體的腳踏車道、公車專

用道、公車軌道運輸、輕軌運輸，以及與道路、環境為主體的各運具之停車空間

與轉運場站、街道空間設計與路網配置、相關運輸資訊系統、政策與法規之配套

措施以及將使用者與運具整合發展之交通寧靜區等。 

人本交通

使用者

使用者
環境

道路空間
配置

政策/法規
配套措施

步行者非步行者

運具使用
環境

停車空間與
轉運站設施

道路與運具
資訊系統

運具

大眾運具
腳踏車

軌道大眾
運輸系統

非軌道大眾
運輸系統

 

圖 2.2.2 人本交通的囊括範圍 

2.3 人本交通的本質 
由前兩小節之內容，我們認為人本交通的本質，可整理出四大特色，包括：

(1)人本交通以「綠色運具」為主要發展架構；(2)人本交通的機動力以「自然力」

為考量；(3)人本交通展現對運具使用者之「人性關懷」；(4)人本交通重視「社區

化」與「在地化」的建設方式【1】。分別敘述如下： 

(1) 人本交通以「綠色運具」為主要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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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交通」所界定的探討主體，在於如何將交通系統重新定義與發展，使

其符合環保、健康、安全、效率的共同需要，而此亦為下一波文明的發展重點。

未來的發展不僅要減低交通所帶來的擁擠、危險與污染，更期望對交通系統進行

本質上的改變。 
這種本質上的改變，使得運具的使用，會由過去依賴機動車輛的方式，轉變

成為使用徒步、腳踏車等人力為主的「主綠色運具」；同時，對於較長途之通勤

休閒旅次則以低污染、高可靠度的軌道大眾運輸為主的「次綠色運具」，以便將

交通系統融入美好的生活環境之中。於此將主、次綠色運具皆統稱為「綠色運

具」。而以綠色運具為主要運具考量，即為人本交通概念下之重要發展方向。 
(2) 人本交通的機動力以「自然力」為考量 

在人本交通的發展上，能源的使用及機動力的維持必須回歸到使用自然能源

之考量，為一使用自然力，順應自然的發展方式。不只是設法替代機動車輛的使

用，同時應該還包含回歸人力的運具使用，採用回歸自然、反璞歸真的交通方式；

對於須要消耗能源的部份，則以使用來自太陽能或風能，並且考慮採用人力腳踏

車及獸力。 
隨著人類文明演進的過程中，人們對於不同發展導向的重視，表現在運具使

用上，便可能是由腳踏車使用朝向效率與機動性高之汽、機車，又轉變回具有永

續、人性化概念的腳踏車使用。演進過程如圖2.3.1所示。 

 

圖 2.3.1 文明過程與運具使用的可能變化【1】 

(3) 人本交通展現對運具使用者之「人性關懷」 
交通系統是否人性化，可以透過旅運過程中所面臨之各種情況進行評估。從

民眾踏出家門直至到達目的地的整個過程，無論是步行、騎乘機車或腳踏車、駕

駛汽車，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所面對到生理與心理的壓迫與不適，都不符合人

性化的生活需求。 
行人走在人行道上，必須擔心遭受違規行駛於人行道的前後來往的機車或腳

踏車的撞擊，同時可能受到因路面的不平或障礙物阻撓所帶來之傷害；婦女帶小

孩或推嬰兒車出門處處不便，不僅道路上缺乏無障礙環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亦

有諸多不便；騎腳踏車、機車出門，無適當的行駛空間及停車空間，經常須與汽

車混合爭道，增加衝突發生之可能；駕駛小汽車外出，亦衍生出交通壅塞與停車

位不足的問題。 
(4) 人本交通重視「社區化」與「在地化」的建設方式 

由「人本交通」的觀點出發，必須由可否少用或不用小汽車、降低小汽車對

生活的衝擊、增加行人或人們於道路上的活動空間等方向做為思考基礎；而在可

現代文明 社會經濟發展 腳踏車 機車 小汽車

環境破壞 生活破壞 永續發展
綠色交通
（腳踏車）

過去 

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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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由根本改變過去依賴小汽車的生活方式思維下，即會朝向改變現有生活空間。

此種思索包含各種交通需求，透過人本交通來改變整體交通系統，達到各項活動

可不透過私人機動運具的方式完成。 
透過社區設計方式的改變。建構一個以步行就可達成各項交通需求的旅次目

的生活環境，其概念下之各項交通工程系統的設計改以步行及腳踏車為主要考量

方式，且混合土地使用與行人為主的道路系統亦將成為整個新設計理念的基礎。

此種作法皆以社區空間為尺度去發展，足以顯示出人本交通的建設方式為一種社

區化的建設方式。 

2.4 人本交通的目標 
基於前述發展理念與本質，相較於傳統以「經濟、效率、方便、安全、環保」

的交通發展目標，可以將人本交通發展的目標訂定為達成追求「人性化、親和力、

可靠性、舒適性、健康性」等五項概念之交通環境。 
傳統上，交通系統的發展目標為：增進國民生活福祉；其下所屬的目的有：

降低交通成本、提高交通安全、改善空間結構、減少環境破壞、維護自然景觀等。

但若由「人本交通」的觀點出發，交通系統的發展將更強調親和力與人性化的感

覺，其所涵蓋之範圍，包括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的提昇，與交通狀況之改善等面

向，並著重社區發展。 
為了達到交通系統對使用者的人性關懷，基本作法應該是將整個區域的道路

空間重新加以改進，以達成景觀美化、車速降低、停車有序、行人保護、兼顧休

閒功能的人性化交通空間；其考量包括調整道路系統之功能化結構，改變道路空

間的配置，配合整體的重新綠化，減低通過型交通的影響，降低該區之行車速度，

確保交通安全，增加行人活動空間等。因為不符合人性化概念的交通系統，對於

民眾的生活品質會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然而，國內目前的交通系統現狀正存在

著許多的不符合人性化的設施與發展概念，欲改變此種不符合人性化的發展方

式，重新塑造出具有人性關懷的交通環境，其對象應包括不同運具之使用者，提

昇民眾對交通環境的信心，並考量到社會公平性，即為「人本交通」的發展訴求。 
由此，要創造具有人性關懷的交通系統，其規劃理念應該：（1）合乎整個社

會各個層次的要求，（2）讓各個利益團體或關係人參加，（3）與都市設計相結合，

（4）兼顧可及性、方向性及確認性，（5）整體空間應與主要幹道一併考慮，（6）
確立優先次序，以行人與大眾運輸為主，（7）可以由時間一空間的兩個維度逐步

實施【6】。 
而由於台灣的機動運具分佈型態、土地使用組成，與其他致力發展人本交通

的各國不盡相同。因此在發展人本交通時應有不同的思考方式，在取法各國經驗

之餘，可根據上述四個內涵所引導之方針，針對實際交通特性加以規劃判斷，建

構出適合台灣發展的人本交通系統。將人本交通系統發展之目標、涵蓋內涵與標

的整理如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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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人本交通系統發展目標、涵蓋內涵與標的 
目標 涵蓋內涵 標的 

以「綠色運具」為

主要發展架構。 

1. 透過人行徒步空間與腳踏車道之佈設，增加步行

與腳踏車使用的可行性與便利性。 
2. 提高大眾運具的可及性與可靠性，並發展軌道大

眾運具以提升效能與安全性。 
機動力以「自然力」

為考量。 
1. 抑制私人機動運具發展與降低使用率。 
2. 選擇使用以消耗自然能源為主或低耗能之運具。

展現對運具使用者

之「人性關懷」。 

1. 結合 ITS 技術，提供運具使用者即時、可靠的旅

行資訊。 
2. 提供停車空間與轉運設施，增加整體旅運過程的

方便性。 
3. 考量整體道路景觀之綠化設計。 
4. 運用交通工程方法，減少交通衝突與事故發生之

可能性。 
5. 考量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提供無障礙的生活空間。

追求符合

人性化、

親和力、

可靠性、

舒適性、

健康性五

項概念之

交通環境 

重視「社區化」與

「在地化」的建設

方式。 

1. 規劃社區巷道空間，提昇適居性。 
2. 對混合土地利用進行規劃，增加可以步行、腳踏

車完成之短程旅次之道路系統。 
3. 發展「地標式交通系統」，將交通系統納入生活空

間。 

 

2.5 人本交通規劃準則 
為了落實人本交通之發展理念，世界各國皆訂定屬於自己的發展目標與推

動方式，以達成人本之理想。在各項發展方式中，因此針對交通寧靜區的設置

方式與規劃準則的研究為數最多並受到廣泛的討論；由於鄰里自主的概念以及

追求高品質與低肇事交通環境的觀念逐漸受到重視，因此以下將針對澳洲、日

本與德國在推動交通寧靜區時，所採用之規劃準則進行整理，作為後續研擬規

劃程序之用。 

一、澳洲【15】 
澳洲從 1980 年代開始全面發展地方交通管理（Local Area Traffic Management, 

LATM），LATM 主要著重於街道與其相關環境之總合效果，而非單獨考量一特

殊地點；同時 LATM 必須考量交通、土地使用、相關之社區交通需求以及因設

置交通寧靜區所帶來之交通量移轉與駕駛行為改變所產生的衝擊，因此屬於一

套綜合性交通規劃的方法。 
基本規劃程序包括：確認問題與產生之作用，及改善現況之機會、發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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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之目標與標的、發展被認同之計畫來達成目標與標的、執行計畫、監督結

果、必要時修正計畫等。因此 LATM 的規劃過程（如圖 2.5.1）主要分成三個階

段： 
1. 研究階段： 

主要重點在定義研究範圍、確認交通與環境問題、定義研究欲達成之

標的、蒐集資料、設計合適策略、設計交通寧靜設置方法、構建替選

計畫、評估替選方案、採用方案等。 
2. 執行階段： 

考量重點包括財務規劃、執行策略、建造標準與實務、宣導等。 
3. 監督階段： 

針對欲達成之標的進行監督，回顧整體計畫作必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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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澳洲交通寧靜區規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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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依據日本建設省 2000 年公佈之整體交通安全措施，日本投資在新的五年道

路改善計畫（New Five-year Road Improvement Program）中，交通寧靜方法係為

改善非幹道系統之重要交通安全措施，稱之為社區區劃計畫（Cummunity Zoning 
Projects）【15】。 

社區區劃計畫主要透過縣之公共安全委員會（Prefectural Public Safety 
Committee）提供社區道路（Community Roads）與行人－車輛混合道路（Mixed 
Pedestrian Roads），使行人具優先權，以達到減少住宅區穿越性交通、提昇安全

之目的。其所使用之方法包括： 

1. 社區道路：在住宅區、購物區透過設置寬敞的人行道與鋸齒形（Zigzag）
道路，提供行人行走優先權，並使車輛降低車速與減少穿越性交通。 

2. 行人－車輛混合道路：在道路寬度不足，無法提供人行道之道路，利用

設置減速丘，提供行人行走優先權，並使車輛降低車速與減少穿越性交

通。 
3. 道路設置減速台（Tapering）或減速丘。 
4. 有聲號誌（Sound-Type Traffic Signals）：利用有聲交通號誌提醒視覺障

礙及一般行人綠燈亮起。 
5. 社區區劃速限標誌：利用社區區劃專用速限標誌限制行車速度。 

日本在處理交通寧靜區茲將日本社區區劃計畫之規劃程序列示如圖 2.5.2。
從日本交通寧靜方法之規劃程序有三點值得重視，包括以事故資料庫之交通安全

問題為主體、重視居民意見反映與需求、及評估目標達成效果之回饋修正制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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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日本社區區劃計畫之規劃程序 

三、德國 
德國自 1978 年由地方政府開始試行此一措施，到 1985 年由聯邦政府成立專

案小組，進行全國性的試行措施，共同配合原本完整的道路設計規範系列之內容

修正，並據此建立了各項作業的參考規範，並認為可以交由各地方政府繼續推

動。其中對於實際執行的步驟，雖然各項試行結果都得到民眾的肯定，但為了能

在事前克服民眾可能的反對聲浪，因此將其作業分為三階段，如圖 2.5.3 所示。

根據這樣的程序，將能有效推動交通寧靜區之作業，順利完成建設的工作。 

事故資料庫 

執行改善方法 

確認計畫位址 

現場調查 

事故肇因分析 

規劃改善方法 

完成 

評估 

居民 

蒐集居民意見 

目標達成 
目標未達成 

回饋 

計畫展示 

意見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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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發展概念的產生

第二階段

細部設計作業

第三階段

執行與檢討改進

主管機關， 民意代表及民眾提議

研討發展概念

各主管部門及民意團體諮詢、 公聽會
公與利益關係人協調

個別方案之細部設計

各主管部門及民意團體諮詢、
公聽會公與利益關係人協調

第一段執行作業

衝擊影響分析

檢討與修正規劃

民意機構議決

第二段執行作業

各主管部門及民意團體諮詢、
公聽會與利益關係人協調

各主管部門及民意團體諮詢、
公聽會公與利益關係人協調

 
圖 2.5.3 德國交通寧靜區之實務作業程序 

因此，在此可初步歸納整理出國內欲進行交通寧靜區規劃時所可以參考之準

則為： 
一、交通寧靜區的設置需以社區為基礎，並獲得社區居民的支持。將道路

空間優先配給行人及當地區民活動使用。 

二、轉移穿越性交通，其餘的交通則加以降速處理。 

三、建全行人、腳踏車路網設施，確保徒步及腳踏車行駛品質；提高社區

居民可用之空間，特別是對孩童、行動不便者、老年人及腳踏車使用

者。 

四、改善公共運輸及其停車轉乘。 

五、整體規劃停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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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設參考方案 
國外之案例大多由個案開始推動，包括行人徒步區【13】、交通寧靜區【15】、

腳踏車【16】、輕軌電車建設【43】、公車捷運系統建設【44】、人行環境改善計

畫【17】等個案方式進行，並未有以人本交通為理念進行推動建設。但以長期累

積出來的建設結果，即成為了人本交通的環境。本節針對交通寧靜區、行人徒步

區、腳踏車道以及機動力中心等進行案例說明，作為日後推動人本交通建設之參

考。 

2.6.1 交通寧靜區 

交通寧靜區（Traffic calming）是在人本交通的思考邏輯下，以社區巷道為

主要考量對象的交通工程規劃概念。過去對於道路之規劃設計，大多是以一般道

路的工程設計邏輯直接套用在巷道設計，並沒有針對巷道交通的特殊性進行考

量；然巷道通常存在於居民生活處所週遭，除道路較為狹窄、行人流量較大外，

且為年長者與幼童進出與駐留的空間，車輛駛入其中，容易與行人產生交通衝

突，對附近居民的生活空間造成負面影響。相較於主要道路、次要道路這些以車

輛通行為主要功能的設計邏輯，社區巷道交通的設計規劃應該對於交通安全與生

活品質的提升應更加重視。 

2.6.1.1 交通寧靜區的起源 

交通寧靜區的概念最早源自於 1970 年代，由荷蘭德爾福特市(Delft)的居民

所發起，為居民防止汽車進入所採取之防衛手段。後為荷蘭政府以「Verkeersleef 
barheid（與生活同在的交通）」政策加以定位，並且在道路交通法（RVV）中明

確立法，公佈設計標準。其後德國、比利時、英國、丹麥、美國等歐美各國與澳

洲、日本等國家，也陸續重視並應用交通寧靜區的設計概念【6】。 
其實在交通寧靜區的概念下，不僅是對機動車輛實施種種限制措施，更可藉

由其他計畫與規劃的配合，來使整個區域內的空間最佳化。減少穿越性交通與降

低車輛行駛速度為規劃之基本目的，各區域可依其個別特性，增加概念性目標於

設計中，如：治安較為不良的區域可透過對穿越性交通的阻礙加強犯罪防治、老

舊的都市與社區可以交通寧靜區作為都市更新手段、古蹟與觀光景點周邊可運用

交通寧靜區塑造「地標式交通系統【5】」。 
交通寧靜區的概念產生，亦為交通路網設計帶來另一層次的思考。過去依照

交通功能作為依據，將市區道路分類成快速道路、主要道路、次要道路與服務道

路（包括集散道路與巷道）四個層級【8】。其中服務道路中之「集散道路」是指

供鄰里或社區之地區性活動使用，並連接次要道路與巷道之間者；而「巷道」則

是指在一鄰里或社區之中，供道路兩旁建築物人車直接出入之道路。 
在日本著手於住宅地區道路路網計畫之時，按照汽車的通行，行人、腳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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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行，以及沿路居民可作為生活空間使用的道路基本任務，將住宅區內之道路

分為「汽車用道路」、「行人用道路」與「生活道路」三類【6】。其中「行人用道

路」重視行人與腳踏車得以安全通過，「生活道路」則是強調提供沿路居民休憩

的安全與舒適。此處所指的住宅區道路，則可與國內市區道路分類中，服務各社

區或鄰里單元之服務道路相對應。透過對於現有市街區道路路網之規劃區分，將

交通寧靜區的設計引入住宅地區道路路網計畫中，將交通寧靜區的設計理念與路

網建構計畫相互整合。 
從國外的發展經驗中，可以了解到在推動交通寧靜區時，「民眾參與」受到

相當的重視【2,6,7】。因為生活品質與居民本身的體會有最直接的關係，當生活

品質因為機動車輛急速增加而惡化，交通環境如何影響生活品質，與兩者如何相

容並符合「適居性」與「安全性」，逐漸受到居民重視，納入居民對交通環境、

生活環境與實體設施的想法，更能夠滿足民眾的訴求。 

2.6.1.2 交通寧靜區的設計方法與內容 

交通寧靜區之規劃工作在整體路網進行功能結構的規劃確定之後，即對道路

空間進行改變設計。此項工作包括交叉口改變設計，路段降速措施，交通寧靜區

入口設計，交叉口整合設計等。 

(1) 交叉口改變設計 
交叉口空間調整的可能作法包括人行空間擴大、動線錯列、中心圓環、高凸

路心、路面變更、標線作法等，如表 2.6.1 所示。 

表 2.6.1 交叉口交通寧靜區設施設計型式 
設置地點 型式類別 設計型式 類似型式 

路口駝峰平台 路口駝峰 
高程變化 

不平坦路面  

路口彎道 彎道配合停車格位、 
散置植栽、雙 T 字路口 

路口面積縮減 路口面積縮減配合車道縮減 
線形變化 

中央槽化島 圓環、印象槽化島 

禁止通行 部分車輛或時間禁止通行 
路口方向管制、路口封閉 交通管制 

車速限制 測速照相、標誌標線 
路面變換 變換路面顏色或材質 
植栽  

交叉口 

輔助措施 
出入口退縮  

 
(2) 路段降速措施 

路段降速措施包括高凸路面、減寬設施、分隔島設施、交錯設施、路面變更、

路寬縮窄等，如表 2.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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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路段交通寧靜區設施設計型式 
設置地點 型式類別 設計型式 類似型式 

駝峰平台 駝峰、柏林枕頭 
駝峰配合腳踏車道或公車道 

不平整路面  
高程變化 

車道與步道同高  

彎道 
彎道配合腳踏車道或公車道 
彎道配合停車格位 
鋸齒狀路面、散置植栽 

車道縮減 雙邊或單邊車道縮減 
車道縮減配合腳踏車道 

狹路  

線形變化 

中央槽化島 中央槽化島配合車道縮減 

禁止通行 部分車輛或時間禁止通行 
道路封閉、單行道、標誌標線 

車速限制 測速照相、標誌標線 
交通管制 

禁止停車 部分車輛禁止停車 
減速條紋 反光標鈕 
路面變換 變換路面顏色或材質 

路段 

輔助措施 
植栽  

 
(3) 交通寧靜區入口設計 

入口處之設計的目的在於讓人車進入此區時有心理及駕駛行為上更改的準

備與緩衝空間。這些設施包括地磚鋪設、入口縮窄、路面改變、交通標誌等。 
(4) 交叉口整合設計 

基本觀念在於橫斷面之更改配合降速措施。其設計之方式主要依據行人之需

求及停車位之需求來進行不同的整合設計。 
(5) 交叉口安全視距改善措施 

於狹窄巷道、穿越性交通量大者、且停車問題嚴重，造成巷道安全威脅之地

區。建議透過改善巷道交叉口的視距，如表 2.6.3 所示。 

表 2.6.3 巷道交叉口視距改善措施 
目標 策略 作法 

降低巷道行駛速率 
縮小路寬 
改變交叉路口空間 
降低直行車輛速度 

降低駕駛人所需的 
交叉口視距 

增加交叉口易辨識性 
減少駕駛人認知時間 

交叉口設置駝峰 
強化標誌與標線 

維持交叉口視距 杜絕交叉口違規停車、 
植栽、招牌、攤販等 增設車阻 

減少交通衝突數目 
減少巷道交叉口數目 
巷道改為單行道 
減少汽車穿越 

改變巷道路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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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寧靜區規劃策略 
交通寧靜區之規劃策略，可歸納為三類控制項目。即：控制車行速度、通過

交通量控制及路邊停車控制等。各控制項目之控制成效及設計型式如表 2.6.4 所

示。 

表 2.6.4 交通寧靜區規劃策略 
控制項目 控制成效 設計型式 控制項目 控制成效 設計型式 

鋸齒狀路面 駝峰 
彎道路面 印象駝峰 
散置植栽 

控制車行速度 
車道縮減 

槽化島 斜障礙 
彎曲前進

小型圓環 前進障礙 
駝峰 

路障 
通行障礙 

十字路口駝峰 彩色路面 
減速標線 

視覺效果 
散置盆栽 

震撼效果

路面凹凸不平 單行道管制 
狹路 十字路口方向管制

車道縮減 大型車限制通行 
駝峰 

法令限制 

限制通行時間 
印象駝峰、花壇 狹路 
彩色地磚 

通過交通量的控制

消除停車空間 
減少停車格位 

變換十字路口地面 車阻 
閃燈號誌 

限制停車空間 
路邊交叉停車 

視覺效果

生活道路標誌 不完整停車空間 
路外停車 

停車場 

控制車行速度 

法令限制 速限標誌 

路邊停車控制 

法令限制 禁止停車 
 

 
交通寧靜區設置的關鍵在於當地居民是否有意願，設計時也要符合當地居

民的需求，慢慢地帶給民眾完整的交通寧靜區概念，才能對街道做更完善的規劃

設計。在推廣交通寧靜區的同時，政府也應要有相關的法令配合，且對施工技術

及設置準則也要訂定一標準規範。如此交通寧靜區不但可對現有街道進行改善，

更可直接將交通寧靜區的概念帶入新社區規劃、設計階段。目前許多國家均廣泛

的設置交通寧靜區，並擴大交通寧靜區應用的範圍。交通寧靜區的設置可大大的

降低人車衝突、減少意外事件。但在設置交通寧靜區的減速措施時需小心選擇，

避免影響公車的行駛或使救護車中的傷患產生不適感。此外目前交通寧靜區的設

置對救護車或消防車的延滯及街道維護等方面的資訊仍相當有限，相關的研究仍

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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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國外交通寧靜區發展狀況 

（一）荷蘭【23】 
Traffic Calming始於1970年代荷蘭的Delft城市。技師於小巷道中設置了 road 

hump，路面上八公分的高差立即引起反應。數年後，Gouda、Rotterdam 及其他

荷蘭城市的人們相信這些措施對其生活品質的提升是有利的，主要的原因受這些

車輛在機動性方面受到了限制的這個事實，此現象在交通界引起革命！ 
1976 年九月，在歐洲第一次由荷蘭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Public Works 所

頒布的一些交通法規開始生效，並明文規定住宅區的最小設計標準（woonerf）。
其主要精神為： 

 行人可以使用整個街道，小孩也允許在街道的任何地方玩耍； 
 車輛必須以步行的速度通過； 
 機動車輛會危害到行人的安全，因此必須禮讓(停等)行人 
 除了裝卸貨物外，車輛的停放必須在規定的區域內(非在社區內)； 

雖然這些規章很明確，但實際的情況卻在幾年後有所不同： 

 由於超額的停車需求，使得小孩在巷道中玩耍變的不可行； 
 雖然規定步行的速度為 4~7km/hr，但車輛的速度記無法顯示出如此低 

的數值。 

由於大量的金錢投入於現存街道的轉變，使得交通管制區在既有的環境下被

判訂為失敗，但是設置於新住宅區域則有良好的成效。荷蘭於 1978 年對於第二

代的交通寧靜區進行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 

 找尋低成本 and area-wide 的措施 (to find low-cost and area-wide   
measures) 

 包含主要的道路 (to include main roads) 
 找尋環境的方面 (to look for environmental aspects and) 
 考慮所有的運具 (to consider all modes of transport ) 

雖然此種措施以被廣泛的應用（約有 2500 個案例）且也相當成功，第三代

的交通寧靜計劃也以準備上路了。第三代交通寧靜區計畫的主要目的如下： 

 整合各項措施 (integrated measures ie car-reduce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運輸系統的管理 
 推與拉的政策並行（停車空間的管理與改善大眾運輸的服務水準） 

在 1976 年的設計手冊中，有關減少交通事故與增進道路安全性的標的包

括：選擇好的路線連接地區性設施、減少交通量、減少噪音與振動、減少大型車

輛使用、住宅區採較低速設計、主要道路提供適當視野、提供道路與路側清楚的

視線等。手冊中並針對交通環境評估、適當交通寧靜方法的選擇、及交通寧靜方

法的描述與工程原則提供相關資訊。並且在 1984 年，荷蘭政府正式立法通過前

述設計區最高速限為每小時 30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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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24】 
如同歐洲、美國與澳洲一般，加拿大的運輸專家將交通發展逐漸導向交通寧

靜區的概念，以處理居住街道的交通問題。不幸的是”交通寧靜區”對於每個人的

意義似不甚相同，因此交通寧靜措施的設置在不同的社區就有相當大的差異。由

於資訊的缺乏，因此導致運輸專業人士一直無法突破推動交通寧靜計畫的瓶頸。

然而，為了回應欲解決社區交通問題的壓力，超過五十個加拿大的自治市開始著

手於大範圍的交通寧靜設施；不幸的是，因為缺乏一套完善的制度與指引方針，

故在使用及設計上具有相當大的不連貫性。 
因此，加拿大的運輸學會(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of Canada, TAC)與加拿

大運輸工程研究所(The Canada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CITE)參與

了”Project 208”的計劃。此計劃最主要是發展國家的鄰近地區交通寧靜的指南

(Guide to Neighborhood Traffic Calming)。此計劃的內容分為以下四個部份： 

1. 緒論 
此部份提供交通寧靜計畫整體的概念，包含了交通寧靜區的定義、

目標…等，同時也探討相關交通寧靜設施的法規與立法。 
2. 社區執行 

此章節在描述地方與社區如何能夠有意義的參與交通寧靜計畫的

發展。 
3. 適用性及成效 

文中將交通寧靜設施做分類，以列表的方式呈現出各種措施設置的

方式與效益。並詳細的描述各措施設置的目的、功能、幾何特性…等。 
4. 設計方針 

此章節描述交通寧靜設施設置的時機、如何設置及保存等相關的議

題。其中的資訊還包含了設施的尺寸、材料、建造、技術、美化方針…
等細部的設計資訊。 

至於建置交通寧靜區的另一項重要因素–經費的補助，此計劃經費的來源是

源自於 CITE、TAC 與數個英屬哥倫比亞省的自治市所提供。 

（三）澳洲【25】 
NTM（Neighborhood Traffic Management）或是澳洲當地所謂的 LATM（local 

area traffic management）乃為一種藉由物理性設施以控制在社區巷道內車輛速度

或交通量的手法。跟隨著英國在 1960 年晚期及 1970 年早期實施的環境交通管理

模式（environmental traffic management），澳洲首先採用了某些改變社區向道路

網本質的技術，例如：街道封閉、單行道…等，以解決穿越性車流的問題。 
澳洲從 1980 年代開始全面發展地方交通管理(LATM)，係考量交通管理計畫

在一群街道與其相關環境之總和效果，而非單獨考量一特殊地點。且交通寧靜方

法之重點是由街道封閉方式轉移至降低車速與改善道路景觀，到 1989 年，交通

寧靜方法更從住宅區街道移轉至較高等級道路之交通問題改善。 
1988 年澳洲交通工程實務手冊（Guide to Traffic Engineering Practice）第 10

冊即為地方交通管理（LATM），內容包含道路分類的角色、LATM 的進行程序、

公眾參與方法…等。其中，基本的規劃程序包括：確認問題與產生之作用，及改

善現況之機會、發展被認同之目標與標的、發展被認同之計畫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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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6】 
從 1970 年交通寧靜區觀念引進日本後，於 1980 年日本即利用該法改善鄰里

交通，而其鄰里巷道窄狹且混合車流嚴重，因此採行的方法亦與歐洲有所不同。

1980 年在大阪社區巷道，於 10 公尺寬單行道設 3 公尺「chicanes」以減緩行車

速度，並且將舖面、街俱及路樹等一併重新設計，此為日本第一條人車共存道路。

爾後，將其推展到日本各地，交通寧靜設施主要建構於兩種道路上，一為接近學

校或公園等弱勢用路人的巷道，另一為社區內購物街或商業區。 

日本岡山縣岡山市–交通寧靜區 
岡山市位於日本本州南部，大阪與廣島之間，目前人口共有六十七萬餘人，

是岡山縣縣治所在地與第一大城。岡山市對於道路人車間之協調關係一向極為重

視，早在平成四年（西元 1992 年）其火車站前之通衢要道「桃太郎大通」

(Momotaroodori)與流經市區的柳川交叉點處之道路工程設計即獲日本「人間道路

會議局」「人間道路會議賞」之肯定。除了幹道道路環境設計獲得肯定外，岡山

市在巷道人車共存關係提升之成果亦在其市區中所設置之交通寧靜區獲得展現。 
岡山市市中心交通寧靜區共有兩處，設置於沿桃太郎大通自 JR 岡山站東行

約 100 公尺處之本町（以下稱本町交通寧靜區）與東行約 950 公尺處之表町（以

下簡稱表町交通寧靜區）。本町交通寧靜區主要沿本町一丁目與本町二丁目間與

市役所筋平行之巷道設置，往南延伸至縣道岡山兒島線，全長共約一公里。表町

交通寧靜區主要分佈於桃太郎大通（北界）、城下筋（東界）、縣道岡山兒島線（南

界）、柳川筋（西界）四條幹道所圍成之長約 1 公里、寬約 600 公尺之長方形區

域，主要分佈於表町一丁目四番地與表町一丁目六番地間與城下筋平行之巷道，

以及此區域西南方大雲寺旁之東西向巷道。 
本町交通寧靜區位處 JR 岡山站前，且週遭設有高島屋百貨公司、站前商店

街、オペラ通り商店街、站前地下街等商業區；表町交通寧靜區鄰近表町商店街、

榮町商店街、紙屋町商店街、上之町商店街、下之町商店街、新西大寺町商店街、

千日前商店街等，位處岡山市之購物消費中心。兩個交通寧靜區皆設於市中心之

商業區，將鄰近之商店街或行人徒步區加以整合，除了提供岡山市民安全、舒適

的購物環境外，更可發揮活化市區機能的作用。 
本町交通寧靜區與表町交通寧靜區所運用之設置方式主要可分為路口與路

段兩類。在路口部分將車道寬度加以縮減，同時配合特殊鋪面的設計提醒行人及

車輛駕駛人交叉路口的存在；至於在路段方面，則是利用鋪面設計的改變，促使

駕駛人在視覺上產生道路連續彎繞的效果，以降低車速；同時利用街道家具的擺

設，強迫車輛依循彎繞線形前進。除此之外，配合交通寧靜區之設置，另有交通

管制之措施加以輔助，如單行道之設置、限速的調整、禁止停車等等，並以設置

標誌及標線的方式告知用路人。 

一、 路口交通寧靜區運用設計形式 
甲、 路口路幅縮減 

圖 2.1.8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所採用之路口道路面積縮減形式，此路口位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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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寧靜區巷道與桃太郎大通處，在路口處將車道寬度透過左側行人路權擴張之方

式加以縮減，以促使車輛轉向時能夠達到減速的效果。 
本町交通寧靜區於路口處之處理亦可將路幅縮減與道路線形彎繞之概念結

合使用。圖 2.6.1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內巷道與市役所筋之路口。由圖 2.6.2 可見巷

道先左彎再右彎之線形變化情形。 
 

   

圖 2.6.1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路幅縮減 1 圖 2.6.2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路幅縮減 2 

乙、 路口鋪面設計 
此二處之寧靜區在路口的處理均採用鋪面變換的方式，，除了能夠清楚標示

道路交會位置外，同時也透過視覺變換的效果，提醒駕駛人通過時須減低速度。

圖 2.6.3 本町交通寧靜區內路口鋪面變換之設計，在路段處為瀝青鋪面，到路口

處則轉以地磚鋪設。同時在路口中央以紅黃相間同心圓條紋式樣之地磚排列方式

加強提示用路人之效果。在路口除了車道部分的鋪面加以變換外，在行人走道亦

以紅色（路口處）和黃色（路段處）之鋪面顏色加以區別，且兩者之鋪面材質亦

有所不同。 
圖 2.6.4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路口鋪面變換之設計方式。表町交通寧靜區內

路段部分全部採用紅色地磚鋪面，因此在路口處改以灰色地磚鋪面方式標示。 

    

圖 2.6.3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圖 2.6.4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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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5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道路與交通量大道路相交時未採鋪面變換設計

方式之案例。由該圖可發現，表町交通寧靜區內之道路於路口處其鋪面顏色雖無

變化，但路口處透過行人穿越道之設置，產生紅白條紋相間的效果亦可達到提示

用路人前方交叉路口之作用。此外，當交通量較大之道路通過交通寧靜區時，利

用了對角向之行人穿越道，允許行人於紅燈時相時進行多方向之穿越。 
圖 2.6.6 為岡山兒島線交會之路口。在進入交通寧靜區處除了以紅色與黃色

波浪狀相間條紋之鋪面變換之方式提示用路人應減速慢行外，鋪面變換之部分同

時成為行人通過之處所。 

   
圖 2.6.5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圖 2.6.6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由上圖 2.6.6 我們也可以看到表町交通寧靜區在路口處對於行人動線確保之

設計方式，圖之左側，即為自幹道左彎進入交通寧靜區道路之右側，此處為車輛

以較高時速彎入交通寧靜區道路時可能偏離一般路徑之方向。為了確保行走於此

側之行人路權不被一般車輛所侵犯，除了配合將路燈、配電箱等街道家具設於此

側外，同時在行人步行與車輛行駛空間之間亦加設混凝土之實體區隔設施。此設

施除了可以明確區分行人與車輛路權，提醒用路人注意外，亦有強迫車輛駕駛人

為避免撞上路障而進行減速之作用。 
   2.6.7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於路口處保障行人路權之另外一個例子，圖中縱向之

道路往圖下方前進左彎進入交通寧靜區。為避免車輛在轉彎時壓上行人路權，同

樣也以混凝土路障方式加以保護。 
 
 
 
 
 
 
 
 
             圖 2.6.7 本町交通寧靜區行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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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進出路口設計 
圖 2.6.8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外巷道進入交通寧靜區時路口之設計實例。除了

鋪面變換之應用外，並於路口劃設停止線與停止標字，同時以路面邊線劃設之方

式提示用路人行人路權之寬度。圖 2.6.9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與柳川筋交會之處。

除了鋪面以淺灰、深灰相間條紋設計外，同時以白色地磚排列成停止線及標字引

導車輛行止。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交通寧靜區內之道路邊線以淺灰色地磚排列

而成，並與主要幹道之路面邊線相接。 

    

圖 2.6.8 本町交通寧靜區進出路口設計  圖 2.6.9 表町交通寧靜區進出路口設計 

丁、 不對稱交叉路口 
圖 2.6.10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不對稱交叉路口設置之情形，結合進出路口路線

縮減、路線彎繞之設計，將交叉路口對向之行車動線錯開，使駕駛人因為道路線

型彎曲之因素降低速度。 

 
圖 2.6.10 表町交通寧靜區不對稱交叉路口設置 

二、 路段交通寧靜區運用設計形式 
甲、 線型變化（連續彎繞、車道縮減與狹路之設計） 

本町交通寧靜區與表町交通寧靜區皆運用線型變化之設計，營造行車不易之

意象，以減低穿越之交通量，同時迫使行經此處之駕駛者行經此處時減速。圖

2.6.11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路線彎繞之實例，本町交通寧靜區內道路路段透過行人

徒步區域的增加或減少，刻意的調整道路線型達到線型改變之目的。由本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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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本町交通寧靜區在設計路線彎繞時亦結合了街道家具、配電箱、混凝土路

障等具實體阻隔功能的障礙物配置，以強迫駕駛人依照設計之線型前進，不得隨

意侵入行人路權。如前圖左側，由於配電箱、街道家具之色為配合整體道路景觀

均以深色系為主，於障礙物前方均擺設紅色交通錐以提醒駕駛人實體障礙物之存

在。擺設之特寫如圖 2.6.12 所示 
 

 
圖 2.6.11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線彎繞設計       圖 2.6.12 實體障礙物與交通錐 

2.6.2 行人徒步區 

行人徒步區是於人本交通概念下，針對提高步行者優先權的道路空間規劃。

人本交通提倡對非機動運具使用者的高度尊重，而步行者即在此列。相較於腳踏

車使用者，步行者在本質上具有部分差異性。蔡輝昇在「行人道系統之研究」中

提到，行人的一般特性包含：行人因使用雙腳行走，在移動速度上較其他運具緩

慢；人身無法與剛性物體抗衡，需要保護措施；受到體力的限制，因此步行距離

較短；行人之行動因參雜複雜心理因素，難以預測；行人交通之活動範圍集中於

較小區域；行人之行為會隨年齡有所改變，老年人行動較緩慢且反應時間較長、

小孩子行動較莽撞且較不會注意週遭環境狀況，對交通安全會造成影響等【10】。
這樣的本質特性，使得步行與腳踏車雖皆為非機動運具方式，仍需以不同的觀點

思考，因此規劃行人相關設施的設置時必須行人的特性加以考量。 

2.6.2.1 行人徒步區的起源與發展 

在機動運具尚未發達之時，步行是最直接、最基本的運輸方式，由於人類倚

賴雙腳或慢速運具（人力車、獸力車等）通往旅次目的，當時城市的街道設計是

符合步行需求的，強調路網內之步行力（Walkability），故可以被稱作「適合步

行的城市（Walkable City）」。而 Michael Southworth 為步行力所做的定義為：以

增進對環境的維護且透過給予步行者舒適與安全、在合理的時間與勞力下使人群

移動至不同迄點、提供旅次所經路網之視覺美觀等達到鼓勵步行目的所涵蓋的內

容。在步行城市的思維下，城市內具有各型態活動可透過相互銜接的設施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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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住宅間的密度相對較高，且各場所間以連續的行人路網相連接等特性【11】。 
然而，自 1920 年小汽車與現代主義相互伴隨著出現，各個城市逐漸發展成

適合機動運具行駛的道路規劃，使步行城市面臨了終結的命運。機動運具的使用

不僅帶來環境汙染與交通問題，以車代步而減少勞動的生活習慣亦隱含著對健康

的危害。上述問題逐漸受到重視的情況下，回歸步行城市的思維開始出現[11]。
而行人徒步區的建置規劃，便是可用來塑造步行城市的一種必要手段。 

所謂的「行人徒步區」，是街道空間使用型態的一種，專業的人士稱之為

「Traffic Free Zone」，意即都市中沒有汽車行駛的區域。一般則稱為叫「步行街」，

英文稱為「Pedestrian Mall」或「Pedestrian Street」。行人徒步區是指在都市內的

某些特殊地區，尤其是人群聚集的商業中心地區街道，強制要求汽車退出道路，

將街道供行人使用【12】。 
過去國外發展行人徒步區時，常與購物商圈相結合，藉由與機動車輛的隔

離，提供行人較為安全、舒適的購物空間；另外也被當作老舊的市中心商業區

（Center Business District, CBD）之復甦手法，透過行人徒步區的設置，改善中

心商業區之都市交通與行人空間的服務水準，使人潮重新回流，帶動經濟活動的

復甦與都市再發展【12,13】。 
行人徒步區的實施在國外已有三、四十年的發展歷史，根據其所累積之經

驗，可以由都市交通、都市經濟、都市環境景觀與社會功能四項，歸納出其對都

市發展所帶來的影響【13】： 

(1) 行人徒步區與都市交通：因行人徒步區將人流與車流分隔，確保了行人

交通的安全與順暢；在市中心商業區（CBD）的整體交通系統規劃時，

行人徒步區降低了汽車的使用效率，強調了大眾運輸系統的轉乘功能。 
(2) 行人徒步區與都市經濟：行人徒步區設立良好的購物環境，會吸引人潮

前來消費，帶動經濟活動復甦，促進地區商業再發展；而由使用私人運

具到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轉變，對於節約能源消耗有正面效益。 
(3) 行人徒步區與都市環境景觀：私人運具使用率降低，直接對於空氣污染

與噪音污染達到改善的功效；而對車輛讓出之道路空間進行美化工作，

可以改善都市景觀，使都市空間豐富且具有活力；若與人文歷史環境或

觀光景點相結合，在具有經濟效益之情況下，可以對歷史街區與古蹟建

築的保存有所助益。 
(4) 行人徒步區與社會功能：行人徒步區的設置，將都市街道空間還給民眾

使用，提供步行與休憩的場所，使街道機能多元化，且增加人際間互動，

重建出人類尺度的都市空間；透過行人徒步區塑造出都市意象之通道與

人性化之空間設計，可達到強化都市意象之成果。 

2.6.2.2 行人徒步區規劃原則 

「行人徒步區」在工業化的國家已行之有年，荷蘭、德國、瑞士等歐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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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日本等皆有成功的案例，普遍受到市政當局及民眾的支持；而台灣也積

極倡導行人徒步區之規劃方式，其中以西門行人徒步區最為人所熟知，台北市信

義副都心、台中市等亦有小型徒步商店街的設計。 
根據過去國內外發展經驗，在規劃行人徒步區時，可針對下列幾項原則進行

思考【12】： 

(1) 通盤的思考 
設置行人徒步區時，不僅是管制機動車輛進入區域內，使車流往附

近區域擴散，造成周邊道路的擁塞；必須要考量車輛服務動線規劃與停

車空間之配置，能有效將機動車輛阻隔於區域外，卻又不會對周邊道路

造成太大的影響。另外，亦須考量區域週邊其他運具站位與轉運設施的

規劃，使民眾能夠透過各種運具到達徒步區周圍後，再改以步行方式行

走於徒步區內。 
(2) 掌握人性化的尺度 

徒步區既為「人」活動的地方，在設置時便須考慮人的尺度、活動

需求與對都市環境的反應。舉例來說，行人可容忍之步行距離為 400 公

尺~800 公尺，可容忍之步行時間為 5 分鐘~10 分鐘【14】；因此在進行

行人徒步區規劃之時，必須衡量各銜接點之距離長度，避免因距離過長

而降低行人步行意願。 
(3) 認清本身的限制 

各都市擬定設置行人徒步區的區域，所擁有之條件和限制不盡相

同，因此在規劃前須先藉由詳細的調查，了解該區域之發展特性、條件

與限制，再思考得以配合之規劃設計。 
(4) 立體空間設計 

設置行人徒步區時，除對街道路面與路面上景物設置處理外，亦應

注重建築立面的整修規劃、對招牌懸掛規則有所限制。 
(5) 精簡細緻的陳設方式 

好的設計應為簡單清爽、細部處理別緻，而非追求複雜的樣式跟變

化；在設置行人徒步區時，應注重整體的一致性，但亦須同中求變，避

免區域整體設計過於單調、乏味，反而降低了民眾步行其中之樂趣。 
(6) 鼓勵都市更新計畫，做大街廓開發 

透過大街廓的開發，可以取得廣場空間，得以運用於商業、文藝性

質活動，增加都市空間的活動範圍，並使徒步區具有更豐富的內涵。 

各國與台灣發展行人徒步區的過程中，皆遭遇困難與阻力。以台北市西門行

人徒步區為例，其於民國 79 年開放為徒步區時，強調固定時段禁止車輛進入及

硬體設施改善，實際上卻缺乏人性化考量。雖然成為國內復甦商店街的規劃首

例，但因第一次規劃設計而產生民眾使用上的不便，使得徒步區無法發揮真正發

揮其功能。由此可見，在著手進行行人徒步區之規劃前，需針對都市發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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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都市本身之背景進行分析判斷；綜合過去發展之經驗，盡力使行人徒步區發揮

其最大效益，達成「步行城市」之遠景。 
國內目前針對行人徒步區的設置流程，並沒有訂定相關的中央法規作統一規

範，而是以地方政府所制訂的各種徒步區設置辦法來因應。「台北市徒步區闢建

及管理維護辦法」是目前國內較為完整的徒步區設置與管理法規之一，當中提到

徒步區係指經市府核定提供行人全日性或時段性使用之街道或其他步行空間，辦

法之主管機關為台北市政府，權責劃分為都發局、民政局、工務局、交通局、建

設局、警察局、區公所等單位。 
然而，政府和民間團體挑選適合設置徒步區的潛力地點，必須透過資料的蒐

集，以及潛力地點的評選。蒐集的資料內容來源，可以包括地方政府政策、都市

發展計畫、文化古蹟保存、老舊街區再造、既有商圈和交通節點等。潛力地點的

評選方式，可以列舉當地的「大眾運輸、停車空間、古蹟景點、商街意象、行政

配合、相關建設和管制措施等」是否能夠配合，和可能帶來的負面效益，如「安

全顧慮、交通衝擊、攤販問題」等，後續則進行實地調查，調查項目應包括計畫

地區範圍地區環境、資源及活動型態、徒步區管制時間、計畫推動效益、土地使

用現況、交通現況、人行動線規劃、交通衝擊評估、經營管理課題與解決方案和

街景照片等。 
依據呂亞儒君之論文【13】，可知目前國內對於行人徒步區的設置流程，大

致可利用圖 2.6.13 來表示。首先是由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提出徒步區計畫，再由

地方政府會同各權責單位來共同審議計畫內容，最後決定是否要執行。 

 
圖 2.6.13 國內行人徒步區的設置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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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國外腳踏車道發展狀況 

從整體社會來看，腳踏車具有無污染、安靜、節約能源、節省道路面積、節

省停車場面積、減少擁擠、方便轉接大眾運輸系統等優點；從個人觀點，腳踏車

還具有擁有成本低、使用成本低、及門方便性、小巷內亦可通行、停車方便、有

益健康、簡單易學等優點。然而腳踏車之使用亦有負面的特性。如行駛時，若無

專用道，行車安全頗受威脅；停靠時若無安全防盜設備，易遭偷竊；氣候變化，

亦會成為使用上的障礙。以下介紹各國腳踏車道的發展概況。 

（一）荷蘭【20】 
    1975 年石油危機之後，歐洲許多國家都積極地推展腳踏車運輸；目前的西

歐國家擁有良好的腳踏車騎乘環境，尤其以荷蘭為最佳。荷蘭的腳踏車運輸不但

發展最早，且成果豐碩。荷蘭提供相當完善的腳踏車設施，因此其境內腳踏車使

用的比例很高(詳見表 2.6.4)。由於荷蘭政府提供了腳踏車道特別的腳踏車專用號

誌及停止線等完善的腳踏車設施，使得在荷蘭騎腳踏車是相當安全、便利而且愉

悅的活動；而荷蘭政府亦多方面的運用「交通寧靜」(Traffic Calming)以及”時速

30 公里地區”的交通管理方式，以確保腳踏車騎士與行人的安全。 
另外，荷蘭可能擁有世界上最佳的雙用途運具(腳踏車/火車)運輸系統

(dual-mode)之一；每天都有數百(甚至數千)輛腳踏車停放在每個火車站。由於腳

踏車旅次約佔荷蘭全部旅次的 30%以上，腳踏車已經成為荷蘭人生活中的一部份

(Maher,1991)。為了防止都市不必要之擴張、改善都市之生活品質、以及減少環

境的污染，荷蘭首先以十年的時間(1975-1985 年)花費 72 億美元建立腳踏車運輸

之相關設施，並鼓勵地方政府建設腳踏車設施(80%之經費由中央補助)。至 1990
年，荷蘭的腳踏車運輸路網已達 22,000 公里，其中包括了 1,000 公里的腳踏車專

用道。在運輸政策上，荷蘭政府明確地設定腳踏車運輸的發展目標，例如：2010
年時，希望腳踏車運輸能再成長 30%，並使腳踏車延車公里達到 50 億公里；而

在增加的腳踏車延車公里中，一部份係藉由推展連接大眾運輸旅次所產生，至

2010 年估計約增加 15 億延車公里之鐵路運輸，而各車站將都會有腳踏車路線連

接。 
    目前荷蘭的腳踏車旅次約佔總旅次之 30%以上，其使用的特性為：有 80%
的學生與 33%的通勤者使用腳踏車去上學及上班；51%的日間購物旅次與 47%之

日間社交旅次、以及 33%的週末旅次使用腳踏車。而腳踏車使用者的特性為：女

性較男性多 10%；使用者最普遍的年齡依次為 5-15 歲、15-18 歲、與 45-65 歲。

促使荷蘭腳踏車使用率高的可能原因包括：地勢平坦、多數旅次長度短、人口與

道路密集、腳踏車運輸之相關設施普遍，而最重要的原因是 90%的人們對腳踏車

有正面偏好，才會促使政府積極推動腳踏車運輸，以迎合人民的需要。 

表 2.6.5 各國家運具使用情形〈%〉 
 各種運輸工具 

國家 汽車 大眾運輸 腳踏車 步行 其他 
美國 
加拿大 
西德 

84 
74 
53 

3 
14 
11 

1 
1 
10 

9 
10 
26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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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 
法國 
英國 
瑞士 
瑞典 
荷蘭 
義大利 
澳洲 
丹麥 

34 
47 
62 
38 
36 
45 
42 
39 
42 

19 
12 
14 
20 
11 
5 
16 
13 
14 

9 
5 
8 
10 
10 
30 
5 
9 
20 

38 
30 
12 
29 
39 
18 
28 
31 
21 

0 
6 
4 
3 
4 
2 
9 
8 
3 

東京(日本)* 29 49 22(腳踏車與步行) 0 
資料來源：【16】 

 
    依據荷蘭政府發展大眾運輸與腳踏車運輸之政策，各地方都市在整體運輸規

劃中均考慮腳踏車路網之建立。一般言之，腳踏車路網有三個層次： 

1. 城市路網層次(city level network)： 
各平行路段之間距約 500 公尺，主要服務穿越性旅次與起迄點分佈於市

區外之旅次；其功能在於連接市區重要之活動地點。 
2. 區內路網層次(district level network)： 

各平行路段之間距約 200 至 300 公尺，服務之腳踏車運量較小且旅次長

度較短；其主要功能在於連接區內各級學校與購物中心等設施。 
3. 鄰里內路網層次(subdistrict level network)： 
        各平行路段之間距約 100 公尺，服務對象多為兒童，旅次長度很短，且

設施之設計常與行人運輸同時考量。 

    另一方面，荷蘭政府為了達到腳踏車運輸安全與便利的目標，特別針對腳踏

車運輸之交通管理作特殊考慮；例如在幹道上設置與行人、汽車分隔的腳踏車專

用道、以及在路口號誌與行進路徑上給予腳踏車運輸特權或是優先使用權。此

外，荷蘭許多地方腳踏車與機器腳踏車(moped)共同使用車道，因此二者間容易

產生交通安全的問題；不過，近年因騎乘機器腳踏車必須戴安全帽，目前使用人

數已大幅下降。 
    目前荷蘭政府正努力地藉由分離機動車輛、腳踏車、行人，以及提供腳踏車

騎士寬敞、乾淨的環境，使騎乘腳踏車的環境更舒適。他們覺得將腳踏車自機動

車輛交通中分離，可以增加腳踏車騎士的安全；因此，在荷蘭最普遍的設施是平

行於主要道路之高品質腳踏車道。不但如此，腳踏車使用者在次要路口有優先通

過的權力，並且在主要路口提供隔離的岔道與交通號誌。而荷蘭政府亦發現，在

路口地區增加腳踏車道與停止線將可提高安全性；經由實證研究顯示，增加此類

型設施將比分隔交叉點有效。此外，荷蘭人對於騎腳踏車有正面的評價，過去有

人認為騎腳踏車的人是較貧窮的而買不起汽車，這種錯誤觀念現在已經更正為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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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車者最有環保意識；過去亦有人藉口氣候不良(如颳風、下雨)而不騎腳踏

車，這種藉口也逐漸減少。要鼓勵多數人使用腳踏車，並不能只是單純地依賴提

供設備，而是要同時提倡正確的觀念與教育。 

（二）日本 

日本自 1970 年開始在運輸政策上鼓勵腳踏車運輸，並訂定法案建設四種類

型的腳踏車道，至 1988 年腳踏車里程數分別為：腳踏車專用道路 1392 公里、腳

踏車與行人專用道路 3025 公里、腳踏車專用道 1080 公里，以及腳踏車與行人專

用道 53,952 公里【20】。由這樣的數據可以發現，日本腳踏車道通常是與人行道

共用，且當人行道寬度足夠時則會利用不同顏色之鋪面將步行與行車空間區隔；

另一方面，若位於商店街或鄰近商店街的腳踏車道也是利用同樣的方式處理，如

圖 2.6.14 及圖 2.6.15 所示；另一方面，當人行道之寬度不足，而無法分隔出步行

空間與腳踏車空間時，最常處理的方式是將腳踏車空間與人行空間結合，且在靠

近路口的地磚上會標明注意行人的標誌如圖 2.6.16 與圖 2.6.17 所示。除此之外，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無論是在主要幹道亦或巷道內之腳踏車道均具有連續性

（如圖 2.6.18 與 2.6.19），且在腳踏車穿越路口時，所使用的號誌是與行人共用，

而非與幹道之機動車輛共用，如此一來，騎乘腳踏車者就不會因腳踏車車速與機

動車輛車速有太大的差異而感覺到壓迫。 

   
圖 2.6.14 京都–腳踏車道空間            圖 2.6.15 紙屋町–腳踏車道空間 

  
圖 2.6.16 多摩–人行道與腳踏車共用       圖 2.6.17 腳踏車停讓標誌 



34 

                                                      
34 

   

圖 2.6.18 東京龜戶–腳踏車道       圖 2.6.19 大阪茨木市–腳踏車道 

另外一方面，由於日本都市的發展依賴軌道運輸為骨幹，並維持高密度的居

住環境，使得腳踏車與步行成為方便、經濟與環保之運輸方式，且從表 2.1 可得，

日本東京的大眾運輸旅次與腳踏車旅次佔有相當高的比例，故二者是呈現互補關

係。所以，腳踏車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可說是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運具，除了

主要街巷均設有腳踏車專用道外，各停車場也附有腳踏車專用停車位，可見腳踏

車在日本相當普及。同時，政府利用重負稅政策、高停車費、高密度的都市人口

與抑制通勤車輛成長的土地利用策略，故日本的腳踏車交通運輸是以通勤與購物

為主，以休閒為輔，如圖 2.6.20 至圖 2.6.23 所示。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為了減少腳踏車違規停車的情形，自 1977 年起立法提

供資金建設腳踏車停車設施；近 20 年總共花費了 100 億美金，建造了 8952 個停

車場(其中有 3250 個在東京)，共可提供約三百萬個腳踏車停車位；除了上述建

構停車位的措施之外，日本對於違規停放的腳踏車，也會以人員進行開單警告，

如圖 2.6.24 及 2.6.25 所示。   

   

圖 2.6.20 Fujigaoka 站旁之腳踏車停放區    圖 2.6.21 大塚站–腳踏車停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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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22 三鷹市–腳踏車地下停車場     圖 2.6.23 三鷹市–腳踏車停車場 

   

圖 2.6.24 取締違規停放腳踏車人員     圖 2.6.25 腳踏車違規停放警告單 
   
（三）美國 【20】 

美國聯邦政府是以國家的立場來支持腳踏車運輸，因此，越來越多的美國人

騎腳踏車，並且認為騎腳踏車是一項正當的運輸行為與活動，根據國外的研究報

告顯示，美國約有 105 萬人是腳踏車運動的愛好者，他們舉行腳踏車競賽、騎腳

踏車集體旅行，並開展其他多種形式的活動；有更多的美國民眾開始瞭解，腳踏

車是解決都市問題的一種重要的方式。 
因此，聯邦政府與綠色組織在全美各地要求都市地區要進行更多有關腳踏車

的活動。同時，美國國會也於 1976 年撥款 600 萬美元用於修建腳踏車道，1978
年又為同一目的撥款 8000 萬美元。由此可見，不論是在規劃或執行層次上皆提

高許多；而工程人員與規劃人員對腳踏車設施之態度，亦較為積極地進行規劃與

設計。再者，根據美國腳踏車協會的一份調查指出：美國擁有腳踏車的人數已超

過 1 億人（全美人口約 2 億 9500 萬人），其中 5500 萬為 16 歲以上成人，其他為

兒童；3100 萬人固定一星期至少騎一次，490 萬人騎腳踏車上班，25 萬人為腳

踏車賽車選手，170 萬人騎腳踏車旅行。 
從上述的數據可以顯示出，腳踏車已經成為成年美國人生活的一部份。72%

的美國人希望更好的腳踏車規劃，在市中心的居民有 81%希望更好的腳踏車設

施，81%的 18-29 歲的人希望更好的腳踏車規劃，及 59%的美國人希望花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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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在腳踏車基本設施。而在一項調查中指出，有 76%的受訪者表示是單一使用運

具，只有 5%的人走路或是騎腳踏車。根據調查顯示：51%的人偏愛單一使用運

具，其中 20%的人喜歡小汽車共乘，14%的人喜歡大眾運輸，及 13%的人喜歡腳

踏車或是步行。這表示人們的態度開始有相當的轉變。 
此外，1990 年的人口普查提供美國境內騎腳踏車與步行等活動的資訊。美

國境內成年的通勤者以腳踏車為交通工具的有 0.5%，而步行佔 5%。在某些大學

城腳踏車旅次佔相當高的比例；如加州之 Monterey 有 17.2%，科羅拉多州之

Boulder 有 14%，伊利諾州之 Champagne-Urbana 有 17.5%，State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的城鎮有 35%。因此，較小的城市與城鎮較利於發展腳踏車或是步

行，因為其交通量較小且距離較短。 

（四）德國 
甲、德國 Erftkreis 市–腳踏車道 

以下將以德國 Erftkreis 市的情況說明德國推動腳踏車運輸的經驗。 Erftkreis
位於科隆西方，面積 700 平方公里，人口約 43 萬。以 Erftkreis 當局推動腳踏車

計畫為例，由於 Erftkreis 全境地勢平坦，腳踏車早已被當地居民使用作為閒暇活

動，腳踏車亦為每日的交通工具。然而，由於缺少安全的腳踏車道(特別是在主

要道路)，有許多的潛在腳踏車使用者只好使用汽車。 
因此從 1980 年代開始，Erftkreis 交通當局開始推動腳踏車作為每日使用的

運輸工具，大量興建連接數個城鎮的腳踏車道；另外，並印製腳踏車道地圖免費

供居民索取，推動腳踏車作為休閒活動的方式。而由於居民支持以腳踏車為運輸

工具，Erftkreis 計畫將每日的腳踏車旅次由 11%提昇至 15%，亦即在 2005 年時，

希望將腳踏車旅次由 163,000 人增加至 225,000 人；並且，在主要的運輸發展規

劃中，儘量方便腳踏車旅次的使用，以腳踏車道連接所有腳踏車旅次的主要起迄

點。另外，還將考慮提供腳踏車休息站及火車站的轉乘設施。 
Erftkreis 推動腳踏車道計畫中，永久性腳踏車設施改善計畫包括下列兩計

畫： 

1. 短期改善計畫 
 改善道路交叉路口的槽化設施，使腳踏車能更安全通過路口 
 加強腳踏車專用道起迄點的安全 
 重建較狹窄的腳踏車道以改善腳踏車安全 
 改善腳踏車專用車道行經公車站的問題 

2. 中長期計畫 
 優先興建整個腳踏車道路網中小於 1 公里的連接路段 
 興建大於 1 公里的腳踏車道 
 道路橫斷面重新設計、施工 
 將腳踏車道延伸至鄉村及連接至其他鄉鎮 

以上這些計畫預計在十年內進行投資，其中有 80%是由州政府補助，經費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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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都市發展基金以及在「地方運輸財源法案」所規定的基金。 

乙、慕斯特城–腳踏車道 
位於德國埃森的慕斯特城(Munster)，有舉世聞名健全的自行車道系統，此一

計畫是以『未來城市』理念推動舊城鎮之交通系統重整，讓城市回歸到以行人徒

步及自行車代步為主軸交通工具的通勤模式。  
在慕斯特這個歷史城鎮，主要為大學學府集中的文教區，包括慕斯特大學及

社區大學…等，商業使用度不高，政府在執行自行車道計畫時，將自行車的可及

性調整為所有交通運具的第一順位，落實以行人為優先的規劃理念並增加自行車

便利性與教育性。此外，政府本身的政策執行，也處處彰顯行駛自行車的各項優

點，包括隨手可得的資訊、隨處可見的自行車停車空間與保養維修服務，並強調

自行車的使用可免納稅、免付費、免燃料且無污染…等環境保護理念。雖然德國

以汽車產業聞名，但政府藉由抑制小客車的價格、提高稅額，來抑制人們將購置

名牌車作為上層階級表徵的慾望，使得自行車的使用普及。  
在執行之初，亦如同其他城市遭遇許多困難，例如小客車運輸已成為運輸主

流等，為有效導正使用行為，在實質空間方面，政府嘗試利用街廓重整與縮減道

路寬度、廢除道路分線、實施無障礙空間等措施，將街道設定為約8 ~ 12m，為

中量行人及自行車使用者可同時聚集的尺度（約250 ~ 300人），以營造出悠閒、

健康的生活氣氛。慕斯特城自行車道系統不僅考慮周邊大學校區的眾多莘莘學

子，還考慮老年人及兒童的使用者，發行許多以老年人或兒童為主要閱讀者的自

行車資訊導覽摺頁，讓各年齡層使用者均能輕易且安全地在城市裡騎乘自行車，

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2.6.4 機動力管理(Mobility Management) 

2.6.4.1 發展緣起與目的 

機動力管理(Mobility Management, MM)，為運輸需求管理(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的一種型式，是為達到永續運具使用而產生的手段。

其對未來運輸環境架構了(1)提供更好的生活品質與(2)維持現有對機動力的需求

兩項遠景，期望能夠達到社會公平、巷道安全、環境美化、生活從容的生活方式。 
自 1994 年起，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推動的運輸計畫中，

機動力管理變佔有一席之地。其所支持的運輸研究與科技發展計畫(Transport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Transport RTD)中的兩項計畫「都市環

境 機 動 力 管 理 計 畫 (Mobility Management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 
MOMENTUM)」與「社區機動力策略應用計畫(Mobility Strategy Applications In 
the Community, MOSAIC)」在 1996 年至 1998 年被執行，而「協助降低機動運具

機動性目標的資訊與宣傳計畫(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Helping the Objective of 
Reducing Motorised Mobility, INPHORMM)」的時程則是同時展開，直至 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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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結束。 
MOMENTUM 主要是針對歐洲地區機動力管理現況進行調查，並且針對 12

個地區進行示範計畫(包括機動力中心與企業機動力計畫)；MOSAIC 建立起機動

力管理策略的一般性概念，並於幾個示範地點測試。上述兩個計畫並共同製作了

機動力管理手冊(User Manual)。INPHORMM 這項計畫則研究如何透過運輸資訊

與宣傳、行銷活動來影響民眾對運輸的體認、態度與行為，並鼓勵使用步行、腳

踏車、大眾運輸與其它對環境親和的運具系統。 
而歐洲機動力管理平台(European Platform on Mobility Management, EPOMM)

則於 1999 年開始，是由歐盟執行委員會提供財務捐助的團體與七個會員國共同

成立的平台，並於每年舉辦歐洲機動力管理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bility 
Management, ECOMM)，希望促進各國在機動力管理的發展。 

根據 MOMENTUM 與 MOSAIC 共同制定的手冊【29】，機動力管理可定義

為一主要以需求為導向的人與貨物運輸管理方式，透過一套新的合作關係與手

段，以支持、鼓勵民眾的態度與行為由私人機動運具朝向永續運輸工具發展。這

些手段大多以資訊、通信、組織、協調與刺激需求為基礎。 
其目的在於提供更永續的機動力，意即確保滿足人與系統(包含貨物運輸)現

有的機動力需求，同時符合環境正義、社會公平與經濟效益之目標；此種訴求，

與永續運輸的目標不謀而合。因此，可以將機動力管理是為達到永續運輸的一種

手段。 
根據其目標的訂定，機動力管理衍生出下列幾項標的： 

1. 鼓勵朝向永續運具使用的態度與行為； 
2. 透過強化永續運具的條件以增進所有人與系統的可及性； 
3. 藉由對現有運輸與土地使用等硬體設施進行更有效與整合的使用，來滿足

機動力需求； 
4. 限制機動運具旅次之長度與需求以降低交通量的成長； 
5. 增進運具間合作且促進現有運輸網路間之相互連結與運作； 
6. 增加整體運輸系統的經濟效益。 

在管理方式的本質探討上，可區分為兩個面向：硬體與軟體、供給與需求加

以探討。將其與交通系統管理(Traffic System Management, TSM)相比較，更可以

了解機動力管理的特性。圖 2.6.26 為 MM 與 TSM 的比較。此種運輸規劃方法著

重於組織與服務的軟體手段，而非建設與管制的硬體手段，透過需求管理來影響

個體運具選擇；且因主要使用現有基礎設施，相對成本較低，在發展上佔有較大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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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6 機動力管理(MM)與交通系統管理(TSM)手段比較圖【29】 

 

2.6.4.2 發展內容與策略 

機動力管理的主要內涵為提供使用者機動力服務(Mobility Service)，且同時

應用於旅客與貨物運輸上，不僅希望控制道路交通量，更求能直接影響旅次運具

選擇。不同於傳統運輸管理，機動力管理強調「複合運具(Multi-modality)模式」，

根據個別旅運之特定需求，對運輸選擇做出明智的運用；其中包含了綜合運具

(inter-modality)使用，透過運具轉換來完成旅次。既然對象為運具使用者，為求

有效管理，將運輸行為中主觀與情感之要素一併納入考量，並強調合作與合夥人

之間的結盟。 
機動力服務(Mobility Service)是機動力管理中在使用者層面最主要的產物，

所提供的內容類型包括：資訊與建議、諮詢、體驗與教育、運輸機構與合作、銷

售與預售、與運輸相關的新產品與服務六項。而 MOMENTUM 與 MOSAIC 的手

冊【29】中，提出下列四項支持推動機動力服務的理由： 

1. 永續運具資訊的提供應該更易取得、易理解且彼此相關，例如：結合地方、

區域、全國性大眾運輸旅次，或使各種運具達到完整的結合。 
2. 不同運具的使用必須更加簡易與舒適，此項針對不同的機動行為(mobility 

behaviour)提出的訴求，不僅對於選擇運旅中最適合的運具來說相當重要，

對於腳踏車與大眾運輸(bike& ride)、小汽車與大眾運輸(park & ride)等運具

間的使用結合亦是。 
3. 對於單獨使用小汽車的替代方案必須更易辨明且具有吸引力，包括了永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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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者的效益、鼓勵小汽車共乘或訂定特別定價制度(票價、費率)等替代

運具的提倡。 
4. 新的合作關係與合夥人必須提供防護措施，且改善現有對於永續運具的提

供。對新服務的產生而言，合作是相當必要的。 

機動力管理策略的涵蓋範圍，主要在於提供替代運具選擇、透過定價制度刺

激運具轉換、土地使用管理減少需求以及整合性計畫實施，同時運用鼓勵運具轉

移與抑制汽車使用兩個方向來達成需求管理的目標。相關管理策略整理如表

2.6.6 所示。 
表 2.6.6 機動力管理策略【31】 

運輸選擇增加 定價制度刺激 土地使用管理 整合計劃實施 

大眾運輸改善 

步行改善 

腳踏車改善 

計程車改善 

共乘計畫(Rideshare) 

彈性工時 

按週工作時數壓縮

(Compressed workweek) 

汽車共用(Car sharing) 

在家通信工作(Telework) 

腳踏車/大眾運輸整合 

護送到府保證計劃

(Guaranteed ride home) 

擁擠定價 

里程收費 

員工運輸優惠 

停車位轉換現金補助

(Parking cash out) 

停車費率 

按實際使用付費之車險 

燃油稅增加 

智慧成長管理 

新都市主義 

區位效率發展

(Location-efficient)

停車場管理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無車規劃 

交通寧靜區 

通勤旅次減少計畫

校園運輸管理 

貨物運輸管理 

大眾運輸行銷 

非機動運具鼓勵 

 
這些策略對旅運行為所帶來的影響層面相當多元，例如彈性工時能夠透過旅

運時間調整來減少尖峰時段特定道路上的車輛行駛；里程收費減少整體旅運車輛

的需求；大眾運輸改善增加大眾運輸系統的親和，帶來運具轉換以提高使用；共

乘計畫與汽車共用減少車輛持有數、增加乘載率，並減少旅次數；智慧成長管理

與新都市主義強調可及性更高的土地利用、減少旅次距離，來改變運具使用結構

(轉換為步行、腳踏車與大眾運具使用)與降低旅行速率；交通寧靜區則減少旅行

速率、增加適於步行的環境。因此，各種策略間的搭配使用，可以將影響層面擴

大，且使整個朝向永續運具發展的運輸系統架構得更為完整。 

2.6.4.3 案例探討 

自機動力管理的概念推展至今，在歐美地區已經實施過相當多的示範計畫，

藉以評估上述策略的績效；成效良好的計畫，便會被保留持續進行。本節透過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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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例的介紹，再藉由 2000 年至 2002 年的「未來十年機動力管理策略討論計畫

(Mobil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Ne4t Decades, MOST)」中所整理的示範計

畫執行績效評估，以作為國內選擇推動機動力管理時的參考。 

1. Rotterdam, Netherland(鹿特丹市-荷蘭) 【32】：  
鹿特丹市常舉辦大型活動，吸引大量參觀與旅遊人潮進入城市；為了避免對

每日的機動性和城市的吸引力產生負面影響，運用機動力管理方案來幫助管理大

量的參觀人潮與因此產生之可及性和機動性相關問題。其在 2001 歐洲文化首都

年(Cultural Capital of Europe 2001, CC2001)期間所採行的措施如下： 

 由當地大眾運輸供應者提供特別活動的入場卷，將車票與入場費用加以結

合。 
 將旅館住宿、活動入場或 CC2001 觀光景點等費用與大眾運輸車票結合，

提供運輸上的優惠。 
 調整過去的電車環繞路線以連接 CC2001 重要活動地點。 
 設立一個得以提供節目與活動訊息的資訊中心(Calypso)，並且使觀光客能

夠取得車票、入場卷和與各活動相關運輸服務的個人化資訊。惟此資訊中

心為運作於活動期間的暫時性機構。 
 大眾運輸提供者與活動組織委員會間維持密切合作。 

2. Haarlem, Netherland(哈倫-荷蘭) 【32】：  
過去哈倫的進出旅行資訊提供是碎裂、彼此沒有聯繫的，使用者無法取得旅

程中多樣化選擇的整合資訊，因此無法適當的去比較各種選擇。因此在 2001 年

提出整合旅運資訊系統(Integrated travel information system)的作法，提供使用者

對於可利用選擇的有效資訊，並使其能夠將不同運具間的選擇納入考量。 
透過資訊系統的發展，提供了及門(door-to-door)旅運的資訊，其中涵蓋不同

的運具系統並且建立在即時更新的基礎上，以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具與運具鏈，

增加區域可及性與減少目的地找尋過程中所產生的交通量。 
3. Bremen, Germany(布萊梅港-德國) 【32】：  

為了旅客服務與資訊提供的改善，2002 年 11 月在布萊梅港的 Domsheide 成

立了「綜合運具旅運資訊中心 Intermodal Travel Information Centre (ITIC)」。

Domsheide 位於中心都市內行人徒步區邊緣的主要大眾運輸交會處，因此透過

ITIC 的建立，旅客可以在此處取得整個區域內各種大眾運輸工具的資訊與售票

服務，包括汽車共用(Car Sharing)服務的相關資訊。汽車替代運具的完整資訊提

供對建立機動運具的環境親和性而言是一項基礎，透過資訊提供的增進，將可以

為大眾運輸服務帶來更大的吸引力。 
ITIC 提供的部份相關資訊包括：整個城市的及門資訊提供，包括由步行連

結各站位與目的地的地圖；綜合運具或單一運具旅次的旅行時間與費率預估；腳

踏車與大眾運輸結合的轉乘資訊；地區大眾運輸資訊與城際聯外大眾運輸資訊系

統的整合等。根據現有的經驗，ITIC 預估能夠支援每年超過 35 萬的環境親和旅



42 

                                                      
42 

次，且此平台能夠提供每個月超過 70 萬的旅行資訊需求量。 

4. Bethesda, USA(畢士達-美國) 【33】：  
2002 年 11 月，馬里蘭州蒙哥馬利郡的州議會，通過 Bill 32-02 法案，要求

員工人數超過 25 人的公司實施交通量緩和計畫(Traffic Mitigation Plans, TMPs)。
此法案於此縣的四個運輸管轄區(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Districts, TMDs)內
之公司實行，目的是希望降低區域範圍內的交通量與對小汽車的依賴。 

法案中規定這些公司必須執行下列八項交通量緩和計畫策略： 

 員工運輸協調員(Employee Transportation Coordinator)的指定。 
 公佈通勤選擇資訊(commute options information)。 
 由運輸管轄區人員對員工進行計劃介紹。 
 公佈區域護送到府保證計劃(Guaranteed ride home)內容資訊。 
 公佈殘疾人士的大眾運輸服務資訊。 
 設置固定性訊息顯示平台。 
 參與每年通勤者調查，且必須達到 80%的目標。 
 將結果歸檔入年度績效報告中。 

除了上述八項必要策略外，亦針對各公司提出特製計畫，以符合員工的特定

需求。這些計劃包括：自用小汽車或租車共乘計畫、大眾運輸補貼計畫、臭氧情

況日報（空氣品質警示）、腳踏車與步行設施、停車管理、在家通信工作、彈性

工時、按週工作時數壓縮等。 
在執行結果方面，根據蒙哥馬利郡的研究報告指出，參與大眾運輸補貼計畫

中有 30%的員工過去是獨自駕駛小汽車通勤；另一個關於華盛頓特區的研究報告

指出，要求通勤選擇資訊的民眾有 32%的固定配置率，顯示 1/3 的民眾表明願意

改變他們的運具使用。這些結果說明了 Bill 32-02 對於旅運行為轉變的影響。 

 

5. Noord-Brabant, Netherland(北布拉邦-荷蘭)【34】 
為了避免車輛使用者阻塞(sticking)在道路上所造成的交通壅擠狀況，與因為

車輛緊臨而產生的事故，荷蘭的北布拉邦進行”跟車時間資訊系統(Follow Time 
Information System )”的測試，目的在告知駕駛者與前方車輛間之時間距離

(distance in seconds)。透過路側電子顯示器的資訊提供，讓民眾了解緊鄰車輛之

危險，來誘導其調整駕駛行為。 
目前此項動態交通管理措施持續進行測試中，藉由測試結果，將判斷其是否

能提升道路安全、增加可及性與減少對環境的危害；若成果良好，該系統將會持

續在布拉邦(Brabant)使用。圖 2.6.27 與圖 2.6.28 為顯示系統與實際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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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27 跟車時間資訊系統      圖 2.6.28 跟車時間資訊系統實際運作情況 
 (資料來源：http://www.vialis.nl/) 

6. Bristol, UK(布里斯托-英國)【35】 

布里斯托政府很早就發現必須提升地區居民與觀光客的運輸資訊可及性，而

為達到此項遠景，建立運輸資訊中心被視為是相當重要的作法，在公開協商與其

他運輸相關議題的地方議會亦被提出為重要資源。資訊中心與其他和資訊公車

(Info Bus)、網路旅運計畫等相關的訊息的結合，被視為是整合服務與推動特殊

地點與活動客製化資訊的重要方式。 
布里斯托旅運資訊中心(TravelBristol Info Centre)計畫的目的是希望建立一

個公開的場所，作為布里斯托地區的旅運資訊的供應點。其服務的對象為布里斯

托公民、通勤者與遊客，並且透過資訊與服務的提升來達到促進永續運具的使用

的目標。中心所提供的旅運資訊適用於全布里斯托地區內的所有運具，其所提供

的資訊與服務包括：全區的時間表、路線與費率資訊；全區內公車旅運長期車票

的銷售點；代售英國境內快速長途公車票卷(National E4press Coach Tickets)等。

並且透過電子顯示器與傳單、廣告看板等設備張貼由市議會提供包括企劃或組合

式主題資訊等所有運具的資訊。 

2.6.4.4 示範案例績效評估 

於 2000 年至 2002 年所執行的 MOST 計畫中，針對歐洲超過 30 個城市進行

機動力管理的測試，評估各項策略之可行性【30】。這些城市被區分為六個主題

領域(群組)，來分析各種策略實際應用的機會與發展創新的方案與工具。六個主

題領域分別為： 

(1) 教育機構(Educational Institutions)：不同年齡層族群(從小學到大學)的旅

運行為為主要目標對象。示範點包括：Limburg、Barcelona、Surrey。 
(2) 旅遊(Tourism)：機動力管理被視為是解決因旅客吸引而產生的特定交通

問題，以支持生活品質與區域經濟發展基礎。示範點包括：Málaga、
Sintra、Camden、Zug、Islant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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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設施(Health Facilities)：此領域為與病患、探訪者、醫療人員相關

的機動力管理策略。示範點為：Sandwell、Namur、Navarra、Graz、Sarajevo。 
(4) 站點發展(Site Development)：在新開發地點的規劃程序中，將機動力管

理策略從根本便納入考量。示範點包括：Bremen、Karlstad、Málaga、
Münster、Zlín。 

(5) 暫時地點(Temporary Sites)：將機動力解決方法應用於大型節慶活動或

短期運輸系統癱瘓等暫時性交通問題。示範點包括：Leipzig、Porto、
Athens、Rotterdam、Rome。 

(6) 機動力顧問/中心(Mobility Consulting /Centres)：透過代表性的調查測試

在不同情況下機動力管理方案的執行成效。示範點包括：Nottingham、

Lund、Rome、Prague、Torino、Graz、Münster、Wuppertal、Bologna。 

表 2.6.6 為從各群組中摘錄之示範結果，包括提供之服務內容、成功之要素、

執行方式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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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 示範區域結果(Cluster 1) 

示範地點 
Demo-Site 

示範重點 
Focus 

使用者服務 
User Services 

成功要素 
Factors for 

Succrss 

執行方式與結果 
Methodology & Results 

林堡

(Limburg-Belgium) 

校園無車日 

(Site Specific) 

 諮詢資訊與建議

(如：校園運輸計畫) 

 體認與教育 

   (如：校園無車日) 

 運輸組織 

   (如：腳踏車共乘) 

 市政當局與

學校的參與

 不同層級良

好的管理；

確保最適宜

的合作與資

訊交換 

 2001年30所小學參與校園無

車日；2002年則有25所小學參

與 

 5個自治市中的11所學校制定

了校園旅運計畫 

 17所學校中有340位學生實行

腳踏車共乘；42%的學童過去

透過汽車前往 

 在無車日內永續運具的使用

有23%至100%的增加 

 校園無車日實施前後之比較，

小汽車使用率下降7% 

薩里郡 

(Surrey County) 

校園安全路線 

(Site Specific) 

 提昇旅運環境產品

(如：路口設施) 

 建設議題與優先順序

的商議 

 不同學校間的編制與

合作保持和睦的互動

 提供”不使用汽車到

校的益處”之資訊與

建議 

 透過體驗與教育增加

民眾對於步行與腳踏

車使用的信心與技巧

 市政當局與

學校的參與

 機動力計畫

的高品質 

 家長開始籌募幼稚園團體來

處理順道接送的問題 

 開始有步行、腳踏車、公車、

小汽車共乘與速度體認活動 

 透過活動週的設計來測試新

產品與提升對安全的體認 

巴塞隆納 

(Barcelona-Spain) 

大學校區機動

力管理系統 

(Site Specific) 

 資訊與建議(大眾運

輸的及門資訊) 

 機動力套裝建議：提

供所有可到達校園的

可行運具資訊 

 運輸機構 

   (如：共乘中心) 

 銷售與預售 

 諮詢/體認與教育 

   (如：環境衝擊) 

 大眾運具使

用的增加 

 私用小汽車

平均乘載率

的增加 

 實施前後的運具使用與車輛

乘載率調查 

 對於UPC-website的機動力資

訊提供進行面談訪查了解接

受度；50%的民眾表明對大眾

運輸資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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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 示範區域結果(續)(Cluster 2 & 4) 

示範地點 
Demo-Site 

示範重點 
Focus 

使用者服務 
User Services 

成功要素 
Factors for 

Succrss 

執行方式與結果 
Methodology & Results 

馬拉加 

(Málaga - Spain) 

遊客區域 
機動力計畫 

(City Wide) 

 機動力網站提供 

 觀光巴士服務 

 觀光地圖與運輸資

訊傳單發送 

 智慧卡(Smart Card)

 電纜車設置 

 增加大眾運

輸的使用 

 增加綜合運

具使用 

 提昇遊客前

往馬拉嘉市

中心可及性 

 提昇居民與

通勤者資訊

提供之相關

運輸服務 

 自2001年六月起，觀光巴士服

務每個月平均售出6165張票卷

 旅客資訊站共發送出30000份

觀光地圖與15000份觀光資訊

傳單 

 智慧卡的使用由2001年8月的

4000張提升至2002年6月時的

140000張 

 此項計畫的使用者調查將會被

在5年至10年內提出評估結果 

楚格州 

(Canton of Zug) 

鄉鎮地區 
短程休閒旅次 
機動力管理 

(Regional) 

 設計全程或部分使

用永續運具的”環程

旅遊”，吸引年輕人

 配合舉辦活動來刺

激環程旅遊 

 目標族群的

高度參與 

 準備與發送10000份資訊手冊

與20000份傳單 

 在活動日(Action Days)張貼500

張宣傳海報 

 透過記者招待會宣傳計畫 

坎登自治市 

(Camden -UK) 

城市綜合 
機動力管理 

(City Wide) 

 坎登區-資訊與建

議、商品與服務、銷

售與預售 

 坎登綠色旅運網-對

於計畫的資訊與建

議、體認與教育 

 坎登無障礙區-諮

詢、運輸機構與合

作、體認與教育 

 坎登區-提升

居民、通勤

與觀光客使

用水準 

 坎登綠色旅

運網-經架設

網站增加協

會會員 

 坎登機動計中心自2000年3月

起運作，在最初12個月售出平

均6000張票卷 

 成功實施第一個無障礙示範區

布萊梅港 

(Bremen-Germany) 

市中心公園 
計劃建置 
育樂中心 

(City Wide) 

行前： 

 使用替代運具前往

的傳單與網站資訊 

途中： 

 步行指示系統(靜

態)導引旅客前往 

 大眾運輸到離站資

訊系統(動態)提供

旅客道離站資訊 

 增加育樂中

心規劃的接

受度 

 減少小汽車

預期使用者 

 事前調查：計劃執行前的調查

資料說明/事後調查：計畫執行

後遊客人數計算與訪談 

 對於資訊的提供，被50%的經常

性旅客與30%非經常性旅客使

用，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使用過資訊的民眾反應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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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 示範區域結果(續) (Cluster 3 & 4 & 5) 

示範地點 
Demo-Site 

示範重點 
Focus 

使用者服務 
User Services 

成功要素 
Factors for 

Succrss 

執行方式與結果 
Methodology & Results 

那慕爾省 

(Namur–Belgium) 

醫院 
機動力計畫 

(Site Specific) 

 資訊與體驗活動 

 個人需求建議 

 複合運具使用卡 

 改善大眾運輸與腳踏

車使用者旅運成本的

條件 

 在MOST後

計劃仍持續

進行 

 降低單點交

通量 

 兩方向調查(工作人員與民眾)

 藉由傳單發布調查結果 

 監控所提供之服務 

 針對運具分配結果進行評估 

納瓦拉 

(Navarra-Spain) 

行動不便人士

機動力計畫 

(Site Specific/ 

City Wide) 

 高品質運輸服務 

 資訊為主的目標族群

 服務資訊 

 增加使用者

健康的價值

 對於都市環

境正向影響

 增加行動不

便人士的大

眾運輸使用

 透過問卷調查感受與品質 

 結果分析與委員會進行監控 

 35%的公車適應此項對於行動

不便者的服務 

明斯特 

(Münster-Germany) 

無車住宅區 

(Site Specific) 

 為居民設計的特製化

機動力服務 

 汽車共用 

 腳踏車停放設施 

 陳列於家戶門口之

時刻表資訊 

 概念的實現

 服務的使用

 在計畫實施前訪問未來的住

戶以了解他們感興趣的方案 

 居民遷入後之調查： 

 91%的潛在居民過去沒有使

用過”汽車共用” 

 2002年調查有94%知道且有

34%使用”汽車共用” 

 陳列於住家門口的地區大眾

運輸時刻表100%被使用，且

大眾運輸資訊提供使的使用

量增加超過一倍 

鹿特丹 

(Rotterdam 

-Netherlands) 

 

(2000 年 
歐洲盃) 
2001 年 

文化首都年 

(City Wide) 

 包含大眾運輸車票之

特別活動門票 

 具有吸引力的住宿、

交通、活動路線整合

安排 

 網站、傳單、海報、

廣告、廣播資訊的宣

傳與區域內汽車的可

及性限制 

 大眾運輸順

利導引大量

群眾 

 與專家進行訪談相關資訊 

 提供足夠的大眾運輸容量，並

吸取2000年歐洲盃經驗，增加

夜間服務以避免因交通擁擠

導致參與活動者之延誤 

 過去有42%使用小汽車進入市

中心，計劃實施後降低為

24%；大眾運具使用者由44%

提升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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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 示範區域結果(續) (Cluster 5 & 6) 

示範地點 
Demo-Site 

示範重點 
Focus 

使用者服務 
User Services 

成功要素 
Factors for 

Succrss 

執行方式與結果 
Methodology & Results 

雅典 

(Athens-Greece) 

2004 年 
奧林匹克 
運動會 

(City Wide) 

 OG測試階段準備：透

過歐洲無車日來測試

限制車輛與替代運具

的吸引力 

 實際良好成果展示 

   (鹿特丹與羅馬慶典)

 MOST的成

功：如果成

功則MM可

以解決機動

力問題 

 無車日期間

對限制方案

的高接受度

 限制小汽車進入市中心的接受

度在單日車過90%(40%民眾甚

至認同每年都可執行) 

諾丁漢 

(Nottingham City 

Council–UK) 

貧困住宅區 
處理員工交通 
機動力障礙 

(City Wide- 

Three Region) 

 特製的及門時刻表 

 顧客鼓勵套裝計畫 

 免費大眾運輸票卷：

一日卷(dayrider)、月

票(easyrider)、計程車

收據 

 腳踏車共乘 

 腳踏車設施折扣 

 公司服務接

受MM 

 工作顧問體

認 

 提供各種服

務使用 

 顧客確認

MM可以克

服工作上的

運輸障礙 

 以就業聯絡服務人員作為機動

性顧問 

 事前研究確認對於所提供的服

務有很大的興趣 

 採取措施後研究證明服務有效

並且被經常使用：350人使用多

項服務；459人使用運輸資訊；

26人使用腳踏車服務；165人使

用一日卷(dayrider)；117使用月

票(easyrider) 

 30-52%的員工對公共運輸觀感

改善 

波隆那 

(Bologna–Italy) 

機動力中心

ATCITTÀ 
資訊提供 

(City Wide) 

 大眾運輸、汽車共用

與停車的資訊與建議

 銷售與預售服務 

 體認與教育 

 增加客源 

 服務使用監控 

 顧客滿意度調查 

 每日1400通電話 

 9%票卷銷售成長(2000~2001) 

 顧客滿意度達到6~8分(1~10分

分級，10分為最佳) 

 
表 2.6.7 中部份成效受到調查時間的限制，並沒有呈現明顯的結果，但足以

證明機動力管理策略的提供，對於鼓勵永續運具使用與抑制小汽車使用成長是有

所助益的。 
由前述可知，機動力管理所涵蓋的層面廣泛，在實施區域的規模、實施時程

的長短、提供項目的範圍均有很大的彈性。綜觀在歐美國家實行或測試的相關案

例，可以思考國內未來在機動力管理策略的可能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已漸漸引入這樣的概念，在各項管理策略中，大眾運輸改善提供(公

車專用道、資訊系統)、交通票證整合、彈性工時、機車停車收費、交通寧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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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車道佈設等都以被實施或納入規劃考量；惟各項方案本身、執行單位與民眾

之間的溝通、協調尚嫌不足，因此在推動上常會受到阻礙。 
參考國外實行的成效，發現藉由旅遊、商業活動的整合，對於策略的執行績

效有相當大的助益；且事前的溝通、事後的宣導與資訊的完整提供，可以增加民

眾的接受度與減少對方案的疑慮。 
在策略發展項目上，可考量配合旅遊活動，加強現有旅運資訊中心的服務項

目，將目前僅有靜態資訊提供的服務，擴展到票卷的整合販售、運具組合資訊等；

在大型節慶活動時可以透過無車日，住宿、活動與交通費用整合來加強暫時性的

機動力規劃；亦可透過機動力服務如：復康巴士(現有)、汽車與腳踏車共乘等來

滿足特定族群的需求。 
事實上，在前述的六項領域、四類發展策略中，國內均有發展的空間，且目

前於部分項目已著手進行。透過機動力管理，不僅考量永續的發展，亦以不削減

現有整體機動力的提供為前提，無論對於社區、區域、都市或聯外運輸系統而言，

都不啻為未來發展的重要考量。 
 

2.6.5 德國社區交通發展規劃概念(KVEP) 

本 研 究 所 採 取 之 德 國 社 區 交 通 發 展 規 劃 （ Kommunale 
Verkehrs-entwicklungs-plannung，KVEP）概念，其意義與應用方法簡述如下： 

交通系統是提供人員進出及到達任何空間，以達成某一旅次目的的工具。此

一過程具備親和性，使用路人在交通過程感到有效率、方便、安和、舒適、無壓

力、乾淨不受污染且健康，即是一個交通系統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此一追求目標

的概念下，必須使用整區發展觀念，引入各系統彼此分合作的系統概念，同時必

須是將土地使用與交通功能加以調和的觀念，同時考慮景觀、開放空間、淨空問

題，使整個系統可以行動亦可靜止，如此，即構成社區交通發展規劃（Kommunale 
Verkehrs-entwicklungs-plannung，KVEP）之概念。社區交通問題現況與改善方法，

即是為何需要社區化交通發展概念的意義，這些交通問題包括： 

1. 交通危險增加：間接促使大家放棄走路或騎腳踏車，改用機動車輛。 
2. 空間擁擠混亂：小汽車佔滿道路及社區，切斷社區活動，也破壞都市空   

間秩序。 
3. 部份族群受到忽視：非機動車使用者在各種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生活

的參與及所受之重視，低於小汽車使用者。 
4. 社會疏離感增加：一些較吵雜或污染較重的道路旁只住一些無法搬到較

安靜地方的人。但是有能力搬到較好地點的人，則又開車回來惡化環境。 
5. 道路空間為小汽車行車及停車所佔用；特別是在一些住宅區中，大部份

空間為小汽車佔用。 
6. 生態破壞：無論是大範圍之整個都市或局部之小空間，皆受到機動車輛

所帶來的噪音及污染所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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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機動車輛負面影響的作法與相關配合措施，簡述如下： 

1.主要三法 
（1）經由都市計畫方法，提供適當的土也使用架構，減少對汽、機車

的依賴。 
（2）將汽、機車交通轉移到大眾運輸、腳踏車及徒步等綠色交通。 
（3）對於剩下的、未轉移到綠色交通之其他汽、機車交通加以寧靜化

（Calming）。 
2.相關配合計畫 

（1）推動噪音減輕計畫：減少汽、機車交通噪音。 
（2）推動空氣淨化計畫：減少汽、機車交通量及速度降低計畫。 
（3）停車空間規劃：並非採用需求導向，而是以都市空間調適方式進

行停車空間之供給。 
（4）腳踏車推廣計畫，改善安全及促進運具轉移。 
（5）大眾運輸改造計畫：推動月票半價優待，其他票價提高。取消大

人社會救助優待票。提供公車運行速度，改善公車形象。投入專

業加以實現，如此提高了乘座率也提高了公車收入。 
（6）試辦無汽、機車市中心；有三類較成功作法： 

a. Model type Luebbeck（盧北克模式）：在 10~16 點，除了居民，旅

館客人，停車場租用者之外有些地方禁止汽、機車進入。初期由

特殊節日開始試辦，後來為週末；後來為每天。自 1987 年起在聖

誕節實施，1990 年 7 月起，週末實施，1991 年中起，每天實施。 
b. Model type Esslingen（艾斯林根模式）（如同阿姆斯特丹）：路邊

禁止停車。分成兩類，一類住宅區道路只准居民停車，另一類在

商業區進行交通寧靜措施，只准裝卸貨繞道。 
c. Model type Freiburg（茀萊堡模式）：設置行人徒步區，並管制裝卸

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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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人徒步區1

行人徒步區2

只允小貨車在非尖峰
時間進入

行人徒步區3

小貨車允許進入裝卸貨

只允居民

一般汽車道路

 

圖 2.6.29 茀萊堡行人徒步區 

3.這些作法可達成下列效益： 
(1) 提高道路穿越方便及安全性，提升非機動交通之速度。 
(2) 收費停車政策提高了顧客與訪客停車之方便性。 
(3) 由空間、組織、財務及資訊等提高了大眾運輸的可及性。 

 

 

 

 

 

 

 

圖 2.6.30 代表性的無小汽車市中心措施 

Luebeck 
禁止進入 

（部份時段禁止某類

型車輛進入）

Esslingen 
禁止停車 

（禁止路邊停車以抑

制車輛進入） 

Freiburg 
禁止行駛 

（行人徒步區） 

（盧北克） （艾斯林根） 

（茀萊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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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國內外推動機制整理 
國內目前針對推動人本交通系統或設置交通寧靜區，並無具體之參考依據。

目前僅有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民國 91 年 12 月 31 日)有具體

法源依據，讓中央針對地方政府所希望推動之公共建設進行補助，同時透過其他

政府部門以專案計畫方式推動相關建設。 

一、內政部營建署「城鎮地貌改造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目前推動「城鎮地貌改造－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採

用「競爭型」與「政策引導型」兩者並重之補助策略。申請補助之類型有： 
(一)「競爭型」部分：預定取三至五名。計畫定位及補助範疇：「城鎮地貌

改造」之「競爭型」補助計畫，其宗旨近似於「景觀設計大獎」，目的

在鼓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發掘地方特殊之人為環境景觀、自

然環境景觀及生活文化景觀資源潛力，並依據新世紀主流價值理念，

結合優秀專業企劃團隊，經由擴大公共參與，摒除傳統工程建設之制

式作法，積極思考以文化、品質及創意手法，提出環境永續經營管理

計畫。該計畫訴求為較大規模尺度，並定位為地方城鎮地貌發展之重

要指標性計畫。 
(二) 「政策引導型」部分：補助項目：係以位於「觀光客倍增計畫」套裝

旅遊路線經過地區、符合「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國土資

源工作分組」指定之工作任務及推動「景觀法」(草案)相關改善工作

者為優先原則，並以「重點景觀區之規劃及指定」、「都市河川水岸整

理美化」、「道路及周邊環境景觀整頓」、「行人徒步區改善建設」、「都

市計畫區廣場及公園開闢」及「簡易綠美化」等為優先補助項目。 

配合款部分，依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本計畫按

地方財政狀況分級，訂定配合款比例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十等三

級，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編列。 
其審查方式是透過營建署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並預計邀請二至三

位國外專業人士參與評審。所有申請提案均一次採簡報方式進行審查，不再辦理

實勘，計畫實施地點現況得由申請單位視需要，於簡報時選擇以提供照片、幻燈

片、影片、動畫、展板或模型等方式作輔助說明。  
審查重點包括： 
1. 是否提出良好基地規劃並表現出獨特創意性與前瞻性。 
2. 整體計畫目標是否具有改造地方發展體質之企圖，並成為地方執政表現

的重大行動。 
3. 計畫內容或過程是否落實公共參與的特色。 
4. 計畫是否呈現地方環境風貌的精神與特色。 
5. 計畫內容及施作方式是否遵從生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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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規劃設計是否呈現高品質的空間設計美學。 
7. 計畫執行構想是否具備明確可行的經營管理方案。 
8. 強調計畫花費少效益大，並符政策引導型示範意義。 
 

二、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路景觀與人行環境改善計畫」 
市區道路景觀與人行環境改善計畫之補助，以各縣（市）政府提報之規劃設

計類案件與工程類案件為主。各縣（市）政府提案計畫須符合下列補助原則至少

兩項，方能申請本計畫補助： 

（一）辦理「全縣（市）區道路景觀與人行環境改善綱要計畫 
（二）辦理「人行徒步及休閒環境改善計畫」（須訂定具體評估指標） 

1.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長度（M）或面積（m2） 
2. 變更車道為行人徒步空間及腳踏車空間長度（M）或面積（m2） 
3. 騎樓整平（單位：處） 
4. 人行徒步空間環境改善 

（三）增設植栽綠美化之面積（須訂定具體評估指標） 
1.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及分隔島及行植栽綠美化面積（m2） 
2. 現況無植栽之人行道及分隔島，欲增加空間進行植栽綠美化面積   

（m2） 
3. 已進行綠美化，但未採複層次植栽進行補強面積者（m2） 

（四）運用簡易規劃、設計、進行舊有設施整併與減量設置者 
（須訂定具體評估指標） 
1. 以共桿、共面方式整併交通指示號誌（單位：處） 
2. 清除損壞及廢棄之公共設施（單位：處） 
3. 公共設施遵循減量原則，並集中劃設於人行道之公共設施帶 

（五）應用生態工法且能融入新工法、新創意、新技術者 
（須訂定具體評估指標） 
1. 生態工法之應用 
2. 環保材料之應用 
3. 新工法之應用 
4. 新技術之應用 

其審查方式由營建署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對各縣（市）來申請提

案以簡報方式進行審查會議，計畫實施地點現況由申請單位視需要，於簡報時選

擇以提供照片、幻燈片、影片、動畫等方式作輔助說明。 
審查原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案件除考量道路本身特色條件外，

亦應考量道路本身以外之週邊效益，以利篩選出路線本身條件優良，且具備高度

可執行性、地方單位認同度高、建設效益高之市區道路，達到事半功倍之建設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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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計畫審查評估原則 
執行項目 執行重點 評估原則 

人行徒步及休閒環

境改善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 
 變更車道為行人徒步

空間及腳踏車空間 
 騎樓整平 
 人行徒步空間改善 

 重要都會人口聚集區 
 接近大眾運輸交集點，可連接成完善

人行系統及腳踏車道系統 
 行人密度高，使用強度強 
 具示範性的典型空間型態 
 可結合周邊之開放空間 
 具結合文化、古蹟或地方特色以促進

地方觀光、產業及經濟發展者 

增設植栽綠美化之

面積與效果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及

分隔島進行植栽綠美

化 
 現況無植栽之人行道

及分隔島，欲增加空

間進行植栽綠美化 
 已進行綠美化，但未

採複層次植栽進行補

強者 

 具門戶地位之道路 
 具提昇都市綠覆率之示範效果 
 空間環境體質完善且可結合週遭綠

帶、開放空間為一系統潛力者 
 採用符合當地生態環境之綠化植栽 
 以多樣性、複層次、低維護為植生原

則 
 採用原生、本土植栽種類或以誘蝶、

誘鳥之植栽種類來提昇生物多樣性 

舊有設施整併減量

與共構設置者 
 以共桿、共面方式整

併路燈、號誌、交通

指示標誌 
 清除損壞及廢棄之公

共設施 
 公共設施遵循減量原

則，並集中劃設於人

行道之公共設施帶 

 經減量及整併後可提供行人無障礙

行走環境 
 實施地點具門戶地位 
 可配合台電及中華電信道路修繕建

設工程採地下化處理者 

應用生態工法且能

融入新工法、新創

意、新技術者 

 生態工法之應用 
 環保材料之應用 
 新工法之應用 
 新技術之應用 

 可達成減廢、保水及節能等環境保護

效益 
 增市區道路及人行道透水面積 
 省能設備、再生及環保材料之應用 

 
此外，包括內政部營建署所推動之「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計畫」，以及行政

院文建會長期推動之「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近年來推動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

畫」與「六星健康社區」計畫等，都是以類似之推動機制來進行。 
 

三、日本 
以日本為例，日本對於社區化人本交通計畫主要有社區化或稱為地域化為主

要設計範圍。依據日本交通工程研究會所出版之三本設計手冊中的說明，地域共

生之交通計畫分為七大程序。【26，27，28】 



55 

                                                      
55 

1. 問題確定與整備概念 
2. 範圍設定 
3. 擬定計畫方案 
4. 方案選擇 
5. 計劃實施 
6. 計劃事後評估 
7. 計畫修正與回饋 

此七項程序與一般系統方法作業程序一致，社區居民、專業規劃者、地方政

府、上級政府皆在這套標準程序中執行計畫。由於政府計畫經費受限，因此日本

針對居民所提出之社區交通問題進行解決，由於問題與陳情案的提出來自社區居

民，因此方案的研擬過程民眾也積極參與，共同解決社區的交通問題。這種以使

用者導向進行設計的交通計畫自然在推動過程中，只需涉及政府資源分配的問

題，而可以降低政府強勢以交通工程或管理手段進行社區交通計畫時，所可能面

臨的既有利益者的推動阻力。 
整體作業程序依照政府介入程度分為行政主導型、行政居民一體型等二類。

二者的差異在於居民提出陳情案或問題之後，居民進入討論的時機的先後順序，

行政主導型的程序，政府在民眾提出陳情化問題時，會先進行問題的確認及基本

的調查，並對於可能改變之目標對象進行設定，再由居民參與協商會議，此時居

民才正式進入計劃案的討論。但是居民只居於發表意見的角色，整個計畫的產生

與推動都由行政部門主導。行政主導型的作業程序如圖 2.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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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確定與整備概念程序一

程序二

程序三

程序四

程序五

程序六

程序七

標準化程序 行政程序 社區居民參與程序

範圍設定

擬定計畫方案

方案選擇

計畫實施

計劃事後評估

計畫修正與回饋

確認整備對象

協調會召開

調查準備

確認問題

整備概念研議

基本構想研議

確認計畫內容

計畫實施

事後評估

評估改善修正

說明會聽取民眾
意見

問卷調查

居民代表參加

計畫試辦

計劃案的確認

問卷調查

提出問題與陳情

 
圖 2.7.1 行政主導型交通計劃作業程序 

 

行政居民一體型與行政主導型最大的不同在於居民參與是全面的。居民不只

提出問題，而且參與研擬方案，並確認計畫內容及實施。此種做法可以取的居民

的認同，但是由於居民參與程度高，因此作業程序上花費較多時間，對於實質計

畫的改善進度有較大牽制。行政居民一體型之作業程序如圖 2.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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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確定與整備概念程序一

程序二

程序三

程序四

程序五

程序六

程序七

標準化程序

整備概念討論

提出問題

行政程序 社區居民參與程序

範圍設定

擬定計畫方案

方案選擇

計畫實施

計劃事後評估

計畫修正與回饋

確認整備對象

協調會召開

調查準備

確認問題

整備概念研議

基本構想研議

確認計畫內容

計畫實施

事後評估

評估改善修正

問題點研議

基本構想討論

基本規劃案研議

問卷調查

居民代表參加

計畫試辦

計劃案的確認

 

圖 2.7.2 行政居民一體型交通計劃作業程序 

從日本的推動方式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在推動交通寧靜區時，居民的參與扮

演了很重要的角色；不僅主動與政府單位溝通協調，在推動的過程中也不斷地參

與討論、並投身整個作業之中。而政府部門僅扮演被動的角色，等候民眾自動自

發地提出申請；但是一旦確認民眾所提出之要求確實需要進行改善，則後續配合

之措施與程序皆有一套既定之規範。 

目前國內推動多年之社區總體營造，即是當地民眾積極參與改造居住地景觀

的良好示範。但仍缺乏具體法源依據，若要仿照日本成為明確之推動機制，仍須

進一步訂定相關法令，才能完整推動人本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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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本交通評估指標建立 

3.1 人本交通規則與評估作業流程 
隨著機動運具使用率增加，道路容量逐漸趨於飽和，造成交通壅塞、路口延

滯與旅行時間增加、道路服務水準下降，車輛與車輛、車輛與使用者之間的交通

衝突與事故也伴隨著產生。當交通壅塞的問題產生時，傳統的解決方式乃是不斷

地擴充道路，期望藉此增加道路容量。然可用的資源有限而人類的欲望無窮，即

便道路再如何擴充，似乎永遠都不會出現供需平衡的狀態，因此交通發展的過程

中，惡性循環便不斷的出現，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交通發展惡性循環圖 
如此惡性循環的本因，可以說是由於過去以車為導向與以經濟成長為訴求的

發展模式所致；人本交通系統的建立，便是希望導正這樣的惡性循環。相較於傳

統以「經濟、效率、方便、安全、環保」的交通發展狀況，人本交通發展的目標

為達成追求「人性化、親和力、可靠性、舒適性、健康性」等五項概念之交通環

境。而其所涵蓋的範圍，以使用者為最重要目標對象，衍伸到硬體的運具、道路

與設施，與軟體的資訊與管理手段。由於目前國內尚無一套制式的評估系統，可

用來評估各區域人本交通系統的發展現況，並提供未來推動人本交通系統之方

向，使得「以人為本」的交通系統流於概念跟形式之探討，在實際發展卻恐受到

限制。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建立一套針對人本交通系統規劃的評估方式，提供各縣

市在進行人本交通發展過程的成效評比依據。進一步透過各發展區域的相互對

社會經濟發展 都市化提高 運輸需求成長 機動車輛成長

大眾運輸需求成長

大眾運輸 

服務品質下降

機動車輛 

持續成長 

大眾運輸 

需求下降 

大眾運輸 

服務品質惡化 

機動車輛擁擠 

增加交通惡化 

改善私人運具

交通擴建道路

惡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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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瞭解當地與其他發展區域間差距，達到激勵作用。藉由評估系統帶動都市與

地方的政策推動，將交通環境現況由惡性循環導引至良性循環，創造一個適合人

居住、旅行的人性化空間系統。 
人本交通的規劃與評估準則的建立，依據其作業目標，如圖 3.1.2 所示，加

以說明。 

 
圖 3.1.2 人本交通規劃與評估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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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本運輸系統特性與運具鏈分析 
人本運輸環境建構之目的，在於扭轉機動車輛優先的運輸發展方向，減少機

動車輛的過度使用對社會所帶來的諸多外部成本，進而創造一個符合人類永續美

好生活取向之新運輸型態。人本運輸環境的建立，在交通工程面可透過交通寧靜

區、行人徒步區及腳踏車道的設置給予機動運具與非機動運具同等的道路使用權

利。然而非機動運具（步行與腳踏車）在速率及移動範圍上有所限制，僅能用於

短程旅次而無法涵蓋中長程旅次。因此為了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在人本運輸系統

的規劃上除了針對行人與腳踏車使用者的用路環境進行品質上的提升外，也應注

意與大眾運輸的搭配，這樣才能有效提升非機動運具的服務水準，誘使民眾在運

具的選擇上發生轉變，進而達到運輸系統人本化的目的。由於人本運輸系統之規

劃，牽涉到各種不同類型運輸系統間的配合與協調，因此希望透過本節回顧，對

於各運具本身及使用運具之特性有所認識，以輔助人本運輸系統的規劃。 
人本運輸系統主要由步行、腳踏車等非機動運具及大眾運輸所組成，各運具

之特性進行分析。其後探討使用者在大眾運輸與機動車輛使用間之選擇行為，以

瞭解人本運輸系統建置完成後使用者在機動車輛系統與人本運輸系統間轉移之

情形。最後針對人本運輸系統內特有的複合運輸(multimodal transport)行為進行探

討。 

3.2.1 人本運輸系統各運具特性 

一、 步行 
都市的各種活動，均以人為主體，而人的移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步行，無

論使用何種交通工具，欲達到旅次終點均需依靠步行來完成，因此步行是都市運

輸中不可忽視的一環。步行隨著個人、地區、目的的不同，有不同層次的需求。

一般而言步行有以下特性【17】： 

1. 步行速度較其它運具慢（一般行走速率為 75-90 公尺/分鐘）【18】 
2. 步行無污染、不耗能源 
3. 行走距離較其它運具短（一般步行距離約為 400-800 公尺）【18】 
4. 步行與車行相衝突時，步行者有較大之安全顧慮 
5. 步行能促進人際交流及交易行為 
6. 步行較其它運具不受空間的限制 
7. 步行受氣候因素的影響。 

而徒步系統的規劃，除了從街道空間的功能與使用分類來了解步行道路系統

的特性外，可再從行為者觀點來了解步行者的交通特性，主要是針對人與車的關

係來了解步行者與車輛在交通規劃時應滿足的特性，包括安全性、便利性與快適

性，以下分別說明影響此三種特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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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性：主要是指步行者與車之衝突所造成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他

事故災害發生與事故發生時危險迴避的可能性，如避難道路之有無。 
2. 便利性：主要是指步行的可及性與方向性，前者指步行者與諸設施（如

公園、商店、停車場等公共設施）接近的容易度，後者指步行道路的明

確性。 
3. 舒適性：主要是指步行者生理與心理環境的感受，包括步行距離與步行

環境的混雜度所造成身體的疲勞程度，環境的衝擊性（如噪音、空氣污

染、日照等），環境的可能性，景觀意象的感受性等。 

二、 腳踏車 
腳踏車相較於機動車輛，不會產生污染，消耗能源，屬於符合永續概念的綠

色運具之一。另一方面，腳踏車的道路及停車使用空間均小於機車、小汽車等機

動運具，因此發展腳踏車運輸亦可有效提升路坪使用效率，疏解交通問題。然而

腳踏車必須透過人力來驅動，因此在行駛速率及範圍上受到體力的限制。 
（一）行駛速率與距離 

一般而言，腳踏車之行駛速率約在每小時 13 至 18 公里之間【19】。而在旅

行時間方面，台北市腳踏車使用者旅次時間在 10 分鐘以內者佔 43.2％，10-20
分鐘者佔 28.6％，合計在 20 分鐘以內者佔 71.8％(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2004) 。
而由成功大學及康地科技顧問公司在 1998 年所做的調查顯示，87%的腳踏車旅

次時間集中在 20 分鐘以內【20】。由此可推算腳踏車在台灣地區普遍被使用小於

五公里的短程旅次，在此範圍內，腳踏車屬於較步行快速、較機動車輛具能源效

率的運輸工具。相較於小汽車，腳踏車可節省約 10 分鐘之起動時間與停車時間，

約相當可行駛 2 公里路程。換言之，若相關基礎設施完善，對於 5 公里以內之旅

次，腳踏車與汽、機車具有競爭性【21】。 

表 3.2.1 台南市腳踏車旅次長度分佈 
旅次長度（分鐘） 百分比 旅次長度（分鐘） 百分比 

0-5 15.71% 36-40 1.27% 
6-10 35.14% 41-45 0.23% 
10-15 19.42% 46-50 0.40% 
16-20 16.58% 51-55 0.01% 
21-25 3.12% 56-60 0.16% 
26-30 6.99% >60 0.39% 
31-35 0.58% 合計 100.00% 

 資料來源：【20】 

（二）運具比例 
腳踏車佔總旅次之運具比率，依各都市發展狀況有所不同。然而以台灣地區

而言，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機動車輛的增加導致腳踏車使用的比率下降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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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以台北市為例，在民國五十九年腳踏車旅次佔總旅次之 18.85％，僅次

於公共汽車之 43.4％，仍較機車旅次之 15.64％為高(台北市綜合運輸調查規劃報

告，1970)，然而至民國 60 年代以後腳踏車旅次所佔比率逐漸下降，迄今腳踏車

在台北之運具分配比率僅約 2%(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2004)，與自用車(19.8%)與機

車(28.7%)相距甚遠。 
台灣地區腳踏車之使用比率在不同的都市亦有所差異。表 3.2.2 為台北、台

中、台南三都會區運具使用比率分配【20】。由下表可知，相較於台北市(2%)，
台中和台南擁有較高的腳踏車使用比例，其中台南都會區使用腳踏車佔總旅次的

比例更高達 18.10%，相當於每五人就有一人將腳踏車作為交通工具。 

表 3.2.2 台南、台中、台北都會區運具分配比例比較 
 台南都會區(%) 台中都會區(%) 台北都會區(%) 
小汽車 14.5 27.6 19.6 
計程車 0.6 1.1 11.0 
機車 57.3 43.0 32.2 
腳踏車 18.1 12.6 2.0 
公車、客運 5.2 6.5 26.5 
鐵路 0.3 0.4 0.4 
交通車 3.0 3.3 6.3 
其他 1.0 5.5 2.0 

（三）旅次目的 
對使用腳踏車族群的旅次目的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台南市與台北市在使用腳

踏車的型態上有顯著的不同。在台北市使用腳踏車之旅次目的，以短距離健身所

佔比例最高（40％）、其次為健身（27％），次為休閒旅遊（21％）、通勤（5％）、

公車或捷運轉乘（3％）等(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2004) 。然而在台南市。腳踏車

主要的使用目的是通學（佔全部使用腳踏車旅次的 66.74%），若將通勤與通學合

併計算更達到全部的 84.44%，參見圖 3.2.1 所示【20】。針對台南市的家-學校旅

次使用運具比例進行分析，腳踏車之使用便佔了其中的 66.74%。 
從台南和台北的兩個例子，我們可以發現腳踏車兩種主要使用型態。首先腳

踏車是重要的通勤工具，尤其對於學生而言更是如此。上述特性反映到使用者特

性的分析上，便可發現學生為台南地區主要的腳踏車使用族群，而腳踏車使用者

在年齡的分佈上亦以 10 歲至 20 歲的學生族群為主，支持了前述說法，參見下圖

3.2.2 所示【20】。而配合長期以來腳踏車道的興建，台北市亦突顯了以腳踏車作

為休閒、健身功能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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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台南市腳踏車使用者旅次目的分配 
(資料來源：「台南都會區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報告」之家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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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 台南市腳踏車使用者之年齡分佈 
(資料來源：「台南都會區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報告」) 

3.2.2 大眾運輸與機動運具間之選擇行為特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的提高，車輛與駕照的持有率亦逐漸增加。因此，

在一個高度發展的社會引入新的大眾運輸系統，或是進行現有的大眾運輸系統改

善時，如何讓民眾在擁有車輛的同時，亦擁有足夠的誘因不使用車輛而採用大眾

運輸系統作為交通工具成為重要的問題。究竟有多少人在擁有機動車輛的同時，

還會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另外一方面在什麼目的下他們會放棄使用自有的車

輛？  
 用路人在運具的選擇上會隨著旅次型態的不同而有所變化，因此若將總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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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旅次目的的類型及距離住家的距離，可將總旅次分為以下四大類【22】：  

1. 區域及長途旅次； 
2. 通勤旅次（包括工作與上學旅次）； 
3. 以家為起點在行走距離範圍內的旅次（扣除通勤旅次）； 
4. 其他在行走距離範圍外的旅次。 

在區域及長途旅次的部分，由於這類型的旅次出現之頻率較為不定，且使用

者在運具的選擇上受到了目的地與通往目的地所能選擇的交通工具的影響，無法

看出固定的運具選擇型態。因此在扣除第一類旅次後，分別探討其餘三類旅次型

態下運具選擇的狀況： 
1. 通勤旅次 

通勤旅次約佔德國總體運輸旅次的 1/4。與其他旅次型態相較，通勤

旅次的運具選擇具有濃厚的習慣性質。約有 90%的通勤者習慣使用同一運

具進行每日的通勤行為，其中 60%的通勤者固定使用小汽車、12%的通勤

者固定使用大眾運輸，混合採用兩者的進行通勤行為的通勤者僅佔全部的

3%。 
2. 以家為起點在行走距離範圍內的旅次（扣除通勤旅次） 

這部分的旅次包含了以家為中心，半徑兩公里內不包含通勤旅次的所

有旅次，約佔總旅次的 20%，其中步行約佔運具分配比率的一半、採用腳

踏車者接近 20%、機動車輛的佔有率約為三分之一。從使用者習慣來看，

有 60%的使用者僅使用非機動運具、16%的使用者僅使用小汽車，而剩下

四分之一絕大多數是混用小汽車與非機動運具的使用者。整體而言，運具

的固定使用習慣較不明顯，且大眾運輸所佔的運具分配比例極低。 
3. 其他在行走距離範圍外的旅次 

這部分為未歸納到上述型態旅次者，主要包括了購物、休閒及商務旅

次，佔了總旅次數的 43%。由於這部分的旅次目的與旅次長度均不固定，

使得使用者在運具選擇上多所變化且偏向於使用小汽車。此旅次型態內有

60%的使用者僅以小汽車作為交通工具、另一方面僅有 4%和 3%的民眾固

定使用大眾運輸及非機動運具。在混合使用不同運具的部分，20%的民眾

會在汽車與非機動運具間進行選擇、12%會在汽車與大眾運輸間進行選

擇，而都有可能使用大眾運輸、小汽車及非機動運具者僅佔極小部分。 

若將上述旅次型態加以配對，針對在大眾運輸與機動運具間進行運具選擇的

族群進行分析，可發現在不同旅次目的組合下採用小汽車或是大眾運輸的比率如

表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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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不同旅次目的組合下採用小汽車或是大眾運輸的比率 

通勤旅次 區域及長途旅次 其他 大眾運輸 小汽車
O 25% 2%

O 23% 2%
O 31% 25%

O O 3% 1%
O O 10% 25%

O O 6% 25%
O O O 2% 20%

100% 100%總計

旅次別 使用者選擇比例

 
資料來源：【45】 

由表 3.2.3 可知，在單一旅次目的的狀況下，無論是在通勤、區域及長途旅次

或其他類型的旅次，在小汽車和大眾運輸間選擇大眾運輸做為交通工具者之比例

佔全部選擇大眾運輸者的 79%，然而在考慮多重旅次目的的狀況下，選擇大眾運

輸的比例便明顯的變小。 

3.2.3 複合運輸旅次特性 

相較於傳統以小汽車為主要運具的機動車輛環境，人本運輸系統由步行、腳

踏車與大眾運輸工具等多種運具共同組合而成。由於步行與腳踏車的旅行範圍因

運具本身的性質而受到限制，而大眾運輸系統的網路又為火車、捷運、電車、公

車等不同運具的運輸網路交互建構而成，因此在運輸環境人本化後人們使用多重

運具以完成旅次的情形將大幅提高。本節即針對上述現象進行旅次特性的探討，

首先介紹複合運輸旅次的定義，其後針對複合運輸旅次在使用運具、旅次長度和

旅次目的上的特性進行說明。 

一、 複合運輸旅次之定義 
複合運輸旅次(multimodal trip)，係指必須使用兩種或兩種以上的運具且有進

行轉乘(transfer)動作之旅次。在一個複合運輸旅次中，由一個運具所構成的旅次

部分稱為一段(leg)。以實際上的例子來說，一個從家出發，透過步行、公車、捷

運再步行到工作地點的旅次就是複合運輸旅次。與複合運輸旅次相對的就是單一

運具旅次(unimodal trip)，例如以小汽車通勤便是一種單一運具旅次。 
二、 複合運輸旅次之特性 

Rob van Nes(2002)曾利用 1996 年荷蘭國家旅行調查(Dutch National Travel 
Data)內，針對超過 70,000 萬戶所產生之近 600,000 個旅次加以分析，對複合運

輸之旅次特性加以探討，對於複合運輸旅次之使用運具數、運具分配比率、旅次

長度、旅次目的等特性進行探討，茲整理如下： 
1. 運具分配比率 

表 3.2.4 為單一運具旅次與複合運具旅次比率的比較。由表可知複合運輸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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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率僅佔總旅次的 2.9%，然而在使用火車、電車/捷運和公車運具旅次中複合

運輸旅次均佔有明顯的比例（分別為 80.5%、20.4%、21.2%）。反映在複合運輸

旅次內的運具組成比例，火車（59.2%）、電車/捷運(6.4%)、公車(14.5%)合起來

便佔了複合運輸旅次的八成，顯示大眾運輸的使用在複合運輸旅次內之重要性。

大部分的複合運輸旅次使用兩種運具(72%)，使用三種運具者有 26%，而使用超

過三種運具的複合運輸旅次則僅有 2%。 
若從複合運輸旅次起始段(access leg)及終止段(egress leg)來看運具分配比

率，可發現兩者之間存在顯著的不同。如圖所示，無論是在起始段（也就是複合

運輸旅次所使用的第一個旅次）或是在終止段（複合運輸旅次所使用的最後一個

旅次），步行都佔了顯著的比率（分別為 24.5%和 51.3%）。在起始段的部分，複

合運輸旅次主要使用的運具依序為公車、腳踏車、步行，然而在終止端主要使用

的運具則轉變為步行、電車和公車。這個變化最主要在於使用腳踏車與電車/捷
運的比例在起始端和終止端的比例具有明顯的變化。相對於腳踏車傾向於被作為

起始段之運具，電車/捷運由於路線多經過市中心商業區等旅次迄點之所在地而

傾向被作為終止段之運具。另外，在起始段部分使用腳踏車之比率明顯高於步

行，然而在終止段步行所佔的運具分配比率卻遠高於腳踏車。除此之外，小汽車

（駕駛及乘客）及計程車被用來作為起始段或終止段運具的比率都很小，而且在

起始段和終止段之間並無存在明顯差異。 

表 3.2.4 各運具複合運具旅次與單一運具旅次佔總旅次百分比

所有旅次 單一運具旅次 複合運具旅次

[%] [%] [%]

汽車(駕駛) 36.2 36 0.2 0.5
汽車(乘客) 13.1 12.9 0.2 1.6
火車 2.1 0.4 1.7 80.5
電車/捷運 0.9 0.7 0.2 20.4
巴士 2 1.6 0.4 21.2
腳踏車 27.6 27.5 0 0.1
步行 16 15.9 0.1 0.7
其他 2.1 2.1 0 1.7
所有運具 100 97.1 2.9 2.9

複合運輸旅次

所佔百分比

 
資料來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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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起始段與終止段運具分配比例 
資料來源：【46】 

2. 旅次長度 
圖為總旅次與複合運具旅次長度之分佈情形。比較後可發現相較於一般旅次

之長度主要分佈在 20 公里以內的範圍，且隨旅次距離的增加而快速減少。複合

運輸旅次的旅次長度主要分佈在 10 ~ 50 公里的範圍，這使得複合運輸旅次平均

的旅次長度達到 45 公里，是單一運具旅次平均值的 4.5 倍左右。 

0%

10%

20%

30%

40%

50%

60%

0-5km 5-10km 10-20km 20-30km 30-50km 50-75km 75-100km 100-150km >150km 旅行距離

該

距

離

範

圍

內

旅

次

佔

全

部

百

分

比

總旅次 複合運具旅次

圖 3.2.4 複合運輸旅次與總旅次旅次長度分佈比較 

若依照主要使用運具（即旅行距離最長的一段使用之運具）分析旅次長度，

可發現各運具之平均旅次長度及其佔總複合運輸旅次之之百分比如表 3.2.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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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部分主要隨著運具特性的不同而有從 4.3 公里到 50 公里的變化。 

表 3.2.5 各運具之平均旅次長度及其佔總複合運輸旅次之之百分比 

運具別 火車 汽車(駕駛) 汽車(乘客) 公車 電車/捷運 步行

主要使用運具

平均旅行長度
(km)

50 29 39 22 9.7 4.3

佔總複合運輸

旅次之百分比
59.2% 6.2% 7.3% 14.5% 6.4% 3.7%

 

3. 旅次目的 
比較複合運輸旅次與總旅次在各目的旅次上所佔之比率，可發現兩者之間的

不同。如表 3.2.6 所示，相較於一般旅次中佔多數的旅次目的為購物(24.5%)、工

作(17.7%)和社交(15.6%)，複合運輸旅次的目的集中在工作與教育旅次（其所佔

百分比分別為 31.4%和 21.4%），在複合運輸旅次在上述二旅次目的中佔總旅次

的比例分別為 5.3%和 14.0%，亦為所有複合運輸旅次中之最高者。即便複合運

輸的轉乘會造成不便，但民眾仍然願意在通勤及通學旅次上高頻率的使用複合運

輸。這是由於大眾運輸在通勤時間能夠提供較高品質的服務，且在同時私人運具

的服務水準隨著交通量的增加而下降，導致較多的人在這些旅次目的上採用複合

運輸。 
表 3.2.6 複合運輸旅次與總旅次在各目的旅次上所佔之比率 

 總旅次(%) 複合運輸旅次(%) 複合運輸旅次所佔百分比(%) 
工作 17.7 31.4 5.3 
社交 15.6 14.8 2.8 
教育 4.6 21.4 14.0 
購物 24.5 9.4 1.1 
商務 5.3 3.4 3.6 
娛樂 12.4 11.2 2.7 
旅遊 4.3 1.4 10.0 
個人照顧 3.1 1.3 1.2 
接送 6.9 0.9 0.4 
其他 5.6 4.8 2.6 
 

3.2.4 運具鏈分析 
傳統運輸系統評估多從單一運具或單一運輸環境出發，如僅針對公車系統，

或僅針對人行步道系統去進行檢討。如此進行的檢討程序往往侷限於單一運具之

改善，忽略了運輸系統間相互銜接的空間；另一方面，於真實世界中，人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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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運具、多運具的旅次型態完成旅行行為的需求，而非僅僅使用單一運具。因

此本研究首先針對運具鏈進行探討，進一步由運具鏈歸納出癥結所在，最後則提

出量化指標系統。因此，為確認人本交通的問題，應以一個旅次由出發起，到達

目的地止的過程進行分析，亦即為運具鏈分析。 

3.2.4.1 運具鏈結構 

都市運輸系統中之運具，主要可分為私人運輸（Private Transport）、副大眾

運輸（Para transit）和大眾運輸等三類。其分類架構圖如圖 3.2.5 所示。 

圖 3.2.5 都市運輸系統運具集合架構 
透過上述運具使用的旅次過程，可以組合產生旅次鏈。其後從運具集合中將

運具加以組合以產生旅次鏈。運具鏈結規則引入之目的在於將合理之運具組合結

果納入分析。主要依循的規則有三： 

（一）運具鏈以步行開始，以步行結束：在旅運的過程中，無論是使用大

眾運輸或是私人運輸，任何運具鏈的起始與結束均以步行的方式完

成。如一個人要透過私人運具完成某一旅次，則其必然先步行前往

停車處，再由停車處駕駛自用汽車或機車前往目的地，停車後再以

步行到達終點。 
（二）運具鏈中主要運具(main mode)之服務範圍特性為旅次鏈中最大者：

這是由於在運具鏈中，除了主要運具（即佔移動距離比率最長的運

具）以外的其他運具部分，都是為了要去使用主要運具所產生的。

因此主要運具必須具有「移動速率為運具鏈中所使用運具最高」的

特性，以符合追求效率的原則。舉例來說，若要前往五公里外的一

個目的地，合理的運具使用方式是（短程的步行）加（四至五公里

的公車搭乘或使用腳踏車加短距離的步行）。而透過此規則可排除諸

如（走四公里的路）加（坐不到一公里的公車）加（步行）等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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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運具組合。 
（三）停車與轉乘設施之引入：確定欲分析之運具鏈中運具之組合後，必

須將停車與轉乘設施納入分析的架構中，以保持分析涵蓋範圍的完

整性。之所以會在此步驟將停車與轉乘設施引入，是因為停車或轉

乘設施的出現與否，與運具的組合有絕對的相關性。運具與運具間

之轉換需要停車或候車/轉乘設施之輔助。在步行、私人運輸與大眾

運輸/副大眾運輸間之轉換所需使用到的轉乘或停車設施可整理如圖

3.2.6 所示： 

私人運輸
大眾運輸
副大眾運輸

步行

停車 轉乘

停車
轉乘

轉乘私人運輸
大眾運輸
副大眾運輸

步行

停車 轉乘

停車
轉乘

轉乘

 
圖 3.2.6 運具轉換所需使用之轉乘或停車設施 

經過上述篩選及組合之步驟後，可以得到案例所應分析之運具鏈架構。一個

典型的運具鏈分析架構如圖 3.2.7 所示。從起點至到迄點可能透過步行直接到

達，亦可能透過步行前往停車設施後利用腳踏車、汽車、機車等私人運具前往目

的地，或前往候車設施搭乘副大眾運輸或大眾運輸工具，且在大眾運輸系統間可

能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轉乘行為。 

 

 

 

 

 

 

 

 

 
圖 3.2.7 典型的運具鏈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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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題探討與方案產生 
當我們面對一個運輸環境時，我們如何判斷它是「人本的」？抑或是「不人

本的」？到底一個「不人本」的運輸系統會有怎樣的問題，是需要我們去改善的？

本節之內容，即針對此一問題發展出一個以人本運輸環境之角度出發之檢討架

構。透過這個檢討架構，我們得以瞭解我們所面對的運輸系統有何問題，在哪些

環節上需要改善以達到「更為人本」的運輸環境之要求。 

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所研究之對象為大型城市，因此運具鏈的組成會較一

般中、小型城市複雜，故可透過使用者利用各種運具完成旅運行為的過程，亦即

由「旅次起點→步行→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運具使用(腳踏車、

大眾運具、汽車、機車) →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步行→旅次迄

點」，加以分析。由於運具選擇的種類繁多，本研究無法一一列舉，故僅以一簡

單案例作為說明可能遭遇之課題，如圖 3.3.1 所示，並將其整理如表 3.3.1。 

 

 

 

 

 

 

                                     
圖 3.3.1 運具鏈說明 

1. 旅次起迄點至停車/候車設施之步行環境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人行空間與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2. 旅次起迄點至停車/候車設施之腳踏車使

用環境 

 缺乏腳踏車道 

 腳踏車道鋪設不連續 

 腳踏車與機動車輛發生衝突 

 腳踏車使用空間與機動車輛使用空間分隔不明確 

3.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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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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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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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設施 停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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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設施
腳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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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車

公車 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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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

腳踏車腳踏車

旅次起 旅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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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車設施缺乏到站資訊系統 

 候車設施天候防護措施不良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隔 

4. 停車設施 

 缺乏停車空間 

 停車空間被佔用 

 停車設施動線規劃不良 

 周邊停車設施設置不足 

 停車資訊標示不清 

5. 大眾運輸系統（公車系統）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公車路線不足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低底盤) 

 車內照明不足 

 公車內部裝潢老舊或設計不良 

6. 道路環境 

 車輛間發生衝突 

 車道被佔用 

 道路擁擠服務水準差 

 行進路線受路側活動干擾 

 

 



 

71

表 3.3.1 各環節人本運輸系統評估課題 

步行環境 腳踏車環境 公車 汽機車使用環境 候車設施 停車設施

可行性 缺乏人行空間 缺乏腳踏車道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道路空間提供不足 候車設施數目不足 停車設施數目不足

人行空間寬度不足 腳踏車道寬度不足 公車路線數不足 道路寬度不足 候車設施空間不足 停車設施空間不足

人行空間鋪設不連續 腳踏車道線型設計不良 道路擁擠服務水準差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腳踏車道鋪設不連續 車行動線發生嚴重衝突

安全性 人行空間與車輛發生嚴重衝突 腳踏車道與車輛發生嚴重衝突 公車行駛速度緩慢 照明不足 候車設施照明不足 停車設施照明不足

人行空間照明不足 腳踏車道照明不足 公車加減速過大 鋪面品質不佳 候車設施被佔用 停車設施被佔用

人行空間鋪面品質不佳 腳踏車道鋪面品質不佳 公車急彎造成搖晃 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隔 停車設施被障礙物阻隔

人行空間與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腳踏車道與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扶手、拉環等輔助設施不足 標誌標線號誌系統不良

腳踏車道障礙物過多 行進動線受路側活動干擾

防災性 公車照明不良 是否留有緊急車輛通過空間 候車設施逃生指示不足 停車設施逃生指示不足

公車逃生指示不足 候車設施防災設備不足 停車設施防災設備不足

公車防災設備不足 候車設施疏散動線規劃不良 停車設施疏散動線規劃不良

舒適性 人行空間可休憩空間不足 腳踏車道可休憩空間不足 公車疏散動線規劃不良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停車設施天候防護設施不足

人行空間天候防護設施不足 腳踏車道缺乏綠美化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 候車設施天候防護設施不足 停車設施缺乏綠美化

人行空間缺乏綠美化 公車內裝老舊或設計不良 候車設施缺乏綠美化 室內停車設施空氣污濁

人行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候車設施缺乏無障礙設施 停車設施缺乏無障礙設施

可親近性 人行空間無法連結服務性設施 腳踏車道無法連結服務性設施 道路缺乏綠美化 候車設施區為過於偏僻 停車設施區為過於偏僻

人行空間連結服務性設施距離過長 腳踏車道連結服務性設施距離過長

簡易性 人行空間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腳踏車道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司機原服務態度不佳 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候車設施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停車設施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人行空間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腳踏車道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公車車內缺乏導引資訊系統 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候車設施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停車設施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公車車內缺乏指示資訊系統 候車設施缺乏到站時刻表 停車設施收費系統操作不易

公車收費系統操作不易

運具與設施指標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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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本節為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的建置，評估指標的選取概念與人本交通系統

相關課題配合，設計出初步的評估指標，並藉由小範圍試評後，進行調整、修正

作業。 

3.4.1 指標篩選與初步建置 

指標的建置，主要是希望對現況達到描述、評價與解釋，對潛在的問題達到

預警與輔助決策等功能，因此在設計與選取指標的時候，必須能夠符合一些基本

特性。由於目前並沒有現存的人本交通評估指標，本研究在參考國內外與人本交

通相關概念之研究後，擬定出一初步評估指標，希望藉此引發對於人本交通系統

評估方式之探討，再完整建立指標系統後，能夠產生完整評估架構，在未來可提

供各區域作為發展人本交通系統的評估與發展方向之引導。 
本研究依據「人行空間綜合評估指標建立之研究」【17】，所作之部份分類，

將人本交通評估面向分為「交通功能性」與「使用親和性」兩大類加以考量，交

通功能性注重「通行安全性」、「通行可及性」與「空間防災性」。使用親和性注

重「使用舒適性」、「使用可親近性」與「使用簡易性」，應用於運輸系統各環節

之評估上，整理出可供檢核之相關課題於圖 3.4.1。 

交通功能性

使用親和性

通行可行性

通行安全性

空間防災性

使用舒適性

使用可親近性

使用簡易性

人本運輸評估體系

 

圖 3.4.1 人本運輸系統評估面向 
由於上述評估課題眾多，無法全部納入評估指標中；且部分課題涉及使用者

感知，在量化上會有問題產生。因此本研究擬根據對於目前交通現況的觀察，從

各項中挑選出較為重要的考量或較易獲得改善成效之項目，作為初步指標系統的

建立。 
本研究認為，在人本交通系統發展中，是希望從根本提升對人本質的重視，

即由使用者的觀點出發，以其完成一趟旅運的過程中，所面臨的選擇、衝擊與潛

在危機加以思考，建構整體交通環境的規劃運作。 
因此在人本交通評估指標的建置上，便可由使用者的觀點出發，透過運具鏈

的模式，亦即由「旅次起點→步行→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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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腳踏車、大眾運具、汽車、機車) →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步行→旅次迄點」的整個過程中，所接觸之課題加以分析，以整體交通環境在

交通功能性與使用親和性兩個面向進行考量。針對人本交通系統發展的考量，依

面向分述如下： 

1. 交通功能性：交通系統所提供之環境，對於使用者在整個旅運過程中能達到

安全、可及、順暢等績效。 
(1) 人行空間的確保：在使用者的整個旅運過程中，無論使用何種運具，必

定依靠步行來完成整趟旅次。因此，必須具有足夠的人行空間與設施，

才能滿足步行的需要。 
(2) 人車衝突的減少：相較於車輛，行人速度較慢、面對衝突的損害程度較

大，在道路上屬於弱勢，因此在人本交通系統的發展下，必須減少人車

衝突的機會，並且將衝突可能產生之危害降至最低，以增加行人的安全

感，提高步行意願。 
(3) 路邊停車的降低：路邊停車的方式雖然可能增加機動車輛使用者的旅次

目的地的可及性，但對於後續完成旅次的步行會產生較嚴重的阻礙。因

此降低路邊停車位的提供，引導車輛停放置路外停車場，減少路邊干

擾，增加可供行人使用之空間。 
(4) 大眾運輸的便利：相較於機動車輛而言，大眾運輸工具具有較高的道路

利用率，對於交通狀況可達到較佳紓解。透過班次、路線、站位等調配

增加大眾運輸的便利性，方便用路人使用，增加其放棄使用機動車輛完

成旅次的可能性。 
(5) 健康運動（腳踏車）的普及：近年來基於健康與環保的考量，提出綠色

運具的概念，因此提倡使用具有健身目的與對環境無汙染的腳踏車。藉

由提供良好的腳踏車空間與停放設施，可以促進腳踏車在通勤、通學與

遊憩旅次的使用率。 
2. 使用親和性：交通系統所提供之環境，對於使用者而言具有人性、親和、科

技、舒適、健康等考量。 
(1) 社區巷道的寧靜：由於社區巷道中道路路幅較為狹窄，若是存在有大量

的通過性交通，會產生噪音、空氣汙染，增加巷道內人車衝突的機會，

使附近居民生活品質下降。透過交通工程方法進行社區巷道的改善，如

設置減速丘、路口車道縮減等，可以提供較為健康與安寧的生活環境。 
(2) 交通資訊的充足：無論使用何種運具，均需要以靠交通資訊的提供來順

利完成旅次，如大眾運具的班次及路線資訊、機動運具的停車設施導引

資訊、各運具間的轉乘資訊、道路即時狀況資訊等。透過較完善的交通

資訊提供，可各運具達到更親和及可靠的使用。 
(3) 人行環境的舒適：人行空間整體營造出的氛圍，對於行人的使用意願與

環境美觀均會造成影響，如果一個區域的人行空間單調、髒亂、陰暗，

不僅對整體市容會有不良的影響，對於行人的吸引力與安全感認知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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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降。以植栽、街道傢俱與道路配置規劃，來創造一個舒適的人行

環境，不僅可以鼓勵行人使用，更可以提升整體市容景觀美化。 
(4) 運輸系統的整合：完成一趟較長途的旅運行為，有時候無法仰賴單一運

具來達成；尤其在使用大眾運具時，中、長途的旅次，時常需要兩種以

上之運具，將旅次起點與迄點加以銜接。因此，達到各種運輸系統間的

整合，才能夠有效率的完成整趟旅運過程；亦有助於發展運具層級化的

概念，按照不同規模大小的區域，依運具特性加以區隔，建立出環狀運

具體系，以促使各種運具妥善使用。 

本研究在指標設計與選取上，並非過去以目標價值導向的評估方式，而是以

建設方案導向來進行思考；因此指標的選取亦與目標價值導向之指標選取有不同

考量。在選取時以下列三項加以判斷：(1)針對「人」的部份考量：因為探討的

對象主要為「人」，故選取時會著重在與人相關的項目，以朝向人本交通系統發

展；(2)結合建設方案：既為建設方案導向思考，便是希望透過建設方案來整合

理論與實務，引導現有交通環境改造的進行；(3)易有執行效果：由於國內推動

人本交通概念尚在初期階段，要整體改變現有交通環境實屬不易，因此以執行成

效較為明顯者為優先考量，讓民眾容易體會出差異，拉近現實環境與願景的距

離。在篩選過後訂定之人本交通評估指標，與建設方案相互整合，建構出一完整

評估體系標準；未來實際執行時，可每三年內或五年內進行通盤檢討，根據當時

發展情況，並參考人民建議，對所納入之指標項目與權重進行調整、變更，以達

到因時因地的考量。 
初步訂定出 12 項人本交通評估指標，藉以了解各區域在交通功能性與使用

親和性兩方面的現況與改善空間，供以該區域作為未來發展人本交通系統的規劃

方向參考。 
各項人本交通評估指標內涵簡述如下：  

1.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空間路段長的比例 
人行空間包含了騎樓、人行道、廣場…等，在空間配置上可簡單分為供公共

設施區(含街道傢俱、號誌等)、步行區。一般而言，具備足夠人行淨空間的路段

範圍越多，能夠較完善的提供行人舒適步行的空間。因此人行淨空間的比例，對

於城市發展人本交通系統的規劃思考是相當重要的。 
2.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人行具有保護時相的比例 

保護時相在此定義為「保護行人不會受到轉向車流干擾的時相」，包括行人

專用時相與可避免轉向車流干擾之保護時相。「行人專用時相」是指將穿越路口

的部分時間挪給行人使用，使其進行各方向(包括對角穿越)之穿越，而其他車輛

禁行的現象；其設立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提高行人穿越路口的安全性。然斜角交叉

之行人專用時相須具備足夠之行人流量才可達到效用，因此鼓勵發展與車流不同

向之保護時相，增加對行人的安全保障。 
一般的路口大多僅設置行人專用號誌，係配合行車管制號誌使用，以附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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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行人」及「行走行人」圖案之方形紅、綠兩色燈號，管制行人穿越街道之行止，

設於交岔路口或道路中段。然此號誌的設置雖有助於行人遵行，但對於行人的保

護並不是相當完善，因其會受到右轉車的干擾，產生衝突點，如圖 3.4.2 所示。 

 

圖 3.4.2 人車衝突點(資料來源：【37】) 
因此，要判別一城市是否具有完善的人本交通系統，行人保護時相的設置比

例可以作為避免人車衝突、保障行人安全的評估方向。實際評估上，由於「保護

行人不會受到轉向車流干擾的時相」中避免轉向車流干擾之號誌化路口數計算不

易，因此在計算時以行人專用保護時相為優先考量。 
3.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長度的比例 

停車設施可分為路邊停車設施與路外停車設施，其中路邊停車設施之劃設是

在路權劃設時所預留出停車空間之路權，供給汽、機車使用，增加其達到目的地

之可及性。然路邊停車設施劃設佔道路空間規劃比例越大，可供行人或其他運具

運行的比例就相對減少。 
在考量道路有限寬度之情況下，若能減少提供路邊汽車、機車停車之路段比

例，可以使道路空間進行更適宜之規劃，如拓寬人行道、劃設腳踏車專用道等，

提高對非機動運具使用者之尊重，在人本交通系統的建立上亦為重要考量。實際

評估上，以街廓為判斷依據，若街廓中劃設有汽、機車停車格或停車彎，則視整

個街廓長度為有路邊停車。圖 3.4.3 為計算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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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無路邊停車路段長度計算方式示意圖 
4.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腳踏車道之劃設是於車道空間或人行道空間上，依據腳踏車行駛特性，劃設

出特定車道空間提供腳踏車優先使用，可分為運輸型與遊憩型兩類，主要目的在

保護腳踏車騎士與行人之安全。在台灣地區，腳踏車道的劃設主要配合觀光遊憩

之用；由於在市區道路機動車與大型車(公車、大貨車等)流量較大，且人行道空

間恐不符使用，因此運輸型腳踏車道之劃設較不普遍。 
近年來由於綠色運具的推動，在市區道路佈設腳踏車道的構想逐漸受到討

論。基於人本交通系統概念下，鼓勵民眾使用綠色運具，並提供良好的使用環境；

在市區道路佈設運輸型腳踏車道，以佈設長度為優先考量項目，以路段連續性為

輔，期望增加對於腳踏車使用者的重視，因此將此項納入評估指標中。實際評估

上，以街廓為單位計算市區腳踏車道(專用車道或混合車道均納入計算)的佈設長

度。圖 3.4.4 為計算方式示意圖。 

圖 3.4.4 腳踏車道長度計算方式示意圖(以佈設於人行道為例) 

5. 大眾運輸服務覆蓋面積之人口數(以車站 500 公尺內之居民)比例 
大眾運輸的推動為人本交通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步行與腳踏車的旅

行距離較短，透過大眾運輸系統的普及，可以提高旅次目的地的可及性。 
以台灣目前所提供之區域內大眾運輸服務而言，可分為公車系統與捷運系統

兩類。公車停靠站平均站距約在 400 ~ 600 公尺之間，捷運場站則為 1000 公尺左

右；而研究中服務涵蓋範圍以較為廣泛之公車系統為主要考量，因此設定在停靠

站涵蓋直徑 500 公尺內之面積下，可接受服務之人口數比例。 
若考慮大眾運輸服務涵蓋面積，理論上應該亦須將班次密度一併納入。但班

次密度與該路線上各站位點之需求量呈現一關係：即需求量越大，班次越密集，

反之則越稀疏。此種關係若要透過同一項指標呈現，可能須以權重方式表現，導

致指標的評估程序更加繁複。建立時為求簡化指標評估方式，故在此暫不列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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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未來可能可透過班次密度設計權重，或以一般性指標「每日公車服務班次提

供低於 10 分鐘(分鐘數僅為舉例)之比例」來加以評估，使其評估更趨完備。 
6.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減速)設施之路段比例 

減速交通寧靜設施包括高凸路面、減寬設施、分隔島設施、交錯設施、路面

變更、路寬縮窄等，目前已有很多路段設置有減速丘(bump)，因其在設置上較為

簡易，且在抑制機動車輛駕駛速度上有不錯的效果。 
在人本交通系統發展中，希望能夠透過良好交通環境的規劃，提高整體生活

品質，而巷道多為居住空間所利用，機動車輛行駛其中所帶來噪音與安全上之顧

慮，會降低居民生活品質。因此，將巷道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比例，納入判斷城

市人本交通發展程度的評估指標中。交通寧靜設施眾多，在此專指降低車輛行駛

速度之減速設施。透過在巷道設置減速設施，可減少機動車輛行駛其中所帶來噪

音與安全上之顧慮。 
7.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可變資訊標誌（Changeable Message Sign，簡稱 CMS）為設置於平面或高速

公路路段中，提供路段交通資訊，包括交通壅塞、車禍事故、施工改道、天候不

良，及特殊路況等，亦可提供路網改道建議，當前方道路壅塞或發生事故時，提

供駕駛人改道之建議，供駕駛人參考，掌握道路車行狀況。 
擬定以具備可變交通資訊之路線比例為評估指標之一，確保對道路系統達到

最有效率的運用，並使各運具使用者在旅運過程中能夠對到達旅次目的的路線、

時間做出較具可靠度的估算，以符合人本交通系統的訴求。 
為達到對於即時資訊的評估，本研究所考量之可變交通資訊系統(CMS)，限

定在提供「動態導引訊息」之設施，對於不隨前方道路狀況改變、僅提供靜態資

訊者不納入評估範圍。透過設置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可使機動運具使用

者在旅運過程中能掌握到達旅次目的的路線、時間等資訊，並在必要時加以改道。 
實際評估上，以由市中心往外延伸出之主次要聯外道路為基本單位，計算設

置路線數，各道路路線上無論設置數量為何，均視為一條路線。如某城市具有五

條主次要聯外道路，其中有一條有設置動態可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則視為 20%。 
8.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的比例 

由於部分大眾運輸車站設於平面道路路邊或高架，日照、降雨等天候變化對

於使用乘客影響很大，為提供乘客較舒適的候車環境，因此大眾運輸場站之候車

設施具有對於天候防護功能的基本要求，以應付天候狀況的轉變。由於具備遮

日、避雨等天候防護功能的候車設施顯示對於旅運乘客的重視性，對於提昇大眾

運輸服務品質有所助益，且符合人本交通系統的概念，因此以此項來確保旅運乘

客在候車過程之舒適性。 
實際評估上，計算具備天候防護功能的候車設施(或在騎樓設有座椅可供休

憩與天候防護功能)之站點數量，再與總數量加以比較。 

9.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具備大眾運輸是否設置 P&R 專用設施

點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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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 P&R 指的是利用私人汽車作為轉運工具，乘客藉由開車方式到達車

站，將車輛停放在停車場後，再使用大眾運輸前往目的地。透過大眾運輸場站附

近 P&R 設施的設置，可以藉由小汽車與大眾運具間的轉乘方式，抑制小汽車進

入市區，用以減少交通壅塞問題。 
由於人本交通系統對於交通現況問題的關注，在無法完全抑止私人機動運具

使用的情況下，希望透過 P&R 設施的設置，使小汽車由主要運具轉變為用以進

行轉乘之運具，避免大量小汽車在市區道路行駛，紓解現有市區道路容量不足之

問題，提供更舒適的交通環境。因此將聯外高快速道路與主次要道路周界 P&R
設施點的比例，列為人本交通評估項目之一。 

本研究所指之 P&R 設施，必須專為轉乘設計，而不考量與大眾運輸場站恰

巧銜接之一般路外停車設施點。實際評估上，針對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

周界部份之大眾運輸場站(包括高鐵、台鐵、城際客運、捷運等大眾運輸場站)，

計算具備有 P&R 專用設施點之場站數量，與大眾運輸場站數量加以比較。若某城

市為於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部份之大眾運輸場站共有 15 處，其中

有 3處於場站內或外設置有 P&R 專用設施，則比例為 20%。 
10.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區

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聯外大眾運輸系統滿足城際間的運輸需求，而進入欲前往之地區後，銜接往

目的地的轉乘設施便顯得相當重要；透過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的提供，能夠提

供由外地進入城市的旅運者到達旅次目的地的便利性。轉乘設施站按規模大小分

類，可分為設施最為完善且具有規模的大型轉運中心、足以提供車輛停等調度與

兼營部分商業活動的轉運集散站，及僅提供車輛臨時停靠上下乘客而非常時間駐

留的小規模轉運招呼站三類。【2】 
在人本交通系統發展下，希望透過大眾運具的整合，達到不使用或僅少量使

用私人機動運具的情況下，即可滿足旅次需求。而聯外大眾運輸與地區大眾運輸

的轉乘可以提高大眾運具整體服務範圍，增加聯外大眾運輸的可及性，因此將其

設定為城市人本程度的評估項目之一。 
而在轉乘設施站的判定上，本研究限制在專門設計之轉運站，強調城際與地

方大眾運輸聯繫之便利性，藉以鼓勵私人運具轉移至大眾運具使用。實際評估

上，針對聯外大眾運輸路線進入都市周界附近所設之轉運站進行判斷，若未設置

則為 0%；有設置之情況，考量轉運站所涵蓋之路線數，若共有 20 條路線經過，

透過轉運站所提供之服務路線有 5 條，則為 25%。 
11.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交通資訊的提供對於提昇大眾運輸系統可靠度相當重要，給予乘客適當的班

次時刻表資訊，可減少等候時間的不確定性，提高時間利用效率。而在班次提供

項目上，可分為固定班次與平均班距兩類，公車系統方面，除少數運行班次較少

之路線提供固定班次外，大多以平均班距的提供為主。 
雖然固定班次較平均班距更能夠給予乘客較明確的指示，但在營運路線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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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較高的情況下，會帶來資訊提供過於混亂的現象。因此，在人本交通評估項目

中，目前僅要求具有平均班距或固定班次資訊即可，不要求一定得提供確切班次

時刻表，但以能透過到站資訊系統提供確切到站資訊為最佳。未來希望能夠透過

各站點與線上即時資訊系統提供確切到站時間資訊，給予乘客更明確的資訊，避

免不確定性的產生，使乘客得以對整個旅運過程進行適切之安排。 
12. 人行道上具備植栽景觀設計之路段長比例 

人行道上之植栽景觀設計應具備連續性，以達到遮蔭、空氣污染防制、調和

氣溫、美化與綠化市容等效果，提供行人一個良好的步行環境，使人行道更具有

吸引力。對於一個人本交通導向的城市而言，良好的步行環境相當重要，因其為

對於人本質的價值提昇；無論何種運具組合，均需以步行來貫穿整趟旅運過程。

因此以人本交通系統觀點，必須朝向達到人行道植栽景觀設計的要求努力。人本

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基本定義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定義 
考量
面向 評估課題 指標名稱 指標定義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

空間路段長的比例 
100%×

總路段長度評估範圍

障礙物佔用之路段長度或臨時未被機踏車  
行人空間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

之路段長度的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段長度

汽機車之路段長度路肩無劃設或違規停放  

腳踏車道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

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段長度

車道之路段長度道路或人行道具有腳踏  

步行安全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人行

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交叉口數

之交叉口數具有行人專用保護時相  

交

通

功

能

性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大眾運輸服務覆蓋面積

之人口數(以車站 500 公

尺內之居民)比例 

100%500
×

評估範圍總人口數

口數公尺範圍內可服務之人在各大眾運輸場站  

行人空間 
人行道上具備植栽景觀

設計之路段長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段長度

段長度蔭效果的綠化植物之路人行道路邊具有可達遮

交通寧靜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

靜設施之路段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段長度

靜設施之路段長度巷道內具有減速交通寧  

道路資訊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

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

統之路線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線數

訊設備之路線數路段上具有可變交通資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

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

例 

100%×
評估範圍總候車設施數

眾運輸候車設施數具有天候防護措施之大  

使

用

親

和

性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

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100%×

評估範圍總路線數

運輸路線數提供班次時刻表之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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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

要道路周界具備大眾運

輸是否設置 P&R 專用

設施點之比例 

100%×
站點數評估範圍大眾運輸

R專用設施點之站點數&具備大眾運輸P
 

城際交通

轉乘設施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 (含
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

輸等 )在都市周界附近

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乘

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100%×
站附近總路線數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

數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
 

3.4.2 指標修正 

為了檢視評估指標的適用性，本研究在是否符合代表性與方便性等考量下，

在台南市針對上述 12 項評估指標進行初步調查，作為指標適用性之修正依據。 
根據實際評估的結果，發現部分指標具有較難評核或可改進之空間，並且針

對評估範圍尺度不同而須稍作調整。以下針對部分可再修正之指標進行探討。 
1.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空間路段長的比例 

由於我國機車的持有及使用率相當高，而路外停車空間出現供需失衡的現

象，故為解決停車問題所帶來之問題，常利用人行道或騎樓的空間停放機車。因

此，若以「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空間路段長的比例」為指標評估是否為人本，

恐造成過於嚴苛且不合理之情形。 
根據在台北市區試評之結果顯示，若是道路路幅夠寬，在人行道規劃上，即

使保留機車停放空間(包括停車彎與停車格)，並不會對行人步行時之舒適程度造

成困擾，如圖 3.4.5 所示，是故此項指標可以修正為「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

度大於 1.8 公尺的路段長比例」。惟本研究中所探討的人行淨寬度，為簡化標準

值之範圍設定，僅包含人行道，不考慮騎樓的寬度。實際評估上，選取整個街廓

中人行道寬度最窄處加以判斷，大於 1.8 公尺則納入計算。圖 3.4.6 為計算方式

示意圖。 



 

81

 

圖 3.4.5 勝利路(台南一中附近)之人行道 

 
圖 3.4.6 人行道淨寬度計算方式示意圖 

根據「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究」【19】指出，一般人所需之行

走空間的寬度包含了行走寬度、逗留寬度與活動寬度，因此，其基本的寬度如圖

3.4.7 至圖 3.4.9 所示。一個人的基本行走寬度為 0.75 公尺。若兩人並排行走，則

需要寬度約 1.50~2.50 公尺；除此之外，考慮行動不便者（包含使用輪椅者）所

需的使用淨空間寬度為 1.5 公尺。故為提供二人並肩舒適行走，人行道淨寬度的

要求以大於 1.8 公尺寬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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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行人空間之寬度基本需求（單位：公尺） 

 

圖 3.4.8 行動不便者之行人空間寬度基本需求（單位：公尺） 

 
圖 3.4.9 乘坐輪椅者空間基本需求（單位：公尺） 

2. 大眾運輸服務覆蓋面積之人口數(以車站 500 公尺內之居民)比例 
兩公車停靠站之站間距離影響了乘客的旅次時間、乘車之便利與舒適，由於

步行可容忍時間上限為 10 分鐘，因此站間距離的不同，會決定各站所能涵蓋之

面積（服務範圍）。根據周義華【39】之研究提出，站間距離的設定應考量公車

車行速率、停車干擾程度等，且站間距離的設置應以達到乘客旅次時間和之最佳

化。一般而言，目前公車停靠站位平均站距約在 400~600 公尺之間，因此在服務

涵蓋範圍的評估上，以車站 500 公尺內之居民為考量。 
但一個區域範圍內所涵蓋之人口數，即服務涵蓋面積之潛在需求，不易被準

確估計；因此在人口數難以調查之情況下，將此項指標修正為「大眾運輸服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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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之面積(以車站 500 公尺內)比例」，以簡化評估繁複程度。但若調查範圍中可

以取得服務涵蓋人口數之資料，則仍然以人口數進行較準確之估算。 
在實際進行評估時，由於部份場站兩兩間距小於 500 公尺，服務範圍可能重

疊，且重疊比例不一致，難以界定其重疊範圍。但若就使用者的觀點考量，場站

服務範圍的重疊可以增加使用者搭乘的選擇性，在此視為服務品質之提升，因此

一併納入計算。實際評估上，以各場站設施點計算出直徑 500 公尺(即半徑 250
公尺)所涵蓋之面積，再與整個都市面積加以比較。 
3.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路段比例 

減速交通寧靜設施的佈設，若均以路段為考量，在評估調查時會顯得過於繁

複，應該按照不同城市尺度考量，而對評估的方式加以改變。以大型城市而言，

若以設施佈設路段比例進行判斷，就必須收集城市內完整巷道設置資料，在調查

過程上相當費時；因此基於效率方面的考量，可以將其以村、里或由主要道路劃

設出之街廓為基本單位，將指標修正為「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

比例」。而就小型都市或社區方面，再明確就「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

路段比例」進行評估。 
4.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針對小型都市或社區而言，此項評估指標的意義不明顯。因為其涵蓋範圍較

小，對於交通資訊的需求並不如大型城市來的高，如果以此項目進行評估，達成

率必定相當低；而在區域內設置可變交通資訊，對於整體交通環境的改善成效亦

不大，因此將此從小型都市或社區評估項目中刪除。 
5.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

點之比例 
原本 P&R 設施的設置，僅針對私人汽車進行探討；但根據交通部統計資料

顯示，在台灣的運具分佈上，機車佔機動運具總比例近 67%，而私人小汽車比例

不到 30%，由運具結構顯示出龐大的機車車流，對於交通狀況有相當程度的影

響。因此若僅考量 P&R 設施，對於私人運具與大眾運具之轉乘概念推行上成效

有限。但在大型城市方面，因為將聯外高快速道路納入考量範圍，以判斷透過城

際運輸達到該城市後的停車轉乘設施程度，不適合將機車停車轉運方式納入指標

中。 
在評估過後，對指標進行修正。將評估對象分為大型城市與小型都市或社區

兩類，大型城市的評估項目維持不變，而針對小型都市或社區則將指標修訂為「主

次要道路周界具備大眾運輸 M&R（機車停車轉乘）與 B&R（腳踏車停車轉乘）

設施點之比例」。 
6. 人行道上具備植栽景觀設計之路段長比例 

台灣地區目前人行道上的植栽設計呈現良莠不齊的現象，許多人行道均具有

植栽，帶是否可達到遮蔭、空氣污染防制、調和氣溫、美化與綠化市容等實際效

用卻不明顯。植栽景觀設計的數種大小、種植間隔距離等均會對整體效果帶來影

響。圖 3.4.10 至圖 3.4.12 的植栽景觀，對於用路者會帶來不同的觀感跟效用程度，



 

84

因此以設置路段長度來作為評估依據並不適合。 

 
圖 3.4.10 勝利路(大學路西段與小東路間路段)之植栽景觀 

 

圖 3.4.11 育樂街之植栽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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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 安平路(平生路與古堡街間路段)之植栽景觀 

根據「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究」【19】中之行道樹栽植方法，

訂定行道樹之植栽間距以樹木長為大樹後樹冠不相衝突為宜，大型樹冠樹種植栽

間距 8-15 公尺，小型樹冠樹種植栽間距以 4-6 公尺為依據；在配合對人行道遮

蔭效果之考量下，設定各植栽之佈設以符合「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

究」之植栽間距，且以能達到實際遮蔭效果之樹種(如喬木)為主，故將指標修正

為「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長比例」。 
實際評估上，以街廓為評估單位，計算植栽在人行道上之投影長度，再加以

轉換為比例，圖 3.4.13 為計算方式示意圖。 

 
圖 3.4.13 植栽路段長比例計算方式示意圖 

7.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增設) 
在試評中發現，目前指標的訂定缺乏對於學童安全的保障，基於社會公平的

角度考量，孩童為步行者中較為弱勢的一群，且孩童對於危機的感知程度較低，

不易察覺道路周遭之潛在危險，因此應於學校附近之通學巷道設置保護設施，以

確保學童安全。 
在評估方式上，大型城市由於範圍內涵蓋之路段數量龐大，以路段方式評量

的意義較不明確，因此將指標訂定為「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Ｗ

WW
植栽比例＝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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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型都市與社區則可採用路段方式進行評估，因此訂定為「具備通學巷保護設

施之路段比例」。 
實際評估時，則計算具備有通學巷保護措施之小學學區或路段。本研究所指

之保護措施包含「注意學童」、「禁止車輛進入」之標誌與上、下學時段之車輛管

制措施等。 
經過初步評估結果進行修正，得到更切適的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在修正

過程中，在指標評估方式上，部份針對大型城市與小型都市或社區兩種尺度做出

區隔，使指標盡量達到評估簡便性、顯著代表性等訴求。表 3.4.2 為大型城市層

級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架構，附錄表 1 則為按城市規模層級區分後之人本交通

評估指標檢核項目表。 

表 3.4.2 大型城市層級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架構 
目

標 
考量

面向 
評估課題 指標名稱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行人空間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腳踏車道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步行安全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交
通
功
能
性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範圍)比例 

行人空間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交通寧靜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 

道路資訊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人
本
交
通
系
統
評
估
指
標 

使
用
親
和
性 

城際交通

轉乘設施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區大

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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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級門檻值訂定與權重分配 
本節為各項指標分級門檻值與權重的訂定。本研究採用專家問卷方式，設定

各指標分級門檻值與權重，建構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評分機制，以供使用。 

3.5.1 分級門檻值訂定 

在建立較完整之評估指標後，後續將擬定評分等級，以達到可供實際評估之

用。評分方式以百分比為門檻值單位，以 100%為基礎，根據各項指標門檻值分

為 A、B、C、D、E 共 5 級分，訂定出各等級之百分比範圍；門檻值的訂定可採

用研究人員主觀經驗判定、模糊理論(fuzzy)之民眾感受度對應、群體決策等方

式。為避免個人主觀判定容易過於偏頗，且部分設施或概念目前在台灣尚未為民

眾所了解，若採用模糊(fuzzy)理論方式評估並不合適，因此採用專家問卷調查形

式。為避免權重數值之結果偏頗，分別邀請產、官、學三界中專精於人本交通之

專家學者共 28 位，進行問卷填答；惟因專家分屬於各縣市，當面訪談過於耗費

人力與時間，故以郵寄方式。經過統整後，作為門檻值設定之依據。表 3.5.1 為

問卷回收結果。 
表 3.5.1 問卷回收結果 

所處單位 問卷份數 未回收份數 回收有效份數 百分比 
學術單位 11 0 11 100.0% 
政府單位 8 1 7 87.5% 
產業單位 9 2 7 77.8% 

本研究採用『0,100』的尺度，分成 A~E 五個等級，尺度值越大，表示趨近

於越佳或越完善的程度，反之則趨近於越差或越不完善的程度，各等級代表意義

請見表 3.5.2。 
表 3.5.2 評估等級與意義 

等級 說明 
A 極符合人本概念 
B 符合人本概念 
C 達到人本基本標準 
D 不符合人本概念 
E 極不符合人本概念 

彙整國內與人本交通相關之 25 位專家學者意見，根據指標所具之意涵與目

前國內現況大略的概述提供下，產生出各指標之初步門檻值，可以作為各縣市在

進行人本交通發展過程的成效評比依據。門檻值結果整理於表 3.5.3，其中各分

級組間距為 15 以上者超過 95%，可避免因級距過小而產生界線不明顯而不易判

斷級別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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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分級門檻值整理 

分級

指標名稱 
A B C D E 

1.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100~85 85~70 70~55 55~35 35~0 
2.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100~75 75~60 60~45 45~25 25~0 
3.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100~65 65~50 50~35 35~20 20~0 
4.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100~65 65~45 45~30 30~15 15~0 
5.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100~75 75~60 60~40 40~25 25~0 
6.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

範圍)比例 
100~85 85~70 70~50 50~30 30~0 

7.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100~80 80~65 65~50 50~30 30~0 
8.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 100~80 80~60 60~45 45~30 30~0 
9.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

路線比例 
100~80 80~65 65~45 45~25 25~0 

10.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100~80 80~65 65~45 45~25 25~0 
11.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100~85 85~70 70~55 55~30 30~0 
12.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

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100~70 70~55 55~40 40~20 20~0 

13.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
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

路線比例 
100~75 75~55 55~45 45~25 25~0 

 

3.5.2 權重分配訂定 

本研究在權重分配的訂定上，採用主觀權重中的層級分析法。本節先介紹層

級分析法的基本概念，而後再進行結果之整理分析。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1971年Thomas L. Saaty(匹茲

堡大學教授)所發展出來，主要應用在不確定情況下及具有多數個評估準則的問

題上。而其理論應用範圍甚廣，相關之文獻亦多，以下說明此一理論之研究方法。

【40, 41, 42】 
AHP 之原理為匯集專家學者的意見，將評估問題予以層級結構化，以名目

尺度變數執行各因素之對偶比較，並建立對偶比較的正倒值矩陣，求出特徵向量

(Eigen Vector)，藉此代表各因素間的優先順序，作為決策之參考依據。 
AHP 之假設共有九項，說明如下： 

1. 一個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類(Classes)或成分(Components)並形成有向

網路的層級架構。 
2. 每一層級之要素間均假設具獨立性(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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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可以用上一層內的某些或全部要素作為評準，進行

評估。 
4. 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數值尺度轉換成比例尺度(Ratio Scale)。 
5. 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理。 
6. 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此不僅優劣關係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B 優於 C，則 A 優於 C)，同時強度關係亦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兩倍，

B 優於 C 三倍，則 A 優於 C 六倍)。 
7. 由於偏好關係欲完全具備遞移性並不容易，因此容許不具遞移性的存

在，但須測試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度。 
8. 要素的優勢程度，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9. 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不論其優勢程度如何小，均被認為與

整個評估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結構的獨立性。 

AHP 之操作步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建立層級結構 
處理複雜問題時，利用層級結構加以分解。有關層級之建立，基於人類

無法同時對 7 種以上之事物進行比較之假設下，每一層級的要素不宜超過 7
個。如此之層級結構，可達到(1)易進行有效之成對比較，與(2)獲得較佳的一

致性。 
2. 第二階段：各層級要素間權重之計算 

此階段可區分為三個步驟： 
(1)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建立目標分析之層級與下層之評估要素指標後透過問卷調查，決策者將

對兩兩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進行成對比較。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建

立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 
(2) 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量 

將取得之成對比較矩陣，採用數值分析中常用之特徵值(Eiqenvalue)解
法，計算出特徵向量或稱優勢向量(Priority Vector)與特徵值，求得元素間的相

對權重。其數學式如下： 

n ,3, 2, 1,ji,              

a

a
W

j

n
1

ij
i

n
1

ij
i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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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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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3) 一致性檢定 
決策者所進行之成對比較判斷的合理程度，必須透過一致性檢定來評

量，Saaty 建議可以由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或一致性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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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 Ratio, C.R.)來檢驗。一致性指標(C.I.)： 1-n
n-

C.I. maxλ
=

，其中 maxλ

為最大特徵值。當 C.I. =0，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而 C.I. >0，則表示

前後判斷不一致。Saaty 建議 C.I. < 0.1 為可容許的偏誤。一致性比率(C.R.)：

R.I.
C.I.C.R.. = ，其中隨機性指標(Random Index; R.I.)為根據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 Wharton School 進行的研究，從評估尺度 1-9 所產生的正倒值矩

陣，在不同的階數下所產生的一致性指標，各階數對應之 R.I.如表 3.5.4 所示。

一般採 C.R.<0.1，來保證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 

表 3.5.4 隨機指標表 
階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3. 第三階段：整體層級權重之計算。 

各層級要素間的權重計算後，在進行整體層級權重的計算。最後依各替

代方案的權重，以決定最終目標的最適替代方案。 
以層級分析法處理問題的詳細流程如圖 3.5.1 所示。 

問題確認與界定

建立層級結構

設計問卷與問卷填寫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求特徵向量與最大特徵值

求C.I.與C.R.

資料一致性檢定

作為評估參考

是

否

 
圖 3.5.1 AHP 運作流程圖 

所回收之 25 位專家學者問卷，透過一致性比率(C.R.)檢定，通過之問卷才視

為有效問卷。經過過濾篩檢後，有效問卷共計 22 份。其中無效問卷之篩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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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一致性比率 C.R.>0.1 者或(2)未完整填寫者。表 4.3.5 為初步問卷填答結果。

無效問卷的部份經過寄回修正後，確定為有效再加以納入，因此最終之有效問卷

為 25 份。 
表 3.5.5 初步問卷填答結果 

所處單位 回收問卷份數 無效問卷數 有效樣本數 百分比 
學術單位 11 1 10 90.9% 
政府單位 7 0 7 100% 
產業單位 7 2 5 71.4% 

 
本研究將所取得指標之相對重要性資料，透過層級分析法(AHP)之程序，求

取出各指標對於目標之影響權重。各評估指標之權重值如表 3.5.6 所示。詳細分

析結果請參照附表 3。 

表 3.5.6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之權重值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層級 

要項（目標） 層級權重 整體權重

1 人本交通系統 1 1 

2 交通功能性 0.5520 0.5520 
2 使用親和性 0.4480 0.4480 

3 人行淨寬度 0.2268  0.1252 
3 無路邊停車 0.1025  0.0566 
3 腳踏車道佈設 0.1060  0.0585 
3 交叉口行人保護時相 0.1674  0.0924 
3 通學巷保護設施 0.1864  0.1029 
3 

交通功能性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面積 0.2109  0.1164 
3 遮蔭效果植栽景觀 0.1593  0.0714 
3 減速交通寧靜設施 0.1637  0.0734 
3 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 0.1102  0.0494 
3 天候防護候車設施車站 0.1560  0.0699 
3 地方大眾運輸班次時刻表 0.1736  0.0778 
3 P&R 專用設施點 0.1060  0.0475 
3 

使用親和性 

轉乘設施站涵蓋路線 0.1311  0.0587 

 
本研究經由分析所得之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權重，在評估面向層級之相對

權重依序如下，其中括弧內之數值為項目權重值：交通功能性(0.5520)、使用親

和性(0.4480)。顯示出對於人本交通系統的考量上仍以交通功能性為優先，但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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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差異不致過大，僅為 0.1040，足以看出對使用親和性在人本交通發展上逐漸受

到重視。 
在評估指標層級之相對權重依序如下，其中括弧內之數值為各指標站整體目

標之權重值：人行淨寬度(0.1252)、大眾運輸服務涵蓋面積(0.1164)、通學巷保護

設施(0.1029)、交叉口行人保護時相(0.0924)、地方大眾運輸班次時刻表(0.0778)、
減速交通寧靜設施(0.0734)、遮蔭效果植栽景觀(0.0714) 、天候防護候車設施車

站(0.0699)、轉乘設施站涵蓋路線(0.0587)、腳踏車道佈設(0.0585)、無路邊停車

(0.0566)、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0.0494)、P&R 專用設施點(0.0475)。 
上述結果中，交通功能性的評估指標居於相對權重最高之前四項，除顯示對

於交通功能性較為注重外，亦說明人行空間、通行安全的確保與大眾運輸的提供

為人本交通系統的首要要求；在使用親和性方面，地方大眾運輸班次時刻表、減

速巷道交通寧靜設施、遮蔭效果植栽景觀與天候防護候車設施車站四項之相對權

重最高且彼此間差異不大，足以顯示對交通環境的寧靜、舒適與大眾運輸的可靠

相較於其他項目較為重要。整體而言，所得結果與一般對於人本交通系統的要求

認知差異不大，顯示本研究所建立的指標具有合理性。 

3.5.3 綜合評估指標 

納入各指標權重後，可將各評分項目之得分（以 A 到 E 等級為 5 到 1 分）

乘以權重值，加總後求得總級分，得到最終的評級結果。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總級分見表 3.5.7。 
表 3.5.7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總級分 

平均分數 等級 說明 
1.5 分以下 E 極不符合人本概念 
2.5 分以下 D 不符合人本概念 
3.5 分以下 C 達到人本基本標準 
4.5 分以下 B 符合人本概念 
4.5 分以上 A 極符合人本概念 

 
在結果的呈現上，為了清楚顯示評估的結果，可透過圖表方式呈硯。本研究

研擬出折線圖與雷達圖兩種方式，供作參考。其中項目的各等級僅為圖形所呈現

之結果示意之用，供作繪製參考，並非研究成果。圖 3.5.2 之折線圖表現方式，

是將各分級與所佔比例同時呈現，以求在與其他評估地區比較時，能夠明顯判斷

其優劣。而圖 3.5.3 則是以七個評估課題作為雷達的主分類，以各評估課題內之

指標作為次分類，進行雷達圖的繪製。兩種圖形均以『0,100』的百分比為尺度，

根據評估結果加以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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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指標評級結果(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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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指標評級結果(雷達圖) 

在指標建立完畢後，可透過實際調查方式到示範區域進行評估，了解台南市

目前人本交通發展現況；亦可針對各城市或區域進行評估，了解區域之人本交通

發展現況與改善空間，作為未來發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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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人本交通示範案例：台南市 

依據人本交通的規劃程序，針對台南市進行示範案例的規劃，本章所包含之

內容為：(1) 發展現況、土地使用與都市計畫現況、社會經濟發展現況、交通建

設、相關建設發展現況；(2) 人本交通問題探討；(3)人本交通發展方案；(4) 交
通寧靜區改善案例。 

本章前兩節針對台南市目前都市發展現況，包括土地使用、都市計畫與社會

經濟發展現況，以了解台南市的機會、威脅。此外，在台南市「2006台南市都市

發展年報」中，提出「科技新府城、生態新府城、健康新府城、文化新府城」四

大方向的台南市永續發展願景架構，強調以生態、生活、生產三生一體的概念，

同時考量經濟、環境、社會三面向來推動各項市政發展計畫，以達到相輔相成、

共生共榮的目標。因此，本章4.1節整理了台南市目前規劃中或施工中的重大都市

與交通建設計畫，以了解台南市未來發展的動向與潛力。 

 

4.1 台南市發展現況 

4.1.1 土地使用與都市計劃現況 

台南市土地總面積175.6456平方公里，全市共分六個行政地區，以安南區

107.2016平方公里，占全市土地面積61.03%為最遼闊，惟該區大部分尚保存農漁

村型態，目前正積極開發，南區27.2681平方公里占15.52%次之，中西區6.2570平
方公里占3.56%為最小。圖4.1.1為台南市行政區域圖。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南區南區南區南區南區

北區北區北區北區北區

安南區安南區安南區安南區安南區

安平區安平區安平區安平區安平區
中西區中西區中西區中西區中西區

 
圖4.1.1 台南市行政區域圖 

根據民國92年變更台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調查資料得知，台南

市各土地分區使用情況如下：  

(1) 商業區：主要分布於市中心區，占總都市計劃區面積之2.15%。以都市發

展使用來看，中心商業區與次要商業區分別為2.17%與1.62%，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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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之3.79%。 
(2) 住宅區：分布於商業區周圍及舊有部落，高、中、低密度住宅區占總都市

計劃區面積之23.96%（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之42.31%），以北區

與東區最為密集。 
(3) 工業區：工業區之劃設及使用集中於安平工業區及與安南區之台南科技工

業區，占總都市計劃區面積之6.24%(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之

11.02%)。 
(4) 農業區：主要集中於安南區及南區，面積約有5690.59公頃，占計畫區面積

之32.40%。 
(5) 其他分區：包括保護區、保存區、文教區等其他分區，計畫面積約2415公

頃，占總都市計畫面積之17.52%。 
(6) 公共設施：公共設施等用地多靠近住宅區劃設；其項目包括公園、綠地、

兒童遊樂場、學校、機關、體育場、加油站等。占總都市計畫

面積之21.51% (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之35.98%)。 
(7) 道路：道路用地依計畫劃設約1071.4公頃，鐵路用地則為25.43公頃，共占

計畫面積之6.25%(占公共設施用地計劃面積之29.05%)。 

台南市的土地使用模式，是以中正路舊市區商業中心為主向外擴張，且以中

華路大致為一主要發展界線。住宅區分佈於商業中心四周及東區、安平及安南區

之既有聚落；工業區則集中於安平工業區，此外東區及安南區由於都市計畫劃

設，亦有部分中型工業區，其中以台南科技工業園區為主。公共設施用地多靠近

住宅區發展。其餘地區則為一級產業用地及水域、空地、保護區等不能發展之土

地，圖4.1.2為台南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圖 4.1.2 台南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4.1.2 社會經濟發展現況 

台南市社會經濟發展現況，針對居住人口特性、家戶特性、學生人口特性、

家戶所得與車輛持有特性介紹。據台南市戶政統計資料顯示，至 95 年底台南市

人口數為 760,367 人，平均每戶約 3.00 人。 
1. 居住人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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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為台南市近十年人口數量及人口成長率，八十五年底人口總數為

710,954 人，截至 95 年底為 760,367 人。前五年之人口成長率為 8. 272‰,後五年

之人口成長率 6.0583‰。 

表4.1.1 台南市近十年人口數量 
年度 人口總數(人) 男生(人) 女生(人) 人口成長率(‰) 

85 710,954 360,925 350,029 - 
86 717,811 363,149 354,662 9.6448 
87 721,832 364,627 357,205 5.6018 
88 728,060 367,215 360,845 8.6280 
89 734,650 369,942 364,708 9.0515 
90 740,846 372,567 368,279 8.4339 
91 745,081 373,976 371,105 5.7164 
92 749,628 375,597 374,031 6.1027 
93 754,917 377,623 377,294 7.0555 
94 756,859 378,088 378,771 6.7822 
95 760,367 378,791 381,576 4.6349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台南市戶政生活網 
2. 家戶特性 

根據表4.1.2之台南市之家戶登記人數，由民國85年的3.39人/戶逐年降至民國

95年的3人/戶，透露出台南市小家庭的家戶結構成型後，每戶人口仍逐漸減少，

且每戶平均人口甚至僅有3.00人。 

表4.1.2 台南市平均戶數人口統計（人/戶） 
年度 戶數(戶) 人口總數(人) 每戶人口(人/戶) 

85 209,647 710,954 3.39 
86 214,574 717,811 3.35 
87 219,199 721,832 3.29 
88 224,420 728,060 3.24 
89 229,032 734,650 3.21 
90 233,504 740,846 3.17 
91 237,539 745,081 3.14 
92 242,291 749,628 3.09 
93 247,399 754,917 3.05 
94 250,356 756,859 3.02 
95 253,097 760,367 3.00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台南市戶政生活網 
 

3. 學生人口特性 
台南市共有 99 所學校，包含國小 46 所；國中 19 所；高中附設國中 7 所；

高中 15 所（7 所國立高中、8 所私立高中）；高職 5 所；專科學校 1 所(國立台南

護理專科學校)；大學 4 所(國立成功大學、國立臺南大學、私立立德管理學院以

及私立興國管理學院)等，學生人口總數達 157,541 人。由下表 4.1.3 可見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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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校區位分布大多集中於台南市東區、安南區，兩區學生人口數占台南學生

人口總數一半以上。 

表4.1.3 台南市學校及學生人數分布概況 
 東區 南區 中西區 北區 安南區 安平區 

大學 1 0 1 0 2 0 
專科 0 0 1 0 0 0 
高中職 6 4 3 3 2 0 
國中 8 3 3 6 6 1 
小學 8 7 7 8 13 6 
總計 23 14 15 17 23 7 

學生人數(人) 58,723 14,239 23,742 17,469 35,405 7,963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 

4. 家戶所得與車輛持有特性 
根據表 4.1.4 台南市的機車數量由 85 年的 366,483 輛至 94 年 521,880 輛，近

十年之年成長率由 6.5%減至 3.7%，近五年之年成長率約為 3 至 4%，呈現穩定成

長。自用小汽車數量由 85 年的 138,765 輛至 94 年 184,341 輛，近四年來年成長

率約在 3 至 4%，亦呈現穩定成長。 

表4.1.4 台南市汽機車登記數量及成長率概況 
年度 機車登記數量

(輛) 
機車成長率

(%) 
自用小客車 
登記數量(輛)

自用小客車 
成長率(%) 

85 366,483 - 138,765 - 
86 390,420 6.53% 146,495 5.57% 
87 407,292 4.32% 148,419 1.31% 
88 423,769 4.05% 148,683 0.18% 
89 440,467 3.94% 151,282 1.75% 
90 454,405 3.16% 154,255 1.97% 
91 466,939 2.76% 160,668 4.16% 
92 485,570 3.99% 168,368 4.79% 
93 503,160 3.62% 175,972 4.52% 
94 521,880 3.72% 184,341 4.76%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 

由表 4.1.5 所呈現之每人及每戶汽、機車持有特性來看，85 年至 94 年平均每

戶機車持有率由 1.7481 輛上升至 2.0846 輛，平均每人機車持有率由 0.5155 輛上

升至 0.6895 輛，自用小汽車平均每戶持有率由 0.6619 輛上升至 0.7363 輛，自用

小汽車平均每人持有率由 0.1952 輛上升至 0.2436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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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台南市汽機車每戶持有數量及成長率概況 

年度 每戶持有機車數

(輛/戶) 
每人持有機車數

(輛/人) 
每戶持有自用小客車數

(輛/戶) 
每人持有自用小客車數

(輛/人) 
85 1.7481 0.5155 0.6619 0.1952 
86 1.8195 0.5439 0.6827 0.2041 
87 1.8581 0.5642 0.6771 0.2056 
88 1.8883 0.5821 0.6625 0.2042 
89 1.9232 0.5996 0.6605 0.2059 
90 1.9460 0.6134 0.6606 0.2082 
91 1.9657 0.6267 0.6764 0.2156 
92 2.0041 0.6477 0.6949 0.2246 
93 2.0338 0.6665 0.7113 0.2331 
94 2.0846 0.6895 0.7363 0.2436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 

表 4.1.6 為台南市近十年每戶經常性收入及可支配所得，每戶平均經常性收

入和可支配所得相差約二十萬。自 85 年至 94 年每戶家庭經常性收入約在一百萬

左右，僅 88 年和 90 年在一百萬元以下。 

表4.1.6 台南市每戶經常性收入及可支配所得 
年度 每戶家庭經常性收入(元) 每戶可支配所得(元) 

85 1,045,665 808,855 
86 1,054,698 819,898 
87 1,053,097 820,475 
88 977,864 762,588 
89 1,057,802 824,343 
90 984,029 770,782 
91 1,037,109 827,536 
92 1,047,444 849,733 
93 1,054,142 849,868 
94 1,009,626 811,559 

                                      資料來源：台南市統計要覽(2005 年) 

5. 觀光據點分析 
   台南市觀光以名勝古蹟及小吃為主，屬於地區性甚或區域性的旅遊型態，可

能因地緣關係或遊憩時間短所導致，惟近來遊客多數為學生及年輕人，與其休閒

時間較多及目前學校從事鄉土教學參訪名勝古蹟有關。使用之交通工具仍以機車

及自用小汽車為主，大型遊覽車則有增加趨勢。 
台南市古蹟之地理位置以行政區域區分大多集中於中西區及安平區，介紹如

下： 

(1). 安平區 
安平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擁有全台首座西式砲台、全台最早的城

堡、全台第一條商業街（延平街）及西風十足的洋行。安平，三國時代稱「夷洲」，

隋 、元時稱「琉球」，昔為平埔番台窩灣(Tayouan)社域，內港天成、水匯泉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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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與中、日商人貿易其間，是台灣早期開發之駐足地，今日的安平，尚遺留許

多舊時代歷史的遺跡，無論是受大環境的青睞或疏遠，都是形塑安平區域的力

量，區內有安平古堡、億載金城等一級古蹟。台南市現正積極籌設安平港國家歷

史風景區計畫，將塑造安平地區成為國家級的風景區。 
(2). 中西區 

中西區在歷史上曾是台灣最早期的移民渡口，並成為全台市街之源，台南市

街的中心，經歷長期風華盛世，到逐漸沒落隱退。中西區是台南市歷史文化的發

源地，其保存下來的古蹟量多且質精。歷史悠久的傳統建築觸目可見，可說是古

城的「文化都心」，區內有孔廟、赤崁樓及延平郡王祠等多處彌足珍貴的古蹟。 

6. 空間發展架構 
圖 4.1.3 為台南市河流與公園綠地圖。區內河川水域資源豐富，河川及其支

流密佈。就結構而言，台南台地被多條東西向之自然河川切割，並隨地形之起伏

形成特殊之都市水域景觀，為昔日構成古城意象之關鍵，主要的河流包括了台南

運河、鹽水溪、竹溪、柴頭港溪。台南市的主要大型公園包括台南公園、台南運

動公園、巴克禮紀念公園、億載公園與慶平公園等。 

 
圖4.1.3 台南市河流與公園綠地 

圖 4.1.4 為台南市主要商圈分佈圖。其中最重要的四個商圈為站前與民族商

圈、中正商圈、新天地商圈及安平商圈。各商圈特色分述如下： 

（1） 站前與民族商圈 
以火車站為出發點，擁有電子、書城、音樂、服飾等一長排的商店，主要包

含了小北門夜市、台南公園、赤崁樓、大遠百貨娛樂城、新光三越。 
（2） 中正商圈 
  中正商圈主要範圍包括了海安路藝術街、舊沙卡里巴商場、中正路上眾多琳

瑯滿目的店家商場及中國城。最著名的沙卡里巴康樂市場內有多家傳統布莊、多

攤人聲鼎沸的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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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門商圈 
  西門商圈為新天地商圈、三星商圈及夏林商圈之總稱。西門路曾為滄海桑田，

如今為交通要道，有東南亞最大的百貨公司-台南新天地及五星級飯店，另有多棟

商業大樓。新型態的西門商圈聚集了另一層級的消費群，呈現國際時尚風格。 
（4） 安平商圈 

新興安平形象商圈的範圍包含了延平街、古堡街、平生路、效忠街、安北路、

運河路等。安平老街房屋建築承襲了大陸閩南沿海的傳統以紅磚、咾咕石和蚵灰

為主要建材，大多為傳統三合院。主要的觀光景點有安平古堡、安平旅遊資訊中

心、德記洋行、東興洋行、蚵窯文化館等。 
 

 
圖4.1.4 台南市主要商圈分布 

4.1.3 運輸系統現況現況 

台南市的運輸系統大致上可歸類為以下幾類：   
 道路系統 
- 聯外道路（東西向、南北向） 
- 環狀道路（內環道、中環道、外環道） 
- 生活圈道路 

 人行系統 
 腳踏車系統 
- 運輸型（通勤、通學） 
- 運動型 

 大眾運輸系統 
- 市區公車 
- 公路客運 

 軌道運輸系統（台鐵） 
 航空運輸系統（台南航空站） 
 海上運輸系統（安平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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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交通系統眾多，故於此章節中，本研究僅針對道路系統、人行系統、腳 
踏車系統與大眾運輸系統做介紹。   

1. 道路系統現況 
現行台南市道路系統，南北向道路系統較為完整，大部分屬省道的一部份，

兼具都會區的聯外功能，東西向則以穿越市區為主的市區道路居多，較少兼具都

會區聯外功能的主要幹道，就道路功能聯繫上同等級道路無法全面聯通，因此易

造成交通瓶頸。未來路網規劃應以道路功能定位為訴求，藉由加速環網道路之興

建以連通各等級道路，由外、中環部份職司『通過性』交通流運輸管道，內環部

分則職司市區交通各區各方向之非通過性交通流運輸管道；除此之外，生活圈道

路也已經中央核定闢建共8條道路，另4年來新闢市區計畫道路50條，至95年3月
已完工共計41條。台南市之道路系統如表4.1.7所示，圖4.1.5則為台南市各聯外道

路。 

表 4.1.7 台南市區道路概況 
道  路  性  質 所屬道路名稱 

南北向 
大同路(往南，台 1)、西門路(往北，台 1)、濱南路(往
南，台 17)、安明路(往北，台 17)、安吉路(國 8)、安和

路(台 19)、明興路 聯外道路系統 

東西向 長和街、公學路、開元路(台 20)、小東路(縣 180)、裕

農路、東門路(縣 182)、崇善路 

內環道 林森路--健康路--夏林路--海安路--公園南路--東豐路 

中環道 中華東路--中華南路--中華西路--中華北路 環狀道路系統 

外環道 
國道一號高速公路--東西向快速道路(C86)--西濱快速

公路--一等三號道路--二等七號道路--國道八號高速公

資料來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圖 4.1.5 台南市聯外道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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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眾運輸系統 
 市區公車系統 

台南市區公車原由台南客運公司經營，計有22條市區路線，由於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及經營不善而面臨長期的鉅額虧損，該公司終於

92年8月31日歇業。目前公車業務由高雄客運公司負責，自92年9月1日
開始接駛，並由開始的二條路線，增為現行的13條路線（含兩條觀光

路線）。表4.1.8為台南客運前期營運與高雄客運接手後之營運狀況。  

表 4.1.8 台南市公車營運比較表 
客運公司

路線營運資料 台南客運 高雄客運 

路線數 22 13 
每日班次數 777 523 
路線里程（km） 298.6 149.79 

每班載客人數上升路線 
1、5、6、12、15、17、
19、28、29、34、37、
105、106 

1、2、3、18 

每班載客人數下降路線 2、7、11、14、18、24、
25、26、27 6、7、11、14 

每班載客人數持平路線 -- 5、9、10 
                          資料來源：台南市公車路網規劃案期末報告，民國 95 年 

從表4.1.8中可得知，雖然台南市公車後期營運之路線數及每日班

次數相較前期少，且路線的里程數約略只有前期的二分之ㄧ，但是就

平均每車載客數而言，卻是大幅的提升。根據台南市交通局所提供之

資訊，前期由台南客運營運時每車之載客數僅有6 ~ 8人次，且乘坐者

以弱勢族群為主（例如：銀髮族或學生），但後期由高雄客運接手營

運後，每公車載客數卻提升至13.4人次。  
目前台南市區公車路線及相關資料如表4.1.9所示，圖4.1.6則為目

前台南市公車之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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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台南市公車之基本資料 
路線別 起站 訖站 備註 

1 路 火車站 茄萣  
2 路 崑山科技大學 安平古堡 部分班次行駛至三鯤鯓 
3 路 海東國小 竹篙厝  
5 路 鹽行 台南航空站  
6 路 新興國宅 農工新村 部分班次由下鯤鯓至農工新村

7 路 興國、立德 火車站  
9 路 公親里 火車站  
10 路 海東國小 鹿耳門天后宮  
11 路 海東國小 城西里  
14 路 火車站 億載金城  
18 路 火車站 大同新村  
88 路 台南公園 觀光漁市場 僅例假日行駛 
99 路 台南公園 鹽田生態文化村 僅例假日行駛 

    資料來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圖 4.1.6 台南市公車路線圖 

 公路客運系統 
行經台南市或以台南市為起訖站的公路客運業，主要區分為行駛省、縣

道服務中短程客運的一般公路客運，及服務長程的國道客運兩種營運型態。

中短程城際客運原由台南汽車客運及興南客運負責台南市與鄰近鄉鎮間的

運輸服務，但92年8月31日台南客運歇業後絕大部分由興南客運公司負責；

濱海等客運公司則經營經台1及台17省道至高雄市兩營運路線；另尚有高雄

客運及新營客運等聯營班車進入台南市，然班次及規模均極為有限。在長程

的國道運輸方面，由民營的國光(原公營台汽客運公司）及統聯、和欣等三家

，行駛高速公路至全省各主要都市，路線包括至台北、台中、嘉義及高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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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興南客運亦兼營一條經第二高速公路至屏東路線。 

3. 停車現況 
    早期台南市停車狀況係以路邊停車為主、路外停車為輔，此乃交通管理之反

常現象，且由於人口集中區多屬早期都市計劃範圍，故鮮少有公有路外停車場用

地規劃；另一方面，都市快速機動化所帶來的結果，乃是造成停車供給增加的速

度遠不及停車需求增加的速度。以現今土地使用幾近飽和的情況下，停車場用地

之劃設取得更趨困難，目前市中心區無論路外或路邊停車空間均明顯不足，參見

圖 4.1.7 所示。除了公共路外停車場無法配合需求興建外，建築物原附屬停車空

間過少或遭挪為他用，應停於路外停車場或建物內部的的車輛必須利用道路停

放，致使路邊停車成為常態，停車問題外部化，對道路交通亦形成相當程度的干

擾，降低道路的使用效率及公平性。 
除此之外，停車秩序也是一大隱憂。由於台南市之路幅狹小，路邊停車格的

劃設常受限於道路寬度，在停車空間不足的情況下，加上民眾又沒有路外停車的

觀念，因此常導致汽車併排停車、機車佔用汽車格位、車輛停放於人行道或違法

佔用騎樓…等問題，這些問題帶來之結果乃是嚴重影響交通行進的流暢性、行人

所擁有的權利被剝奪，人車爭道險象環生的狀況，如圖 4.1.8 所示。 

 
圖 4.1.7 台南市之路外停車場位置示意圖 

   
圖 4.1.8 行人空間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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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台南市停車供給狀況 

總計 路邊停車場 路外停車場 大型遊樂區 
停車位 

建築物附設
停車空間

簡易 
停車場年(季)別 

大小型車 機車 大型車 小型車 機車 大型車 小型車 機車 大型車 小型車 機車 小型車 小型車

91年   88,925 7,828 - 10,815 2,572 61 7,510 2,256 130    800 3,000 69,609 -
92年   96,635 10,285 - 12,148 3,775 93 8,334 3,510 130 800 3,000 75,130 -
93年   100,207 12,290 - 11,912 5,686 131 12,386 3,604 130 800 3,000 84,848 -
94年   117,885 12,641 - 11,818 6,024 261 13,717 6,617 - - - 90,629 1,460 
 第三季 116,055 12,576 - 11,877 5,972 261 13,554 6,604 - - - 89,206 1,157 
 第四季 117,885 12,641 - 11,818 6,024 261 13,717 6,617 - - - 90,629 1,460 
95年         
 第一季 119,862 12,723 4 11,827 6,106 288 14,091 6,617 - - - 92,180 1,469 

 第二季 121,596 12,769 4 11,982 6,152 288 14,109 6,617 - - - 93,736 1,477 

 第三季 123,736 12,845 4 11,949 6,228 288 14,620 6,617 - - - 95,392 1,483 
本季較 

上季增減% 
1.76 0.60 - -0.28 1.24 - 3.62 - - - - 1.77 0.41 

本季較上年 
同季增減% 

6.62 2.14 100.00 0.61 4.29 10.34 7.86 0.20 - - - 6.93 28.18 

資料來源：台南市主計季報民國 95 年第三季第 45 期 
註一：自 93 年第 4 季起「路邊停車場」停車位之數量係指須收費有編號之停車位數量。 
註二：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及簡易停車場僅包含小型車停車位。 
註三：大型遊樂區停業原停車位歸入路外邊停車場。 

 

表 4.1.10 為台南市停車供給狀況。根據表中的數據顯示，停車供給之數量是

呈現微幅的上昇，而其中以路外停車增加的比例較大。一般而言，路外停車場的

興建應該可以改善因路邊停車秩序紊亂所帶來之負面影響，但實際的狀況卻沒有

顯著的效益，本研究推測原因除了民眾尚未建立路外停車的觀念外，另一關鍵的

因素乃在於缺乏動態停車資訊系統。 
以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為例，鄰近之路外停車至少有 5 個（如圖 4.1.9 所

示），而其所擁有之小汽車停車格位也超過 500 格，但停車秩序依舊沒有改善，

根據實地訪談的結果，大部分意見均認為無明確的標示，如未告知駕駛者停車資

訊，包含了停車場的位置、所剩餘之車位等。因此駕駛者自動會尋求對其最有利

的狀況（例如：停車位置與目的地的步行距離最短），導致小汽車違規併排停車

或違規佔用人行道等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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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安平歷史之停車場配置圖 

4. 人行空間及腳踏車現況 
(1) 人行空間 

行人設施的基本類型，依實體與空間配置可區分為人行步道、行人穿越設

施、自動步道、騎樓、徒步區與地下街六類，各類設施之定義分述如下： 

– 人行步道：係指一般道路、路側之人行道。 
– 行人穿越設施：係指道路交叉口與人行道相交處之穿越設施，包括採空

間分隔之陸橋與地下道，以及採時間分隔之行人穿越道。 
– 自動步道：係為以輸送帶載人平面運行之方式。 
– 騎樓：一般乃指大樓或建築物之平面層，以挑空方式所劃出之行人空間。 
– 徒步區：相當為人行步道在平面空間所延伸之大範圍區域，在市區內多

會涵蓋街廊道路。就其所在區位，通常可區分為商圈、廣場、住宅、公

園及休閒之徒步區。 
– 地下街：與穿越地下道不同，一般係指與鄰近商業活動或車站營運結合

使用之地下行人通道。一般可分為車站地下街與商圈地下街。 

目前台南市在人行系統上所面臨到最大的問題，乃在於原屬於行人的路權受

到侵占。雖法令有明文規定，騎樓屬於道路的一部份，換言之，騎樓乃屬於公共

財產，但商家與一般住家都將門前空間據為己有做為私人物品擺放或私人停車空

間之用成為習慣。因此，這般的道路空間對於行人、腳踏車及道路弱勢使用者而

言相當不友善。 
(2) 腳踏車  

汽機車充斥於街道的情況下，腳踏車只好被多數人當作休閒娛樂的用途，僅

在較安全的特定環境下騎乘。然而近年來，由於私人及公共交通費用不斷增加，

對健康生活的期望、環保意識的提高與節約能源的重視…等因素，使得西歐各國

對腳踏車的使用甚為重視，再度帶動了騎乘腳踏車的風氣。而在歐、美、日本等

地，腳踏車專用道、停車與安全議題也日漸受到重視，且步行與腳踏車已成為大

眾運輸接駁中最普遍且環保的方式。 
台灣目前也面臨著相同的情況，汽機車使用大幅成長，以致空氣污染日益嚴

重、道路更加擁塞。台南市與其他縣市相較之下，因其擁有眾多的歷史文化古蹟，

堪稱是全台唯一古城，其推動觀光發展外，同時也為了台南市市民的權益，以創

造無污染的綠化休閒與生活環境，並提升步行、腳踏車空間的安全性為考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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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藉由人行道之整理改善、腳踏車道之建置，鼓勵使用無污染的腳踏車作為都會

區上班、上學、購物及休憩等功能之交通工具，逐步改變一般民眾的用路習慣，

進而減少車流量、降低空氣及噪音污染。 
就台南市所設立之腳踏車道而言，大致上可分為二種，如表 4.1.11 所示。 

表 4.1.11 台南市之腳踏車道 
地點 

類型 
東豐路至林森路 東平路、凱旋路 運河沿岸 

功能屬性 運輸型（通勤） 運輸型（通學） 運動兼休憩型 

行車位置 設置於分隔島上 設置於平面道路 與人行道共用 

停車設施 無 無 無 

路口號誌 與機動車輛共用 與機動車輛共用 與機動車輛共用 

 

  
圖 4.1.10 運輸型之腳踏車道（左圖：通學型、右圖：通勤型） 

  

圖 4.1.11 遊憩型之腳踏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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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台南市目前及未來擬定推動腳踏車道系統方案 
腳踏車道 規劃長度 路線概述 型態 進度 設置地點 備註 

公園道腳踏

車道 
11.9km 

林森路-東豐路-北門路-公園南路

-海安路-夏林路-新興路-公道五-
體育之心-竹溪旁道路-健康路 運輸型

已完成東豐路（前鋒路-東豐路

451 巷）快慢分隔帶（1.26km）

及林森路（大同路-東門路）道

路鋪面（1.2km）腳踏車道設置

人行道或道

路鋪面 
配合美麗公園道計畫之推

動，由交通局、工務局、

建設局及區公所等單位執

行人行道整理改善，並配

合腳踏車道之設置 

運河沿岸腳

踏車道 
10.3km 

安億橋-樂利橋兩側 
遊憩兼

運輸型

已完成安億橋-臨安橋（4.1km）

腳踏車道簡易標誌（遵 22-1）
標線（腳踏車圖案）設置 

人行道或道

路鋪面 
併入建設局「運河沿岸整

體規劃設計」人行道改善

計畫辦理腳踏車道設置 
 

安平建平路

腳踏車道 
1.62km 

建平路（慶平路-健康路） 
運輸型 已完成 道路鋪面 

 

安平慶平路

腳踏車道 
2.14km 

慶平路（建平路-安億路） 
運輸型 已完成 道路鋪面 

 

安平光州路

腳踏車道 
0.8km 

光州路（安億路-健康路） 遊憩兼

運輸型
已完成 道路鋪面 

 

0.23km 安億路（林默娘公園-億載金城）遊憩型 已完成 道路鋪面  
安平健康路

腳踏車道 3.93km 
億載金城-光州路-健康路 

遊憩型
已完成億載金城-國平路路段

（2.76km）標誌標線設置 人行道鋪面
國平路-建平路路段將配

合人行道鋪面改善辦理 
0.8km 永華路（夏林路-中華西路） 評估中  

永華路腳踏

車道 2.8km 
永華路（中華西路-光州路） 遊憩兼

運輸型

已完成腳踏車道簡易標誌（遵

22-1）標線（腳踏車圖案）設

置 
人行道鋪面

銜接公園道及安平健康路

腳踏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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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台南市目前及未來擬定推動腳踏車道系統方案（續） 
腳踏車道 規劃長度 路線概述 型態 進度 設置地點 備註 

四草海岸景觀線 5.5km 
 

遊憩型
所需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100
萬元，工程費用 1050 萬元

 

四草歷史人文景觀線 6km 
 

遊憩型
所需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45
萬元，工程費用 465 萬元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

區自行編列經費辦理

設置 
 

安平文化園區腳踏車道 7.9km 
城平路、古堡街及安億路環狀

腳踏車道 遊憩型

列入 96 年度「城鎮地貌改

造-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

計畫」辦理規劃設計 

 工程俟規劃設計案完

成後再行編列預算執

行或向中央爭取經費

辦理 
黃金海岸二仁溪水岸路線 10km 黃金海岸-親水公園-二仁溪 遊憩型   尚無經費辦理 
城西防風林海堤渠道水岸

環狀路線 
17km 

 
遊憩型

  尚無經費辦理 

鹽水溪北岸及嘉南大圳水

岸環狀路線 
15km 

 
遊憩型

  尚無經費辦理 

鹽水溪南岸水岸直線路線 12km  遊憩型   尚無經費辦理 

台南縣市環機場腳踏車道  
大同路 2 段 750 巷-機場週邊

產業道路-永安街 遊憩型
94 年提報六星計畫，惟未獲

經費補助 

 經台南縣表示產業道

路尚未經過都市計

畫，無法取得 
尚無經費辦理 

和順寮體育園區腳踏車道 10km  遊憩型   尚無經費辦理 
資料來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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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相關建設計劃 

一、都市發展計畫 
台南市近期主要規劃或申辦之建設案有府城歷史文化風貌保存計畫五條港文化商

圈造街計畫、運河再生計畫、都市好望角計畫、台南市「運動休閒中心」BOT 開發案、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水交社文化園區計畫等。 

1. 府城歷史文化風貌保存計畫 
台南市擁有豐富歷史文化資源，為了尋求都市再發展契機，故提出府城歷史文化風

貌保存計畫，其主要內容如下：  
 指標性風貌地帶：建議重要古蹟及歷史建築群周邊公共空間景觀修景計畫、校

園空間結合古蹟或歷史建築整體規劃，提高景觀風貌整體性。 
 府城生活博物館群：結合既有古蹟景點、地方文化館、私人博物館，積極營造

生活博物館網絡，強化社區居民參與。  
 串聯系統：利用各歷史街巷及重要幹道，提供步行、腳踏車或公共運輸等設施，

串聯各重要指標地帶。  
 配套計畫：包括旅遊服務建置計畫、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館建置計畫、媒體宣

導計畫、城市歷史考證與研究計畫，提供參觀者知性訊息、多樣行程資訊來源

並協助再地居民自主經營。 
2. 運河再生計畫 

主要內容包括承天橋、臨安橋之拆除重建，沿岸步道將進行重鋪，增加照明、休憩

設施，重新植栽美化，增加親水空間。預期完工後將可恢復全台獨一無二的運河歷史光

華，開創運河觀光遊憩資源，使運河成為台南的新地標。 
3. 五條港文化商圈造街計畫 

海安路地下街南起府前路，北至民族路，全長 816 公尺，寬為 40 公尺，路面工程

歷經九年之建設已於 91 年年底終告完成路面通車。其預期 96 年 9 月地下停車場工程完

工後，於 96 年 9 月對外公告招商。後期預計完成消防、水電、空調及後續土建工程及

辦理地下街裝修、停車場規劃等事宜。 
五條港文化商圈之計畫乃著重於提升中正形象商圈、五條港商圈商機，並使五條港

文化園區復甦，展現府城古都的新風貌。除了保留必要性設施之外，找出中心商業、文

化、遊憩、消費機能之新定位，進行必要之檢討與調整規劃，以符合未來之確實需求發

展；並經由委外招商（ROT）規範及機制之設定，引進民間參與共同開發、塑造特有之

意象，建立完善的服務設施，強化社區使用機能，進而充分建設，促使海安路地下街成

為台南市第一座由中央、市府與民間共同開發經營的地下商圈，且為南台灣永續經營之

市中心休閒遊樂消費勝地。 
4. 都市好望角計畫 

該計畫延續「空地空屋自治條例」，由重要道路街角、學校、機關、公園、廣場等

公共空間進行空間改造，創造視野可穿透之街角，提供民眾休憩活動的好去處。台南市

政府以全市觀點由上而下及以社區之觀點由下而上共同提出重要改造節點，創造環境優

美之街角空間。 
5. 台南市「運動休閒中心」BOT 開發案 

台南市人口眾多，體育風氣鼎盛，唯一一座室內體育館因設施老舊已於民國 78 年

拆除。台南市目前極需一座多功能運動休閒中心，以滿足各項運動比賽、表演及藝文活

動需求。計畫目標為引進民間資金與經營效率以興建現代化運動休閒中心，除提供武

術、舞蹈、籃球、羽球等各項競技及運動比賽外，並規劃可作為運動休閒、工商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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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表演等活動場所。除可發展全民體育風氣，並可帶動鄰近商機，促進經濟發展。  
該計畫基地位於五期市政中心，北側鄰社教館，西側面中華西路與台南市政府及台

南市議會相望，面積約 31,766 平方公尺，規劃內容主場地觀眾席次 5,000 席，興建經

費預估為民間投資 20 億元以上，政府不出資。期盼引進民間資金及經營效率，興建一

座符合國際及亞洲奧林匹克表演或比賽之單項運動場館，以滿足台南市運動人口之需

求、發展全民體育、培植運動專才、提供市民運動休閒場所。另搭配休閒商業館之興建，

吸引人潮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 
6.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 

期望藉由台江國家公園之成立，每年獲得充裕經費與管理資源，挹注台江地區公共

建設，維護、管理自然景觀與文化史蹟，以帶動地區發展與吸引觀光人潮，提升台江地

區生活品質、增加就業機會。 
7. 水交社文化園區計畫 

規劃範圍於八十九年「台南市都市更新綱要計畫」中，納入都市更新地區，且建議

為優先更新地區。台南市市府於九十年規劃之「水交社地區環境改造計畫規劃案」中，

即建議將志開新村納入更新單元範圍內。為保存眷村文化，配合中央推動眷村改建及城

鎮地貌改造運動，規劃為「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此外，於 94 年 8 月變更台南市主要

計畫(水交社文化園區)案，又於 94 年 10 月擬定台南市細部計畫(水交社文化園區)案。

該計畫配合地區發展現況、地區發展方向與都市機能定位，規劃適當之實質發展內容，

進行眷村土地重整及眷村改建作業，為地區居民塑造良好之生活環境品質、展現與保存

水交社地區眷村文化特質。  

二、交通建設計畫 
台南市目前規劃或施工中之各項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如下： 

1. 台南市鐵路地下化工程 
(1) 計畫範圍：北自永康站南方中華陸橋南側約 0.36 公里開始，南至生產路以南約 1.4

公里止。長度 7.55 公里。 
(2) 預估總經費：已納入新十大建設五年五千億特別算，總經費預估為 295.86 億元(用

地費 31.75 億，工程費 264.11 億)。 
(3) 計畫內容：為因應高鐵通車後台鐵轉型，充分運用既有軌道運輸資源、強化都會區

通勤運輸捷運功能，行政院已於 92 年 1 月 21 日核定「台鐵都會區捷

運化暨區域鐵路先期建設計畫」，另鐵路地下化計畫交通部也於 93 年 9 
月完成「台南市區鐵路地下化綜合規劃報告」修正。計畫全長 7.55 公

里，途經七個平交道，鐵路新生地再利用可提供包括停車場、道路、綠

帶、公園及商用用途。如圖 4.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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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 台南市區鐵路地下化工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 

(4) 預定期程：建設計畫經行政院核定後 8 年完工(第 1 年開始細部設計及土地徵收，

第 4 年臨時軌道營運，第 7 年地下車站及隧道完成開始營運，第 8 年台

南車站完工)。 
(5) 效益分析：藉由鐵路地下化，可節省平交道所造成的延滯、改善交叉瓶頸，提昇鐵、

公路行車安全，亦增加空出土地之使用效益。未來台鐵台南車站除提供

原來鐵路運輸服務功能外，可考慮將鐵路、公路客運與公車等主要運具

結合，建立良好的交通轉乘系統，與該區域現有商業活動銜接，朝向大

眾運輸導向土地開發(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的目標前進。 
(6) 目前進度：呈報興建計畫中(與交通部與本府協調分攤經費中)，尚未核定。 

2. 台南都會區輕軌運輸系統優先路線 
(1) 計畫範圍：優先路線自高鐵台南站至億載金城，以台南火車站為界分東西段，總路

線長度計 24.77 公里。站距 500 至 800 公尺，共設置 31 座車站。 
(2) 預估總經費：87.7 億元(決標工程費 5.7 億元、用地費 0.8 億元)。 
(3) 計畫內容：本計劃將採 BOT 民間投資開發方式推動，先期規劃報告已由成大研究

發展基金會研擬完成，相關招商文件亦擬定中，先期計畫報告內容呈報

交通部俟核准後，即可進入招商階段。 
(4) 預定期程：96 年 1 月至 97 年 6 月進行招商及評審；97 年 7 月至 97 年 12 月協商及

簽約；98 年 1 月至 98 年 12 月進行細部設計；99 年 1 月至 101 年 12
施工；於 102 年 1 月通車營運。 

(5) 效益分析：在輕軌系統建置完成後，可建構台南都會區之大眾運輸骨幹，並結合台

鐵捷運化、高鐵聯外軌道系統(台鐵沙崙支線)及公車路線構成初步都會

區大眾運輸路網，改善台南都會區長期以來，因缺乏高品質大眾運輸系

統所引發之諸多都市交通問題，帶動沿線地區再發展，並提升全體居民

之生活品質。 

3. 東西向快速道路台南關廟線(台 86 線第二期) 
(1) 計畫範圍：東自台 1 省道，西至濱南路(台 17)止，長度 4.7 公里(台南市 2.4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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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估總經費：55 億元(用地費 22 億元，工程費 33 億元)。 
(3) 預定期程：原預定計畫核定後 5 年(用地取得 1.5 年，施工 3.5 年)。95 年 8 月 4 日

經建會招開審查會議，核定原工程計畫(高架)，優先執行路段為台 1 省

道至永安街(2-11 道路)，後續路段視南區將來會經濟發展再另案報核。 
優先段(台 1 省道至永安街)長度 2.7 公里，經費 19.3 億元，預定 98 年

完工。 
(4) 效益分析：興建完成後將降低市區交通擁擠情形，打通橫向運輸使安平港貨物得經

由該線聯絡中山高及南二高輸運。 
(5) 目前進度：已設計完成(部分橋樑段變更設計中)，預定 96 年 7 月發包開工。 

4. 國道八號銜接西濱公路道路工程(2-7 道路優先段) 
(1) 計畫範圍：東自永吉路(國 8 延伸)，西至安明路(台 17)止，長度 5.9 公里。 
(2) 預估總經費：46 億元(用地費 40 億元，工程費 6 億元)。 
(3) 計畫內容：由中央先就中間六十公尺寬按平面道路方式闢建，該道路為台南都會區

域交通運輸系統重要的東西向主要道路，寬度為 80 公尺，經考量投資

經濟效益，安明路至二高環線連絡道（國道八號安吉路）列為優先開闢

路段，先就中間 60 公尺按平面道路闢建，長度約 6 里，為台南科工區

主要聯外道路，交通部國工局目前進行規劃設計，市府正辦理土地徵收

相關作業。 
(4) 預定期程：業於 94 年 11 月開工，預定 96 年 6 月完工。 
(5) 效益分析：完工後將使西濱快速道路與國道八、國道一及國道三號連接，構成一環

快速公路網，成為安南區主要聯外道路；改善台南科工區車流運輸，節

省車行時間，避免巿區道路擁塞之不便，並且促進地方發展。 
(6) 目前進度：國工局業撥款辦理用地籍拆遷補償發價，94 年 9 月 20 日公開招標決標，

決標金額 8 億餘元。業於 94 年 11 月 19 日動工。 

5. 台南生活圈道路工程 
(1) 計畫範圍：西門路一段延伸線 3-14-22M、3-23 號道路延伸線(和緯路一段)道路工

程、2-11 道路工程(含 4-25-15M)、3-33-20M 道路工程(海東國小前)、2-9
道路(北汕尾路)工程、J-1 道路(自由路)工程、4-11 道路(公學路)工程、

1-3 道路(鹿耳門大道)工程等八條道路。 
(2) 預估總經費：約 16 億元，其中 95 年預算金額約 5 億 7,000 萬元。 
(3) 計畫內容：行政院核定臺南生活圈四年計畫（94～97），並依經建會推動生活圈建

設理念，配合都市發展型態，聯合並整合各都市計畫區內道路系統，規

劃生活圈路網，以為擬定分期分年建設計畫之依據。其中 3-33-20M（海

東國小前）於 96 年度始編列預算。 
(4) 效益分析：提高台南生活圈與其他生活圈之連絡，加強次生活圈地方中心之功能。

藉由生活圈道路建置，改善區內聯絡道路品質，提升服務水準，並配合

重大建設計畫之實施，建構其聯外及區內聯絡道路路網。 
(5) 目前進度：持續辦理中。 

6. 臺南市公園道系統改善計畫暨腳踏車道系統 
(1) 計畫範圍：腳踏車道部分路線由林森路至健康路，共計 11.9km。 
(6) 預估總經費：環保署 94 年度補助 747 萬元。 
(2) 計畫內容：配合美麗公園道計畫之推動，由交通局、工務局、建設局及區公所等單

位執行人行道整理改善，並配合腳踏車道之設置。95.1.3 成立美麗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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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專案推動小組，以期整體公園道之景觀特色具有一致性，進行公園道

之照明系統、現有路段之植栽補植或更換以及按路段、節點、景點位置

進行腳踏車標線、標誌等系統性的規劃設計。 
(3) 效益分析：改善公園道整體景觀，並配合環狀公園道內腳踏車道，提升休閒品質，

並連結觀光景點與商圈，建構無污染的府城鐵騎漫遊的觀光動線新選

擇，提供市民更舒適的腳踏車騎乘空間。 
(4) 目前進度：腳踏車道部分已完成東豐路(前鋒路-東豐路 451 巷)快慢分隔帶(1.26km)

及林森路(大同路-東門路)道路鋪面(1.2km)設置。 

 
圖 4.1.13 臺南市公園道系統改善計畫暨腳踏車道系統目前建設情形 

7. 安平商港跨港橋工程(漁光橋) 
(1) 計畫範圍：自健康路底至漁光里止，橋樑長度 320 公尺，引道 150 公尺，總長度

470 公尺，橋寬 24.5 公尺，市區部份 13.5 公尺。 
(2) 預估總經費：總經費 6.5 億元(決標工程費 5.7 億元、用地費 0.8 億元)。 
(3) 計畫內容：為解決本市安平舊港打通後，漁光島將成為孤島，交通部高雄港務局預

計興建健康路跨越河道至漁光路橋樑，橋長 320 公尺，引道長 100 公尺，

橋下淨高 10 公尺，橋下可通行漁船惟基於商漁港分離政策，橋下將設

管制措施。 
(4) 預定期程：94 年 7 月 21 日決標(決標金額 5.7 億元)，業於 94 年 9 月 23 動工，預

定 97 年 6 月完工。 
(5) 效益分析：興建完成後，將可解決漁光島對外交通，並早日發展為觀光勝地，並為

漁光島重要之路口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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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示範案例人本交通問題分析 

經由 4.1 小節對台南市現況的初步了解，進一步融合運具鏈分析概念、人本交通評

估指標與人本建設方案，本章節將提出案例分析，以說明上述檢討架構實際運作之狀況。 

4.2.1 示範地點 

依據第三章運具鏈分析概念，本小節提出台南市之案例分析，以檢討在整體運具鍊

架構下之實際運作狀況。本研究針對規劃人本環境之目標區域：台南市安平古堡與台南

火車站/成功大學周邊間之連結進行人本交通問題之檢討。實例探討之分析流程可分為

案例空間與運具發展之特性確定、案例條件篩選與案例分析運具鏈架構產生以及人本運

輸環境檢討結果三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 案例特性確定 

本案例之三個地點空間上之相對關係示意如圖 4.2.1 所示。安平古堡位於台南市西

郊，而台南火車站/成功大學校區位於台南市市中心，兩者直線距離約為 6.5 公里，火車

站與成功大學間之距離則小於 1 公里。至於當地之運具發展特性，除了基本的步行、腳

踏車、機車、自用汽車等私人運具，以及屬於副大眾運輸的計程車外，台南市的公共運

輸系統僅由公共汽車系統組成，並無捷運或是輕軌電車等都市軌道運輸系統。 

安平古堡 台南火車站

成功大學

 
圖 4.2.1 台南市案例分析地點空間關係示意 

二、 案例條件篩選與案例分析運具鏈架構產生 

1. 客運站-成功大學 

由分析可知客運站與成功大學間之運具鏈型態，主要可分為步行、私人運具與副大

眾運輸/大眾運輸三類。由客運站可直接步行至成功大學，亦可透過步行方式前往停車

設施，再駕駛機動車輛前往目的地。如採用大眾運具，則需透過步行或是騎乘腳踏車等

方式前往候車設施，轉乘計程車或公車等大眾運輸/副大眾運輸工具前往目的地。搭乘

計程車可直接到達目的地，至於選擇搭乘公車，則隨路線不同有一線直達或需轉乘之結

果。客運站至成功大學之運具鏈分析架構可整理如圖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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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站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成功大學

步行

步行

停車設施 停車設施

腳踏車

停車設施

步行

候車設施

步行

停車設施
腳踏車

步行

步行

機車

計程車

公車

公車 公車
步行

汽車

 
圖 4.2.2 客運站-成功大學運具鏈分析架構 

2. 成功大學-安平古堡 

由於同屬台南都會區之範圍，成功大學至安平古堡之運具鏈分析架構接近上文所述

之客運站-成功大學運具鏈分析型態，可整理如圖 4.2.3 所示。由於空間距離較遠，因此

排除了以步行方式自成功大學前往安平古堡之運具鏈選項。 

成功大學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安平古堡

步行

步行

停車設施 停車設施

腳踏車

停車設施

步行

候車設施

步行

停車設施
腳踏車

步行

機車

計程車

公車

公車 公車
步行

汽車

腳踏車腳踏車

 
圖 4.2.3 安平古堡-成功大學運具鏈分析架構 

三、 人本交通環境檢討結果 

其次，針對檢討架構所研擬之課題，前往台南市安平古堡與台南火車站/成功大學

實地調查，一一進行檢核，即可得到人本運輸環境之檢討結果。由上文敘述可知此三地

間之運具鏈組成繁多，因此於此僅針對客運站至火車站/成功大學、成功大學至安平古

堡兩個起迄點組合，分別對客運轉乘、步行與使用私有運具之運具鏈的運輸環境進行檢

討，並整理結果如下。 
（一） 客運站至火車站/成功大學 

A. 客運站轉乘公車至火車站/成功大學 

經實地訪查結果，客運站轉乘公車至火車站/成功大學之運具鏈人本運輸

環境檢討結果，依鏈中各環節之分類可歸納如下，並整理如圖 4.2.4 所示： 



 
118

1. 客運站下車處（兵配場站）之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與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2. 客運站（兵配場）之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候車設施缺乏到站資訊系統 

3. 客運站（兵配場）前往台南火車站之公共車系統：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公車路線不足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低底盤) 

4. 台南火車站處之公車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天候防護措施不良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5. 台南火車站附近之人行步道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停車設施動線規劃不良 

 周邊停車設施設置不足 

 

兵配場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火車站兵配場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火車站
步行 公車 步行

缺乏人行空間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人行空間與車行空間分隔不明確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候車設施缺乏到站資訊系統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公車路線不足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低底盤)

候車設施天候防護措施不良

候車設施可休憩空間不足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隔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停車設施動線規劃不良

周邊停車設施設置不足  
圖 4.2.4 客運站轉乘至火車站/成功大學之人本運輸環境檢討結果 

 
B. 客運站步行至成功大學 

經實地訪查結果，客運站步行至成功大學之運具鏈人本運輸環境檢討結果

整理如圖 4.2.5 所示。自客運站至成功大學之步行環境主要有以下課題需進行

改善：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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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兵配場 成功大學兵配場 成功大學
步行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圖 4.2.5 客運站步行至成功大學之人本運輸環境檢討結果 

（二）成功大學至安平古堡 

A. 成功大學搭乘公車至安平古堡 

經實地訪查結果，成功大學搭乘公車至安平古堡之運具鏈人本運輸環境檢

討結果，依鏈中各環節之分類可歸納如下，並整理如圖 4.2.6 所示： 

1. 成功大學附近之步行與腳踏車環境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缺乏腳踏車道/腳踏車道鋪設不連續 

 行人、腳踏車與車輛發生衝突 

2. 成功大學側之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被佔用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擋 

3. 成功大學至安平古堡之公車系統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公車路線不足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低底盤) 

 車內照明不足 

 公車內裝老舊或設計不良 

4. 安平古堡側之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不明顯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礙 

5. 安平古堡週遭之人行/腳踏車使用空間 

 人行空間被車輛佔用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腳踏車租借點設計不良 

 缺乏使用腳踏車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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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安平古堡成功大學 候車設施 候車設施 安平古堡

步行、腳踏車
公車

步行、腳踏車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缺乏腳踏車道

腳踏車道鋪設不連續

行人、腳踏車與車輛發生衝突

公車班距過大等候時間過長

公車路線不足

公車缺乏無障礙設施(低底盤)
車內照明不足

公車內裝老舊或設計不良

候車設施被佔用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礙

候車設施不明顯

候車設施被障礙物阻礙

人行空間被車輛佔用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腳踏車租借點設計不良

腳踏車租借點不易辨識  
圖 4.2.6 成功大學搭乘公車至安平古堡之人本運輸環境檢討結果 

 
B. 成功大學搭乘汽機車前往安平古堡 

經實地訪查結果，成功大學搭乘公車至安平古堡之運具鏈人本運輸環境檢

討結果，依鏈中各環節之分類可歸納如下，並整理如圖 4.2.7 所示： 

1. 成功大學周圍之人行環境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2. 成功大學側之停車設施 

 停車空間設置不良 

 停車空間被佔用 

3. 成功大學往安平古堡之道路環境 

 車輛間發生衝突 

 車道被佔用 

 道路擁擠服務水準差 

 行進路線受路側活動干擾 

4. 安平古堡側之停車設施 

 停車空間設置不良 

 停車設施標示不明顯 

5. 安平古堡週遭之步行空間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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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停車設施 停車設施 安平古堡成功大學 停車設施 停車設施 安平古堡
步行 汽車、機車 步行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車輛間發生衝突

車道被佔用

道路擁擠服務水準差

行進路線受路側活動干擾

停車空間設置不良

停車空間被佔用

停車空間設置不良

停車設施標示不明顯

缺乏人行空間

人行空間障礙物過多

行人與車輛發生衝突
 

圖 4.2.7 成功大學搭乘汽機車前往安平古堡之人本運輸環境檢討結果 

4.2.2 小結 

從上述的現況中，可依據不同的系統將其歸類，整理如表4.2.1所示。 

表 4.2.1 台南市人本交通課題分析 
面向 課題 現況 

人行空間被違法佔用 - 商家、居民將騎樓視為私有空間 
- 人行道變成停車空間 

人行動線不連續 - 未能提供完善、連續性之行走空間 
人行道淨寬度不足 - 道路空間配置非以行人為優先考量 

人行系統 

騎樓缺乏整體規劃 - 騎樓高差，使步行的流暢性減小 

服務品質有待加強 - 班距過長、無法準點 
- 路網密度偏低 

缺乏人性化的使用介面 
- 無障礙設施的缺乏 
- 缺乏車上播報系統 
- 缺乏完善的候車設施 

市區公車

系統 

各運具間缺乏完善的 
轉運系統 

- 缺乏P&R設施 
- 缺乏各運具之轉乘資訊 

缺乏使用的空間或專有路權 - 過去乃以機動車輛為發展導向 
路網不連續 - 尚未將「線」串聯成「面」 

使用空間容易被佔用 - 變為機動車輛之行駛空間 

綠色運具 

腳踏車 
系統 

其他 
- 缺乏專用號誌 
- 缺乏停放空間 
- 缺乏租賃、管理制度 

 

由台南市人本交通課題分析結果，不難發現生活中到處充斥著交通問題，成為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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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交通環境，例如：沒有人行空間便行走於車道、沒有停車空間便違規停車、沒有完

善的大眾運輸便使用機動運具代步…等情況屢屢發生，但民眾似乎也習以為常，自然衍

生出一套適應的生活模式。然而，無論對任何一種運具的使用者而言，這樣的交通環境

是急待改善的，因此本研究於下一小節中將提出各種改善方案，使整體環境朝人本目標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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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本交通環境改善方案 

由於人本交通環境的發展重點包括車行道路，人行環境與交通資訊系統，因此針對

發展重點提出一系列之改善計畫，以達成人性化、親和性、可靠性、舒適性、健康性、

經濟、效率、安全、環保、生態等發展目標。 

（一）道路人性化改善計畫 
傳統交通工程人車隔離的設計理念，本為保障行人的生命安全，但在此觀念下，交

通工程師漸漸僅以車為考量主體，以提供汽車專用道路為優先，忽略了行人的需求，且

漸漸形成的「汽車優先」觀念，使得汽車對行人產生極大的危害。然「人、車、路」為

交通工程三大基本要素，因此可透過交通寧靜區的設置、道路整體景觀綠化與人車衝突

降低設施等，創造人性化道路空間。 
1. 植栽 

過去，規劃者及建築師多半從美學的觀點來考慮植物；事實上植物的功能遠不僅於

此。例如：夏季裡過強的陽光及輻射熱令人煩燥，樹葉可以吸收輻射、提供遮蔭；眩光

主要由陽光產生，而樹木可有效遮擋陽光、減少眩光及反射，以提高行人行走的意願，

尤其是對於熱帶與亞熱帶的城市而言。另一方面，植栽也具有淨化空氣之功效，每150 2m
的樹葉表面積能提供一個人之氧氣消耗量，並吸收車輛燃燒化石燃料所產生的硫化物。

除此之外，植栽的功用也可降低噪音之危害，一般市區道路上最大的噪音源莫過於是機

動車輛之引擎與喇叭聲響，其音量大小約略介於60～80分貝之間。由於植物為由樹枝及

樹葉構成之軟性物質，可有效吸收、反射化解聲波，降低噪音的層次。 
以台南市為例，其夏季炎熱，七月平均月均溫約30℃，在此種酷熱的天氣之下，會

使民眾對於即使能以徒步達成目的的旅次行為，降低其步行意願，進而改採其它方式。

故要提高行人步行意願的重要做法之ㄧ，便是提供舒適的步行環境，如圖4.3.1所示。 

  
圖 4.3.1 植栽 

（二）人行環境改善計畫 
都市中的各種活動，均以人為主體，而人的移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步行，無論使

用何種運輸工具，欲達到旅次終點均需靠步行來完成，因此一套完善的步行系統對於一

個城市是很重要的。一般而言，構成一個完善的人行系統主要可分成非實質與實質兩個

面向來探討。非實質面向需透過政策（抑制小汽車交通量、機車退出騎樓、騎樓平整計

畫、騎樓淨空計畫、加強大眾運輸的改善等）、管制法令、騎樓之退縮或留設（都市設

計或建築管理條例）、稅制（如對燃料稅改採隨油徵收、課招牌稅）…等；實質面向即

透過實質空間的規劃、道路設施的配置來達成人車衝突的減少。而在本研究中則先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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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面向來分析步行環境構件。 
1. 人行道系統 
(1) 街道家具 

街道家具除了提供較為美觀的街景外，更重要

的意義在於保護行人的路權，藉由刻意的調整道路

線形達到強迫駕駛人依照設計之線形前進，不得隨

意侵入行人路權之目的。由圖 4.3.2 也可以發現在

設計路線彎繞時，亦結合了街道家具、配電箱、混

凝土路障等具實體阻隔功能的障礙物配置。 
                                               

圖 4.3.2 街道家具的佈設 
(2) 照明 

照明除了是增加城市夜間魅力的重要工具外，對於導引行車動線及提升行人安全均

有莫大的貢獻。一般而言，照明依其功能可分為一般照明、機能照明、裝飾用照明等。

一般照明多附在牆壁、較高的燈柱上，為夜晚提供基本的光線。機能照明裝設在矮柱、

階梯緩坡的扶手上，具有提示、引導的功用。裝飾用照明則設置於重要建築物、雕刻、

噴泉等重要地標。一般街道照明狀況如圖4.3.3所示，照明設置的高度及燈光強度應考量

人體工學，除求視覺上的舒適外，也應符合安全性的考量。 

   
圖 4.3.3 街道照明 

(3) 座椅或其他可供休憩的設施 
人的步行速度約為1.2公尺/秒，其速度相對其他運具而言是較為緩慢的。因此，若

要鼓勵民眾採取步行的方式進行各種活動，首要工作應是提供可休憩的節點，此處的節

點包含了座椅、廣場、公園、學校…等，且最佳的設置方式應為至少每500公尺便設置

一處。常見的座椅有木製的、金屬製的。高度須符合人體工學（約0.46m）。座椅的設

置不必侷限於既有的型式，可以適當大小的石塊、多功能的花台代替（如圖4.3.4所示）。

座椅的擺設位置與數量須視街道上的步行行為模式及行人量而定，但以不妨礙行人動線

為原則。考慮與植栽的搭配亦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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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座椅形式 

(4) 垃圾箱 
一個整齊乾淨的人行系統，垃圾箱所扮演之角色功不可沒。垃圾箱其貌不揚與容易

髒亂的特性讓街道設計者總把它隱身在樹叢中。然隨著工藝技術的進步、民眾對環境美

感意識的抬頭，垃圾箱已經不必躲在幽暗的角落，可以與座椅、花台、簡易洗手台一併

規劃在街道休憩區中。 
(5) 展示及廣告設施 

對商業區來說，廣告設施的設置確是必要的，包括店家設在牆上、立在地上的招牌，

海報柱、廣告板等。設計時應考慮當地商圈或地方之特色，並避免過大或過分突出、威

脅行人安全，利用建築物立面的設置型式要比突出於街面來得合適；在熱鬧的商業地區

應鼓勵設置廣告，而較寧靜的住宅地區則應抑制。這些可透過對招牌課稅的手段來達

成，地方政府應對此設施之設置提出規定（如允許之最大尺寸、設置方式）；並與每個

商圈的管理委員會取得協調。 

2. 行人穿越設施 
(1) 行人保護號誌 
    為保障行人的安全，幹道與市區一般道路的交叉口需設

置人車分離的號誌。一般而言，行人號誌設置的種類可分為

三種：行人保護時相、行人倒數計時器、觸動式行人號誌。

行人保護時相之設置，除必須符合必要條件外（包含交通管

制設施及路口道路寬度），亦應對該路口之交通及幾何特性

加以判斷，同時考量最低行人穿越量與車流干擾量、路口衡

量指標與服務水準及路口行人肇事件數…等充分條件，以在

安全且合理狀況下設置「行人保護時相」；行人倒數計時器

一般設置於幹道或市區道路之交叉口，其提供行人通過路口

之資訊，以利行人判別是否有充足之時間通過；觸動式行人

號誌一般設置於行人流量相對較少之路口，其主要是以車行

的號誌為主，當行人欲穿越路口時，按壓觸動式行人號誌，

將會出現行人時相，圖 4.3.5 為日本觸動式行人號誌。                                        
圖 4.3.5 觸動式行人號誌 

若以保護行人的立場而言，設置行人專用保護時相無疑是最佳的選擇，然而，誠如

上述所言，行人保護時相之設立需考慮諸多因素，再加上大多數的民眾尚存在「以車為

本」的觀念，因此於現階段乃不宜全面設置行人專用保護時相，而是採取設置行人倒數

計時器的方式，至於設置行人專用保護時相則可列為長程的目標。以台南市為例，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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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實地觀察之結果，目前雖於少數地點設置行人倒數計時器與行人專用保護時相

（例如：前鋒路與大學路西段之交叉口設置行人專用保護時相；友愛街與西門路之交叉

口設置行人倒數計時器），但由於尚未普及設置，因此對於行人安全之提昇仍有改善之

空間。例如：中山路與西華南街口，由於此處為台南醫院及各百貨公司所在處，行人流

量大，再加以此處設置有停車場且行經之車流量也大，因此常發生人車衝突的現象，故

可針對此路口進行更精確之評估，以確定是否有設置行人專用保護時相之需求。圖4.3.6
為中山路與西華南街之路口圖。除此之外，諸如赤崁文化園區，其為台南六大文化園區

之ㄧ，同時也為台南市政府所推動之觀光旅遊重要景點，故此處為人流、車流匯集處，

但卻缺少行人倒數計時器此類可提供行人最基本之資訊，如圖4.3.7。 

  
圖 4.3.6 中山路與西華南街路口 

  
圖 4.3.7 赤崁樓文化園區之路口 

3. 人行空間淨寬度 
人行空間之定義甚廣，一般可包含騎樓、人行道、廣場…等。且由於我國機車的持

有及使用率相當高，許多都市出現路外停車空間供需失衡的現象，故為解決停車問題所

帶來之問題，常利用人行道或騎樓的空間停放機車。因此雖已預留空間給與行人通行，

但卻出現其淨寬度不足的現象，嚴重影響行人的路權。 
根據「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究」指出，一般人所需之行走空間的寬度

包含了行走寬度、逗留寬度與活動寬度，因此一個人的基本行走寬度為 0.75 公尺。若

兩人並排行走，則需要寬度約 1.50~2.50 公尺；除此之外，考慮行動不便者（包含使用

輪椅者）所需的使用淨空間寬度為 1.5 公尺。故為提供二人並肩舒適行走，人行道淨寬

度的要求以大於 1.8 公尺寬為原則。以台南市之中正商圈為例，理應提供行人一個舒適、

安全之步行空間，但其人行淨寬度大多為商家或停車所佔用，圖 4.3.8 所示，不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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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商圈，其他諸如東寧商圈、中山路、民族路…等均呈現此狀況，見圖 4.3.9 所示。 

  
圖 4.3.8 中正路之人行空間 

  
圖 4.3.9 中山路之人行空間 

（三）綠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主要為綠交通運具的推廣使用，包含腳踏車專用道的佈設、腳踏車停車設施的提供

與 P&R 及 B&R 等停車轉乘系統的提供。 

1. 腳踏車道、人行道路網之普及 
目前我國人行道路網的設置相當普及，且由於人行空間的服務水準（包含了街

道家具的設置、植栽的遮蔭效果、照明設施、連續性、鋪面品質…等）已逐漸提升，

故其使用率也呈現逐步增加中。 
腳踏車道一般可分為休憩型與運輸型，目前我國所建置的腳踏車道大多屬於休

憩型，至於運輸型的腳踏車路網（是一種腳踏車專用道路與腳踏車專用車道整合的

方式，即利用腳踏車專用道路作為社區間之聯絡道路，銜接至重要道路上）雖有設

置但成效不佳。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路網的不連續性，大多運輸型的腳踏車路網並

未將各個重要節點加以連結，即未構成「路網」的狀態。 
要規劃出腳踏車道並不難，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吸引鄰近區域的居民或通勤者來

使用該腳踏車路線，因此一個沿線是否達到設施完善、定期維護、路網完整就變得

相當重要。所以腳踏車道的規劃，除了根據規劃路線的幾何路型、交通特性、使用

者特性等選擇出適當的腳踏車道型式外，更需考量腳踏車道與住宅區、學校、辦公

地點、道路網的銜接性，如此才能規劃出一完整之腳踏車道路系統。 
2. 腳踏車停車設施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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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社會來看，腳踏車具有無污染、安靜、節約能源、節省道路面積、節省

停車場面積、減少擁擠、方便轉接大眾運輸系統等優點；從個人觀點，腳踏車還具

有擁有成本低、使用成本低、及門方便性、小巷內亦可通行、停車方便、有益健康、

簡單易學等優點。然而腳踏車之使用亦有負面的特性。如行駛時，若無專用道，行

車安全將受到威脅；停靠時若無安全防盜設備，易遭偷竊；氣候變化，亦會成為使

用上的障礙。為提昇腳踏車使用者的權益，提供一安全可靠的腳踏車停車設施是必

要的，停車設施的設計則可依功能性、美觀性的考量，按各區域需求加以設計，圖

4.3.10 為腳踏車停車設施。 

  
圖 4.3.10 腳踏車停車設施 

3. 行人、腳踏車專用之道路指示標誌設計 
一個完善的人本交通系統，應能夠清楚地標示各不同使用者之使用空間，且傳

遞同樣訊息的標誌應有相同的顏色、形狀、意義及位置，使人在都市環境中可以很

容易辨別，避免決策的錯誤，如圖 4.3.11 所示。 

        
圖 4.3.11 行人、腳踏車專用之道路指示標誌 

除此之外，對於穿越路口時之指示標誌也須特別處理（如圖 4.3.12 所示），最

常見的情況乃在於腳踏車於穿越路口時並無一指示標誌，若不熟悉路況的使用者將

會無法遵循，除造成使用的不便外，更有安全上的疑慮。以台南市所劃設之腳踏車

道為例，大多於一般道路劃設腳踏車專用道或是於人行道上設立腳踏車與行人共用

之標誌，但對於腳踏車穿越路口處卻無特別之處理，如圖 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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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腳踏車道交叉路之標示 

    
圖 4.3.13 台南市腳踏車道穿越之路口 

 
（四）大眾運輸改善計畫 

欲改善國內大眾運輸系統環境與系統的服務績效，

改善計畫的內容包括下列八項： 
1. 路網覆蓋率提高 
2. 運量與服務水準之提高 
3. 候車設施之提供與品質之提高 
4. 大眾運輸專有路權之提供 
5. 軌道運輸系統的規劃 
6. 大眾運輸使用之宣導 
7. 轉運節點場站之規劃 
8. 大眾運輸時刻表之提供             

 
以台南市為例，應於重要之旅次吸引點（包含：政府機關、觀光園區、學校、醫院、

百貨公司…等）、轉運站…等，提供大眾運輸時刻表亦或動態公車資訊系統，以減少乘

客候車時間與候車不安性。例如：台南醫院前（圖 4.3.14）、客運站（兵配廠）（圖 4.3.15）
均應設置之公車動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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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台南醫院前之公車候車處          圖 4.3.15 兵配廠之公車候車處 

 
（五）交通資訊管理計畫 

1. 轉乘資訊之提供 
若存在兩種以上運具時，便應提供乘客該有之轉乘資訊，包含了可轉乘的車種路

線、等候時間、票價…等，以提高乘客轉乘的意願、降低等候的不安性。 

2. 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提供 
欲達成人本交通的最佳方法乃是減少交通的產生，例如：生活態度的轉變（購物行

為、利用視訊會議替代…等），其次則為「移轉交通」，例如：避免使用私人運具，而

改利用大眾運輸或非機動運具，最後萬不得已非利用機動車輛做為運具時，也應提供可

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告知駕駛人其應該得到之基本資訊，以利其判斷行駛動線。 
一般而言，可變交通資訊系統應提早設置於進入市區內瓶頸路段之前亦或聯外道路

系統進入市區前。以台南市為例，由外、中環部份職司『通過性』交通流運輸管道，內

環部分則職司市區交通各區各向之非通過性交通流運輸管道，因此可變交通資訊系統的

設置地點可設置於諸如：裕農路近中華東路口（圖 4.3.16）、大同路近健康路口（圖

4.3.17）、東門路近中華東路口…等。 

       
圖 4.3.16 裕農路近中華東路口               圖 4.3.17 大同路近健康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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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本交通大型城市-台南市示範區域評估結果 

根據 3.4 節所建立之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本研究以成功大學區與安平古堡兩示

範區域為對象，進行人本交通系統發展之事前事後評估。在事前評估資料的取得上，以

台南市交通局與本研究調查資料加以整理，取得比例值；在事後評估方面，則根據本研

究對該區域發展人本交通之構想，對應各指標應進行之改善或新增項目，推估出規劃後

所能達到之成效。 
由於整體人本交通大型城市規劃之工程浩大，本研究並未提出各項方案或指標於全

市之具體設施設置構想，僅做概念或準則性陳述，尚無法進行事後評估。 
各指標之評估結果詳述如下： 

1.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改善前： 

量測調查範圍為成功大學區的勝利路、前鋒路、大學路西段、東寧路西段所

框出之街區與安平商圈的安北路、平生路、安平路、古堡街所框出之街區，共計

10 個路段（成功大學區包含育樂街東西向與南北向道路）。總長度約為 6516 公尺，

其中人行道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長度為 1930 公尺，分佈在勝利路、大學路

西段、東寧路西段、育樂街南北向(民族路一段至東寧路)與安平路等之單側，佔總

長度約 30%。 
 改善後： 

根據人本交通系統的規劃構想，為求能給予步行者安全、順暢的通行，在各

路段上必須至少有單邊達到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以上的人行道；因此對兩示範區域

而言，由於以雙邊道路為考量，總建置長度必須達到總長度 50%以上，而由於兩

區域均有部分路段設置為行人徒步區，因此可將比例提升至近 60%。在實際規劃

上，若道路寬度不允許設置人行道時，可考慮以騎樓淨空之方式作為權衡，來滿

足步行者的需要。 
2.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改善前： 
向台南市洽詢之結果，發現台南市並無建置完整之紅黃禁停線路段資料；而

實際調查之結果，總長度約為 6516 公尺，其中僅育樂街南北向、安北路、安平路

單邊或雙邊無路邊停車，長度佔總長度約 30%。 
 改善後： 

除調整原來無停車位之路段，保留安北路淨空、透過道路配置調整於安平路

設置單邊停車格外，另配合行人徒步區去除古堡街與育樂街 46 街及東西向部分路

段所供給之停車格，勝利路僅在單邊設置多功能設施帶，允許車輛停放，而於育

樂街南北向進行車道縮減，使車輛交錯停放。改善後無停車之路段長度佔總長度

約 45%，雖僅提升 15%，但藉由道路重新規劃，可以增加行人空間、整頓大量違規

停放車輛所呈現之雜亂無章現況。 
3.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改善前： 
在調查範圍內，目前僅於安北路之部分路段設置有 80 公尺之腳踏車道，且不

具連續性，比例甚低，約佔 1%。 
 改善後： 

根據台南市交通局所做之腳踏車道系統建置規劃，未來所設置之「安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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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腳踏車道」將會通過古堡街，配合本研究規劃將古堡街劃設為時段性行人徒

步區，重新進行街道配置，保留腳踏車道與增設腳踏車停車空間，並使其與安北

路之腳踏車道相銜接，增加連續性與腳踏車騎乘之安全。 
另於成功大學區部分，由於勝利路、大學路西段與東寧路西段均有學校，對

腳踏車之使用需求較高，但車流量亦較大；因此建議可配合人行道規劃，利用單

邊人行道鋪面建置腳踏車道，但必須考慮通過路口時之配套措施，提升通行安全。

預計設置完成後，可將兩區域總佈設長度比例提升至近 20%。 
4.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改善前： 
以兩示範區域而言，示範區的周界共包含八個交叉口，目前僅大學路與前鋒

路交叉口具有行人保護時相，所佔比例為 12.5%。 
 改善後： 

雖然欲設置行人保護時相，除行人流量外，尚須考量受道路寬度所影響之步

行通過時間、路口車輛運行等，但配合校園與商業活動，可實施時段性行人保護

時相，確保行人流量較大時刻之通行安全。建議設置地點與時段為上、下學時段

與中午時段之勝利路與大學路交叉口，假日行人徒步區開放時段之古堡街與安平

路交叉口。設置後所佔比例為 37.5%。 
5.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改善前： 
兩區域附近共包含西門國小、石門國小與博愛國小三所小學，本研究將專用

號誌與腳踏車通學道等與通學相關設施均視為通學巷保護設施之情況下，目前僅

於石門國小前設有學校專用號誌，所佔比例為 33%。 
 改善後： 

實際調查時，發現西門國小對面由於為安平樹屋與德記洋行，常有大型遊覽

車載運大量遊客前往，造成學童通學安全上之疑慮( 圖 4.4.1)；且此國小具有開放

空間設計，對學童遊憩造成嚴重威脅。應禁止大型車輛行駛至此，將此路段設為

通學巷，改變道路鋪面並設置標誌，提醒駕駛人行駛時應嚴加注意；另外如石門

國小附近之延平街亦有設置為通學巷之條件，可將路邊違規停車清除，搭配撲面

改變與標誌設置。另於博愛國小前之育樂街與東寧路交叉口，可設置學童號誌，

於通學時段運作，減少學童穿越可能發生的危險。完成後所佔比例為 100%。 

 
圖 4.4.1 學童穿梭校園與德記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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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範圍)比例 
兩示範區域所涵蓋之面積據推估約為 0.24 平方公里，於路段上共有九個站點

通過。由於兩示範區域為各由四條主次要道路所框出之區塊，範圍較小，僅需一

個站位點即可涵蓋，故以定義評估上，所含面積比例為 100%；故即使在區域附近

提出增設站點或先劃設路線通過兩區域，以小範圍進行評估，所呈現之結果將不

會有所變動，仍為 100%。 
若將範圍加以擴大到大區域或整個城市，便可進行涵蓋面積之計算，了解大

眾運輸服務涵蓋全市之面積比例，且以本研究初估之結果，台南市大眾運輸服務

涵蓋之面積比例約為 40%，尚具有相當大之發展空間。未來若重新規劃或新設公

車路線時，可再考量各區域站位之旅客需求量與道路交通量等進行配置，於示範

區域附近亦可再增設站點，使服務涵蓋更加密集、便利。 
7.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改善前： 
量測調查範圍為成功大學區的勝利路、前鋒路、大學路西段、東寧路西段所

框出之街區與安平商圈的安北路、平生路、安平路、古堡街所框出之街區，共計

10 個路段（成功大學區包含育樂街東西向與南北向道路）。總長度 6516 公尺，其

中具有遮蔭效果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長度為 884 公尺，以大學路西段因為成功大

學校園外圍，密度最高，其次為勝利路與古堡街後段，總設置路段長度約佔 14%。 
 改善後： 

並非所有路段均適合種植植栽，尤其是商業區段；但以平生路而言，目前於

人行道即有樹穴設計，但所種植之樹木卻無法達到遮蔭美觀之效果(如圖 4.4.2)。
因此在有設置條件的路段，如：平生路、古堡街、安平路、大學路西段、勝利路、

前鋒路等之部分路段，配合道路配置的調整，斟酌行人流量加以設置，以達到整

體至少 50%之遮蔭效果。 

 
圖 4.4.2 平生路上之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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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比例 
 改善前： 

兩示範區域共包含西門里、海頭里、石門里、港仔里與成大里共五個里，根

據台南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資料與實際於路段之調查，目前於成功大學入口附近設

置有減速交通寧靜設施，設置比例為 20%。 
 改善後： 

配合安平商圈交通寧靜區、古堡街行人徒步區與西門國小、石門國小之通學

巷規劃，可於平生路往延平路臨近路口處、安北路與安平路靠近古堡街臨近路口

處，設置減速墊或減速平台。建置後比例為 80%。 
9.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改善前： 
安平商圈附近所包含之主次要聯外道路包括有安平路、和緯路五段與民權路

四段(往台 17)、安北路(市 8)、安平路與同平路(往漁光路(市 9))等；成功大學區附

近則包含東寧路(往台 1)、東豐路與小東路(往台 20) 、勝利路、前鋒路與長榮路(往
縣 180 與縣 182)等。目前於兩示範區域附近並無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設

置，所佔比例為 0%。 
 改善後：  

動態可變交通資訊系統應設置於進入市區內瓶頸路段之前，協助車輛駕駛人

取得道路相關資訊，以提供或有利其判斷行駛動線。以兩示範區域而言，於安平

商圈可將其設置於沿運河行駛之安平路、和緯路五段與民權路四段，還有通過安

億橋之平生路、銜接漁光路之安北路上；於成功大學區則可設置於小東路、東豐

路、勝利路與前鋒路上，提醒駕駛人前方道路訊息。在 12 條路線中至少設置 9 處，

達到 75%之比例。 
10.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改善前： 
通過兩示範區域之公車站位共計有蚵灰窯文化館、漁民村、郵局、安平古堡、

港仔里、安平、延平街、大學路口與台南一中 9 處，其中僅成功大學區之台南一

中站設有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所佔比例為 11%。 
 改善後： 

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設置，必須考量到人行道寬度、附近建物等，避免

阻擋行人通行或候車者視線。考量示範區域附近道路配置，除原有之台南一中站

外，在不考慮道路配置之調整下，可在大學路口、延平街、蚵灰窯文化館三處增

設候車設施，使學生與遊客在候車時能更加舒適。設置後所佔比例為 44%。若可

重新分配人行道之寬度，將可達到更高之比例。 
11.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改善前： 
台南市各公車路線均具有固定班距之資訊提供，因此所佔比例為 100%。但在

到站資訊系統之提供上，通過兩示範區域之公車路線共有 2、6、88(假日觀光路

線)、99(假日觀光路線)四條，由於台南一中站配合候車設施架設，包含之路線僅

為 6路一條，所佔路線比例 25%(站位數比例僅為 11%)。 

 改善後： 
配合前項之候車設施架設，恰好可包含所有公車路線，將比例提升至 100%(站

位數比例為 44%)；在無法設置候車設施之站位，可考量採用其他方式架設道站資

訊系統，或對於班次數較少之路線，改提供固定發車時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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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

例 
 改善前： 

此項指標本來是針對整個城市進行評估，但在縮小範圍至示範區域後，P&R
設施點的位置不易直接坐落於區域內之路段上；因此在評估作業上，將範圍以區

域劃設路段延伸，擴大至區域外直徑 500 公尺之範圍，以所構成之區塊為評估區

域，故一個示範區域及包含九個評估區塊，針對各區塊判斷是否設有 P&R 設施點。

圖 4.4.3 為評估區域示意圖。 

 
圖 4.4.3 評估區域示意圖 

兩示範區域附近目前尚無 P&R 專用設施點，所佔 18 個區域之比例為 0%；但

安平商圈外圍已設有許多停車場，應可加以利用。 
 改善後： 

可將安平商圈附近之安平古堡天后宮停車場、運河加油站停車場與公 2 臨時

停車場設置為 P&R 專用設施點，於設施點提供民眾前往安平路與安北路轉乘公車

之導引資訊；在成功大學區則可利用靠近火車站之成功路停車場與民族路上之巴

西停車場設置。設置完成後比例約為 30%。 
13.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區大眾運

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改善前： 

由於目前台南市尚無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無論單就示範區域或整

體城市而言，所佔比例均為 0%。 
 改善後： 

由於客運進入市區後，行駛之位置並無通過兩示範區域，於附近僅通過公園

路之兵配場與火車站前站之北門路與中山路；在轉運設施站之選取上，以重新配

置目前之兵配場空間較為合宜，再佐以增加市區公車路線之提供，來鼓勵民眾於

市區內搭乘大眾運輸。 

區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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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涵蓋比例上，目前通過兵配場之公車路線數為 9、18、88(假日觀光路線)、

99(假日觀光路線)四條路線，於設置轉乘設施站後，為使旅客由外縣市進入市區

後，能方便使用地區大眾運輸，必會將通過之所有路線納入，故涵蓋路線比例為

100%。惟目前兵配場附近之公車路線提供仍顯缺乏，僅有兩條為固定路線，故未

來在設置為大型轉運站後，應對市區公車路線重新規劃配置，使轉運站達到其功

效。 

 
將所進行之事前與事後評估結果列示如表 4.4.1，並以 3.5 節所提供之兩種圖形方式

呈現，以了解兩示範區域之潛在改善幅度。圖 4.4.4 與圖 4.4.5 為評估結果所繪製之折線

圖與雷達圖。 
表 4.4.1 事前事後評估結果比較 

指標項目 改善前現況比例 改善後預期比例 
人行淨寬度 30% 60% 
無路邊停車 30% 45% 
腳踏車道佈設 1% 20% 

交叉口行人保護時相 12.5% 37.5% 
通學巷保護設施 33% 100%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面積 100% 100% 
遮蔭效果植栽景觀 14% 50% 
減速交通寧靜設施 20% 80% 

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 0% 75% 
天候防護候車設施車站 11% 44% 
地方大眾運輸班次時刻表 25% 100% 

P&R 專用設施點 0% 30% 
轉乘設施站涵蓋路線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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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事前事後評估結果折線圖 

 



 
138

改善前評估

改善後評估

         
圖 4.4.5 改善前改善後評估結果雷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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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人本交通示範案例 

由於人本交通的發展概念乃是以社區作為空間發展尺度，更精簡的說，人本交通的

規劃方式係為「一種以社區單元為基礎的規劃方式」。人本交通之規劃應同時達到親和

舒適的交通環境，才能發揚人本精神。人本交通環境除本身交通系統之建設外，也涉及

到景觀、文化、生活等多面向議題，因此規劃內容必須結合當地景觀與文化，建立社區

化的在地形象，將當地的地理人文歷史，結合交通系統，來塑造「地標示交通系統」，

使交通不僅只是人貨運送的過程，更是都市各地的地標。 
本節內容針對選定之大型城市台南市進行案例探討，並挑選安平商圈與成功大學校

區周圍進行研究，提出改善方案。 
 

4.5.1 安平商圈 

4.5.1.1 規劃範圍 

 
圖 4.5.1 規劃範圍圖–安平 東西向巷道 

計畫範圍周界之道路：安平路、

平生路、安北路、古堡街 

南北向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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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是一個海港，秋冬季節海風凜烈，因此安平住宅之巷

弄大多蜿蜒曲折。安平的主要幾條街道：延平街、效忠街、中

興街…等街道（如圖 4.5.2 及圖 4.5.3 所示），大多呈現東西走向，

這是受到荷蘭人規劃的棋盤式街道之影響。巷道對於安平而

言，是家的延伸，狹小的巷道，車輛幾乎進不去，只見行人與

少數的機車穿梭於其間。街巷的聯繫功能，主要在於生活而非

交通。雖然安平主要幾條街道的巷弄狹小，但街道間同時也分

布著許多南北向的道路，和主軸道路相交，以利往來，例如：

古堡街。至於道路屬性方面，除了延平街為商店街外，其餘大

多是住宅區，只有在巷弄交會處或廟宇前方有較大型的廣場出

現。                                                    圖 4.5.2 效忠街街景 
 

 

  
圖 4.5.3 安平地區街景 

4.5.1.2 安平商圈交通系統現況 

一、人行步道系統 
延平街為台灣歷史開端的重要起源，此地為荷蘭人與中國人直接貿易的據點，同時

也是台灣漢人最早的聚落之ㄧ，街上留有何傳的故居（現做為文資會的產覽館）與其他

傳統小吃、蜜餞等。延平街原本的寬度約為 1.5 公尺至 3 公尺不等，由安平古堡向東延

伸至石門國小，長約六、七百公尺，現今已擴寬至 6 公尺，因極具特色，故成為至台南

安平觀光的旅客首到之處。 
雖然台南市政府將古堡街、延平街等重要觀光街道於假日時列為行人徒步區（如圖

4.5.4），但對於鄰近人行系統的規劃並不是很完善，因此常迫使行人行走於道路上。已

與古堡街垂直之安平路為例，安平路為進入安平地區的主要道路，假日時車流量之大，

尤其是機車、小汽車與行人交錯，對於行人的安全造成潛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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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安平商圈之行人徒步區 

二、公共運輸系統 
台南市政府為因應觀光的需求，特別開闢兩條觀光巴士路線，並且於 94 年 12 月起

開始行駛，載客人次逐漸攀升，由台南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資料顯示，民國 95 年 1、2
月之載客數分別為 1,580、2,961 人次，已達到初始每月載客數 1000 人之目標；另一方

面，為了因應 2007 府城文化觀光年，台南市交通局也提出「安平港假日遊園專車」的

構想，96 年 1、2 月之載客數分別為 3,753、34,193 人次，且平均每車載客量為 379 人

次。安平文化園區市區公車路線如表 4.5.1 所示。 

表 4.5.1 安平文化園區市區公車路線 
行經路線 首末班時間 尖離峰班次 下車站位 步行距離

2 
崑山科技大學– 
安平古堡 

首班 0620 
末班 2245 

尖峰 20 分 
離峰 30 分 

安平蚵灰窯 
蠟像館 
安平古堡 

大門口 

14 
火車站–億載金城 

首班 0630 
末班 1830 

尖峰 30 分 
離峰 60 分 

億載金城 大門口 

88 
假日休閒公車 
火車站–安平 

首班 0830 
末班 1800 班距 30 分 

億載金城 
林默娘公園 
安平港賓歷史公園 
安平古堡 

 

99 
假日休閒公車 
火車站–四草 

首班 0900 
末班 1600 班距 60 分 

安平蚵灰窯 
安平古堡 
德記洋行 
古運河 

 

  資料來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4.5.1.3 現況問題描述 

1. 缺乏完善的人行系統 
台南市人行系統所面臨的問題與其他都市相似，並非未預留人行空間而導致人車爭

道的困境，而是行人用路的權力不斷地被侵佔。如圖 4.5.5 與圖 4.5.6 所示，由於例假日

至安平觀光遊憩的人潮眾多，但騎樓、人行道被居民之私人物品、商家之謀生工具、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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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停放之車輛佔用，導致行人必須被迫行走於機車行駛之道路空間，而機車駕駛者也被

迫與汽車共道。此舉不但對於行人的安全產生疑慮外，也降低了往來車輛之行車效率。 

  
圖 4.5.5 安平商圈人潮 

  
圖 4.5.6 人車爭道的現象 

2. 缺乏停車導引系統 
台南市政府於鄰近安平商圈處設置多處停車場（安平文化園區之停車資訊如表

4.5.2 所示，停車場示意圖則如圖 4.5.7），目的在於紓解至此之私有機動車輛車潮，但由

於缺乏完善的停車指引系統，導致機動車輛進入安平商圈時，駕駛者會自動尋求對其最

有利的停車方式（例如：停車處與目的地之距離最短），再加上執法不嚴謹、民眾路外

停車的觀念尚未養成，故而違規路邊停車問題嚴重、路外停車場使用率不佳…等現象頻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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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安平地區停車場位置示意圖 

表 4.5.2 安平文化園區週邊停車場 
停車場 營業時間 車位數量 費率 

安億公有收費停車場 
慶平路與平豐路口 0800~2200

大車：23 
小車：414 

大車：60 元/小時 
小車：40 元/小時 

運河加油站旁臨時停車場 
運河路與古堡街口 24 小時 小車：66 免費停車 

安平停 6 公有停車場 
永華路與光州路口 0800~2200

小車：90 
機車：34 小車：20 元/小時 

億載金城公有停車場 0800~2200
大車：10 
小車：66 

大車：100 元/小時

小車：40 元/2 小時

內湖二街口臨時公有停車場 24 小時 小車：60 免費停車 

安平古堡天后宮停車場 24 小時 大車：5 
小車：60 免費停車 

東興洋行廣場前臨時停車場(安平路 850 巷) 24 小時 未劃設格位 免費停車 

公 2 臨時停車場(民權路四段尾) 24 小時 小車：102 免費停車 
林默娘公園停車場(安憶路) 24 小時 小車：186 小車：20 元/小時 

資料來源：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3. 大眾運輸服務水準有待提升 

臺南市交通局為因應觀光人潮，特別於例假日開闢兩條觀光巴士路線，並於園區內

另闢隨招隨停之免費遊園公車，其目的在於提供良好的大眾運輸，除帶動觀光的人潮

外，另一方面也減少外來機動車輛帶於安平文化園區之負面衝擊。雖相較以往，大眾運

輸的品質已有大幅改善，但仍有需加強之處。例如：候車亭之改善（並非僅豎立一公車

站牌便稱為公車候車亭）、全面加入動態資訊系統、縮短班距…等。 
4. 歷史文化資產缺少有效之觀光系統作為導覽介面加以串接 

安平文化園區擁有眾多的文化及古蹟，一級古蹟安平古堡、億載金城早已是遠近馳

名，其他諸如德記洋行暨安平樹屋、東興洋行、德國領事館遺蹟、四草生態區、海山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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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還蘊含豐富歷史背景的傳統居民及街弄，分別呈現荷據、明鄭、清領、日治等不

同時期的風貌。然而根據安平旅遊資訊中心所提供之訊息及本研究人員實地勘查之結

果，發現大多數至此的觀光客鮮少利用腳踏車或步行…等前往各景點。最主要的原因在

於缺少整合性、友善、容易操作之觀光導覽系統介面，歷史文化資產之串接可及性仍有

待提升。  
5. 徒步區或規劃為步行為主的道路缺乏交通管理措施  

古堡街與延平街規劃為時段性的行人徒步區（如圖4.5.8所示），且安平路也時段性

的限制車輛進入，然卻依然存有車輛違規通行（如圖4.5.9所示）；另一方面，道路設施

的改善也僅限於鋪面，但仍缺乏對停車設施及路口設施配置之方案，故常導致用路人無

法區分徒步區與一般道路之差異性。 

  
圖 4.5.8 安平行人徒步區         圖 4.5.9 各路段之管制標示 

 

4.5.1.4 改善作法 

安平示範區域內於平日上、下午尖峰並無存在大混亂的交通狀況，惟有星期例假日

及國定假日時，方湧現大量的人潮與車潮，人流與車流的交織不但導致行車的效率降

低，同時也嚴重危害行人的安全；除此之外，未來待「安平區國家歷史風貌園區」計畫

的完成，勢必會帶動觀光熱潮，大幅提昇觀光人數，故為改善此處交通紊亂的情況，本

研究提出以下的改善作法： 

一、  整合服務資訊系統 
台南市政府為帶動府城的觀光，因此在觀光資訊的提供上做了許多的努力，包含府

城觀光網站與假日免費遊園專車、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台南市公車路網的文宣…
等。但由於資訊取得的管道過少，導致觀光者初到此地卻無法得知應有的訊息，例如：

欲到達不同區域時公車應如何轉乘、候車時間不確定…等問題。 
以日本京都為例，其與台南同為古都之城，但其所提供之交通導引系統是我國需要

學習的；其設置了大量城市訊息與交通指引訊息，為當地居民及外來觀光者提供詳細的

停車、購物、選擇交通方式等訊息，圖4.5.10為車站外廣場之道路資訊。 
設置指示標誌的作用在於能夠引導使用者使用，因此為了確實發揮指示標誌的作

用，在京都車站外的廣場上設置了立體、引人注目的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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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0 京都車站外之道路資訊 

另外一方面，日本京都市除了某些景點（例如：金閣寺）設有停車場外，其於諸如

清水寺、京都御所…等均無設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京都的交通相當便利，對於搭乘何

種公共運輸工具以連結各景點的連結均有很明確的指示。根據日本的案例，首要進行的

工作乃在於整合服務資訊系統，於各重大交通場站、轉運站、停車場、休憩節點提供相

關資訊的服務，資訊提供的方式包含了設置旅遊資訊服務中心、特定景點專人解說、文

宣資料的取得…等，以增加資訊的流通。 

二、 建立動態停車資訊系統 
台南市之六大文化園區均有大眾運輸（公車系

統）相互連結，但由於班距過長、候車時間的不確定

性…等問題，相較於私有運具的便利性、舒適性而

言，民眾與觀光者搭乘公車系統的意願便相對低落。 
以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為例，雖設有為數不少的路

外停車場，但使用率的提升卻有待加強，最主要的原

因誠如上所述。因此，在解決停車秩序方面，所建議

採取的作法乃是建立動態停車資訊系統。 

圖 4.5.11 為進入安平港國家歷史風景區之交通

路線示意圖，從圖中可得知，大致上有三處路能夠從

其他區域進入安平地區，包含了安平路（民權路）、

健康路、四草大橋，故可以此作為設立動態停車資訊

路段之選擇。 
圖 4.5.11 安平風貌園區之交通路線 

 
三、 道路空間重新配置 

原始的道路空間配置雖有留設人行空間，但行人的用路權利持續被剝奪中，因此為

提供一完善的人行系統且不至於嚴重影響道路的服務績效，除須解決上述停車問題外，

也須進行道路空間的重新配置，詳細的情況將於後續內容中描述。下圖為該區域道路現

況。由於此路段有小型公車通過，為不壓迫大眾運輸的行駛空間，故此路段將維持相同

的車道寬度，而不進行道路空間的重配置；並於現有人行道上，增加綠帶的覆蓋率、提

高人行道之鋪面品質與淨空不法商家所佔用之空間，同時為符合人本交通的理念，考量

各運具使用者之便利性，因而於人行空間保留機車停車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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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地點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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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平路（平生路–古堡街） 
‧ 道路現況圖 

 
‧ 現有道路配置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 改善策略 

i. 畫設混合車道 
ii. 增加綠帶空間 

iii. 拓寬人行空間 
iv. 建議機車停車位於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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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生路（安平路–安北路） 
‧ 道路現況圖 

 
‧ 現有道路配置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 改善策略 

i. 增進人行與綠帶空間 
ii. 提高人行道之鋪面品質 

iii. 於人行道空間保留機車停車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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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堡街（安平路–安北路） 
‧ 道路現況圖 

 
‧ 現有道路配置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 改善策略 

i. 時段性行人徒步區（例假日 14 時至 18 時），其餘時段維持不變 
ii. 增設紋理化鋪面 

iii. 增設腳踏車停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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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平路與古堡街之交叉口 
‧ 現況描述：古堡街劃設為時段性行人徒步區，且安平路上也設置時段性單行道管

制之標誌，然由於並無嚴格的執法，車輛違規進入，造成此處交叉口人流、車流

交織、人車搶道的危險狀況，如圖 4.5.12 所示。 

     
圖 4.5.12 古堡街與安平路之交叉口圖 

‧ 改善策略 

利用路口駝峰平台的改善方式。將駝峰路面應用在交 
叉口的設計中，目的在於使駕駛人通過時產生振動或在通過

前察覺而降低車速，以降低穿越路口之危險；通常墊高之高

度與路邊人行道高度相等。示意圖如圖 4.5.13 所示，改善後

則如圖 4.5.14 所示。                            
 

  圖 4.5.13 路口駝峰平台示意圖 
 
 

  
 

 

 

圖 4.5.14 改善後之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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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堡街與安北路之交叉口 
‧ 現況描述 

安北路往西接國道八號，再加上安北街沿路少有商業活動，故行經此處之車輛

大多為大型貨車及遊覽車，且行車速度相當快，對於欲通行此路口之車輛或行人具

有相當大的威脅。 
‧ 改善措施 

相對於安北路而言，古堡街北段可視為一般的集散道路，當兩種屬性不同道路

相互連接時，須於路口處設置提醒、警告之標誌、標線，因此於此路口的改善方案

是採取劃設標線的方式，提醒駕駛者或騎士已接近路口，須採取減速的動作，標線

劃設的方式如圖 4.5.15 所示。 
 

 
 

 

 

 

 

 

 

圖 4.5.15 古堡街與安北路交叉口之改善圖 

四、 建立古城散步道之觀光路線 
安平老街區之發展構想，在歷史遊歷動線規劃上，以舒適的步行體驗為出發點，設

置配套與服務設施，塑造清晰明確古城遊歷史之古城散步道，進而以規劃之散步道及節

點，連結至不同的歷史街道和特色商街，發展出不同的遊歷網絡。 
（一）以人為本的觀光路徑規劃  

主題清晰、緊扣台南安平老街區之歷史觀光軸線 
（二）步行距離考量  

每500公尺設置一休憩節點、資訊服務中心或重要節點 
（三）作法 

利用紋理化鋪面或不同顏色之鋪面做為古城散步道之導引（如圖 4.5.16），同時可

於鋪面上鋪設古蹟、建築、小吃圖案之地磚，如圖 4.5.17 所示，故民眾與觀光者可以簡

潔明瞭地完成安平老街區之古蹟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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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6 利用不同顏色之鋪面進行導引 

    
圖 4.5.17 特色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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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散步道之規劃概念  
   ：景點           ：散步道                               
                                                                         妙壽宮(1) 

延平古井(2) 

鄉土館與海山館(3) 

安平古堡 (4) 

德記洋行與樹屋(5) 

東興洋行(6) 

安平小砲台(7) 

天后宮(8) 

1 

2 
3 

4 

5 

8  

6 

7 



 
154

休憩節點或資訊服務中心之規劃概念  
   ：節點                        
 
 
 
 
 
 
 
 

德記洋行與樹屋 

安平古堡  
東興洋行  

安平小砲台  
傳統產業：撥蚵 

觀景平台暨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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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成功大學區 

4.5.2.1 規畫範圍 

規劃範圍大學路西段為17米道路，鄰近後火車站之路段增加為約20米寬，兩側各有

3至4米寬之行道；大學路西段北側為成功大學的光復校區，南側有遠東百貨、公12、行

政院退輔會、台南學苑、里民活動中心及部分商家。規劃範圍周邊活動主要為火車站之

交通運輸與成大商圈的經濟活動。 

 
              圖 4.5.18 成功大學區規劃範圍圖 

 

 

 

 

 

 

大學路西段 

育樂街 

東寧路西段 

民族路一段 

前
鋒
路

勝
利
路 

育
樂
街66

巷

民
族
一
街

育
樂
街

育
樂
街46

街

計畫範圍周界之道路：大學路、 

前鋒路、東寧路西段、勝利路 

東西向巷道：育樂街、 

民族路一段 

南北向巷道：育樂街、 

育樂街 66 巷、民族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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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成功大學周圍交通系統現況 

一、人行系統 
由於前鋒路與勝利路之間的大學路西段，不但是成大師生及附近居民使用頻繁之交

通要道，同時為台南市火車站後驛重要之入口意象。因此在台南市都發局的主導下，結

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風貌補助款，在成功大學、台鐵、救國團台南團委會等單位的合作

之下，共同打造大學路新氣象與景觀。其中主要工程項目包括兩側人行空間街道景觀改

善（含街角廣場設置、圍牆拆除退縮、圍牆高度降低、地坪舖面改善、植栽綠化提升、

夜間照明設計等）及後站建築立面改善等，如圖4.5.19至圖4.5.20所示。 
另一方面，由於強調行人「走的權益」是評斷良好都市空間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

因此首要步驟乃在於清除佔用人行道的機車，局部配合都市紋理退縮，造就人行道的空

間。接下來就是綠意的引入：原有大學路騎樓地上的茂密菩提樹，予以疏理或移植，以

求保有林蔭。另外，沿人行道外緣設計帶狀植栽帶與局部外擴的大植栽槽，用來界定區

隔道路與人行道，形成複層植栽。栽植種類部分選用對鳥類、蝴蝶具有吸引性者，來豐

富大學路兩側的周邊生態景觀。整個計劃皆為無障礙人行空間。強化以「人」為主的景

觀步道設計，禁止機、踏車進入停放，佔據人行空間。同時加強人行步道品質，設置植

栽槽引入綠意，並考慮夜間燈具照明，提供舒適順暢、安全無障礙之人行空間。 
 

    
圖 4.5.19 人行空間街景改善（一） 

    
圖 4.5.20 人行空間街景改善（二） 

二、公共運輸系統 
台南市的大眾運輸最主要是依賴市區公車，雖然市府致力於大眾運輸的改善，例

如：進行公車汰舊換新的補助…等，但民眾對於大眾運輸的使用意願卻遲遲一直無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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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推測原因可能是公車的服務水準不佳（例如：班次少、無法確認班次到達的時間、

可及性低…等），故搭乘的乘客大多為弱勢群體，例如無法擁有機車的學生或無法自行

開車的年長者，至於一般就業或購物的旅次則仍以機車與小客車為主要運具。 
三、腳踏車道系統 

一般而言，腳踏車道可分為兩類：一為具生活通勤之腳踏車道，另一為休閒運動之

腳踏車道。由於成大擁有廣大的校園，腳踏車對於各校區之間的聯接扮演了很重要的角

色，因此生活通勤之腳踏車道就顯得相當重要。成功大學外為雖有完善的人行系統，但

對於往返校區與校區間之腳踏車道卻無一明確的規劃，致使腳踏車必須與機動車輛爭道

的險象環生情況。 
另一方面，由於假日時，成功大學的校區也會聚集許多民眾至此休憩，因此，未來

於規劃腳踏車道系統時，不僅考慮周邊大學校區的眾多莘莘學子，還考慮老年人及兒童

的使用者，讓各年齡層使用者均能輕易且安全地在城市裡騎乘腳踏車，成為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 
4.5.2.3 現況問題描述 

1. 缺乏完善的人行系統 

雖然相關單位已於改善入口意向、人行系統方面做了很完善的改善，但台南市與其

他都市一般，也面臨車道空間、人行空間、騎樓空間等被違規停車、違規擺設障礙物等

所佔用。如圖 4.5.21 所示，道路空間被停放的機車所佔用；加上商家與一般住家都將門

前空間據為己有做為私人物品擺放或私人停車空間之用成為習慣，對於路霸違法概念相

當缺乏。因此，道路空間對於行人、腳踏車及道路弱勢使用者而言相當不友善。 

     

圖 4.5.21 違規佔用車道或騎樓空間 

2. 巷道停車管理不當 

以台南市東區成功大學周遭為例，亟需改善的地點為育樂街。育樂街緊鄰勝利路之

ㄧ側乃為東向西之單行道，雖規劃為單行道，但仍有許多違規的車輛逆向行駛，除此之

外，由於育樂街緊鄰成功大學、台南一中，故成為這些師生共同的生活重心，因此每每

於用餐時間，育樂街便會湧進大量的人潮，再加上原有道路之使用空間，已有大部分被

挪為停車空間，促使行人必須行走於車道上，造成人車爭道的危險情況，圖 4.5.22 與

4.5.23 分別為育樂街之情況。  

 



 
158

    
圖 4.5.22 育樂街西段（單行道） 

    
圖 4.5.23 育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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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4 改善作法–交通寧靜區概念的引入 

以下將示範地區現況分路口、路段及巷道出入口，說明實質規劃內容。 
 
 
 
 
 
 
 
 
 
 
 
 
 
 
 
 
 
 
 
 
 
 
 
 
 
 
 
 
 

圖 4.5.24 規劃地點示意圖 

 
（一）巷道出入口： 
1. 育樂街、大學路西段交叉口（交叉口 1） 
2. 育樂街 66 巷、大學路西段交叉口（交叉口 2） 
3. 育樂街 46 街、大學路西段交叉口（交叉口 3） 
‧ 現況描述 

大學路西段為寬度 17 米之道路，北側為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南側則為商業活

動與住宅利用；而育樂街、育樂街 66 巷與育樂街 46 街均為寬度 9 米之巷道，亦主

要為商業活動與住宅利用。由於育樂街 46 街與大學路西段交叉口為成功大學校

門，行人與腳踏車多在此處通行；此處亦為地下停車場之出入口，車輛出入頻繁，

在附近常造成人車衝突的發生。路口現況如圖 4.5.25 至圖 4.5.29 所示。 

4 

5 

 

1 
2 

3 
大學路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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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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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5 育樂街南北向與大學路路口配置  圖 4.5.26 育樂街與大學路口車輛發生車禍 

    
  圖 4.5.27 育樂街 66 巷與大學路路口配置  圖 4.5.28 成功大學校門口之路口配置 

 

 
圖 4.5.29 成功大學校門口車輛與行人衝突 

 
‧ 改善方式 

臨近路口處原設置有減速墊，但由於高度差異不足，減速效果並不理想。配合交通

寧靜區的規劃，建議改設置為寬度較寬之減速平台，提醒車輛慢行，避免與行人、腳踏

車發生衝突。示意圖如圖 4.5.30，改善後則如圖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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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0 減速平台示意圖 

 
 
 
 
 
 
 
 
 
 
 
 
 

 
 
 
 
 
 
 
 
 
 
 
 
 

圖 4.5.31 路口改善示意圖 

4. 勝利路、育樂街交叉口（交叉口 4） 
‧ 現況說明 

勝利路為一 19.5 米道路，尖峰時段車通過頻繁，為附近之重要道路。與育樂

街之交叉口為巷道小吃街之主要進出口之一，主要為機車行駛其中，巷道內為小型

商店街。圖 4.5.32 為路口配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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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2 育樂街與勝利路路口配置 

‧ 改善方式 
由於此處為進入時段性行人徒步區規劃之端點，為保障行人通行之安全，在交

叉口設置墊高行人穿越設施，並於巷口設置行人徒步區時段與車輛禁入標誌。墊高

行人穿越設施示意圖如圖 4.5.33，改善後則如圖 4.5.34。 

 
圖 4.5.33 路口墊高行人穿越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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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4 路口改善示意圖 

 
（二）育樂街南北向（大學路西段至育樂街東西向） 
      育樂街 66 巷 
‧ 現況說明： 

育樂街南北向為 9 米巷道，車輛雙向通行，此路段有大遠百之停車場出入口，

因此人流、車流眾多，加上此處無人行道可供行人行走，且騎樓退縮的部份也成為

機車停放之空間；育樂街 66 巷同為 9 米巷道，內無人行道設置，僅單邊或雙邊部

分有騎樓退縮，由於此處多為住戶，鮮少車輛經過，但若有行經此處之車輛，其速

度非常快，嚴重威脅民眾的安全。路口現況配置如圖 4.5.35 至圖 4.5.38 所示。 
‧ 改善策略： 

將此兩巷道設置為配對單行道，劃設一混合車道與一機慢車優先道，其餘部分

設置 4.5 米人行道，採嵌入式汽車或機車停車彎，保留巷道內原停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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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路現況圖（育樂街 66 巷） 

 
圖 4.5.35 育樂街 66 巷雙向車道 

‧ 現有道路配置圖 

 
圖 4.5.36 育樂街 66 巷道路斷面示意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圖 4.5.37 育樂街 66 巷改善後之道路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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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路現況圖（育樂街南北向） 

 
圖 4.5.38 育樂街南北向雙向車道 

 

‧ 現有道路配置圖 

 
圖 4.5.39 育樂街南北向(大學路西段至育樂街)道路斷面示意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圖 4.5.40 育樂街南北向(大學路西段至育樂街)改善後之道路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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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育樂街 46 街與育樂街東西向（勝利路至育樂街 66 巷） 
‧ 現況說明： 

育樂街內巷道為小型商店街，用餐時段聚集大量人潮、車潮。雖然育樂街東西

向靠近路口約 100 公尺之路段劃設為單行道，但仍有眾多機車會逆向行駛，造成人

車衝突嚴重，且車行、人行動線受阻。部分路段允許停車，但整體巷道內汽機車違

規停放情形嚴重。 
‧ 改善方式： 

配合巷道內商業活動所帶來之大量人潮聚集，將此兩路段設置為時段性行人徒

步區，實施時段為上午十一時至十三時、下午十七時至十九時。作法為改變道路鋪

面，並可於路口設置可拆除之車阻，時段性禁止車輛進入。 

‧ 道路現況圖（育樂街東西向） 

  
       圖 4.5.41 育樂街東西向(單行道路段)  

‧ 現有道路配置圖（育樂街東西向） 

 
圖 4.5.42 育樂街東西向(單行道)道路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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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3 育樂街東西向道路斷面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育樂街東西向） 
 

 
圖 4.5.44 育樂街東西向改善後道路斷面示意圖 

‧ 道路現況圖（育樂街 46 街） 
 

  
圖 4.5.45 育樂街 46 街道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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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道路配置圖（育樂街 46 街） 

 
圖 4.5.46 育樂街 46 街道路斷面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育樂街 46 街） 

 
圖 4.5.47 育樂街 46 街改善後道路斷面示意圖 

 
（四）勝利路（大學路西段至東寧路西段）： 
‧ 現況說明： 

勝利路為 19.5 米道路，現行道路配置為雙向四車道（單向一混合車道加一機

慢車優先道），東側路邊劃設有汽車停車格，西側部分路段劃設有機車停車格，但

違規停車情況嚴重，如圖 4.5.48 所示。西側商店林立，但由於無人行道設置，且商

家騎樓佔用嚴重，行人常被迫行走於機慢車優先道上，甚為危險。 

  
圖 4.5.48 勝利路路段配置與現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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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方式： 
將西側道路設為人行道，配合斜放之機車停車彎，轉換為多功能設施帶，同時

解決步行與停車問題。 

‧ 道路現況圖（勝利路） 

 
圖 4.5.49 勝利路路段配置與現況（二） 

‧ 現有道路配置圖 

 
圖 4.5.50 勝利路道路斷面圖 

 
‧ 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圖 4.5.51 勝利路改善後道路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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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勝利路台南一中前路段(行人穿越道 5) 
‧ 現況說明： 

此路口為台南一中兩校區之連結，上、下學時段行人量大，目前已設置有時段

性學校專用號誌。路口現況如圖 4.5.52 所示。 

  
圖 4.5.52 勝利路（南一中前） 

‧ 改善方式： 
為配合交通寧靜區之規劃，在此處設置墊高行人穿越設施，

配合原先知學校專用號誌，提升學生通行安全。改善示意圖如

4.5.53，改善後如圖 4.5.54。 
 
   

圖 4.5.53 路口墊高行人穿越設施示意圖 

 
 
 
 
 
 
 
 
 
 
 
 
 
 
 
 
 
 
 
 
 
 

圖 4.5.54 路口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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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育樂街南北向（育樂街東西向至東寧路西段） 
‧ 現況說明： 

育樂街南北向為一 9 米之巷道，在育樂街東西向與民族路一段間路段，雙邊均

商店林立，但並沒有設置人行道，在用餐時段人流與車流衝突嚴重；在民族路一段

與東寧路西段間，在西側後段為博愛國小校區，設有人行道，供學童通行。 
‧ 改善方式： 

由於此路段雖未劃設停車格，但車輛違規停放狀況嚴重，在思考改善策略時，

為將停車需求納入考量，本研究提出兩種改善方式，以供調配與選擇。 
(1) 路側設置停車格：由於沒有設置人行道，故須將騎樓打通、整平，道路部

分進行車道縮減配合設置停車格之線形配置，且停車格之設置是依車輛順行的

方向，此種設計方式可使駕駛者先將車輛停放後，再依循路線採步行之方式前

往目的地。利用此種方式，來維持行人步行安全與路段停車需求。改善後道路

配置示意圖如圖 4.5.55。 
東

停
車
格

停
車
格

停
車
格

停
車
格

西

9m
 

圖 4.5.55 育樂街南北向(民族路一段至東寧路西段)改善後道路斷面示意圖-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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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劃設人行道：將道路劃分為雙向雙車道，剩餘空間設為人行道，為此種配

置無停車格之供給，欲進入此區域之駕駛須於外圍停車後，下車步行至目的地。 

‧ 道路現況圖（育樂街南北向） 

    
圖 4.5.56 育樂街(育樂街東西向至民族路一段) 圖 4.5.57 育樂街(民族路一段至東寧路西段) 

‧ 現有之道路配置圖（育樂街南北向） 

 
圖 4.5.58 育樂街(育樂街東西向至民族路一段)道路斷面圖 

‧ 改善後（方案二）道路配置圖（育樂街南北向） 

 
圖 4.5.59 育樂街南北向(民族路一段至東寧路西段)改善後道路斷面示意圖-方案二 



 
173

第五章 人本交通系統推動機制 

5.1 人本交通系統規劃與評估準則 
推動人本交通建設的發展，規劃與評估準則的建立實為關鍵。本小節針對推

動人本交通系統時所可採行之評估架構與規劃準則進行研究，提出建議之準則以

供參考。 

5.1.1 規劃準則 

    過去國內從事都市計畫與交通運輸規劃，往往流於以小汽車發展為導向之規

劃方式，因此未來發展人本交通運輸系統時，勢必需要修改過去慣用之規劃模式

與方法，才能符合需要。因此本研究整理出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之四大特性如

下： 
一、多目標 

相較於傳統運輸規劃以「滿足運輸需求」作為主要之運輸系統規劃目標，在

追求效率、快速的過程中反而引發塞車、空氣污染、交通事故等多重問題。人本

運輸系統之規劃注重多重目標兼顧，以達到整體生活環境改善之目的。人本運輸

系統規劃中所顧及之目標體系如下表 5.1.1 所示。 

表5.1.1 人本運輸系統目標體系 

目標 標的 

改善都市運輸服務水準 

改善運輸系統之可靠性 

提供老年人、殘障者、貧困者及年幼

者足夠且良好之運輸服務 

改善人的易行性 

  

  

  
改善非機動運具之使用環境 

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減少交通事故傷亡 

改善公共安全 

  

  改善都市運輸乘客之安全 

減少車輛之成長與衝擊 

減少噪音與震動的衝擊 

對自然環境衝擊之最小化 

加強社會環境之品質 

  

  

  加強都市環境的美觀 

節約能源 減少都市運輸能源消耗 

增加現有運輸設施之能量 

減少都市運輸之個人成本 

減少都市運輸系統之公共成本 

改善運輸效率 

  

  

  減少都市貨物運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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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族群 
現有運輸規劃與資源分配往往忽略許多老人、身心障礙者等弱勢團體活動之

需求，特別是許多無固定運具者，相當依賴大眾運輸系統與非機動運具。因此為

增加與保障弱勢團體使用運輸系統之可及性，政府應積極改善現有運輸設施水

準，強化大眾運輸路網及配合之接駁轉運設施；同時對於大眾運輸系統應提供財

務補貼機制，明文規定業者所應負之義務，以彰顯大眾運輸系統之社會救助與服

務性質。 
三、多運具 

人本導向之運輸系統規劃包含了各運輸系統發展計畫及其相對應之因應策

略，其運具種類有： 
1. 非機動運具系統：含人行系統及腳踏車系統； 
2. 大眾運輸系統：含公車運輸系統、大眾捷運系統、輕軌運輸系統、鐵路

運輸系統、大眾運輸系統整合及複合運輸系統等； 
3. 都市道路與交通管理系統：含快速道路系統、主次要道路系統、都市道

路系統交通服務功能劃分及交通管理方式等； 
4. 智慧型運輸系統； 
5. 都市貨物運輸系統：含貨車場站區位規劃與控制系統、中心商業區離街

裝卸區規劃及貨運轉運系統等； 
6. 私人運具與副大眾運輸系統：含汽機車及計程車管理等； 
7. 停車系統：含停車管理、停車收費路外停車空間興建、建築物附設停車

空間與管理等。 
四、多策略 

與傳統硬體建設導向之運輸規劃方法不同，人本導向之運輸系統規劃著重在

利用不同面向，包含硬體的建設與軟體政策之推動來共同達成運輸系統人本化之

目的。常見的人本運輸規劃策略包括： 
一、 與供給面有關之規劃策略： 

此部分有關之策略有運輸系統設施容量的提升、腳踏車道、人行步道之

興建、道路系統交通工程設施之改善、大眾運輸系統服務品質之提升、

智慧型運輸系統之建置及運輸系統轉乘設施等。此類之規劃策略主要在

透過供給面之改善以滿足使用者之需求，傳統的公路建設選項亦包含在

此類措施中。 
二、 與需求面有關之規劃策略： 

此部分之規劃策略包括擁擠費、停車費率調整等透過定價手段來降低或

轉移運輸需求之選項。此外，透過政策推動，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及

非機動運具之策略亦包含在此類策略之中。 
三、 與土地使用規劃有關之策略 

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為相互影響之系統，故土地使用規劃是整合性交通

運輸政策中的重要一環。透過地區發展之型態，影響區位、使用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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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混和使用與土地使用設計等手法，土地使用規劃可有效降低運輸需

求，減少旅次長度，讓群眾可以透過步行、腳踏車及大眾運輸等運輸工

具更安全、更輕易的前往工作、購物與休閒。此外，土地使用政策可以

增強、輔助其他的運輸規劃政策，讓這些政策可以發揮其最大的影響

力，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 

因此在進行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時，應考量之項目將包括人行道系統、綠

帶與景觀系統、腳踏車道系統、大眾運輸系統等四大部分，將規劃準則以及需注

意之內容項目整理如表 5.1.2 所示。 

表5.1.2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原則與內容項目 
分類項目 規劃原則 內容項目 

大眾運輸系統 

提高大眾運輸系統使用率； 
鼓勵使用複合運具； 
大眾運輸轉乘設施(P&R, B&R)的規劃與配套

措施 

採用可降低私人運具使用率與停車

需求的作法； 
提高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方便性並降

低相關費率； 
提供良好的轉乘設施 

人行道系統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 
變更車道為行人徒步空間及腳踏車空間； 
騎樓整平； 
人行徒步空間改善 

重要都會人口聚集區，接近大眾運輸

交集點，可連接成完善人行系統及腳

踏車道系統； 
人行道與腳踏車道之連續性； 
騎樓空間之連續性 

綠帶及景觀系統 

新闢或拓寬人行道及分隔島進行植栽綠美化；

現況無植栽之人行道及分隔島，增加空間進行

植栽綠美化； 
針對已進行綠美化，但未採複層次植栽之路段

進行補強； 
以景觀手法設置進入市區之入口意向系統； 
以綠帶或景觀手法達成交通寧靜區之功能 

人行道及分隔島綠美化之比例與效

果； 
具門戶地位之道路需進行綠美化；

降低交通事故件數； 
提高民眾對於交通建設之滿意度 

 腳踏車道系統 

利用現有道路增設腳踏車道； 
利用台糖廢鐵道設置腳踏車道路； 
利用現有腳踏車道使都市腳踏車道路網化； 
聯通腳踏車道、行人步道的市區道路號誌、標

誌標線等指示系統修改 

考慮民眾「使用率」，避免於高山、

無人島或其他荒僻地區，闢設無人使

用的行人步道或腳踏車道； 
應以民眾「可及性」高者為優先實施

對象，考量現代社會的休憩、娛樂需

求，並充分考慮社區居民使用之「便

利性」； 
相關計畫執行應把握就地取材、綠化

植生、減少環境衝擊、連結運輸系統

及串聯旅遊線等原則，落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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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評估準則 

為了提倡人本交通系統的發展，配合各種運具使用與整體環境的考量，本研

究於第三章之內容中，根據人本交通運輸系統發展目標，擬訂出五大建設方案，

提供未來各縣市政府在推動人本交通運輸改善時之參考依據。這五大建設方案包

括： 

(1) 道路人性化改善計畫：包含交通寧靜區的設置、道路整體景觀綠化與

人車衝突降低設施等。 
(2) 人行環境改善計畫：改善內容包含人行道系統、騎樓、人行穿越設施

與人行廣場設施四大類。 
(3) 綠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主要為綠交通運具的推廣使用，包含腳踏車專

用道的佈設、腳踏車停車設施的提供與 P&R 及 B&R 等停車轉乘系統

的提供。 
(4) 大眾運輸改善計畫：希望提升大眾運輸的服務品質與效能，包含提升

班次可靠度與營運管理、候車空間的改善、輕軌電車系統的提供、公

車專用道設施佈設、大眾運輸優先的概念設計與大眾運輸資訊系統。 
(5) 交通資訊管理計畫：透過資訊提供與管理手段，來增加對各種運具使

用者的親和性與可靠度，包含旅行者資訊系統、運具替代資訊、停車

資訊系統與道路資訊系統等的提供。並經由交通資訊中心（Mobility 
Center，參見 2.6.4 節之內容）整合上述資訊，方便民眾查詢相關交通

訊息。 

根據第三章 3.3 節所研擬出之 13 項評估指標，與五大建設方案計劃加以整

合，可建構出一針對建設方案所產生之評估架構。惟以目前指標的評估項目，尚

無法涵蓋整個建設範圍，僅能達到重點式的評估；建議未來在推動人本交通運輸

系統建設時，依實際情況增減評估項目，使整體架構更為嚴謹、合宜。表 5.1.3
為建設方案與指標所建立之評估架構。除此之外，因此一五大方案所構成之評估

架構，納入各縣市地方政府所提出之其他計劃，供中央主管單位參考，建置出完

整的評估程序，可提供作為各地方政府人本交通現況評估與分配未來發展經費優

先順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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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人本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評估架構 

建設方案計畫 評估指標 

道路人性化改善計畫 
1.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2.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3.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人行環境改善計畫 
1.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道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2.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3.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綠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1.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2.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大眾運輸改善計畫 
1.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公尺範圍)比例

2.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3.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人
本
交
通
系
統
評
估
架
構 

交通資訊管理計畫 
1.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2.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

附近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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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動機制 
    本研究參考國內外在推動人本交通運輸系統之建設與規劃的過程中，所遭遇

的困難與發展的經驗，加以整理比較之後，提出適合台灣未來在發展人本交通運

輸系統以落實「以人為本」之目標時，所需要之推動流程圖，見圖 5.2.1 與表 5.2.1
所示。     

    表 5.2.1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推動機制內容整理表 

推動流程 主要工作項目 中央機關 地方政府 鄰里社區 
現況分析與 
問題確認 

 發展現況檢討 
 發展目標與問題

確認 

人本交通運輸系

統推動機制確立 
 針對民眾反映之問題進行

研究 
 自行推動人本交通建設 

問題反映 

研擬改善計畫  問題分析結果 
 分年改善計畫 
 管理與維護計畫 

  進行交通衝擊評估 
 研擬變更都市計畫 
 道路重新規劃設計 
 召開公聽會 
 研擬改善計畫  
 編列預算與調整組織架構 

 確認問題 
 與地方政府針

對發展目標達

成共識 

審核與補助  各縣市政府送件

審查 
 召開審查委員會 

 召集學者專家

組成審查委員

會 

 針對進行中或已完成之建

設計畫提出報告 
 

監督與檢討  計畫執行期間進

度監督 
 計畫完成後結果

檢討 

 計畫執行期間

每半年一次進

行審核 
 計畫完成後每

年執行管理與

維護狀況審查

 計畫執行期間 
提出執行進度報告，針對落

後與不足之處進行改善 
 計畫完成後 
每年提出改善成果報告、 
每年提出維護與管理進度

報告 

 計畫執行期

間，定期與地

方政府反映遭

遇問題與改善

成效。 
 計畫完成後，

與地方政府配

合加以維護與

管理 

 



 
179

鄰里社區問題反映

1. 都市發展目標願景
2. 確認改善區域範圍
3. 該區域區民之共識

1. 交通衝擊影響評估
2. 交通維持計畫擬定
3. 分年改善計畫研擬
4. 營運與管理計畫研擬
5. 預算編列與組織調整

提案送交中央
進行審查與爭取補助

1. 召集審查委員會
2. 確定補助順序與金額
3. 評估計畫執行結果

計畫執行
（細部設計與施工）

每半年進行一次計畫
執行進度與成效審核

否

管理與維護計畫開始執行

是

每一年針對改善結果與
維護管理成效進行報告

人本課題推動優先順序共識
(地方政府與在地民眾）

問題產生

研擬可能作法及分析可能衝擊

傳統3E改善方式

是否解決
問題？

其他交通課題

是

否

人本交通運
輸發展目標

人本交通運
輸相關課題

是否解決
問題？

問
題
確
認

改
善
計
畫
研
擬
與
產
生

審
核
與
補
助

管
理
維
護
與
監
督
檢
討
制
度
建
立

中央
機關

地方
政府

圖例說明

第三方
團體提案

 
圖5.2.1 人本交通推動機制流程圖 

    而整體推動機制，可以區分為兩類，分別為行政機制與技術機制兩者，分述

如下： 

1. 行政機制 
指中央政府機關在推動人本交通建設時，所需注意與執行的項目，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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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規劃、補助、審核與管考等項目： 
參考景觀道路推動方式； 
參考生活圈道路執行方式； 
成立審核委員會。 

2. 技術機制 
配合前項行政機制，讓地方政府在推動人本交通建設時，能有具體的準則與

技術規範可供參考，主要內容包括參考手冊、顧問指導小組、設計規範、審議程

序、設計檢核與評分等項目： 
參考上位綱要計畫； 
工程建設規劃需包含民眾參與討論； 
評估審核制度需有回饋機制可供檢討； 
設計規範之建立。 

為了完整介紹本研究所擬定之推動機制，將於後續內容中闡述上述機制與推

動過程所需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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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推動主體與實際執行單位 

創造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計畫之推動主體應為交通部或內政部營建署，主要推

動方式係透過每年度依據立法院審查通過之補助預算額度，設定補助重點及審查

原則、組織專業之申請計畫篩選補助計畫評審團，於推動過程中成立督導顧問

團、配合各項補助計畫於計畫進行中施行管考及成效評鑑、以及辦理宣導講習等

相關措施，整合執行。 
實際執行單位方面，涉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地區民間團體

與居民等角色。由於直轄市與各縣市政府擁有較充沛之行政及人力資源，故在適

度尊重鄉鎮市區之權責與保持地方自主性的前提下，提高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督

導考核權責與行政、技術協助能力，授權由其檢討過去相關建設計畫成果，擬訂

整體計畫並作為計畫統一聯絡窗口，以落實本補助計畫原意及構想據以執行，獲

致令人滿意之成果。 
經建會為統整相關機關投人本交通運輸之資源，加強行政溝通聯繫，建議成

立「人本交通運輸系統工作推動及協調委員會」，負責協調推動及整合人本交通

運輸系統相關工作計畫並檢討執行成效。本補助計畫亦為國家永續發展重要工作

計畫之一，未來執行過程若涉及跨部會之相關重要決定及管考事宜，均需要透過

此人本運輸委員會進行討論及協調。 
由於國內各級縣市政府眾多，各縣市無論是在土地面積與經濟發展或是需要

之建設項目都不同，因此在未來爭取預算補助與實際執行上，不應以單一標準進

行補助。因此本研究針對國內各縣市進行人口數統計與整理，發現若以人口數進

行區分，則可以分為三類如下： 

 10 萬人以下：小型城市； 
 10 萬人 ~  30 萬人：中型城市； 
 30 萬人以上：大型城市； 
其中 60 萬人以上：都會型大型城市(包含台北市、高雄市、台中市與台南

市）。 

根據此一分類，本計畫所選定三個示範案例城市，分別屬於大型、中型與小

型城市： 
台南市：759,455 人（大型：都會型）； 
花蓮市：109,667 人（中型）； 
斗南鎮：48,003 人（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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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大中小型城市分級結果 
城市分級 城市 

都會區型  
(人口 60 萬人以上) 臺北市、高雄市、臺中市、臺南市 

大型 
城市 非都會區型 

(人口 30~60 萬人) 
板橋市、中和市、新竹市、新莊市、基隆市、三重市、桃園市、

中壢市、鳳山市 

中型城市(鎮) 
(人口 10~30 萬人) 

新店市、嘉義市、土城市、永和市、彰化市、屏東市、永康市、

平鎮市、大里市、蘆洲市、汐止市、八德市、太平市、豐原市、

樹林市、楊梅鎮、淡水鎮、員林鎮、竹北市、臺東市、花蓮市、

南投市、斗六市 

小型城市(鎮) 
(人口 10 萬人以下) 

草屯鎮、岡山鎮、竹東鎮、宜蘭市、頭份鎮、苗栗市、三峽鎮、

大溪鎮、和美鎮、埔里鎮、清水鎮、鹿港鎮、鶯歌鎮、大甲鎮、

新營市、沙鹿鎮、金門縣、羅東鎮、竹南鎮、虎尾鎮、竹山鎮、

佳里鎮、觀音鄉、潮州鎮、溪湖鎮、大肚鄉、二林鎮、東勢鎮、

馬公市、梧棲鎮、東港鎮、西螺鎮、苑裡鎮、斗南鎮、麻豆鎮、

田中鎮、北港鎮、新化鎮、美濃鎮、朴子市、瑞芳鎮、蘇澳鎮、

善化鎮、旗山鎮、後龍鎮、通霄鎮、新埔鎮、太保市、大林鎮、

北斗鎮、白河鎮、關西鎮、頭城鎮、布袋鎮、土庫鎮、恆春鎮、

學甲鎮、玉里鎮、卓蘭鎮、成功鎮、鳳林鎮、集集鎮、關山鎮、

連江縣 
 

中央主管機關可根據上表，在編列預算與審核時，進行分級，以利整體人本

交通計畫之推動並增加執行效率。 
 

5.2.2 計畫受理與審查 

1、提案與審查原則 
本計畫強調落實社區民眾參與及是否符合人本交通之理念與構想，因此

各級地方政府主動提案之各項申請計畫，須納入該區域在地居民之意見，透

過召開公聽會等程序，將居民需求與地方發展願景、民意調查、相關民間第

三方團體之建議等，納入計畫申請書之內容。並由主管機關邀集相關學者專

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核評估。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應以該年度可執行完成為前提。如

計畫規模所需經費較大者，請依實際需要訂定分年分期計畫，惟各年度提報

計畫應能切割適當工作項目獨立完整執行。 

為有效整合政府資源避免浪費，人本交通改善計畫可與中央各部會所推

動之改善環境相關政策相結合，進行實質建設。 

中央主管機關研提下列補助計畫評選原則，並期望透過此一概念性原則

之闡述，使地方政府執行單位更瞭解本計畫之推動方向： 

（1）整體計畫目標是否具有發展人本交通運輸系統之企圖與期待。 
（2）計畫內容或過程是否清楚呈現在地民眾參與的精神與特色。 
（3）計畫是否能凸顯地方人本交通運輸系統應有的精神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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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內容或執行過程能否表現出獨特創意性與前瞻性。 
（5）計畫執行構想是否能清楚展現地方政府具備整合都市發展和永續

管理維護的能力。 
（6）計畫的推動是否能得到地方各社團組織與在地民眾的支持。 
（7）鼓勵「改觀念、可落實」的提案。 
（8）以前年度補助計畫之執行經考評是否具有良好成效。 
（9）計畫內容之研提或工程施作是否遵從生態原則。 
（10）計畫是否能帶動當地都市更新與產業升級，有效創造當地就業機

會。 

2、審查評估標準 

依據以上原則並參考相關改善計畫，有關本補助計畫之審查評估標準及

其權重擬訂如下： 

（1）過去計畫執行績效（10％） 
 是否成立有效之工作推動小組及與相關單位協調配合情形。 

 申請單位是否持續推動人本運輸系統的作法。 

 工程建設成效是否符合申請當時之計畫目標。 

 地方首長重視程度。 

（2）計畫內容（35％） 
 計畫內容符合所訂基本評選原則程度。 

 計畫是否包含未來永續經營管理之構想（含維管計畫、人力、財

源預算等）。 

 對於推動人本運輸系統的目標、策略、實際作法與預期成果之說

明是否明晰。 

 規劃構想、工程內容是否符合地方推動人本運輸系統的目標。 

（3）執行工作團隊之整體表現（10％） 
 是否成立地方專業諮詢顧問團隊協助計畫之遴選、審查及執行過

程之監督。 

 擬委託規劃團隊是否包含人本及永續專案所需之各類專業人員。 

 規劃設計或工程單位若有廠商執行不力情形，是否進行評估造冊

列管，以為下次辦理委託計畫之參考。 

 計畫統籌聯繫單一窗口之協調、彙整、管考、反應能力及各執行

單位對於計畫理念掌握之精確程度與掌控執行期程之能力。 

 規劃設計團隊及政府主辦單位處理民眾參與事務之專業溝通、協

調及衝突管理能力。 

（4）地方民眾參與機制（20％） 
 是否以社區總體營造理念，視計畫性質積極尋求民眾參與之適當

時機和方式，確實掌握民意需求，符合地方風土民情。 

 基於民眾對空間使用的行性，規劃及工程案是否能反映並改變當

地都市發展特色及文化深度；執行計畫後，民眾對於改變運輸習

慣作法的支持程度為何。 

（5）成果評量指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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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補助數量指標 

提供就業指標 

實際動員社區數量指標 

宣導及訓練指標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5）其他（10％） 
 計畫施工期之安排，是否儘量避開節慶、旅遊旺季或雨季，避免

工程進行時影響商機而招致民怨？ 

 是否有主動積極自籌相關內部配合款，並確立經費運用方向及重

點？ 

 是否有考量各工程單項預算分配合理性以及適當地調整政府組

織？ 

 
5.2.3 評量指標 

為確實檢驗計畫執行效益，本計畫提出下列幾項衡量指標，以評估具體推動

成效，茲分述如下(參考「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 

1、計畫補助數量指標： 
本計畫所補助之類型可概分為三大類，一為「規劃設計類（A 類）」、「工

程建設類（B 類）」，以及「教育推廣類(C 類)」，透過該指標統計，可初

步瞭解地方建設需求，並作為經費分配之參考（單位：件）。 
2、提供就業機會指標： 

了解本計畫有效創造之就業機會人口數（單位：人）。 
3、實際動員社區數量指標： 

了解本計畫實際補助之社區數（單位：個）。 
4、宣導及訓練指標： 

為擴大計畫參與層面，本計畫將不定時舉辦如：全國優良人本交通改善

案例徵選、各縣市最迫切需要改善地點票選、觀摩研討會、座談會等活

動。而透過「宣導活動辦理數量指標」可觀測計畫推廣情形（單位：場）。 
5、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透過本研究建立之「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可作為事前事後改善成

果之比較基礎。 
 
5.2.4 經費補助原則 

本補助計畫經費，以各縣（市）政府提報之規劃設計類案件與工程類按鍵為

主。提報案件應符合本計畫規定原則，以下針對申請補助原則、補助加分原則以

及其他補助原則等三項說明如下： 

一、申請補助原則 

中央主管機關依據相關規定補助地方政府申請之提案計畫，需包含以

下六大類型計畫，包括整合型建設計畫以及本研究研擬之人本交通五大改

善計畫，方能申請補助： 

1、整合類型：如配合新市區建設或舊市區更新，研擬相關都市設計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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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計畫、都市再發展計畫、景觀計畫、景觀管制規定，或配合本補

助計畫辦理相關「社區規劃師」、各地方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推動

委員會」或推動小組等統籌協調輔導計畫。上述整合型計畫需包含

宣導教育計畫：如鼓勵使用大眾運具、步行、腳踏車的計畫，以及

鼓勵其他社區推動人本交通運輸系統之宣導計劃。 

2、道路人性化改善計畫：包含交通寧靜區的設置、道路整體景觀綠化、

地區交通綜合改善計畫以及人車衝突降低設施等。 

3、人行環境改善計畫：改善內容包含人行道系統、騎樓、人行穿越設

施與人行廣場設施四大類。其中人行道系統包括人行道使用效率改

善與增設計畫；。 

4、綠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主要為綠交通運具的推廣使用，包含腳踏車

專用道的佈設、腳踏車停車設施的提供與 P&R 及 B&R 等停車轉乘系

統的提供。腳踏車道佈設計畫包括：利用現有道路空間、河岸、台

糖五分車路線、水圳、海岸、步道等興建之建設計畫。 

5、大眾運輸改善計畫：希望提升大眾運輸的服務品質與效能，包含

提升班次可靠度與營運管理、候車空間的改善、輕軌電車系統的

提供、公車專用道設施佈設、大眾運輸優先的概念設計與大眾運

輸資訊系統。同時推動大眾運輸改善計畫，包括：購置使用環保

能量之公車或中型巴士計畫、推動共乘制度計畫、大眾運輸系統

接駁計畫以及大眾運輸場站轉乘計劃。 
6、交通資訊管理計畫：透過資訊提供與管理手段，來增加對各種運

具使用者的親和性與可靠度，包含旅行者資訊系統、運具替代資

訊、停車資訊系統與道路資訊系統等的提供。並經由交通資訊中

心（Mobility Center，參見 2.6 節之內容）整合上述資訊，方便民

眾查詢相關交通訊息。 

二、申請補助加分原則 

    各縣市政府提案若符合下列申請補助加分原則之一，則有助於申請本計畫補

助： 

(一)各鄉、鎮（市、區）公所能創造在地特色，並願意推動中長期人本交通運輸

系統示範建設計畫者 

為鼓勵地方政府以永續經營之角度進行中長程人本交通建設計畫，未

來將陸續編列預算補助辦理各項示範建設。並建議以「一鄉鎮一特色」為

原則，鼓勵各縣市、鄉、鎮（市、區）公所，研擬整體中長程人本交通運

輸系統示範建設計畫，逐年循序落實推動。 

（二）為年度執行成效優良之延續性計畫者 

為逐年補助地方政府辦理人本運輸系統之優良示範案例建設成果，擬

經由人本運輸督導顧問團之推薦，就該等延續性計畫優先給予支持，展現

完整而具體之改造經驗與示範效果。同時避免縣市政府侷限於解決個別問

題的思考模式，經由適當審核機制逐年補助，使改造計畫能具全面效果，

達成點、線、面串聯之改造成果。 

（三）已建立「人本交通運輸規劃師」駐地輔導制度者 

為落實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帶動民間自發性參與社區人本運輸環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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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具體行動精神，將引導各地方政府逐步推動建立「人本交通運輸規劃

師」制度。透過計畫性地遴選、訓練相關專業者駐地設置工作室輔導規劃，

協助社區提出長期發展願景及整體人本運輸環境改善計畫。 

（四）能配合辦理相關諮詢顧問輔導、宣導講習及觀摩作業者 

1、委託辦理「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計劃」相關諮詢服務小組及技術輔導團 

參酌過去執行經驗，編列預算委託專業、客觀之學術團體，定期赴

地方社區實地訪查，並於優良案例實施地點，辦理經驗觀摩與研討交流

等事宜，協助解決地方執行困難，提升計畫及建設品質。 

2、舉辦「人本交通運輸大賞」等相關選拔活動 

為發掘各市鄉鎮或社區之推動人本交通運輸之魅力，獎勵優秀建設

成果，將編列預算委託專業、客觀之團體，定期舉辦評選及相關宣導事

宜。 

3、辦理城鄉人本交通運輸規劃、教育宣導等相關講習、實地觀摩、研討會，

彙編優良案例手冊、網站建置及加強新聞媒體宣導等工作 

經由舉辦專業講習、訓練、研討及觀摩優良案例，以促使地方執行

單位對於本補助計畫所訴求之政策精神和意義能精確掌握及發揮。同時

逐年彙編優良案例手冊，將歷年改造建設成果及理念作系統性分類整

理，提升各界對於人本交通運輸之了解、認同及促進經驗傳承。 

此外，透過加強新聞媒體宣導、拍攝短片、結合鄉土旅遊及建置主

題網站等方式，擴大宣導範圍、深度及資訊交流，及視相關條件，適時

會同有關部會策劃舉辦大型博覽會，期將人本交通運輸系統概念帶動成

為蓬勃之社會運動。 

三、其他補助原則  

（一）依據每年度督導顧問團督考成果與建議及政府相關重要施政目標，適時檢

討訂定下年度優先補助項目，將經費作最有效運用。 

（二）逐年配合編列相關制度可行性研究經費，作為研訂相關機制之重要參據。 

 

5.2.5 計畫考核與維護管理 

一、一般管考制度 

為順利達成各項預期目標，本計畫除積極配合行政院相關考核規定

外，針對地方政府執行各分項計畫之設計與施工品質、工程進度、經費運

用等項目，該署亦配合訂定相關管考規定，嚴格控管計畫品質。目前與本

計畫相關之管考方式如表 5.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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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相關管考方式及依據一覽表 

主管機關 管考內容 管考依據 備註 
各年度公共建設計畫半年報系統，係針對本

計畫目標達成度、預算執行等內容進行管

考。 

略 半年一次 

行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 
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系統，係針對本計畫目

標達成度、預算執行等內容管考。 
略 年度考核 

本計畫屬中央重大資本投資計畫，故必須就

預算執行績效進行年度考核。 
「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計

畫預算執行考核獎懲作業

要點」 

年度考核 

行政院研究發展

及考核委員會 針對本計畫是否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準備之

勞動力及改進勞動法制等內容進行管考。 
行政院第八十二次政務會

談決定之「政府部門創造

就業機會方案」 

按季管考 

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針對年度預算達一億元以上之公共建設計

畫，其管考項目包括分月預算分配情況及工

程執行進度等。 

略 按月管考 

內政部 
本計畫亦為本部列管計畫，其管考項目包括

計畫作為、計畫執行、經費運用、行政作業

及其他。 

九十年元月四日修正「行

政院所屬各機關九十年度

工作考成作業要點」 

按季管考 

營建署 

該署除籌組計畫督導顧問團定期下鄉查訪

計畫執行品質與遭遇困難外，亦要求地方政

府將計畫實際進度及經費使用情形編制季

報表，依規定時程呈報該署備查。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地方

政府辦理營建建設計畫建

設經費實施要點」 

按季管考 

二、建議作法 

參酌過去執行經驗，由於本計畫係以提升我國人本交通運輸系統為優先，

計畫類型及項目龐雜（包括營建署負責之都市設計、親水設施、公園綠地、廣告

物、景觀道路、街道角落造景、海岸管理等工作，以及其他部會之商店街、形象

商圈、傳統空間美化、公共場所視覺景觀改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原住民部落

美化等計畫，體委會負責之腳踏車道計畫等）為求提升工程施作品質及避免破壞

生態環境，各分項補助計畫均強調須妥為規劃設計，鼓勵當地民眾參與，方能進

行施工。 

因此，其計畫實施時程較一般規模相近之土木工程建設為長。由於上述計

畫評估與考核機制，係以預算執行績效為主要考評及獎懲標準，其考核結果未能

完全反映出本計畫所設定政策目標之達成狀況；而一味追求高預算執行比率之結

果，地方政府容易在行政上產生執行偏差，導致預算執行與實際品質之間出現落

差，反而背離「中央補助、地方執行」之精神。 

有鑑於此，針對本計畫特性加以適度修正相關預算執行及管考規定，並建

立適合本計畫之審核與管理考核機制，實為當務之急。本研究提出四項改進建議

如下僅供參考： 

1. 釐清補助機關與實際執行單位之權責，將相關管考標準作適當劃分規定 
本補助計畫之實際執行單位為各級地方政府，惟現行管考標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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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實針對補助機關與實際執行機關之權責，將相關管考標準或要求作

適當劃分規定，以致僅將預算編列單一窗口列入獎懲，實際執行單位（地

方政府）之績效未予列入考評，未盡公允，反而容易造成中央補助機關

礙於預算執行之管考要求，無法落實審核受補助單位之預算安全存量及

執行進度，據以徹底嚴格管制經費核撥進度。 

為根本解決上開問題，建請相關財政、主計及相關管考單位，適

度修正相關預算執行及管考規定，劃分補助機關與實際執行單位之不同

管考要求，分別訂定適當考核項目及標準據以執行。 
2. 依據本計畫評選審查原則及各該年度補助重點項目要求，建立質化評估

指標及管考機制 
為有效掌控各分項補助計畫之品質，及配合本計畫採取成立中央督

導顧問團定期下鄉實地查訪執行進度，並審視執行內容有無背離本計畫

所訂評選審查原則之管考方式，建議得由該署於年度申請補助計畫核定

後，依據原評選審查原則、不同計畫類型及各分項計畫設定之年度預期

成果等，訂定適當考核項目及標準，再藉由督導顧問團客觀、專業、公

正之考評，作為該署檢視每年度計畫執行成效及品質之重要依據。 

3. 落實「中央補助、地方執行」之原則，強調在地特色 
中央政府扮演輔助地方政府推動人本交通運輸系統建設的角色，因

此地方政府在提出計畫申請時，需針對地方特色加以規劃與設計，充分

瞭解當地居民在人本交通運輸發展的目標下，需要的是何種建設方案。 

由國外案例的回顧與整理可以發現，國外各地之人本交通建設，皆

在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下融入了地方特色與城市發展願景，創造新的交

通環境。因此本研究建議未來地方政府需透過舉辦公廳會等方式瞭解在

地居民的需求為何、配合前述人本交通運輸規劃師的專業諮詢，提出適

合當地之人本運輸建設計畫。 

4. 建立定時評量計畫執行與審核機制，作為日後中央補助之參考 
有鑑於目前國內政府興建之土木建設，在竣工後缺乏管理與維護經

費，造成建築物生命週期縮短並衍生社會安全與資產閒置等問題，因此

本研究建議在中央補助機關在審核地方申請案件時，必須要求地方政府

提出完整的維護與管理計畫，作為審核之重要參考。 

並於計畫施工興建期間，每隔半年要求地方政府提出執行進度報

告；計畫完成後，每年針對維護與管理所遭遇之問題、獲致之成效進行

報告，以作為日後該縣市政府爭取其他補助計畫之重要依據。若該縣市

歷年累積之計畫執行效率或維護管理成果良好，將優先給予補助。 

 
5.3 其他配合措施 

1.評選宣導，建立共識。 
人本運輸系統推動的原動力，在民眾基於交通安全與交通品質，自主發

動之無窮力量。因此必須配合舉辦能喚起民眾對交通安全、城鎮景觀、環境

保護、全名體育等活動，激發民眾放棄車本、追求人本的價值共識，重新檢

視自己生活道路的服務品質，進而願意投入各項教育宣導、實質規劃等具體

行動，成為真正的一項全民運動。除主辦機關視年度相關預算運用情形適時

舉辦外，各地方政府允宜主動配合年度補助計畫之推動，積極策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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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諮詢服務，協調溝通。 
依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指導，委託籌組相關督導顧問團，擴大發

揮其諮詢服務與指導功能，積極下鄉查訪各級地方政府，提供諮詢服務，並

掌握各項計畫執行進度。委託辦理期間，並將辦理考察研究活動及整理優良

案例，作為宣導示範。 

3.建立制度，永續發展。 
加強輔導進行下列各項工作，協同地方政府建構完整之人本交通運輸系

統經營體制： 

(1) 輔導地方政府研訂整體人本運輸系統計畫與管理維護計畫，及各鄉

（鎮、市）人本運輸發展綱要計畫，確定城鄉人本交通運輸系統風

格與特色。 
(2) 輔導建立縣市及鄉鎮層級「人本運交通輸規劃師審查機制」（含組

織、審查準則）。 
(3) 積極配合辦理人行道、腳踏車道、交通寧靜區等與人本交通運輸相

關之計畫與建設。 
(4) 輔導協調熱心企業或團體，成立公益性組織、工作室及建設基金，

鼓勵主動自發贊助認養建設，舉辦宣導活動。 
(5) 由中央逐年配合編列相關制度可行性研究經費，以作為日後各項執

行機制建立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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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1. 「人本交通」強調人性化之都市空間與運輸環境，人本意義乃根源於永續發

展概念，人本交通定為：「以人為本，追求人類永續美好生活所需之交通系

統」。 

2. 以「人本交通」取代「車本交通」將是各大、中、小型城市應發展的方向 

3.「人本交通」的本質在於人本交通的運具為綠色運具；人本交通的機動力為自

然力；人本交通在追求人性化；人本交通建設著重在地化及社區化‧應有一

個完整的推動機制加以落實。 

4.依據「人本交通」的目標體系在於達成「人性化、親和力、可靠性、舒適性、

健康性」之交通環境。其建設方案可分成五大部分：人本大眾運輸改善，人

本道路人性化改善，人本人行環境改善，人本綠交通系統計畫，人本交通資

訊系統建置計畫。 

5. 為了推動「人本交通」應建立一個具備預算執行的推動機制，包含：行政機

制：規劃、補助、審核與管考，及技術機制：參考手冊、顧問指導小組、設

計規範、審議程序、設計檢核與評分。 

6. 建議未來應逐年編列預算，採競爭型方式由地方政府或相關主管機關申請之

方式，配合建立相關之技術規範及參考手冊，逐步落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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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第一次現場踏勘 
一、時間：民國九十五年九月二十二日 

二、地點：台南市 

三、內容： 

配合「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學者專家座談會」的舉行，由與會人士

提出台南市示範地點之建議與進行意見之交流，並於會後進行建議地點之實

地踏勘，以確認台南市示範案例之地點。 

四、結果： 

1. 會議中決定以「安平地區」與「成功大學區」兩處為示範地點。 

2. 對於安平地區而言，早在 92 年時便已設立行人徒步區、腳踏車道及提

供免費接駁專車，因此極具潛力發展人本交通系統。 

3. 對於成功大學區而言，因此處為學校師生活動主要地區，同時緊林遠東

百貨與後火車站，故其也擁有發展人本交通的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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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第二次調查計畫 

一、時間：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二、地點：台南市 

三、內容： 

根據依據以下數個系統的分類進行實地勘查，藉以發現台南市交通現況

與問題。 

1. 人行系統：包含騎樓、廣場、人行道…等； 

2. 腳踏車道系統：包含腳踏車道、腳踏車停車設施、腳踏車之指示標誌、

腳踏車路口穿越處理方式…等； 

3. 大眾運輸系統：包含公車系統、轉乘系統、觀光資訊系統、硬體設施…

等； 

4. 停車系統：包含路外與路邊停車、指示系統…等； 

5. 車行系統：包含道路幾何、車道配置…等； 

6. 其他：藍色公路 

四、結果： 

1. 台南市交通現況問題整理於期中報告書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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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第三次調查計畫 

一、時間：民國九十六年二月十一日至二月十三日 

二、地點：台南市安平區與成功大學區 

三、內容： 

根據第二次的調查結果與所蒐集的資料，進一步進行台南市現況調查及

方案研擬的檢核調查。內容包含以下： 

系統 項目 

1. 人行與街道系統 

- 行人流量 

- 騎樓寬、佔用情形 

- 街廓長度、寬度 

- 土地使用情形 

- 觀光休憩景點 

2. 腳踏車道系統 
- 現有路線長度、位置 

- 規劃路線 

3. 大眾運輸系統 
- 路線 

- 站位及站位形式 

- 班次 

4. 停車系統 
- 路外停車場 

- 路邊停車場（位置、停車格數、收費）

5. 車行系統 
- 道路配置（車道數 、車道寬、人行道寬、

人行道有無植栽） 

- 車流量（機車、小車、大車） 

 

四、結果： 

1. 台南市示範地點方案研擬整理於期末報告書中 4.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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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第四次調查計畫 

一、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四月十三日至四月十四日 

二、地點：台北市 

 

 

 

 

 

 

 

 

 

 

 

 

三、內容： 

將初步訂定之指標進行人本評級試驗調查(詳述請參見期末報告書 3.4.1)，以

測試指標之易操作性。 

三、結果： 

1. 台北市人本評級試驗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2. 由此次調查結果發現有少數的指標不具易操作性，故將進行指標之修正

(詳述請參見期末報告書 3.4.2)，同時將修正後的指標進行專家問卷的調

查。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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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指標應用於台北市之試評結果 

指標 調查地點 1 調查地點 2 調查地點 3 調查地點 4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空間路段長的比例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人行具有保護時相的比例 0% E 0% E 0% E 0% E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長度的比例 50% B 63% B 71% A 75% A 
主次要道路具備可變交通資訊路線比例 0% E 0% E 0% E 0 E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自行車道之路段比例 0% E 0% E 0% E 0 E 
人行道上具備植栽景觀設計之路段長比例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路段比例數 90% A 10% E 30% C 50% B 

大眾運輸服務覆蓋面積之人口數（以車站 500 公尺內之居民）比例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後車設施車站的比例 0%  0%  0%  0%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具備大眾運輸 P&R 設施點之比例         
聯外大眾運輸提供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之比例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0% E 0% E 0% E 0% E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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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人本交通示範案例─第五次調查計畫 
一、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四月十三日至四月十四日 

二、地點：台南市 

三、內容： 

將修正後之人本評估指標與專家問卷之結果整合，且將其應用於示範地點之

評估。 

四、結果：請參見期末報告書 4.5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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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評核項目表 
大型

城市 

小型都市

或社區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路段比例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範圍)比例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M&R 與 B&R 專用設施

點之比例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

近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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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分級門檻調查問卷 

                       您好： 

此為一份關於「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的問卷，主要希望藉由您對於人本交

通方面的專業與經驗，表達對各評估指標門檻值訂定的看法。 

人本交通系統是指無論針對何種運具，都能夠以使用者的角度去考量，達成景

觀美化、行車順暢、停車有序、行人保護、兼顧休閒功能的人性化交通空間。其相

對於「車」本交通，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則是希望針對旅運過程中可能面臨之各

種情況進行評估，以了解居處週遭交通環境在人性化、親和力、可靠性、舒適性、

健康性的發展程度。 

本研究針對國內發展人本交通系統所應考量的面向，透過旅運鏈的方式，由旅

次起點→步行→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運具使用(腳踏車、大眾運

具、汽車、機車) →到達場站(停車場、大眾運輸設施點) →步行→旅次迄點的整個過

程中，所接觸之課題加以分析，訂定出 13 項評估指標；希望透過專家學者意見的整

合，對於各評級門檻值與評估權重加以設定，力求完善。 

誠摯期盼您撥冗惠填卓見，問卷所有資料僅供研究之用，絕不對外公開。鑒於

信件往來之時程，煩請於 2 月 27 日(星期二)前寄回。再次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謹

此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收據煩請隨同問卷一併寄回，謝謝。 

敬祝  

    順利健康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組 

                   計畫主持人：許添本 

研究生聯絡人：曹晉瑜 敬上 

聯絡電話：0919323303 

Email：r95521506@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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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家意見問卷填寫說明： 

表 1 為本研究所訂定出之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架構，以「交通功能性」與「使用親

和性」兩個考量面向層級加以區分，此問卷的目的主要為設定指標的分級門檻值與各層級

權重。 

表 1 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架構 
目

標 
考量

面向 
評估課題 指標名稱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 
行人空間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 

腳踏車道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 
步行安全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交
通
功
能
性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範圍)比例 

行人空間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 

交通寧靜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 

道路資訊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比例 都市大眾

運輸系統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人
本
交
通
系
統
評
估
指
標 

使
用
親
和
性 城際交通

轉乘設施 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區大眾運輸轉

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 

 

根據表 1 所示之 13 項人本交通系統評估指標，在「分級門檻調查部分」將會提供本研

究所訂定出之指標意義與目前現況概述；因為調查限制，主要針對台北市現況加以描述，

佐以部分在台南市觀察到的現況。請以大型城市人本交通系統(並非針對特定城市)為考

量，填寫出針對各分級之評級門檻。本研究採用【0,100】的尺度，分成 A~E 五個等級，

尺度值越大，表示趨近於越佳或越完善的程度，反之則趨近於越差或越不完善的程度，各

等級代表意義請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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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評估等級與意義 
等級 說明 

A 極符合人本概念 
B 符合人本概念 
C 達到人本基本標準 
D 不符合人本概念 
E 極不符合人本概念 

填寫參考範例如下： 

『範例』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 100~ 80 ) ( 80 ~ 60 ) (60 ~ 50 ) ( 50 ~ 40 ) ( 40 ~ 0 ) 

其結果所對應之轉換百分比比例如圖 1 所示。 

              E               D      C         B        A 

   0%                    40%  50% 60%        80%      100% 
圖 1 指標各評級百分比門檻對應 

在「評估權重部分」，權重的設定將會透過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方式進行，將系統中

之面向與各指標以九等級名目尺度做「成偶對比評估」，九等級分別為：極強：極強(9:1)、

頗強(8:2)、強(7:3)、稍強(6:4)、相等(5:5)、稍弱(4:6)、弱(3:7)、頗弱(2:8)、極弱(1:9)。請

依照各指標意義，以您的經驗與看法，在最適當強度之位置內打「ˇ」。填寫參考範例如下： 

『範例』 

「交通功能性」與「使用親和性」之相對重要性評比，若您認為「交通功能性」的重

要性等同於「使用親和性」，即兩者間之重要性評比為 5：5，則於問卷上之填寫方式為：  

考量面向 
極強 
(9:1) 

頗強 
(8:2) 

強 
(7:3) 

稍強

(6:4)
相等

(5:5)
稍弱

(4:6)
弱 

(3:7)
頗弱

(2:8)
極弱 
(1:9) 

考量面向 

交通功能性         ˇ         使用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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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級門檻調查部分 

1. 您認為「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之路段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

何？ 

意義：具備足夠人行淨空間的路段長度越多，能夠提供行人較完善、舒適的步行空

間。本研究為簡化標準值之範圍設定，將人行淨寬度的考量範圍限定在人行

道，不考慮騎樓部分；並根據「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究」，定義

出人行道淨寬度的要求以大於 1.8 公尺寬為原則。實際評估上，選取整個街

廓中人行道寬度最窄處加以判斷，大於 1.8 公尺則納入計算。圖 2 為計算方

式示意圖。 

 
圖 2 人行道淨寬度計算方式示意圖 

現況概述：根據實際調查台北市主次要道路之結果，估計目前台北市主次要道路人

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的路段長比例可達 90%以上。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2. 您認為「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減少提供路邊汽車、機車停車之路段比例，可以使道路空間進行更適宜之規

劃，如拓寬人行道、劃設腳踏車專用道等，提高對非機動運具使用者之尊重。

實際評估上，以街廓為判斷依據，若街廓中劃設有汽、機車停車格或停車彎，

則視整個街廓長度為有路邊停車。圖 3 為計算方式示意圖。 

 
圖 3 無路邊停車路段長度計算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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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概述：目前台北市主次要道路汽車路邊停車的比例已大幅減少，或改以劃設黃

線，採取部分時段禁止停車(早上七點至晚上八點)方式執行，根據台北

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圖籍管理系統所提供之「禁停紅黃線資料」進行概估

調查，發現路邊無停車路段長比例可達 50%；但機車停車方面，較多為

佔用人行道、騎樓空間劃設格位停放，或以停車彎方式內嵌，因此實際

比例會低於 50%。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3. 您認為「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配合鼓勵民眾使用綠色運具，並提供良好的使用環境，在市區道路佈設運輸

型腳踏車道，以佈設長度為優先考量項目，以路段連續性為輔，期望增加對

於腳踏車使用者的重視。實際評估上，以街廓為單位計算市區腳踏車道的佈

設長度。圖 4 為計算方式示意圖。 

圖 4 腳踏車道長度計算方式示意圖 
現況概述：目前台北市設置之市區腳踏車道包含新生南路、中華路一段與信義區約

15 公里，佔市區總路段長度比例極低，且分散於三個區域，路段連續性

不足，於台南市亦有同樣的問題存在。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4. 您認為「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之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保護時相在此定義為「保護行人不會受到轉向車流干擾的時相」，包括行人專

用保護時相與可避免轉向車流干擾之保護時相；然斜角交叉之行人專用保護

時相須具備足夠之行人流量才可達到效用，因此鼓勵發展與車流不同向之保

護時相，增加對行人的安全保障。實際評估上，由於「保護行人不會受到轉

向車流干擾的時相」中避免轉向車流干擾之號誌化路口數計算不易，因此在

計算時以行人專用保護時相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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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概述：台北市於 94 年底共計有 1796 處號誌化路口，其中設置有行人專用保護

時相之路口約 100 個，佔 10%以下，而在避免轉向車流干擾之保護時相

則不易統計；台南市目前並沒有設置有行人專用保護時相之路口，而避

免右轉車輛干擾部份調查亦受限制。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5. 您認為「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孩童為步行者中較為弱勢的一群，且孩童對於危機的感知程度較低，不易察

覺道路周遭之潛在危險，因此應於學校附近之通學巷道設置保護設施，以確

保學童安全。實際評估上，計算具備有通學巷保護措施之小學學區，本研究

所指之保護措施包含「注意學童」、「禁止車輛進入」之標誌與上、下學時段

之車輛管制措施等。 

現況概述：在調查中尚未發現如同日本針對學校附近改變道路鋪面、限制行駛速度

之通學巷設計，但在台北市永吉路 37 巷具有時段性管制措施，在學童

上、下學時段禁止車輛進入，如圖 5 所示。 

 
 
 
 
 
 
 
 
 
 
 
 
 
 

圖 5 台北市永吉路 37 巷之管制措施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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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認為「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範圍)比例」的分級門

檻值應為何？ 

意義：大眾運輸系統越普及，將可提高旅次目的地的可及性。一般而言，目前公車

停靠站位平均站距約在 400~600 公尺之間，因此本研究以場站周圍直徑 500
公尺之服務涵蓋範圍來表示各區域之潛在需求。部份場站兩兩間距小於 500
公尺，服務範圍可能重疊，且重疊比例不一致，但就使用者的觀點，場站服

務範圍的重疊可以增加使用者搭乘的選擇性，視為服務品質之提升，因此一

併納入計算。實際評估上，以各場站設施點計算出直徑 500 公尺(即半徑 250
公尺)所涵蓋之面積，再與整個都市面積加以比較。  

現況概述：按照台北市目前共有 280 餘條路線，已設公車站位數達約 3000 處，按各

場站服務範圍加總之結果，總涵蓋面積超過全市面積(271.7997 km2)，視

為 100%；台南市共有 13 條路線，設置公車站位數約 360 個，所計算出

之總涵蓋面積占全市面積(175.6456 km2)約 40%。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7. 您認為「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人行道上之植栽景觀設計應具備連續性，以達到遮蔭、空氣污染防制、調和

氣溫、美化與綠化市容等效果；以符合「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範例之研

究」所規範之植栽間距，大型樹冠樹種植栽間距 8-15 公尺，小型樹冠樹種植

栽間距以 4-6 公尺為依據，並須達到實際遮蔭的效果。實際評估上，以街廓

為評估單位，計算植栽在人行道上之投影長度，再加以轉換為比例，圖 6 為

計算方式示意圖。 

 
圖 6 植栽路段長比例計算方式示意圖 

現況概述：台北市各主次要道路人行道所設置之植栽，依植栽樹種與土地使用特性

的不同，造成達遮蔭效果之路段長比例良莠不齊；其中較佳之區域可達

80%以上，較差之區域則僅 30%以下。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Ｗ

WW
植栽比例＝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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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認為「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交通寧靜設施眾多，在此專指降低車輛行駛速度之減速設施。透過在巷道設

置減速設施，可減少機動車輛行駛其中所帶來噪音與安全上之顧慮。實際評

估上，本研究以村、里或由主次要道路區隔出之街廓為基本單位考量，以利

操作。 

現況概述：以村里數進行考量，不考慮設置數量多寡之情況下，凡是於村、里之巷

道內設有減速設施則視為一個單位值。於台北市進行小規模抽樣調查的

結果，目前巷道設置比例可達 50%以上。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9. 您認為「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比例」的分級門檻

值應為何？ 

意義：本研究所考量之可變交通資訊系統(CMS)，限定在提供動態導引訊息之設施，

對於不隨前方道路狀況改變、僅提供靜態資訊者則不納入評估範圍。透過動

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設置，可使機動運具使用者在旅運過程中能掌握

到達旅次目的的路線、時間等資訊，並在必要時加以改道。實際評估上，以

由市中心往外延伸出之主次要聯外道路為基本單位，計算設置路線數，各道

路路線上無論設置數量為何，均視為一條路線。如某城市具有五條主次要聯

外道路，其中有一條有設置動態可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則視為 20%。 

現況概述：台北市於平面道路通往高架段與部分易肇事路段，加以設置可變交通資

訊系統，至民國 94 年底共設有 62 個。在 24 條主次要道路中大部分已架

設完成，其中本研究擬訂由市中心往外延伸出之主次要聯外道路(包含重

慶南北路、承德路、中山南北路-羅斯福路、建國南北路、基隆路、市民

大道、南京東西路、忠孝東西路)共 8 條，路線重要路段均有設置，路線

比例達 100%。而於台南市調查時，尚無發現市區道路有此設施，因此路

線比例為 0%。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10. 您認為「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的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部分大眾運輸場站以平面或高架型式設置，為提供乘客較舒適的候車環境，

因此大眾運輸場站的候車設施須具備天候防護功能之基本要求，以應付天候

狀況的轉變，並確保旅運乘客在候車過程之舒適性。實際評估上，計算具備

天候防護功能的候車設施車站數量，再與總數量加以比較。 



 209

現況概述：台北市目前設有約 3000 處公車停靠站，其中設置公車專用道之 15 條路

線中所設置之公車停靠站，可符合基本天候防護功能之要求；而一般路

邊停靠站亦有部分有此設計，但在數量上較少。在台南市之公車停靠站

部份，僅在市中心區與成大校區附近部分車站有此設計，總比例未達

10%。根據 95 年 8 月中旬開始實施之「臺北市街道家具設計設置營運管

理計劃案」，在第一階段完成後，台北市 13 條主要道路中設置之公車候

車亭共計將有 984 座，包含公車專用道 171 座、13 條主要路段公車候車

亭 693 座及交通局指定設置 120 座。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11. 您認為「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給予乘客適當的班次時刻表資訊，可減少等候時間的不確定性，提高時間利

用效率。在資訊提供項目上，目前僅要求具有平均班距或固定班次資訊即可，

但以能透過到站資訊系統提供確切到站資訊為最佳。實際評估上，平均班距

與固定班次資訊由「台北市大眾運輸路線查詢系統」取得之站位圖標示與否

進行判斷；而到站資訊系統則以各站點是否設置為準。 

現況概述：目前各縣市公車路線班次時刻表上幾乎均具有班距資訊，比例已接近

100%。但若以確切到站資訊為考量，目前台北市僅在捷運場站設置有轉

乘路線資訊系統，總比例未達 5%；台南市在調查時，僅在鄰近火車站與

成大校區附近部分停靠站看到此設施。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12. 您認為「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

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在無法完全抑止私人機動運具使用的情況下，透過增加 P&R 設施的設置，使

小汽車由主要運具轉變為轉乘運具，避免大量小汽車在市區道路行駛，紓緩

市區交通擁擠之現象。本研究所指之 P&R 設施，必須專為轉乘設計，而不考

量與大眾運輸場站恰巧銜接之一般路外停車設施點。實際評估上，計算幹道

大眾運輸場站所提供 P&R 專用設施點之數量，與大眾運輸場站數量加以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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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概述：在軌道大眾運輸部分，台北市目前僅在松山、台北車站周邊設置有 P&R
專用設施點；在捷運部分，67 個場站中有 17 個周邊設置有 P&R 專用設

施點，主要分布於各路線端點站。整體而言，全市具備有 P&R 專用設施

點之比例仍低，在 30%以下。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13. 您認為「聯外大眾運輸路線(含國道客運、軌道大眾運輸等)在都市周界附近設置地

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涵蓋之路線比例」的分級門檻值應為何？ 

意義：聯外大眾運輸與地區大眾運輸的整合，可以提高大眾運輸整體服務範圍，增

加可及性。而在轉乘設施站的判定上，本研究限制在專門設計之轉運站，強

調城際與地方大眾運輸聯繫之便利性，藉以鼓勵私人運具轉移至大眾運具使

用。實際評估上，針對聯外大眾運輸路線進入都市周界附近所設之轉運站進

行判斷，若未設置則為 0%；有設置之情況，考量轉運站所涵蓋之路線數，若

共 20 條路線經過，透過轉運站所提供之服務路線有 5 條，則為 25%。 

現況概述：目前台北市並沒有已正式營運之聯外大眾運輸與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

站，因此比例為 0%；但於承德路、市民大道交會處與忠孝東路、基隆路

交會處正在興建轉運站。板橋車站的設計即為此一範例，結合聯外之高

鐵、台鐵、國道客運與地區之公車、捷運系統，共提供 15 條公車服務路

線與捷運板南線，經過之公車路線均由轉運站服務乘客，因此涵蓋路線

比例 100%。 
 
評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 級 

百分比門檻 (100 ~    ) (    ~    ) (    ~    )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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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權重部分 

1. 對於人本交通系統而言，您認為下列兩考量面向之相對重要性為何？ 

說明：「人本交通系統」之考量面向 

(1) 交通功能性：交通系統所提供之環境，對於使用者在整個旅運過程中能達到

安全、可及、順暢等績效。 

(2) 使用親和性：交通系統所提供之環境，對於使用者而言具有人性、親和、科

技、舒適、健康等考量。 

 

考量面向 
極強

(9:1)

頗

強 

(8:2) 

強 

(7:3) 

稍

強 

(6:4)

相

等 

(5:5)

稍

弱 

(4:6)

弱 

(3:7)

頗

弱 

(2:8)

極

弱 

(1:9) 

考量面向 

交通功能性                 使用親和性

 
2. 對於交通功能性而言，您認為下列六個指標之相對重要性為何？ 

說明：為簡化指標名稱，填寫表格中指標簡稱對應表如表 3 所示。 

表 3 交通功能性指標簡稱與名稱內容對應 

指標簡稱 指標名稱 
人行淨寬度 主次要道路具有人行淨寬度大於 1.8 公尺的路段長比例 
無路邊停車 主次要道路無路邊停車之路段長度的比例 
腳踏車道佈設 主次要道路路段具備腳踏車道之路段比例 
行人保護時相 主次要道路交叉口行人具有保護時相的比例 
通學巷保護 具備通學巷保護設施之小學學區比例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大眾運輸服務涵蓋之面積(以車站 500 公尺內)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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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簡稱 
極

強 

(9:1) 

頗強 

(8:2) 

強 

(7:3) 

稍強

(6:4)

相等

(5:5)

稍弱

(4:6)

弱 

(3:7)

頗弱

(2:8)

極弱 

(1:9) 
指標簡稱 

人行淨寬度          無路邊停車 

人行淨寬度          腳踏車道佈設 

人行淨寬度          行人保護時相 

人行淨寬度          通學巷保護 

人行淨寬度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無路邊停車          腳踏車道佈設 

無路邊停車          行人保護時相 

無路邊停車          通學巷保護 

無路邊停車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腳踏車道佈設          行人保護時相 

腳踏車道佈設          通學巷保護 

腳踏車道佈設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行人保護時相          通學巷保護 

行人保護時相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通學巷保護          大眾運輸服務面積

 

3. 對於使用親和性而言，您認為下列七個指標之相對重要性為何？ 

說明：為簡化指標名稱，填寫表格中指標簡稱對應表如表 4 所示。 

表 4 使用親和性指標簡稱與名稱內容對應 

指標簡稱 指標名稱 

遮蔭植栽景觀 人行道具備遮蔭效果之植栽道路景觀之路段長比例 
交通寧靜設施 街巷道具備減速交通寧靜設施之村里數比例 

動態導引系統 
主次要聯外道路具備動態可變交通導引資訊系統之路線

比例 
天候防護車站 大眾運輸場站具備天候防護之候車設施車站的比例 
班次時刻表 地方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班次時刻表之路線比例 

P&R 專用設施 
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周界所設大眾運輸場站具

備 P&R 專用設施點之比例 
轉乘設施站 聯外大眾運輸系統提供地區大眾運輸轉乘設施站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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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簡稱 
極

強 
(9:1) 

頗

強 
(8:2) 

強 
(7:3) 

稍

強 
(6:4)

相

等 
(5:5)

稍

弱 
(4:6)

弱 
(3:7)

頗

弱 
(2:8)

極

弱 
(1:9) 

指標簡稱 

遮蔭植栽景觀          交通寧靜設施 

遮蔭植栽景觀          動態導引系統 

遮蔭植栽景觀          天候防護車站 

遮蔭植栽景觀          班次時刻表 

遮蔭植栽景觀          P&R 專用設施 

遮蔭植栽景觀          轉乘設施站 

交通寧靜設施          動態導引系統 

交通寧靜設施          天候防護車站 

交通寧靜設施          班次時刻表 

交通寧靜設施          P&R 專用設施 

交通寧靜設施          轉乘設施站 

動態導引系統          天候防護車站 

動態導引系統          班次時刻表 

動態導引系統          P&R 專用設施 

動態導引系統          轉乘設施站 

天候防護車站          班次時刻表 

天候防護車站          P&R 專用設施 

天候防護車站          轉乘設施站 

班次時刻表          P&R 專用設施 

班次時刻表          轉乘設施站 

P&R 專用設施          轉乘設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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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意見 

若您對本研究所訂定之評估指標項目或評估方式有任何意見或建議，請不吝

指教，並請填寫於下方。謝謝！ 

 

 

 

 

 

 

 

    本問卷至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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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觀 AHP 權重結果 

  
交通 

功能性 

人行 

淨寬度 

無路邊

停車 

腳踏車道

佈設 

行人 

保護時相

通學巷

保護 

大眾運輸 

服務面積 
C.R. 

樣本 1 0.7000 0.1283 0.1404 0.1404 0.2037 0.2469 0.1404 0.0974 

樣本 2 0.5000 0.1424 0.1152 0.0592 0.2211 0.1361 0.3260 0.0498 

樣本 3 0.7000 0.3360 0.1295 0.0839 0.0961 0.1718 0.1827 0.0164 

樣本 4 0.7000 0.1526 0.1747 0.2140 0.1736 0.0993 0.1858 0.0574 

樣本 5 0.4000 0.1894 0.0420 0.0899 0.2026 0.1634 0.3126 0.0263 

樣本 6 0.7000 0.2746 0.0498 0.0380 0.1477 0.1199 0.3701 0.0268 

樣本 7 0.7000 0.1573 0.0663 0.0978 0.1970 0.2922 0.1894 0.0404 

樣本 8 0.6000 0.2467 0.0659 0.1046 0.1485 0.1485 0.2858 0.0044 

樣本 9 0.5000 0.3322 0.0619 0.0759 0.1719 0.2535 0.1046 0.0232 

樣本 10 0.7000 0.1452 0.1553 0.1101 0.1268 0.1460 0.3166 0.0251 

樣本 11 0.6000 0.1828 0.0950 0.0863 0.1799 0.2371 0.2190 0.0057 

樣本 12 0.6000 0.2390 0.1037 0.1037 0.1574 0.2390 0.1574 0.0000 

樣本 13 0.5000 0.2633 0.0688 0.1679 0.0688 0.1679 0.2633 0.0006 

樣本 14 0.6000 0.2395 0.1650 0.0598 0.1244 0.0923 0.3189 0.0247 

樣本 15 0.3000 0.2094 0.0784 0.1588 0.1829 0.2107 0.1598 0.0342 

樣本 16 0.3000 0.3165 0.0409 0.0723 0.2765 0.1792 0.1147 0.0087 

樣本 17 0.6000 0.3818 0.1574 0.0453 0.1026 0.1406 0.1722 0.0114 

樣本 18 0.5000 0.1592 0.0604 0.0482 0.0932 0.4080 0.2310 0.0090 

樣本 19 0.6000 0.1950 0.0841 0.1292 0.2246 0.2087 0.1583 0.0129 

樣本 20 0.6000 0.3142 0.1028 0.1347 0.1765 0.1542 0.1177 0.0148 

樣本 21 0.5000 0.2248 0.1209 0.1209 0.1209 0.1705 0.2420 0.0084 

樣本 22 0.5000 0.2390 0.1574 0.1037 0.1037 0.1574 0.2390 0.0000 

樣本 23 0.6000 0.2214 0.1258 0.0960 0.2534 0.1099 0.1934 0.0254 

樣本 24 0.3000 0.1912 0.0754 0.1671 0.2562 0.1924 0.1177 0.0120 

樣本 25 0.5000 0.1878 0.1252 0.1433 0.1755 0.2149 0.1533 0.1236 

Avg. 0.5520 0.1252 0.0566 0.0585 0.0924 0.1029 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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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觀 AHP 權重結果(續) 

  
使用 

親和性 

遮蔭植栽 

景觀 

交通寧靜

設施 

動態 

導引系統

天候防護

車站 

班次 

時刻表

P&R 專用 

設施 
轉乘 

設施站
C.R. 

樣本 1 0.3000 0.1655 0.1226 0.2277 0.1030 0.1350 0.1163 0.1299 0.0430 
樣本 2 0.5000 0.0836 0.0599 0.0986 0.2410 0.2352 0.1622 0.1195 0.0181 
樣本 3 0.3000 0.1317 0.1942 0.1660 0.1264 0.1660 0.0986 0.1173 0.0185 
樣本 4 0.3000 0.0967 0.1245 0.1672 0.1245 0.1771 0.1781 0.1319 0.0565 
樣本 5 0.6000 0.2080 0.1549 0.0830 0.1953 0.2080 0.0449 0.1057 0.0068 
樣本 6 0.3000 0.2129 0.2698 0.0302 0.1301 0.2129 0.0553 0.0887 0.0077 
樣本 7 0.3000 0.0834 0.1057 0.1126 0.1251 0.1251 0.2041 0.2441 0.0181 
樣本 8 0.4000 0.2588 0.1464 0.0659 0.1976 0.1464 0.0961 0.0889 0.0061 
樣本 9 0.5000 0.2978 0.2490 0.1810 0.1172 0.0730 0.0290 0.0531 0.0110 
樣本 10 0.3000 0.1078 0.1944 0.0799 0.1440 0.2071 0.1296 0.1373 0.0218 
樣本 11 0.4000 0.1159 0.0670 0.1251 0.0854 0.3368 0.1032 0.1666 0.0077 
樣本 12 0.4000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0000 
樣本 13 0.5000 0.1087 0.2697 0.0264 0.1779 0.2697 0.0388 0.1087 0.0067 
樣本 14 0.4000 0.2257 0.0493 0.0367 0.1047 0.1681 0.1067 0.3089 0.0301 
樣本 15 0.7000 0.1201 0.2177 0.2145 0.1429 0.1004 0.0995 0.1049 0.0839 
樣本 16 0.7000 0.2242 0.2517 0.0301 0.1997 0.0478 0.0882 0.1584 0.0147 
樣本 17 0.4000 0.0753 0.1961 0.1082 0.1738 0.1540 0.1548 0.1378 0.0182 
樣本 18 0.5000 0.1601 0.1601 0.0770 0.2354 0.2354 0.0660 0.0660 0.0051 
樣本 19 0.4000 0.1579 0.1482 0.0983 0.1664 0.1482 0.1047 0.1763 0.0120 
樣本 20 0.4000 0.1246 0.1571 0.0988 0.1399 0.1980 0.1246 0.1571 0.0162 
樣本 21 0.5000 0.2743 0.1422 0.0722 0.1530 0.2044 0.0769 0.0769 0.0124 
樣本 22 0.5000 0.1579 0.1579 0.1579 0.1579 0.1579 0.1053 0.1053 0.0000 
樣本 23 0.4000 0.1877 0.1326 0.1114 0.1771 0.1405 0.1181 0.1326 0.0098 
樣本 24 0.7000 0.0927 0.2269 0.0775 0.1790 0.2031 0.1103 0.1103 0.0145 

樣本 25 0.5000 0.1678 0.1526 0.1671 0.1611 0.1479 0.0958 0.1077 0.0075 

Avg. 0.4480 0.0714 0.0734 0.0494 0.0699 0.0778 0.0475 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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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委託研究案（含大型都市、

中型都市及小型城鎮）期初報告討論會議  紀錄 

一、 時間：民國 95 年 8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會 B138 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處長桂林 

四、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委託研究單位－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簡報：（略） 

七、 結論： 

（一）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大型都市層級」 

1. 本案大型都市、中型都市及小型城鎮等三個層級計畫，架

構及機制應有一致性。 

2. 有關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與環境之推動，中央主要擔任政策

及機制的研擬與建立，未來實際的落實執行，仍應由地方

政府負責。 

3. 本案示範城區依據評選會議結論，以成大週邊及古蹟系統

為示範案例之優先推動區域。 

4. 有關本計畫內容應針對實際問題、具體建議及制度環境建

立為主，例如：針對行人友善空間的具體建議為何，未來

如何落實推動，以及機制如何建立等。 

5. 為使本計畫後續能具體落實推動，建議研究單位應積極與

地方政府及民眾進行座談溝通，俾深入瞭解地方民意及需

求，取得地方共識。 

6. 暫訂 9 月 22 日至台南縣進行第二次工作會議。 

（二）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中型都市層級」 

1. 本計畫應與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進行整合。 

2. 有關親和力指標之建置，請參考大型都市層級計畫案納入

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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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研究單位應就規劃構想與花蓮縣政府及花蓮市公所進行

溝通協調，並安排相關會勘行程，實地深入了解現況問題

與地方民意需求。 

（三）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小型城鎮層級」 

1. 為順利推動本案，建議近期（暫訂 9 月 22 日）邀請地方首

長，以專案簡報方式進行意見交流及討論，深入瞭解地方

民意及需求。 

2. 本案建議優先參考地方民意之需求，擇定示範區域，進行

規劃推動。 

3. 有關人行空間及綠色運具的推動，除配合相關政策以外，

並應以軟、硬體雙面機制進行整合。 

（四） 本案三項計畫案建議應加強有關國外案例之對比分析，如提

供錄影帶或照片資料，深入了解國外案例形成之背景與內

涵，俾提供我國推動人本交通環境之參考。 

（五） 有關人本交通運輸系統之建置，應整體考量人行、自行車、

公共運輸、停車空間、藍綠帶等系統，並提出軟、硬體之整

合方案措施。 

（六） 有關委託研究單位辦理本計畫需地方相關單位協助事項，請

相關地方政府單位配合予以協助。 

（七） 原則同意委託研究單位－國土規劃及不動產之訊中心所提期

初簡報內容。 

八、 散會（中午 12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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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大型都市層級—以台南市為

例」專家座談會會議紀錄 

一、 時間：民國九十五年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 

二、 地點：台南市台邦商旅 

三、 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許添本 

四、 會議內容： 

1. 經建會都住處馮輝昇： 

- 「千里自行車道，萬里步道」是目前行政院正積極推動的專

案，足以顯示政府推動之決心。 

- 推動這樣的專案，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地方政府的參與是很

重要的。 

2. 營建署道路工程組張珮璇： 

- 營建署會針對地方政府所提報之人行道做清查，然後編列預

算補助各地方政府人行道與自行車道的建設。 

- 但有許多地方政府拿到補助款之後，卻僅僅只作為「門戶意

象」的改變，對於實際道路景觀的改造卻無實質幫助。 

- 景觀改造配合人行空間的改變，將有助於民眾步行的意願。 

- 道路景觀改造面臨到最大的問題乃在於停車問題，因此須有

良好的配套措施。 

3. 行政院體委會詹翔傑： 

- 各地方腳踏車道之規劃與各景點之串連的主導權掌握於道路

所屬權的單位，亦即為各地方政府，並非為體委會所能全權

決定。 

- 腳踏車道較為成功的案例，諸如：旗津的自行車道，因其與

渡輪結合、台東舊站與新站間之廢棄軌道改建成自行車道，

以供通學及觀光使用。 

- 自行車道的預算為一種競爭型的補助，由於主導權在於各縣

市政府，因此體委會利用預算補助各地方政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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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南市都發局梁晉榮： 

- 成功的專案：台南市大學路的景觀道路改造。最初的瓶頸乃

在於台南是大眾運輸不發達，且民眾喜歡利用機動車輛做為

運具，因此停放機車於人行道的問題相當嚴重，景觀道路完

成後，只能利用警力加強取締。 

- 失敗的專案：通學步道的設置。雖設置通學步道，但家長仍

開車接送。 

- 專案的成功與否與民眾的接受度及政策的執行有絕對的關

係，但最重要的是大眾運輸的健全，且以台南市為例，就較

無區域性的專案。 

5. 台南市交通局黃仁邦： 

- 安平區早在三年前便已設立行人徒步區、自行車道及提供免

費接駁專車。對於外來觀光客而言，是樂於配合的；但相對

於安平地區的住戶，其大多無法配合，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

車輛無法進出，造成其不便。 

- 因此，若要在安平地區成功施行，民眾的意願是關鍵的因素。 

- 就大眾運輸方面以有相幅度的改善，例如：公車動態系統、

車輛汰舊換新、公車亭的改善…等，但仍不見搭乘人數的提

升。推究原因，乃在於設施可及性的問題（人行道太少、行

人通行不便），因此只有弱勢團體使用大眾運輸。 

- 路段式的自行車道並無一整體性的規劃，大多只有片段性

的，因此期望能夠結合人行道、自行車道與大眾運輸路線的

結合。 

6. 南台科技大學凌瑞賢教授： 

- 此計畫所涵蓋的範圍為何？是要著重所謂的「規畫制度」或

是「細部設計」？（即是針對某依小社區規劃亦或以土地使

用分區來規劃） 

- 傳統的 3E 意指的是 Education、Engineering、Enforcement，
然腳踏車卻多了 Encourage，因此在此 4E 中，應著重何者乃

是一直得思考的問題。 

- 若無法透過都市變更或土地使用變更，要落實此計劃將會相

當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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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錄：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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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委託研究案（含大型都市、

中型都市及小型城鎮）期中報告討論會議  紀錄 

一、 時間：民國 95 年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會 B138 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處長桂林 

四、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委託研究單位－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簡報：（略） 

七、 審查意見回覆 

發言單位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成功大學都計系 
陳彥仲教授 

1. 推行「以人為本」的概念時，以什麼「人」

為本可再確立。在對象的設定上，以市民、

外地人還是國外觀光客作為定位會有所不

同；以運具使用者來看，行人、腳踏車或

汽機車使用者的角度亦不同。 
2. 道路土地劃分會影響規劃時之判斷，在規

劃時需注意考量到設施的協調性機制。 
3. 規劃時需要考量台南市行人的偏好，過去

曾設置行人專用號誌，但施行效果不彰，

因為行人步行速度較慢，花費時間較長，

採用專用號誌會使各方向車輛停等時間變

長，尖峰時段使用下造成其餘用路者抱

怨，最後廢除。 
4. 可以思考腳踏車道是否一定要設於主要道

路上，目前主要道路上由於車輛停放佔用

到混合車道，使混合車輛佔用到快車道，

且主要道路各類車車速較快，腳踏車應該

可以不要在主要道路與混合車爭道，設置

在次要道路上可以得到更好的品質。 
5. 在規劃時要思考與台北市的差異，台南市

的到路寬度較台北市狹窄、沒有捷運系

1.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2. 同意 
 
3. 謹遵辦理 
 
 
 
 
 
4.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5. 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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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行人對步行的接受度亦較低，因此是

否可與台北市作為對照是可以思考的問

題。 
成功大學都計系 
葉光毅教授 

1. 報告內容中文字可修正或有疑慮部份： 
(1) 對於報告書第 3 頁、第 14 頁與第 21

頁中所指的「區位分布」與「都市區

位」的區位所代表的意義可以加以說

明。 
(2) 報告書第 38 頁最後一句：「值得我們

繼續…」可修正為「值得繼續…」。 
(3) 報告書第 55 頁中表 2.3.1 各國家運具

使用情形應附上”單位：%”。 
(4) 報告書第 57 頁第六行：「日本無論勢

在…」請修正為「日本無論是在…」。

(5) 報告書第 58 頁圖 2.3.6 中：「茨目市」

應為「茨木市」。 
(6) 請確定報告書第 59 頁左上方圖 2.3.7

之羅馬拼音為「Fuhigaoka」還是

「Fujigaoka」。 
(7) 報告書第 66 頁與第 89 頁中內文之圖

Ｘ請更正為各對應標號。 
(8) 報告書第 81 頁：「…中、西、…七個

行政區」請更正為：「…中西區、…六

個行政區」。 
(9) 報告書第 89 頁與第 93 頁中出現之「週

遭」請更正為「周遭」。(新注音的詞彙

是”週遭”…) 
2. 概念上可再加強部分： 

(1) Smart city, compact city 應翻為緊湊都

市或「高、密、精、巧都市」 
(2) 報告書第 11 頁第四行提及「針對目前

都市與道路的低親和性加以改善」，可

運用條列具體內容加以說明來強調其

概念。 
(3) 報告書第 14頁討論之過去道路區分層

級，在實際使用上可能已有所轉變；

主要道路無法承載之車流與巷道匯出

之車流均集結於次要道路，可能會使

1. 
(1) 納入後續修改參考 
 
 
 
(2) 納入後續修改參考 
 
(3) 已修改 
 
(4) 已修改 
 
(5) 已修改 
 
(6) 已修改 
 
 
(7) 已修正 
 
(8) 納入後續修正參考 
 
 
(9)已修正 
 
 
2. 
(1)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2) 透過人本評估指標來

加強此部分之概念 
 
 
(3)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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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道路的服務量高於原本之定位。 
(4) 報告書第 19頁內對行人徒步區之原則

性考量可再進行轉換思考，將一般性

論述轉化為實體發展方向。 
(5) 報告書第 28頁對於腳踏車道之完整的

路線規劃構想實施於路寬較窄、難以

規劃出腳踏車道的次要道路，希望能

針對因應對策加以思考。 
(6) 報告書第 30頁對於運輸型與遊憩型腳

踏車使用部份，參見第 42 頁所述，相

較於台北市主要使用為短距離健身，

台南民眾主要使用為通學、通勤旅

次，因此概念套用時可能需要有轉變。

(7) 報告書第 46 頁提到複合運具旅次部

份，可參考拙著中之「高、密、精、

巧指標」，並可思考台南市公車系統路

網佈設是否可採泡泡圈方式，將全市

區分成三至四個個小區域，構成區域

內公車路線系統與各區幹道式連結公

車路線系統。 
(8) 報告書中國內外案例討論部份，可以

台南市做出整合 check list，將各種方

案進行比較，了解各項措施在台南市

示範區域之適用、有待探討與不適用

情形。 

 
(4)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5) 在此僅提出構想與規

劃原則，並未針對實質設

計部分加以探討。 
 
(6)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7)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8)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運研所林國顯 1. 由於大、中、小型人本交通的概念應有部

分相連與部分區隔，所以在執行作業上也

應該注意到彼此之共通性與區隔性。 
2. 未來將各項設置的基本步驟套用於台南市

或其他城市時，應該具備可因地制宜之特

性，設定出可推行至其他相類似縣市之機

制。 
3. 在運用評估指標來引導發展方向時，應該

考慮大型城市人本交通的定位，確保與其

的規劃具有一定程度之關連性；另外研究

目標與評估指標的關連性也需要兼顧。 

1. 謹遵辦理 
 
 
2. 同意 
 
 
 
3. 謹遵辦理 

政大地政系 
白仁德 

1. 將規劃機制分為行政與技術兩個方向的構

想很好，在後續規劃的時候可以在依照各

1.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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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特性、各區位活動強度，與其衍生之

運輸需求導引至所需提供之規模進行連慣

性思考，完整納入於計畫中。 
2. 在規劃上，可參考哥本哈根市的概念，由

小區塊 car-free zone 連貫成大面向設置，並

考慮腳踏車的易達、可及性，如甲地借乙

地還的作法；另外在轉運場站周邊考慮設

置立體穿越設施與其營運、管理方式。 
3. 在發展人本交通時亦須考量對弱勢族群的

照顧，可透過智慧型運輸系統(ITS)、行人

閃光號誌與指標的應用。 

 
 
 
2.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3. 同意 

鼎漢工程顧問 
孫以濬 

1. 以旅次鏈分析人本交通的想法很好，有別

於過去以運輸系統為考量對象，而流於討

論各獨立系統獨立規劃；而在思考上人的

定位應高於車跟路，因此在報告書第 11 頁

人本交通的囊括範圍部分應進行修改。 
2. 在國內外案例探討中所得到的想法，應針

對國內城市特性加以評估，靈活運用於後

續規劃上。 
3. 報告書第 106 頁圖 5.2.4 中對於景觀與綠化

程序之架構可針對道路與路權之空間設計

概念再進行修正，將對車本道路為主要考

量的想法轉變為對人行空間與腳踏車空間

為設計主要考量。 
4. 在推動機制方面，建議可再增加建設後之

維護營運機制，考量維護經費、營運分工

與其他建設完成後需持續執行的機制運

作。 
5. 在人本交通評估指標中，對於大眾運輸除

考量其場站覆蓋率外，針對服務水準與品

質可納入「時間」向度，例如考量班次密

集性。 

1. 已修改 
 
 
 
 
2. 謹遵辦理 
 
 
3.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4. 同意 
 
 
 
5.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台南市交通局代表 1. 在規劃時應考量台南市用路人習慣，並與

各單位進行協調、整合，才可能改善。 
1. 同意 

內政部營建署代表 1. 簡報中對於本署在「市區景觀暨人行道改

善計畫」補助經費分配上與實際分配有所

差異，請再修正。 
2. 對於人本交通評估指標的建立，可思考無

1. 由於使用貴署公佈於

網路之資料，將再查證 
 
2. 納入後續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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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空間等因素是否亦可納入指標內。 
行政院體委會 
詹翔傑 

1. 目前本會正在對於北、中、南城市進行自

行車道結合大眾運輸之規劃研究，未來可

將研究成果與規劃單位整合，使整體城市

更符合人本。 

1. 同意 

經建會都市與住宅

發展處馮輝昇 
1. 在規劃時，對於台南市龐大的機車車流必

須進行評估與研擬處理方式。 
2. 可以針對快速道路、聯外系統與市區道路

之整合，思考車本與人本交通是否存在有

相輔相成之關係。 

1. 可透過交通寧靜區改

善方式處理 
2. 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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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及示範案例」委託研究案（含大型都市、

中型都市及小型城鎮）期末報告討論會議  紀錄 

八、 時間：民國 96 年 5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九、 地點：本會 513 會議室 

十、 主持人：張處長桂林 

十一、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十二、 主席致詞：略 

十三、 委託研究單位－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簡報：（略） 

十四、 審查意見回覆 

發言單位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孫以濬董事長 
 

1. 三個研究報告成果具體，各依照地方特性作

示範規劃，期待研究計畫落實，產生示範效

果。計畫重點除了做示範規劃，尚須研擬示

範準則及推動機制。 
2. 在人行設施重點方面應關心人行道設施淨

寬，淨寬度除了機車佔用騎樓問題，還有各

種街道家具、電線桿、垃圾桶皆分佈在通道

上，影響到人行道真正的淨空間。指標上若

列入考量淨寬度時，應該扣除設施帶寬度。

建議將設施帶規劃準則，納入規劃建議。 
3. 景觀綠色植栽常和人行設施、腳踏車空間有

取捨問題。在既有路權寬度之內面臨分配問

題，建議報告在規劃準則部份提出分配準

則，提供未來其他地方參考。 
4. 人本交通強調人行、腳踏車、公共運輸。機

車於人本交通的定位為何？目前我們應該

不能夠忽視機車。若將機車改成低污染、零

污染，減輕排放量或是噪音部分或腳踏車發

展為電動腳踏車或燃料電池機車。若是機車

未來可以變成綠色機車，在人本交通環境

中，它的定位為何？未來規劃準則內會如何

考量？國內機車為國內一大特色在人本交

1. 同意 
 
 
 
2. 人行道改善計畫目前

政府透過營建署推動

多項計劃加以改善，

故不在此多加著墨，

僅提出指標，但仍將

納入規劃參考之中。

3. 由於涉及道路設計規

範與都市計劃等問

題，不在本研究之範

圍內。 
4. 建議未來針對人本交

通之綠色運具使用進

行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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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規劃，不可忽視持續存在的機車。 
5. 目前機動車輛交通仍會存在，在規劃設計準

則內應該如何考量機動車輛：如現在車道寬

度是否過寬，導致人行空間減少。規劃準則

中一般車輛的車道寬度標準應該是多少較

合理可考慮納入。 
6. 在機制面部份，花蓮示範案例所提出之預算

分配機制建議，但推動許久未何不被採納，

希望可以深入了解其關鍵的障礙為何？對

於後續推動機只有更大幫助。 
7. 目前國內對於公共參與只是表面工夫，若人

本交通是由下而上有更多參與，個人認為在

規劃的過程中應該要有安排，而非公聽會方

式而已  讓民眾只是來批判。公共參與在國

外推動人本交通相關計畫中亦是重要的一

環，針對用哪一環節將公共參與機制納入，

希望研究計畫有清楚的建議。 
8. 推動改變時會面臨障礙，但在新開發地區時

會有較大的機會可以落實想法。對於該地方

的房地產價值是有提升作用，具有誘因。若

示範計畫實現後，可吸引人民參觀，對於未

來推廣有很大的幫助，新的地方更容易有這

樣的情形發生，也可提升老舊地方的改變。

期待研究之計畫準則，未來在新的都市設計

審議中、都市更新委員會內能夠被都市審議

委員會納入參考。 
9. 配套計畫中軟體面的策略相當重要，對於人

本交通成功與否扮演重要腳色，尤其是在行

銷和執法部份，三個研究計畫應該能夠納入

配套內容。 
10. 設施需要維護，才能夠長期推動。如何持續

維護讓品質和功能繼續發揮。建議可以加入

養護部份。 

 
5. 此部分屬於市區道路

設計規範之範疇，故

未多加著墨。 
 
 
6. 同意，委請中型計畫

進行深入探討。 
 
 
7. 此部分為了落實地方

自治，故交由地方政

府全權辦理。中央僅

站在督導的角色，不

宜將所有權力掌握在

中央。 
 
8. 同意此項建議 
 
 
 
 
 
 
 
 
9. 將與其他計畫主持人

溝通 
 
 
10. 納入修改建議之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運輸計畫組 
林國顯組長 

1. 人本交通的定義在三個研究計畫範疇不

同、未統一，建議三個研究案內部應該先溝

通，確認人本交通應該處裡的問題應該包括

哪些系統，定義包含哪些方面。 
2. 大型、中型、小型城市中有些是共通性的問

1. 此為希望不同類型城

市的人本發展目標能

有所區分 
 
2. 將與其他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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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些是因地置宜的問題。 
(1) 大型城市計畫有列出指標，建議列出

CHECK LIST 讓其他縣市政府也可以

參考照做。 
(2) 大型都市在 CHECK LIST 可能全部都

有，客製化則是因地制宜，通案部分

需要釐出原則，建議四本報告應該先

談清楚。 
3. 都市和城鄉談論的準則應該不一樣，會不會

有一種市鎮在雷達圖中顯示為不人本，但居

民實際感覺是人本的。 
4. 國外根本不談人本，因為規劃設計者已經在

心中，許多國外的工程設施如殘障坡道甚至

已經有統一的設計，建議找出原則放入工程

規範原則。 
5. 建議未來可以放入生活圈計畫或是城鄉發

展新風貌計畫、道路人行景觀計畫。可參考

生活圈計畫的機制，機制應該看主管機關為

何再商議，此類問題有必要留給未來的主管

機關去訂定。 
6. 面臨到執行面問題，有些機關沒有交通局，

計畫涉及交通議題會不知道由哪個地方推

動中央應該要思考這個問題。應該了解財政

限制找出推動組織，確定主管機關後由該單

位去訂定。  
7. 以規劃報告而言目前是通過的，但為了傳播

方便，如規範準則或是研究計畫則結論必須

修改，方便各縣市參考。 
8. 指標雷達圖中，未回到前述之 ABCDE 等級

權重，另外所提出之機制需思考在不同都市

運作會有問題。 

進行協商 
 
 
 
 
 
 
 
3. 指標僅是一種測度的

方法，將調整表達方

式以避免誤解 
4. 工程設計規範目前有

市區道路設計規範，

故不在此贅述。 
 
5. 同意 
 
 
 
 
6. 建議後續研究可朝此

一方向進行 
 
 
 
7. 同意 
 
 
8. 為了避免等級評分過

於簡化結果，所以透

過雷達圖詳細瞭解個

別指標的差異 
中華大學 
張家祝校長 

1. 細節部份需要各研究單位去整理、去

Check。 
2. 人本交通改善不外乎處理人行和汽機車問

題，因此較偏重人行空間的規劃和整理。既

然要少用汽機車，可以發現不管大型、中

型、小型三個城市 大眾運輸都是很欠缺。

1. 同意 
 
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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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小型城市更無法著墨，因此報告比較偏

重規劃和思考都在改善人行道和自行車道。

3. 國外和台灣的不同，不僅只有設施面還有其

他差別。兩者的差別為國外比較整齊、有秩

序，國內比較凌亂。研究報告所提之各地區

規劃設計的實施地點實地設置後是否有可

行性。如果方案可以執行，而未有實體阻隔

可能亂成一團。在台灣若設置之腳踏車道有

交通功能的話，很容易讓機車去行駛。如果

規劃成國外標準後該如何讓其真正的功能

發揮，更應該仔細思考。 
4. 關於人行道、自行車道等等會不會各個不同

大小的城市是否有差別，大型和小型是否用

同樣的評估方法是否適合。 
5. 花蓮市從巨觀的方向切入，台南市則是提出

細部的方面，各有特色。皆把人本交通問題

點出。如果三個報告是示範案例，具體的處

理則不是重點，重點應該是推動機制，如：

公車場站和車輛的補貼等等。 
6. 推動人本交通時，以政策目標來說中央和地

方共識很高。但在執行面時，中央和地方共

識很低。目前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地方總

是極力爭取經費，在爭取後才來考慮該如何

做或是是否願意真正落實。 
7. 中央對地方補助的一般性預算補助分配以

有很大的改變，大型建設交通部可以編列預

算，由交通部去執行，目前交通部對於地方

的專案計畫補助相當少。若要推動人本交通

改善，應該要變成專案計畫，像是改善地方

交通網計畫或生活圈建設計劃。建議成立大

型、跨部會、一致性的專案計畫才可行，例

如：行政院成立人本交通改善小組，分五年

編預算執行，各地方政府提計畫規劃個別執

行。  

 
 
3. 同意，建議後續可單

獨針對此一課題進行

研究。 
 
 
 
 
 
 
4. 確實可能存在差異，

但目前僅提出評估方

法的雛形，建議未來

可繼續研究。 
5. 此屬於地方政府之權

限，為鼓勵地方自

治，不在報告中特別

明文規定。 
6. 將透過推動機制與審

查制度來平衡 
 
 
 
7. 同意 

主席 
張桂林處長 

6. 希望這樣的計畫可以轉化為先期計畫編列

預算當中，將整個規劃內容轉換為政府施

政之機制，以及預算科目的編列問題處

理，使計劃本身便為較永續的機制。 

1.  
(1) 目前建議為經建會與

交通部 
(2) 建議以專案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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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之訂定，是否

如同生活圈道路，一半屬於公路局、

一半屬於營建署。 
 按各計畫所陳述之屬性，以地方型之

街道空間為主的改善，歸納為地方事

務，無法編列。 
 可否模仿城鄉新風貌之模式，以不同

項目（包括河邊大道、腳踏車道、廣

告招牌拆除、公共空間美化、植栽美

化、商業司形象商圈、商店街、富麗

農村）結合之方式運作。 
7. 三篇報告應該轉化成類似「東部永續發展

計畫」之政府計畫內容，包含人本理念、

類型、關注範疇等之論述，與中央與地方

主管單位、財務機制（設計準則、經費補

助類別評比等）、配套措施等。 
8. 應組成「人本交通專案小組」，先將報告摘

錄整理成政府計劃程序機制，了解國外案

例在國內可施作之項目；再招集政府各部

會與學術單位專家進行討論。 
9. 由建築師、都市規劃師或是交通工程與規

劃師之觀點來看，在處理的手法上不盡相

同，因此必須確立應由何種觀點開始著手。

10. 透過整體的資料整理後，納入未來預算，

分年、分類型編列預算分配，並且此種整

合型事務（地方事務、城鄉營建、交通等

之整合）應確立主管單位。 
11. 是否可創造出類似「交通改善」之計畫項

目，影響範圍廣、但也非常細微的項目。 

(3) 本研究僅提出人本交

通之規劃原則，具體建設

項目交給地方政府自由

發揮，以確保地方特色之

展現。 
 
 
 
 
 
 
2. 同意 
 
 
 
 
3. 同意，並建議經建會

儘速通過 
 
 
4. 本研究屬於交通工程

與運輸專業之範疇 
 
5. 目前建議為經建會與

交通部以專案方始進行 
 
 
6. 本研究屬規劃性質，

故未針對細項進行研究 
經建會 
郭組長 
 
 

1. 在人本建設方案部份，目前營建署市區景

觀道路改善計畫與體委會自行車車道計畫

中，經建會已透過「整合好生活」的公共

建設套案，主動增加預算編列，並與營建

署、體委會進行溝通，需配合計畫案所探

討出準則與方向。 
2. 未來會成立「專案小組」，但既為跨部會的

計畫，除經建會創造的溝通平台外，必須

要產生一整合的單位，或許可由交通部主

 
 
 
 
 
 
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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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導引過去以車為本轉向未來以人為本

的交通概念。 
3. 將規劃案轉換至政策形成的過程，組成專

案小組，經由各部會、各縣市政府的整合，

上報行政院，以專案的方式處理。 

 
 
3. 同意 

中華大學 
張家祝校長 
 

1. 未來組織若調整，內政部營建署、交通單

位會納入交通部管轄，且目前地方政府交

通機關已為交通部管轄，因此以交通部擔

任主管單位或許合適。 
2. 無論以巨觀或微觀的角度思考，計劃必須

要有整體規劃，否則在未來實際執行上之

推動成效與可行程度恐怕會受限。 
3. 建議在執行上回歸到子計畫項目去執行，

例如：人行道、騎樓、大眾運輸連接等，

將目標訂定清楚，並且掌握可行性與經費

的評估；將個別的規劃建立於整體規劃考

量下之項目，以細部項目執行。 
4. 由於預算編列方式上改變，目前交通部已

無對一般項目之補助款，但若未來為專案

計畫項目之補助，或許可執行評選機制。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運輸計畫組 
林國顯組長 

1. 以現有計畫機制中轉型可能性較高，要從

軟體面轉型較為困難；行政院較注重在硬

體面的發展，進行軟體面的改變較為困

難，但目前軟體面發展實際上較弱。 
2. 希望可優先納入花東永續計畫，在人本交

通的施行上，可由花東先行建立示範區

域，將成果呈現出來。 

1. 同意 
2. 中型計畫以選定花蓮

作為示範城市，建議

經建會可與中型計畫

主持人商討，配合花

東永續計畫一同促進

人本交通建設的實

現。 
中華大學 
張家祝校長 

1. 地方捷運計畫通常以中央角度而言，是在

阻擋而非推動，即使編列預算，後續營運

部分亦並非中央負責。 

1. 同意 

主席 
張桂林處長 

1. 透過小預算的編列獲得如此之成果，實為

可喜，後續重點在如何轉化為可成行之方

案。 
2. 參考城鄉風貌改造、運輸系統管理(TSM)

之包裹型模式，可供未來運作之參考。 
3. 目前在地方政府單位，透過優秀的顧問公

司與學術單位的協助，也已經可看到不少

1. 同意 
 
 
2. 建議後續研究朝此方

向繼續探討 
3.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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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4. 目前大眾運輸總預算已經高過公路運輸。 
5. 未來應建立雜項預算，將此類型跨領域、

跨部會的建設計畫使用，從可行性研究、

初步規劃、小型工程等程序，協助地方政

府進行改善工作。 
6. 於結案後，轉化成專案小組之雛形繼續進

行探討，使此項「國土美學系列」中之成

功案例更加完整。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並希望經建會

能及早推動 

經建會書面意見 1. P36 建議報告中自行車與腳踏車應統一用

語－腳踏車。 
2. P47 （全部使用自行車旅次的 66.74%）請

修正為（佔全部使用自行車旅次的 66.74%）。 
3. P50 相關表格請標示資料來源。 
4. P54 文中上學目的旅次與表 2.2.6中教育目

的旅次應統一。 
5. P90 圖 3.1.1 文字不清楚請修正。 
6. P107 文中＂聯外高快速道路及主次要道路

周界具備大眾運輸是否設置 P&R 專用設施點之

比例＂一詞語意不清，請修正。 
7. P114M&R 與 B&R 代表意義請說明。 
8. P126 建議圖 3.5.2 及圖 3.5.3 應以同一組資

料進行示範，避免造成混淆。 
9. P127 第四章內容建議提前至第三章前。 
10. PI 目錄第二章內縮，請修正。 
11. P195 道路空間如何重新配置應有可供參考

之原則。（參照 P197-199） 
12. P198 現有道路配置圖與改善後道路配置圖

並無不同，請釐清。 
13. P214、222 請修正圖面排版。 
14. P238 人本交通運輸系統規劃原則與內容項

目，建議評估將小汽車及機車納入考量。 
15. P239-240 建議建設方案修正為建設管理方

案，評估架構中是否將教育及執法納入，請評

估說明。 
16. P241 圖 6.1.1 所呈現之評估程序流程圖，目

的為何？不易了解，建議修正或刪除。 
17. P245 配合政府組織精簡，行政院原則不新

1. 已修正 
 
2. 已修正 
 
3. 已修正 
4. 已修正 
 
5. 已修正 
6. 已修正 
 
 
7. 已修正 
8. 同意 
 
9. 將修訂章節內容 
10. 已修正 
11. 已修正 
 
12. 已修正 
 
13. 已修正 
14. 納入修改建議之中 
 
15. 教育執法已於配套

措施中說明 
 
16. 已刪除 
 
17.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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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委員會或推動小組，有關人本交通環境推動

及協調小組建議可由交通部或經建會成立。 
18. P250 文中＂龜洞＂兩字請修正為推動。 
19. 針對推動人本交通理念時，現行法規、設

計規範或制度，有無應配合修正的部分，本計

畫應提出建議。 
20. 人本交通建設計畫應橫向與自行車道、生

活圈道路、景觀道路、人行道、城鄉風貌等計

畫整合，目前規劃機制如何考量，請說明。 
21. 大型都市層級計畫案應加強有關大型都市

交通問題之分析。 
22. 小型城鎮之示範案例較為偏重地方意見，建

議仍應提出整體規劃。 
23. 中型都市層級計畫案應加強人本交通理念

於中型都市落實之規劃設計與推動執行機制建

立之說明。 
24. 建議大型都市、中型都市及小型城鎮應歸

納提出一套人本交通環境建立之評估指標系

統、推動機制與方案。 

 
 
18. 已修正 
19. 經檢討，目前暫時不

需要修改相關法令 
 
20. 意見所述之相關計

畫屬於地方政府推動時

之參考，固可於審查核定

時進行評分與審核。 
21. 已於都市案例中說

明 
22. 同意，委請小型計畫

主持人修正 
23. 同意，委請中型計畫

主持人修正 
24. 建議參考本研究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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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本交通調查報告 
 

一、日本人文及地理與交通發展背景 
 

日本，其意為「朝陽升起的地方」，正式國名為日本國，是位於亞洲東部的

島國，領土由北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和 3900 多個小島組成，北起

北海道擇捉、東起東京南鳥島、南至沖繩與那國島（位於台灣東岸外海）。西臨

日本海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東面則是太平洋。其中四大島的面積就佔了國土面

積的 99.37%，國土總面積約為 37.8 萬平方公里。其人口數，截至 2005 年 9 月之

統計，約 1 億 2776 萬人。 

 

    日本是一個高度城市化的國家。日本於 1889 年設立市制，當時設立了 39

座城市，人口達到 10 萬以上的城市僅有 6 座，其人口總和為 223 萬，占全國總

人口的 5％左右。但此後人口不斷向城市聚集，城市數量猛增。1955 年日本都市

人口達到約 5,000 萬人，為全國人口的 56.1％，基本實現了城市化。至 1992 年，

日本共有城市 663 座，人口總和約 9,630 萬人，占全國同期人口的 77％，此時 

的日本已經進入了城市化高度發達階段。 

 

二、日本人本交通與腳踏車與人行交通發展概況 
無論交通運輸的演進過程為何，發展程度如何，步行始終是無法完全被取代

的方式，因此從圖 2.1 的都市設計示意圖中可知，步行者空間是都市設計的重要

一環。不僅如此，步行不但是最自然的運輸方式，不像其他機動車輛有空氣污染

的問題，同時也是每個人無法避免的。非機動運輸方式中除了步行以外，另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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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就是傳統的腳踏車。在過去交通不發達及經濟不寬裕的年代，腳踏車一直是

使用頻繁且相當重要的運輸工具。時至今日，隨著國民所得提高，以腳踏車代步

的人數已不若以往。在汽機車充斥於街道的情況下，腳踏車只好被多數人當作休

閑娛樂的用途，僅在較安全的特定環境下騎乘。然而近年來，由於私人及公共交

通費用不斷增加，對健康生活的期望，環保意識的提高，與節約能源的重視等因

素，使得西歐各國對腳踏車的使用甚為重視，再度帶動了騎乘腳踏車的風氣。而

在歐、美、日本等地，腳踏車的專用道、停車與安全議題也日漸受到重視。步行

與腳踏車已成為與大眾運輸接駁之最普遍且環保的方式。 

 

圖 2.1.1 都市設計示意圖 
 

2.1 東京 

2.1.1 人行空間環境 

行人設施的基本類型，依實體與空間配置可區分為人行步道、行人穿越設

施、自動步道、騎樓、徒步區與地下街六類。各設施之說明如下。 

– 人行步道：係指一般道路、路側之人行道。 

– 行人穿越設施：係指道路交叉口與人行道相交處之穿越設施，包括採空間分

隔之陸橋與地下道，以及採時間分隔之行人穿越道。 

– 自動步道：係為以輸送帶載人平面運行之方式。 

– 騎樓：一般乃指大樓或建築物之平面層，以挑空方式所劃出之行人空間。 

– 徒步區：相當為人行步道在平面空間所延伸之大範圍區域，在市區內多會涵

蓋街廊道路。就其所在區位，通常可區分為商圈、廣場、住宅、公園及休閒

之徒步區。 

– 地下街：與穿越地下道不同，一般係指與鄰近商業活動或車站營運結合使用

之地下行人通道。一般可分為車站地下街與商圈地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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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京圈為例，其具有約 2000 公里的鐵路網路，每天擔負著 3600 萬人次的

旅客輸送量，這相當於圈內人口每天利用 1.1 次以上的軌道運輸，並相當於全國

軌道運輸旅客運量的 60%，而其中地下鐵所佔之長度約為 230 公里，每天則擔負

750 萬人次的客運量。為了要能夠安全、便利、舒適的步行至場站或其他地方，

因此日本之行人設施均擁有很高的服務水準。圖 2.1.2 至圖 2.1.7 分別為日本各種

行人設施圖。 

    

  圖 2.1.2 廣島紙町屋–行人徒步區            圖 2.1.3 東京–通學路 

   

圖 2.1.4 都電荒川線–人行步道             圖 2.1.5 東京龜戶–行人穿越道 

   
      圖 2.1.6 岡山車站–廣場              圖 2.1.7 東京龜戶–天橋 

就以下三方面探討日本行人設施的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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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街的步行(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連續性：在人行道或步道上是否有任何不連續的斷裂或障礙物 

 容量：人行道是否夠寬 

 舒適性：步行是愉悅的 

2. 穿越街道(Crossing the street) 

 安全、舒適與便利性。 

 是否有足夠的等候空間。 

 延滯：總穿越時間，包含等待穿越的時間。 

 變異(deviation)：必須要繞道多遠才能到達安全的穿越點？ 

3. 步行去的某個地方(Some place to walk to) 

 系統中的人行道或穿越道是否良好？可用「比較原路徑路與一條假

設之直線路徑的步行旅行時間」與「沿著既有人行道步行固定距離

可到達之地點佔某一半徑範圍內區域的比例」來評估。 

 號誌時制對行人隊伍到達下一個路口的效果；行人在評估安全與便

利性時對設施所認知的負面印象；路口密度，提供到達某一目的地

的路徑數；建物區位與對行人的效果；便利設施的重要性，如座椅

板凳、飲水機。 

從上述的三個部分來探討日本的行人設施，不難發現其實日本對於行人相當

禮遇。日本除了在主要幹道設置與車道立體隔離的人行道以保護行人的安全外，

在住宅區內的巷道也利用了標線或不同顏色之鋪面分離出車道與步行者專用的

人行道，如圖 2.1.8 與 2.1.9 所示。除此之外，由於日本的軌道運輸肩負起客運的

重責大任，因此為了紓解大量的旅客，在各場站外，均設置有大型的廣場，廣場

的形式除了平面外，極具特色的是以空中花園的方式呈現，目的在於提供行人便

利、舒適、安全的步行環境，避免行人（乘客）穿越樓層之不便性與提高行人通

過路口之安全性。如圖 2.1.10 與 2.1.11 所示。 

    

圖 2.1.8 三鷹市–巷道                   圖 2.1.9 東京龜戶–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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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 多摩車站–空中花園(1)             圖 2.1.11 多摩車站–空中花園(2) 
 

2.1.2 自行車空間環境 
從整體社會來看，腳踏車具有無污染、安靜、節約能源、節省道路面積、節

省停車場面積、減少擁擠、方便轉接大眾運輸系統等優點；從個人觀點，腳踏車

還具有擁有成本低、使用成本低、及門方便性、小巷內亦可通行、停車方便、有

益健康、簡單易學等優點。然而腳踏車之使用亦有負面的特性。如行駛時，若無

專用道，行車安全頗受威脅；停靠時若無安全防盜設備，易遭偷竊；氣候變化，

亦會成為使用上的障礙。 

    腳踏車一直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除了主要街巷均設有

腳踏車專用道外，各停車場也附有腳踏車專用停車位，可見腳踏車在日本相當普

及。政府利用重負稅政策、高停車費、高密度的都市人口與抑制通勤車輛成長的

土地利用策略，故日本的腳踏車交通運輸是以通勤與購物為主，以休閒為輔，如

圖 2.1.12 至圖 2.1.14 所示。 

       
圖 2.1.12 Fujigaoka 站旁之自行車停放區     圖 2.1.13 大塚站–自行車停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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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4 三鷹市–自行車地下停車場 

    以日本自行車道而言，通常是與人行道共用，且當人行道寬度足夠時則會利

用不同顏色之鋪面將步行與行車空間區隔；另一方面，若位於商店街或鄰近商店

街的自行車道也是利用同樣的方式處理，如圖 2.1.15 及圖 2.1.16 所示；另一方面，

當人行道之寬度不足，而無法分隔出步行空間與自行車空間時，最常處理的方式

是將自行車空間與人行空間結合，且在靠近路口的地磚上會標明注意行人的標誌

如圖 2.1.17 與圖 2.1.18 所示。除此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無論勢在主要

幹道亦或巷道內之自行車道均具有連續性（如圖 2.1.19 與 2.1.20），且在自行車

穿越路口時，所使用的號誌是與行人共用，而非與幹道之機動車輛共用，如此一

來，騎乘自行車者就不會因自行車車速與機動車輛車速有太大的差異而感覺到壓

迫。 

    

 圖 2.1.15 京都–自行車道空間             圖 2.1.16 紙屋町–自行車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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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7 多摩–人行道與自行車共用          圖 2.1.18 自行車停讓標誌 

   

    圖 2.1.19 東京龜戶–自行車道       圖 2.1.20 大阪茨目市–自行車道 
 

   
圖 2.1.21 腳踏車穿越之標線(東京龜戶市)  圖 2.1.22 禁止腳踏車停車之告示 (東京三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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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3 腳踏車停車設施-路外設置之腳踏車停車架(東京三鷹市) 

 

   

圖 2.1.24 腳踏車停車設施-腳踏車之地下停車場、車站旁之停車場(東京三鷹市) 
 

2.1.3 交通寧靜設施 
    東京之交通寧靜設施，一般多以類似圓環之彎道設計來使車輛減速慢行，或

以巷道縮減、鋪面顏色之改變來提醒駕駛人已進入交通寧靜區。 

   
圖 2.1.25 交通寧靜設施-設計彎道使車輛減速慢行、巷道縮減東京三鷹市) 



 243

 
圖 2.1.26 交通寧靜設施-鋪面之改變(東京三鷹市) 

 
 

2.2 廣島 

2.2.1 人行道設施 
    日本程式一般都擁有較完善的步行通道系統與無障礙通行，另外還設置了自

行車專用道與通學道路等系統，這些系統的建立，保護了交通弱勢族群的交通安

全，並進一步實現以人為本的理念。以廣島市為例，在主要幹道設置與車道分離

之人行道，以保障步行者的安全，如圖2.2.1所示；至於在觀光景點宮島及廣島和

平紀念公園周邊也設有與車道分離的人行道，同時為了防止路邊停車或過快的車

速以侵害人行的權益，因此在人行道上也設立了車阻，如圖2.2.2所示。 

   
圖 2.2.1 廣島市之主要道路圖                圖 2.2.2 宮島車站前 

2.2.2 腳踏車道與腳踏車停車設施 
   在商圈，自行車專用道是可以與一般機動車輛的車道並排存在，且以不同顏

色之鋪面區隔，如圖2.2.3所示。但在主要道路，礙於安全之老考量，因此自行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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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道並不與車道共存於同一平面上，而是與行人共用人行道，且自行車使用之

號誌乃與行人相同，並非與機動車輛共用，如圖2.2.4所示。另一個日本自行車專

用道的特色是自行車道由人行道延伸至路口時具有延伸性，如圖2.2.5及2.2.6所
示，意即在路口時，自行車也有其專屬的車道。 

 
圖 2.2.3 紙屋町之自行車專用道     圖 2.2.4 自行車與步行者之共用號誌 

    
圖 2.2.5 路口自行車專用道(一)         圖 2.2.6 路口自行車專用道(二) 

 
由於腳踏車在日本為一廣泛使用之運具，因此無論是在商業區亦或住宅區，

至少均設置有自行車停車場（日本稱之為駐車場），以供居民或購物者停放使用，

圖 2.2.7 為紙屋町所提供之自行車停車場。在商業區之自行車停車場大多採取收

費的方式，以紙屋町之停車場為例，停放一回為￥100（約為台幣 30 元），圖 2.2.8
則為自行車架，若使用完畢欲將車輛牽離，則需至機器投幣繳費並輸入自行車架

之位置，則自行車架的鎖便會自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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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紙屋町自行車停車場            圖 2.2.8 自行車架 

 

2.2.3 行人購物商店街及徒步區 

    廣島最繁華的鬧市區--紙屋町（如圖 2.2.9）。由於商店街是提供步行或騎乘

腳踏車者所使用，所以在鋪面的使用上，使用紋理化鋪面與一般柏油鋪面區隔，

以提醒機動車輛的駕駛者；同時，為提供行人或自行車使用者有一舒適的使用空

間，在商店皆各入口處均設有標誌，依據不同的時間限制進入。如圖 2.2.11 所示，

12：00 至 20：00 乃為自行車禁止進入的時段；而圖 2.2.12 中第三個標誌則表示

除了卸貨用之車輛外，其餘禁止進入商店街。 
    另一方面，為了使裝卸貨物的車輛能夠方便進行，或是其他機動車輛能夠通

行，因此再與主要商店街垂直的道路，是開放給車輛通行，如圖 2.2.10 所示。圖

中，雖有機動車輛通行，但仍未忽略自行車與行人的專用空間，因此在其道路兩

旁以綠色之鋪面隔離出腳踏車專用道，且也有獨立的人行系統。 

   
圖 2.2.9 紙屋町之商店街             圖 2.2.10 與商店街垂直之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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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 商店街入口處之標誌(一)    圖 2.2.12 商店街入口處之標誌(二) 

 

2.2.4 站前廣場 

日本的客運大多依賴鐵路，無論是 JR、政府機關所營運之地鐵亦或由私人

經營之私鐵，由於必須紓解的旅客量龐大，因此在日本大多數的車站均設有腹地

相當大的廣場；另一方面，在規模較大的車站，例如廣島、東京…等站，其車站

開發的方式也與地下街或百貨公司結合，以吸引人潮。圖 2.2.13 為廣島車站外之

外觀。 

 

圖 2.2.13 廣島車站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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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都 

2.3.1 人行道設施 

人行道的佈設依據道路功能不同而不同。在住宅區的巷道內，受限於巷道之

寬度，因此存在有不同的形式，一為僅以標線與車道分離（如圖 2.3.1），另一則

為與車道分離、具有高差之人行道（如圖 2.3.2）。且由於日本對於購買小汽車有

較嚴格的限制，例如：購車自備停車位的政策，使得住宅區內的巷道並位於台灣

一般，具有巷道停車的問題，故行人行走於路側並不會受到停放車輛的影響而感

到不舒適。 
 

   
圖 2.3.1 京都住宅之巷道(一)           圖 2.3.2 京都住宅之巷道(二) 
 
至於在主要道路上，則設置有人行道供行人使用，且日本主要道路大部分之

自行車使用空間是與行人共享，因此其設置的寬度乃足以使行人與自行車並行而

不夠成衝突（如圖 2.3.3 及圖 2.3.4 所示）。另一方面，也有特殊設施以滿足弱勢

族群的需求，如圖 2.3.5 所示。當盲人須通過路口時，即可按壓圖中圓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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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京都主要道路之人行道(一) 

      
 圖 2.3.4 京都主要道路之人行道(二)      圖 2.3.5 盲人通過路口之專用設施  
 

2.3.2 行人購物商店街及徒步區(花間小道) 

     河原町通位於鴨川西側，而與四條通交會一帶，匯集了大型的百貨公司及

購物商場，是京都最熱鬧的區域之一（如圖 2.3.6），此地更是通往大阪及神戶的

交通要道，重要的鐵道如阪急電鐵與京阪鐵路也都在此搭乘，不管任何時候永遠

是人潮不斷的繁華商業區。在河原四町目的商店街內，設置為行人徒步區並限制

各種車輛的進入，同時也以不同顏色之鋪面區隔；再者，為了使步行者能夠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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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影響，因而在商店街內加蓋遮蔽物，以提供舒適的步行環境，如圖 2.3.7 所

示。 

 
圖 2.3.6 河原町通之位置示意圖 

 

 
圖 2.3.7 河原四町目 

 
花見小路是一條南北橫貫祇園地區、全長約一公里的小路。北段的花見小路

到處林立著現代小酒館、俱樂部，南段的花見小路卻是難得一見的日本傳統花

街。花見小路是由石板鋪砌而成（如圖 2.3.8 所示），其佈設的型式類似行人徒步

區，但其允許車輛進入（如圖 2.3.9 所示），並以不同之色磚分離出車道與步行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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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花見小路(一)                圖 2.3.9 花見小路(二) 

2.3.3 名勝古蹟人行及交通系統 

    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2 年訂定的世界遺產條約，全世界一共有 150 個

以上的加盟國，全日本一共有 35 處被列入世界遺產所保護，光是京都一帶就有

17 處被列入其中，足見京都在傳統文化中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些著名的觀

光景點中，除了某些景點（例如：金閣寺）設有停車場外，其於諸如清水寺、京

都御所…等均無設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京都的交通相當便利；在各景點之人行

設施也極具親和性，如圖 2.3.10 及圖 2.3.11 所示。 

   
圖 2.3.10 金閣寺前之人行道          圖 2.3.11 京都御所旁之人行道 

 

2.4 大阪 

2.4.1 人行道設施 

    主要道路與次要道路上的人行道大多均有高差，並設有護欄，植物或柱桿設

置在護欄旁，不會影響行人行走。交叉口處並有斜坡以消除高差，值得注意的是，

其斜坡面積設計的相當寬廣，給殘障者較方便的行走空間。而人行道上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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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車輛停放於人行道上，使得人行道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圖 2.4.1 主次要道路的人行道     圖 2.4.2 無障礙斜坡設計的相當寬廣(茨木市) 
 

 
圖 2.4.3 無障礙斜坡設計的相當寬廣(上野市) 

     

茨木市巷道內某些路段中有行人專屬的人行道，某些沒有，人行道並不連

續，如圖 2.4.4、圖 2.4.5 所示。礙於現有道路寬度不足以設置人行道的情況，其

藉由設置速限 20 公里的標誌來限制駕駛人應減速慢行。上野市於巷道內會利用

標誌將某些道路設計為單行道，減低人車間的衝突，如圖 2.4.6 所示，並將某些

特定巷道放置「通學路」的標誌，提醒駕駛人此條路為學生上學時會經過的道路，

如圖 2.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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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人行道不連續         圖 2.4.5 設置速限標誌以限制駕駛人減速慢行 
 

   
圖 2.4.6 設置單行道以減低衝突           圖 2.4.7 「通學路」標誌 

 

2.4..2 腳踏車道與腳踏車停車設施 

    日本對於腳踏車空間給予相當的尊重，十字路口一定會劃設腳踏車專用道，

其位於枕木紋線的右側，如圖 2.4.8 所示。進入巷道內可看到一些腳踏車停車場，

如圖 2.4.9 所示。 

   

圖 2.4.8 十字路口的腳踏車道(茨木市)     圖 2.4.9 腳踏車停車場(茨木市) 

2.4.3 行人購物商店街及徒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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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齋橋筋商店街與道頓堀商店街為兩條相連在一起的街道，其被設計為行人

徒步區，車輛不准駛入。而這兩條商店街各自有連通的地鐵站，分別是地鐵玉堂

筋線的心齋橋站與難波站，交通可謂非常的方便。 
由於此區在平日與假日時均非常熱鬧，為因應龐大的人潮，路口的枕木紋線

與人行道劃設的特別寬大，如圖 2.4.10 所示。而日本的商店街大多均有屋頂覆

蓋，以防止下雨影響購物人潮，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美觀。 

   

圖 2.4.10 心齋橋筋的路口人行道很寬廣    圖 2.4.11 心齋橋筋商店街內部 
 

2.4.4 交通寧靜區與設施 

2.4.4.1 上野市 
    日本商店街都是禁止機汽車通行，只有行人才能進入。位於上野市的觀察地

點，有一條規模並不大的商店街被規劃成行人徒步區，出入口放置有「步行者專

用道路」的標誌，上面寫著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禁止車輛通行，但指定車與許可

車除外，如圖 2.4.12、圖 2.4.13 所示。 

   
圖 2.4.12 商店街被規劃為行人徒步區    圖 2.4.13 「步行者專用道路」標誌 

 
    出了商店街，步行一段路後發現了上野市為此區所規劃的交通寧靜區，其所

用之手法如下：一、利用不同顏色的鋪面來警告駕駛者。如圖 2.4.14 所示，其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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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紅色的鋪面加上 T 型標線來提醒用路人此處是 T 型路口，應減速慢行並注意

有無其他車輛出入；另外，藉由不同顏色的鋪面也可提醒駕駛者已經進入交通寧

靜區，如圖 2.4.15 所示。二、巷道縮減。如圖 2.4.16 所示，其利用植栽的方法作

出巷道縮減的效果，能迫使出入的車輛減速慢行，不僅美化了環境，也加強了巷

道的安全；其也將巷道內之道路利用標線或不同顏色的鋪面畫設出路肩，作出了

緩衝區並造成巷道縮減的效果，如圖 2.4.17 所示。 

   

圖 2.4.14 利用不同顏色的鋪面來加強提醒的效果 圖 2.4.15 利用不同的鋪面提

醒駕駛者已經進入交通寧靜區 
 

   
圖 2.4.16 利用植栽作出巷道縮減的交通寧靜手法(一) 圖 2.4.17 利用植栽作出巷

道縮減的交通寧靜手法(二) 
 

2.4.4.2 茨木市 

    茨木市也有類似上野市所使用的交通寧靜手法，如圖 2.4.18 所示：其利用標

線與鋪面作出巷道縮減的效果，讓原本有雙車道的道路變成單車道的道路。值得

注意的是，造成巷道縮減效果的鋪面被設計成排水孔，一舉兩得，如圖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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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位於茨木市的調查地點也有利用不同鋪面來提醒駕駛人的做法，但卻有路邊

停車的情形，設計較為不良，如圖 2.4.20 所示。另外，原本設計成行人與車輛緩

衝區的綠色鋪面也被路邊停車與招牌所占用，無法發揮效用，如圖 2.4.21 所示。 

   
圖 2.4.18 利用標線與鋪面作出巷道縮減的效果 圖 2.4.19 造成巷道縮減效果的

鋪面被設計為排水孔 
 

   
圖 2.4.20 路邊停車佔用道路            圖 2.4.21 路邊停車與雜物佔用道路 

 

2.5 岡山縣岡山市交通寧靜區 

2.5.1 概述 

岡山市位於日本本州南部，大阪與廣島之間，目前人口共有六十七萬餘人，

是岡山縣縣治所在地與第一大城。岡山市對於道路人車間之協調關係一向極為重

視，早在平成四年（西元 1992 年）其火車站前之通衢要道「桃太郎大通」

(Momotaroodori)與流經市區的柳川交叉點處之道路工程設計即獲日本「人間道路

會議局」「人間道路會議賞」之肯定。除了幹道道路環境設計獲得肯定外，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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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巷道人車共存關係提升之成果亦在其市區中所設置設置之交通寧靜區獲得

展現。 

 
圖 2.5.1 岡山市人間道路會議賞獲獎紀念碑 

岡山市市中心交通寧靜區共有兩處，設置於沿桃太郎大通自 JR 岡山站東行

約100公尺處之本町(以下稱本町交通寧靜區)與東行約 950公尺處之表町(以下簡

稱表町交通寧靜區)。本町交通寧靜區主要沿本町一丁目與本町二丁目間與市役

所筋平行之巷道設置，往南延伸至縣道岡山兒島線，全長共約一公里。表町交通

寧靜區主要分佈於桃太郎大通(北界)、城下筋(東界)、縣道岡山兒島線(南界)、柳

川筋(西界)四條幹道所圍成之長約 1 公里、寬約 600 公尺之長方形區域，主要分

佈於表町一丁目四番地與表町一丁目六番地間與城下筋平行之巷道，以及此區域

西南方大雲寺旁之東西向巷道。交通寧靜區與各道路相關位置如圖 2.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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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岡山市交通寧靜區位置示意圖 

本町交通寧靜區位處 JR 岡山站前，附近有高島屋百貨公司、站前商店街、

オペラ通り商店街、站前地下街等商業區；表町交通寧靜區鄰近表町商店街、榮

町商店街、紙屋町商店街、上之町商店街、下之町商店街、新西大寺町商店街、

千日前商店街等，位處岡山市之購物消費中心。兩個交通寧靜區皆設於市中心之

商業區，將鄰近之商店街或行人徒步區加以整合，除了提供岡山市民安全、舒適

的購物環境外，更可發揮活化市區機能的作用。 

2.5.2 交通寧靜區設置方式 
本町交通寧靜區與表町交通寧靜區在所運用之設置方式主要可分為路口與

路段兩類。在路口部分將車道面積加以縮減，同時配合特殊鋪面的設計提醒行人

及車輛駕駛人交叉路口的存在。在路段部分利用鋪面設計於道路上產生連續之線

形彎繞，同時利用配電箱擺設位置之設計，強迫車輛依循彎繞線形前進。配合交

通寧靜區之設置，另有交通管制之措施加以輔助，如單行道之設置、限速的調整、

禁止停車等等，並以設置標誌及標線的方式告知用路人。經實地走訪後，以相片

記錄並解說如下： 
一、 路口交通寧靜區運用設計形式 

甲、 路口路幅縮減 

圖 2.5.3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所採用之路口道路面積縮減形式，本路口位於交

通寧靜區巷道與桃太郎大通之路口，在路口處將車道面積透過左側行人路權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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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加以縮減，使車輛轉向較為不便，進而達到車輛減速的效果。 

 
圖 2.5.3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路幅縮減 1 

本町交通寧靜區於路口處之處理亦可將路幅縮減與道路線形彎繞之概念結

合使用。圖 2.5.4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內巷道與市役所筋之路口。由圖可見巷道先

左彎再右彎之線形變化情形。 

 
圖 2.5.4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路幅縮減 2 

乙、 路口鋪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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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町交通寧靜區及表町交通寧靜區在路口處都採用鋪面變換的方式，清楚標

示道路交會之位置，提醒駕駛人通過時須減低速度。圖 2.5.5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

內路口鋪面變換之設計，在路段處為瀝青鋪面，到路口處則轉以地磚鋪設，同時

在路口中央以紅黃相間同心圓條紋式樣之地磚排列方式加強提示用路人之效

果。在路口除了車道部分的鋪面加以變換外，在行人走道亦以紅色（路口處）和

黃色（路段處）之鋪面顏色加以區別，且兩者之鋪面材質亦有所不同。 

 
圖 2.5.5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圖 2.5.6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路口鋪面變換之設計方式。表町交通寧靜區內

路段部分全部採用紅色地磚鋪面，因此在路口處改以灰色地磚鋪面方式標示。 

 
圖 2.5.6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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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於路口處之鋪面變換設計第二例，此處一般路段

採用瀝青鋪面，於路口處採用暗磚紅色地磚鋪面，並於路口中心以灰色-暗磚紅

色條紋相間之同心圓條紋設計提示路口之出現。 

 
圖 2.5.7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2 

本町與表町交通寧靜區內之巷道與交通流量較大之道路交會時則無路口鋪

面變換之設計。圖 2.5.8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內之例子，交通寧靜區內道路在接近

交通量較大之道路時以灰色地磚鋪面變換的方式提示用路人，至於交通量較大的

道路上則無此設計，仍照一般道路鋪面之設計處理。 

 

圖 2.5.8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2 

圖 2.5.9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道路與交通量大道路相交時未採鋪面變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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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案例。由圖可發現表町交通寧靜區內之道路在路口處之鋪面顏色較交通寧

靜區內一般路段雖無改變，但路口處透過斑馬線之設置，產生紅白條紋相間的效

果亦可達到提示用路人前方交叉路口之作用。此外本例交通量較大之道路通過交

通寧靜區時多劃設了對角向之行人穿越道，允許行人於紅燈時相時進行多方向之

穿越。 

 
圖 2.5.9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3 

圖 2.5.10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的另一案例，此路口為交通寧靜區

內道路與縣道岡山兒島線交會之路口。在進入交通寧靜區處除了以紅色與黃色波

浪狀相間條紋之鋪面變換之方式提示用路人應減速慢行外，鋪面變換之部分同時

成為行人通過之處所。 

 
圖 2.5.10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口鋪面變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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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我們也可以看到本町交通寧靜區在路口處對於行人動線確保之設計

方式，圖之左側，即為自幹道左彎進入交通寧靜區道路之右側，此處為車輛以較

高時速彎入交通寧靜區道路時可能偏離一般路徑之方向。為了確保行走於此側之

行人路權不被一般車輛所侵犯，除了配合將路燈、配電箱等街道家具設於此側

外，同時在行人路權與車輛路權間亦加

設混凝土路障。此路障除了可以明確區

分行人與車輛路權，提醒用路人注意

外，亦有強迫車輛駕駛人為避免撞上路

障而進行減速之作用。 

圖 2.5.11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於路口

處保障行人路權之另外一個例子，圖中

縱向之道路往圖下方前進左彎進入交通

寧靜區。為避免車輛在轉彎時壓上行人

路權，同樣也以混凝土路障方式加以保

護。 

 

圖 2.5.12 本町交通寧靜區行人保護 
 

 
丙、 進出路口設計 
圖 2.5.13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外巷道進入交通寧靜區時路口之設計實例。除了

鋪面變換之應用外，並於路口劃設停止線與停止標字，同時以路面邊線劃設之方

式提示用路人行人路權之寬度。 

 
圖 2.5.13 本町交通寧靜區進出路口設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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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4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與柳川筋交會之處。除了鋪面以淺灰、深灰相間

條紋設計外，同時以白色地磚排列成停止線及標字引導車輛行止。另一方面我們

可以看到交通寧靜區內之道路邊線以淺灰色地磚排列而成，並與主要幹道之路面

邊線相接。 

 
圖 2.5.14 表町交通寧靜區進出路口設計 1 

圖 2.5.15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道路與縣道岡山兒島線交會之處，同樣的我們

可以看到停止線與停止標字設置之情形。 

 
圖 2.5.15 表町交通寧靜區進出路口設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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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不對稱交叉路口 
圖 2.5.16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不對稱交叉路口設置之情形，結合進出路口路線

縮減、路線彎繞之設計，將交叉路口對向之行車動線錯開，使駕駛人因為道路線

型彎曲之因素降低速度。 

 
圖 2.5.16 表町交通寧靜區不對稱交叉路口設置 

二、 路段交通寧靜區運用設計形式 
甲、 線型變化（連續彎繞、車道縮減與狹路之設計） 
本町交通寧靜區與表町交通寧靜區皆運用線型變化之設計，營造行車不易之

意象，以減低穿越之交通量，同時迫使行經此處之駕駛者行經此處時減速。圖

2.5.16 為本町交通寧靜區路線彎繞之實例，本町交通寧靜區內道路路段透過行人

行走區域的增加或減少，刻意的調整道路線型達到線型改變之目的。由本圖也可

以發現本町交通寧靜區在設計路線彎繞時亦結合了街道家具、配電箱、混凝土路

障等具實體阻隔功能的障礙物配置，以強迫駕駛人依照設計之線型前進，不得隨

意侵入行人路權。 

 
圖 2.5.16 本町交通寧靜區路線彎繞設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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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圖左側，由於配電箱、街道家具之色

為配合整體道路景觀均以深色系為主，於障礙

物前方均擺設紅色交通錐以提醒駕駛人實體障

礙物之存在。擺設之特寫如圖 2.5.17 所示。 

 

 

 

 

 
圖 2.5.18 實體障礙物與交通錐 

表町交通寧靜區在進行路線彎繞之設計時亦配合了實體阻隔物之設計，如圖

2.5.19 圖內右下方之水泥圓柱型路阻與圖 2.5.20 的深咖啡色柵欄，且在長路段以

連續方式設置，強迫車輛在交通寧靜區內維持低速前進，確保行人安全，連續彎

繞設置之示意如圖 2.5.21 及圖 2.5.22 所示。 

 
 
 
 
 
 
 
 
 
 
 
 
 
 
 
 
 

圖 2.5.19 表町交通寧靜區實體障礙物設計與連續彎繞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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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0 表町交通寧靜區實體障礙物設置 圖 2.5.21 表町交通寧靜區道路線型

連續彎繞設計 

表町商店街混凝土路阻，推測應考量到本町發生之情況，於混凝土路阻上方

之兩側設置反光標示，因此在設置時不需擺設紅色交通錐加以輔助。反光標示如

圖 2.5.22 所示。 

 

 

 

 

 

 

 

 

 

圖 2.5.22 表町交通寧靜區反光標示       圖 2.5.23 千日前商店街前路面彎繞 

 

表町交通寧靜區西南側，接近大雲寺與千日前商店街處之巷道有另外一種路

面彎繞之處理方法。如圖 2.5.23 所示，於路面的兩側連續設置以地磚排列而成的

梯型鋪面，希望透過視覺之效果促使駕駛人行經此處時能夠減低速度。然而以梯

型鋪面與瀝青鋪面間並無高差，車輛開過並不會因此產生晃動或撞擊之感，如此

設計方式是否能改變駕駛者之行為值得觀察。 

乙、 路段鋪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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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町交通寧靜區以及表町交通寧靜區皆以地磚鋪面設計交通寧靜區內行人

行走區域，且以灰色緣石與車輛行駛空間做區隔。表町交通寧靜區更進一步利用

地磚鋪設車道空間，使交通寧靜區內之道路景觀與一般道路相較更有顯著差異。

如圖 2.5.24 與圖 2.5.25 所示，本町交通寧靜區一般路段以瀝青鋪面鋪設，至路口

時始以地磚鋪面進行區隔，且行人行走空間與道路、道路路段鋪面與道路路口鋪

面均無高差。 

   
圖 2.5.24 本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形 1 圖 2.5.25 本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

形 2 

 
圖 2.5.26 表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形 1 

 

表町交通寧靜區路段鋪面之設置情形如圖 2.5.26 所示，整體道路空間之鋪面

均以專紅色系地磚鋪設，具有整體感，但行人行走區域之地磚鋪面摻雜黃色地

磚，而車道行走區域內摻雜橘紅色地磚以資區別，且行人行走區域與車道間有高

差之設計。 

圖 2.5.27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所採用的另一式鋪面設置，此處地點位於表町

交通寧靜區之南方，接近縣道岡山兒島線。行人行走區域以黃色細石地鋪面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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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而道路行走區域則仍以磚紅色地磚混雜其他相近色系地磚鋪設而成。 

 

圖 2.5.27 表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形 2 

圖 2.5.28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所運用之第三種鋪面設計形式，此種鋪面設計

形式類似本町交通寧靜區，車道部分仍以傳統瀝青鋪面方式設置，唯色系以暗黃

色系為主，顯得較為沈靜，以配合鄰近古蹟大雲寺。 

 

圖 2.5.28 表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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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9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內所運用之第四種鋪面設計形式，全街道均以暗

灰色系地磚進行鋪面鋪設，間以淺灰色地磚加以點綴。 

 
 
 
 
 
 
 
 
 
 
 
 
 
圖 2.5.29 表町交通寧靜區鋪面設置情形 4 

 

圖 2.5.30 為表町交通寧靜區與千日前商店街交會處之鋪面設計。我們可以觀

察到交通寧靜區在進入行人徒步區前有停止線及停止標字之設置，提醒駕駛人停

車再開。另外，由於鋪面材質之不同，很自然的分別出車輛行駛之區域與行人行

走之區域，因此在這邊並無額外道路標線之劃設。 

 

圖 2.5.30 表町交通寧靜區與行人徒步區交會處鋪面設置情形 

不同於本町交通寧靜區，表町交通寧靜區在鋪面進行鋪設時一併將道路之標

線、標字納入鋪面之設計中，如圖 2.5.31 中之行人穿越道線、圖 2.5.32 之行車方

向線、圖 2.5.33 之指向線、圖 2.5.34 之停止線與停止標字等均以白色地磚排列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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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而成，除了具整體性外，也避免以一般標線劃設方式劃設在地磚上可能造成之

剝落情形（如圖 2.5.35 所示，本町交通寧靜區）。 

  
圖 2.5.31 表町交通寧靜區內斑馬紋行人穿越道線設置 圖 2.5.33 表町交通寧靜

區內行車方向線設置 
 

  
圖 2.5.34 表町交通寧靜區內地磚鋪設標線標字特寫 圖 2.5.35 本町交通寧靜區

傳統標線鋪設方式破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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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公路規劃方式，此種規劃方式乃以效率最大化為原則，隨著時間的累積，

也同時造成對都市環境的衝擊，影響都市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帶來一連串的

負面影響，例如機動車輛的高使用率造成空氣、噪音污染，供給導向的運輸建

設導致停車空間不足、人行道環境低劣、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績效不佳、車流紊

亂與道路擁擠、社區巷道交通品質低落，交通工具與都市空間無法彼此相容等

問題。近年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綠色交通(Greening 
Transportation)、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理智型成長

(Smart Growth)已成為全球都市發展趨勢，以強調人性化之都市空間與運輸環

境，運輸系統發展注重效率之同時，也須兼顧環境的負荷與民眾的安全，所以

運輸系統除滿足民眾生活的機動性與可及性之外，更應滿足環境保護與優質生

活之雙向需要，亦即以綠色交通的建設思維，來達到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

(Human Oriented Transportation)，符合今世代與未來世代的永續發展目標。由

於我國目前正往已開發國家之林邁進，因此也需要考量不同層級與規模之都市

及城鎮，來建立人本交通環境之規劃方式，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將針對我國

大型都市之層級，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示範城規劃藍圖，並藉由國內外案例回顧

與探討，分析我國都市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的困難，檢討我國現行運輸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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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進而建立人本交通環境的研析課題，最後以台南市為例之實例操作，建

立人本交通之規劃準則與推動機制。希冀經過本研究之成果，能為都市運輸發

展理論與實務，提供進一步的參考。  

英文摘要(標點符號請用全形，請參考填寫規範相關內容) 

  Ever since 1980, Taiwan has developed faster, transportation road networks are 
completed, and living quality is going up. Human beings never stop plundering the 
nature resource to satisfy their desire for material substance. Until the late 20th 
century, but suffering from the calamity of the deteriorated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s becam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y and mutuality between huma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being plunging into the relevant studies. Recently there 
are four new concepts such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Transportation,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 TOD ) , and Smart Growth in the worldwide. 
Therefore, we try to make an assertion that Human-Oriente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will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ory and method of this study field. This 
study mainly targets the urban, a place where humans highly gathered. Beginning 
from the human oriented concept, learning from the local environment, culture, 
people living style, and applying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traffic facilities to th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improving the worsening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by 
taking the example for the big city “Tainan＂. Hence, this study is moving toward 
to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the suggestions and potential 
planning methodology 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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